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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11年 5月25日星期三  

Wednesday, 25 May 2011 
 

上午 11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華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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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S.B.S.,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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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李鳳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S.B.S., J.P. 
 
張宇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麟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張學明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G.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J.P.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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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THE HONOURABLE KAM NAI-WAI, M.H.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李慧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TARRY LEE WAI-KING, J.P. 
 
林大輝議員，B.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AM TAI-FAI, B.B.S., J.P. 
 
陳克勤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HAK-KAN 
 
陳茂波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AN MO-PO,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IN-POR, J.P. 
 
梁美芬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RISCILLA LEUNG MEI-FUN 
 
梁家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EUNG KA-LAU 
 
張國柱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KWOK-CHE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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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健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KIN, B.B.S. 
 
葉偉明議員，M.H. 

THE HONOURABLE IP WAI-MING, 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TSE WAI-CHUN 
 
譚偉豪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SAMSON TAM WAI-HO,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陳淑莊議員  

THE HONOURABLE TANYA CHAN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黃毓民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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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梁君彥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G.B.M.,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G.B.S.,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G.B.S., J.P.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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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曉暉女士， J.P. 

MS FLORENCE HUI HIU-FAI,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G.B.S., J.P.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YAU TANG-WAH,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 J.P. 

MR GREGORY SO KAM-LEUNG,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女士， J.P. 

MISS ADELINE WONG CHING-MAN, J.P. 
UNDER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梁慶儀女士  

MISS ODELIA LEUNG HING-YEE,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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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under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11年知識產權署署長 (設立 )條例 (修訂  
 附表 1)令》 ..............................................  

 
88/2011

  
《 2011年建造業議會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   89/2011
  
《2011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公眾泳池的指定 )令》 ...   90/2011
  
《2011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修訂附表14)令》 ...   91/2011
  
《 2011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將地方撥作及停止  
 將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 )令》 ........  

 
92/2011

  
《 2011年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修訂附表4)令》 ..   93/2011
  
《 2011年〈廢物處置條例〉 (第 16條的適用範圍 ) 
 公告》 ....................................................  

 
94/2011

  
《 2011年〈 2006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 (生效  
 日期 )公告》 ............................................  

 
95/2011

  
《 2011年〈 2004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  

 
96/2011

  
《〈 2011年規限獲准進入立法會大樓的人士及  
 其行為的行政指令 (修訂 )指令〉(生效日期 ) 
 公告》 ....................................................  

 

9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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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irecto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tablishment)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Order 2011 ............... 88/2011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11.......................................... 89/2011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Designation of Public 

Swimming Pool) Order 2011.................................. 90/2011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ourteenth Schedule) Order 2011 ...................... 91/2011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Setting Aside Places 

and Cessation of Setting Aside Place for Use as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Order 2011.................... 92/2011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Order 2011....... 93/2011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16)  

 Notice 2011............................................................. 94/2011

 

Waste Disposal (Amendment) Ordinance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2011............................... 95/2011

 

Human Organ Transplant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11............................... 96/2011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for Regulating Admittance and 

Conduct of Persons (Amendment) Instructions 2011 

(Commencement) Notice........................................ 9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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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93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11/2012財政年度核准收支預算  

 
第 94號  ―  二○一○至一一年度第四季核准開支預算所作出

的修改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條  

 
 
Other Papers  
 

No. 93 ─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pproved budge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financial year 2011/2012 

   
No. 94 ─ Report of changes made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0-11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Section 8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西九龍的道路交通噪音問題  

Road Traffic Noise in West Kowloon 
 
1. 馮檢基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西九龍地區的噪

音問題長期影響當區居民的生活，特別是在深夜時份，當車輛行經該

區的主要幹道 (例如西九龍走廊等 )時，發出嚴重噪音滋擾附近 (例如深

水埗富昌邨、南昌邨、深水埗舊區及大角咀 )居民。亦有市民指出，

部分噪音源於深夜時份在西九龍走廊進行的非法賽車活動。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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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5年，當局在西九龍主要道路附近地區進行交通噪音測
量工作所得的相關數據及變化為何；當局有否分析這些道
路的交通噪音情況有否惡化或減輕跡象；過去 5年，當局就
上述地區的噪音問題採取的緩解措施為何，以及有否評估
這些措施的成效；  

 
(二 ) 過去 3年，政府每年接獲涉及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投訴數

目為何；當局有否定期於深夜時份在上述地區進行噪音測
量工作；若有，相關數據和噪音來源分析為何；警方在西
九龍走廊進行打擊非法賽車活動的情況，以及截查懷疑改
裝車輛、作出檢控及涉案人士被定罪的數字為何；及  

 
(三 ) 當局會否就現時西九龍及附近地區的噪音情況，研究和實

施不同的新噪音紓解措施，包括實施交通管制措施 (例如限
制發出高噪音的車輛於深夜時份使用相關路段 )、引入新的
隔音屏障技術 (例如使用較輕物料和可摺合或伸縮組件
等，以減輕對舊有道路和天橋造成額外風荷載 )，以及為受
嚴重噪音影響的居民安裝雙層玻璃窗作為隔音設備？  

 
 
環境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早晨。多謝馮檢基議員的質詢。  

 
(一 )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一直利用交通流量數據 (例如汽車流

量、車速及重型車輛比例等 )為本港主要道路作出交通噪音

評估。西九龍深水埗一帶以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較高，

毗鄰居民所受到的噪音水平於一天內 繁忙的時段 高可

達 75分貝至 80分貝。回顧過往數年，區內繁忙的幹道的車

輛流量並沒有大改變，因此該等路段的交通噪音水平多年

來總體數據上沒有大變化。  

 
 為了緩解交通噪音的影響，路政署已在西九龍走廊及其他

區內的合適的路段，鋪設了低噪音物料以紓解交通噪音。

該署會定期重鋪路面，並留意路面的情況，如遇有損壞了

的路面，該署會及時進行維修工程，把交通噪音減至 低。

過去環保署及路政署亦曾探討在西九龍走廊加設隔音屏障

或隔音罩的可行性。但由於該路段，尤其是天橋部分已建

成約 30年，故此不能承受豎立隔音屏障或隔音罩所帶來的

額外負荷，而西九龍走廊沿線的空間，也無法容納新的獨

立構築物來豎立隔音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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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環保署在過往 3年接獲涉及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的投訴

數目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7 6 9 

 
 投訴主要是針對西九龍走廊整體交通而產生的噪音，亦有

個別個案針對車輛速度。相比於日間時份，深夜時份整體

交通流量較少，所以交通噪音水平亦會相對較低。  

 
 就馮議員指出的超速及非法賽車活動，警方不時採取執法

行動。警方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由 2008年 10月至 2010年 12
月，即兩年多以來，警方在西九龍走廊共執行了 40次反賽

車行動和 198次車速偵測行動。行動中總共發出了 1 073張
定額罰款通知書，主要針對超速或沒有遵從道路標記等違

例交通事項。警方在進行交通執法期間，如發現車輛有改

裝情況，亦會採取相關的執法行動。  

 
(三 ) 除了在西九龍區內合適的路段鋪設低噪音物料外，我們亦

從多方面着手防止或盡量減少道路交通噪音問題，例如透

過規劃和環境影響評估避免製造新的噪音問題，透過立法

避免把高噪音車輛進口香港，以及透過各個噪音消減計劃

緩解現有的交通噪音問題，這亦是我們採取的方法之一。  

 
 在規劃鄰近西九龍走廊的新住宅項目時，有關發展商和部

門會透過適當的規劃來預防交通噪音。例如發展商在規劃

港灣豪庭時，就樓宇座向及布局採取了一些合適的噪音緩

解措施，包括設置多層能耐噪音的平台及在西九龍走廊旁

設置住客會所，並且沿平台東北兩面設置 4米至 6米高的隔

音屏障，這是新建大廈能做到的。此外，發展商也為其餘

仍受過度交通噪音影響的單位，安裝隔音功能良好的窗戶

和冷氣機，以達致較寧靜的室內環境。此外，在規劃和設

計富昌邨時，房屋署亦採取了合適的噪音紓解措施，包括

把樓宇建築位置移後、採用單向設計大樓及將住宅樓宇的

無窗尾翼牆面向西九龍走廊和其他道路，並盡量減少居住

單位視野面向主要道路，從而減低噪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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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多年，政府各部門包括環保署、路政署、運輸署及警

方均盡力研究不同的噪音緩解措施，以減低區內現有道路

包括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就新的隔音屏障技術，根據

路政署的專業意見，現有橋梁結構的設計是用以承托行走

中的車輛，即使隔音屏障是屬輕量的透明板與鋼架組成，

現有橋梁結構亦不能承受隔音屏障所帶來的額外負荷，而

可能減低風力負荷的可摺合或伸縮組件式隔音屏障較現時

的隔音屏障更重，現有橋梁結構亦不能承受這種隔音屏障

所帶來的負荷。  

 
 為了進一步研究低噪音物料應用在地區性路段的可行性，

政府已將多個現有地區性道路納入試驗計劃，在深水埗及

大角咀區，現時已有 8段地區道路 (例如元州街及荔枝角道 )
納入低噪音物料試驗計劃。環保署及路政署會監察有關路

段及收集有關數據以作為檢討之用。假如研究的結果認為

可行，政府會整體考慮在地區性道路鋪設低噪音物料。  

 
 根據運輸署的意見，限制某類型車輛使用高速及重要道路

需要一個整體性的規劃，全面考慮對替代路線沿途的居

民、運輸業界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西九龍走廊作為

跨區的主要道路，如果實施管制對區域交通影響甚大。由

於發出高噪音車輛多屬重型車輛，限制重型車輛於深夜時

份使用相關路段，實際上即要求重型車輛改行其他道路，

這會導致交通噪音及空氣污染轉移至其他地區，並令重型

車輛的行駛距離增加，亦可能影響部分運輸業界的營運。

故此，建議的限制措施，未必能有效解決噪音問題。運輸

署應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 ”)的
要求，曾於 2000年 9月至12月期間試驗推行禁止重型車輛在

晚間 (下午 11時至翌日上午 7時 )使用西九龍走廊。交通運輸

委員會與相關政府部門於 2000年 11月及 2001年 1月的會議

上討論有關試驗計劃的成效，考慮到警方在執法上所遇到

的困難及業界的反對，交通運輸委員會在 2001年 1月通過放

棄有關試驗計劃，運輸署其後亦終止該試驗。  

 
 主席，總括而言，政府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研究在高

噪音水平的現有路段推行工程措施，加建隔音屏障或鋪設

低噪音物料，以紓減道路交通噪音對居民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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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把所有可行的方法列出來，他可能沒有
想過其他方法。舉例而言，除了大型貨車會造成噪音外，其實大馬力
的電單車和賽車所造成的噪音也很嚴重。政府除了考慮因汽車造成空
氣污染而限制某類型汽車進口外，汽車造成噪音污染可否亦成為限制
某類型汽車進口出售的原因呢？第二，如果檢測到公共屋邨 (富昌邨
和南昌邨 )單位承受的噪音高於上限，房屋署是否應為該等住戶加裝
雙層玻璃呢？第三，局長指不能在道路加裝隔音屏障，但道路旁邊的
空地，即使相距一、二十呎，是否仍可興建隔音屏障呢？這些都是可
供局長參考的方法，不知他會否考慮這些方法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馮議員的提問。我明白噪音困擾居民，所以

議員思考和提出不同的方法，我亦樂意跟進。就馮議員剛才提出的數

點，例如限制汽車進口的噪音標準，我們確實也有依循這個方向處

理。在 2002年，我們其實也曾收緊這方面的噪音標準，要求各類汽車

包括私家車、巴士、貨車、電單車等，在新車進口時須符合較高的噪

音標準。如果將來訂定新標準，我們也會繼續依循這方向去做。  
 
 第二方面，就剛才所說的敏感路段，除了天橋以外，在其他地方

可否建設一些不依賴天橋結構的隔音屏障？就此，我曾詢問我們的專

業部門，也曾研究過這些方式，但因為西九龍幹線  ⎯⎯  我相信很多

議員也知道  ⎯⎯  跟民居相當接近，要在中間騰空位置作為加建一些

不依附天橋結構的隔音屏障，其實存在一定的困難。還有另一項考慮

因素，就是如果發生一些緊急事故，例如火災，不能有任何結構影響

救援的工作。所以，在那段路面或在舊區中確實存在這方面的困難。 
 
 至於在民居方面作一些設施的改變，我們現時並沒有此方面的政

策，我反而覺得應盡量處理噪音的源頭，無論是汽車還是天橋路面，

均應盡量減低噪音的影響，而在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地方，也可盡量

建造有關設施。如果議員在這方面有其他新意見，我們樂意跟議員繼

續商討。  
 

 

譚偉豪議員：主席，馮檢基議員在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詢問局長有
否定期收集在西九龍走廊的噪音數據，但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並沒有具
體地說出有否定期收集，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補充。  
 
 關於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我也覺得打擊非法賽車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在半夜一旦出現非法賽車，整個區域也會變得很嘈吵。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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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體答覆中指出警方曾執行 40次反賽車行動。但是，大家也知道，
當警方執行反賽車行動時，那羣專業的非法賽車朋友或已收到相關信
息，於是改在他日進行。在全年 365天，警方只有 40天作這樣的打擊
行動，是否有效呢？我想問問局長，會否有一些長期的設備設置在有
關地點，以監察噪音的情況，又或警方會否設置一些長期的監察車速
設備，以便有效減少非法賽車的情況？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譚議員的兩項問題。對於第一項問題，我們

現時對噪音的測量，就如我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所說，是基於以交

通流量的數據模式來做的，我們每年也會做這些工作。有關西九龍過

往 5年的數據，在 2005年，大概有 96 130架次的汽車流量，自 2005年
開始  ⎯⎯  其實 2005年的汽車流量是較高的，約有 96 000架次  ⎯⎯  
2006年、2007年、2008年一直 ......2006年下跌到約 9萬架次，及後每年

遞增至 91 000架次、92 000架次，到了 2009年，則增加至 94 000架次。 

 
 所以，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解釋，以過往 5年的汽車流量數據來

看，其實變化不是很大。如果以 2009年計算，更較2005年的汽車流量

稍跌。我們大致上認為這汽車流量是穩定的，因為即使汽車流量增幅

在 10%內，對分貝的影響也不是很大。所以，整體上的變化是不大的。 

 
 對於第二項問題，我也同意譚議員所說，非法賽車活動其實不單

造成噪音滋擾，也是違法的。我們會把這方面的意見向警方轉達，尤

其是有市民覺得某些路面存在這些情況，無論是噪音的問題，還是非

法賽車造成的交通危險問題，我們均樂意作出轉介，也會加強當中的

監察。  

 
 
梁美芬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的第 (三 )部分第一段提到 “以
及透過各個噪音消減計劃緩解現有的交通噪音問題”。我不知道局長

有否注意到，在上星期三，很多市民與西九新動力十多名區議員討論

到，剛才所說的那些西九龍區份的噪音原來已到達 84分貝，即超標了

14分貝。  

 
 其中一個區份收到港鐵公司多次答覆，但在過去那麼多年，也是

收到同一內容的道歉信，噪音影響卻持續不斷，而隔音屏障則建造了

一半，10年以來卻不把另外的一半建好，以致在隔音屏障仍未建成的

那一半地方，即染布房街一帶更覺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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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瞭解一下，局長會否研究 ......根據現時《噪音管制條例》的
第 37條，原來港鐵公司可以有一些豁免權，該公司只要履行法律所賦
予的職能，盡力後便可以此免責。我想這項條例是否應該修改呢？因
為在深夜會發出很多鐵路噪音，在那些地區，包括深水埗、大角咀和
旺角，港鐵收車後打磨路軌的工程是非常擾民的，使人不能入眠。局
長如何看港鐵公司造成的噪音，以及它控制噪音的方式，只做一半便
不做，局長是如何看這些情況的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梁議員所提的跟馮議員所提的噪音源頭，是有分

別的，梁議員所說的是源於鐵路的噪音。  
 
 關於鐵路部分，第一，現時在不同地方採取的措施是相類似的，

重要是在源頭方面，如果噪音是由鐵路產生的，那麼便要看看鐵路

的運作，以致路軌磨擦所產生的噪音能否減少？此外，在適當的地方

能否加設一些隔音屏障？就此，我們會作多方面研究。  
 
 這裏也有一些兩難的地方。減少鐵路造成的噪音，是要依靠定期

維修或打磨，使路軌在運作時較為暢順，但這類工程有時候會造成梁

美芬議員剛才所提到的噪音情況。關於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也會盡可

能地跟進，跟港鐵公司商討。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會否修例，因為現時有關條例第 37條訂
明，特別就港鐵公司的工程，只要港鐵公司盡了力，管制的適用範圍
便以其職責為限 ......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很清楚了。  
 
 
梁美芬議員：......它努力控制噪音便可以了。局長可否回答會否修例？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想該法例中也載有就噪音源頭而須遵行的規

定。就着這事宜，我手邊沒有一些很具體的資料，但我可以回去研究

該法例中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然後再提供資料作答。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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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議員：主席，噪音的滋擾一直困擾着居民，在一些黑點加設隔
音屏障的研究已進行了 10年，但答案仍是如局長今天告訴我們般，就
是由於技術問題而無法落實。其他的答案也是如以前答覆區議會一
樣，全都是舊有的回應。舊酒不能解決問題，我希望局長能以新思維
想一些解決的方法。  

 
 很多居民也向我們反映，另一個噪音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某些經
過改裝的車輛，這些車輛把“死氣喉”加大，車底放得很低，所發出的

噪音是很大的。局長會否考慮在某些黑點增設一些監察員  ⎯⎯  現在

政府也有監察司機有否飲酒或汽車排放的廢氣有否超標  ⎯⎯  可否
在這些黑點增設監察員，看看某些車輛發出的噪音有否超標，如果發
現噪音超標，便立即進行檢控，以減低噪音對居民的滋擾？  

 
 
環境局局長：主席，這是可以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的題目是討論西九龍噪音，範圍較為廣泛。
我也真的要談染布房街的問題，那裏有鐵路運作，噪音是超標的。那
裏是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但政府卻不建造。政府說在西九龍走廊不
能建造隔音屏障，所以也不建造。這就是說，當局在不可建造隔音屏
障的地方，是不會建造的，但在可以建造的地方，卻也不建造。局長
是否有心想解決噪音問題呢？局長是否在可以建造的地方，便應該建
造隔音屏障，使市民免受噪音的滋擾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無論噪音是源自汽車還是鐵路，如果能確實知道

噪音的源頭，而又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話，我們也會盡量去做。在鐵

路方面，我知道有部分西九龍路段的噪音並不是完全來自鐵路，也包

括其他來源。我們的做法是，如果噪音源頭是來自鐵路，我們會循鐵

路方面盡量去處理；如果是噪音來自道路，我們也會循道路方面盡量

去處理。  

 
 但是，大家也明白，剛才提及西九龍的地區，絕大部分是一些較

為舊的區域，區內道路興建了也有數十年，所以道路的負荷安全確是

一個問題。在過往一段時間中，我們已盡可能在全港可以透過工程作

出改善的地方，進行改善工程。我們過往在議會中也提過，例如全港

有三十多個地方可以建造隔音屏障，我們會盡力推行這些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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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知道他有否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想弄清楚

而已。他剛才答覆的意思，是否如果鐵路是其中一個令噪音超標的源

頭，而技術上又是可行的話，他會承諾作出處理？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會盡量跟進。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分鐘。第二項質詢。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Internet Learning Support Programme 
 
2. 李華明議員：主席，在 2010-2011財政年度，政府撥出 2.2億元推

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透過一間非牟利機構與社區聯繫，協助有需

要的家庭申請上網服務及購買電腦。據報，有 5間機構提交上述計劃

的建議書，政府罕有地建議其中兩間機構合作推行計劃，其中 1間機

構“信息共融基金會”由“互聯網專業協會”及另一合作夥伴組成，當中

“互聯網專業協會”與某一個政黨關係密切，但該基金會缺乏往績；另

1間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則反對合作建議；報道亦提及

有公眾關注參與該計劃的市民的資料會否被濫用。此外，負責領導上

述計劃的評審工作的前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先生於本年 1月突然

辭職，政府表示他是以私人理由辭職，而葛輝在離職後於 4月致函本

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謂其辭職的“私人理由”與其健康或私

人生活無關，而是涉及政府事務，更指他欲澄清的事項會引起嚴重的

公眾利益問題，但政府卻不批准他公開解釋。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為何政府偏離要求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撥款時列明計劃

由 1間機構負責的原意，而改由兩間機構負責，以及為何政

府在作出這改變之前沒有尋求財委會批准；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建議兩間機構合作推行上述計劃，是否不尋常的做

法；過去3年，在該局負責的招標項目中，有否建議兩間機

構合作推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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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批准葛輝先生出席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

會議，並解釋他在處理“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工作和其他

有關人士的角色；及  

 
(三 ) 如何確保負責上述計劃的兩間機構，不會濫用在執行計劃

時所獲得的市民個人資料，以謀取政黨與機構的利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是一項為期 5年
的計劃，旨在協助約 30萬個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購置價格相宜的電腦及

上網服務，並為他們提供支援和輔導。  

 
 為推行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 2010年
5月 18日至 7月 5日公開徵求建議書，在徵求期限屆滿時，共收到 5份建

議書。按已公布的程序和準則，我們評定兩份分別由社聯和信息共融

基金會有限公司 (“信息共融基金會 ”)提出的建議書 為優異。  

 
 根據徵求建議書的要求，獲選機構須指定 1間根據《公司條例》

成立而符合《稅務條例》有關豁免繳稅規定的有限公司，負責執行計

劃。在這方面，於1947年成立的社聯承諾一旦獲選，便會設立新機構

來推行計劃。至於信息共融基金會，則屬新成立的非牟利機構，如果

獲選便會直接負責推行計劃。該基金會由兩個主要合作夥伴組成，即

香港小童群益會和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小童群益會自 1936年成立以

來一直提供社會服務，而互聯網專業協會亦自 1999年成立起提供有關

資訊科技的專業服務。由於推行機構在落實計劃時，須與社區和資訊

科技供應商聯繫，協助合資格家庭申請上網服務及購買電腦，以及提

供技術支援和使用上的輔導，基金會的夥伴機構在這些方面可說是素

有經驗，質詢中指他們 “缺乏往績 ”是與事實不符，對有關機構並不公

平。  

 
 就李華明議員的分項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政府按照已公布的程序及準則評審收到的 5份建議書，經評

審和程序覆檢後，評定兩份分別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

提出的建議書 為優異。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計劃

若能集這兩份 優異建議書的優點，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

佳效益。在完成公開徵求建議書程序後，政府邀請了社

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探討合作成立 1間非牟利機構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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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可行性。在政府安排下，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在

2010年 11月至 12月期間進行緊密磋商，探討可行的合作安

排。儘管雙方均確信這項計劃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效益，

並會致力促使計劃得以順利推行，但未能就共同成立推行

機構的合作模式達成共識。有見及此，政府仔細考慮了不

同的後備方案，包括成立財政司司長法團公司、由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作為推行機構、進行單一招標或重新招

標，以及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按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

劃。考慮到程序要求、推行機構可否全權負責有關計劃、

制訂協議和落實推行細則的時間，以及對資源的影響，政

府決定，如果合作成立單一推行機構的方案 終未能實

現，便會以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作

為後備方案。在2011年 1月初，當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確

定無法以單一機構合作推行計劃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

雙方提出了分區推行計劃的建議，並獲該兩間機構接納。  

 
 在政府委託兩間非牟利機構推行計劃的安排下，受惠對象

及整體撥款承擔額維持不變，符合財委會所批准承擔額的

資助目標和範圍。我們已在 2011年 4月 18日向財委會提交資

料文件，陳述安排不同機構分別推行計劃的理據。  

 
 根據過去 3年的紀錄，本局曾有一次建議機構合作推行計劃

的先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 2008年推行 “地區數碼

中心試點計劃 ”時，在徵求建議書階段，經評審 23份建議書

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認為其中 3間機構，包括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社聯資訊科技資源中心及互聯網專

業協會，提出的建議書 為優異，如果能合作推行計劃，

便可達致 大效益。因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邀

請，該 3間機構其後聯合組成 “地區數碼中心聯網 ”，一起推

行計劃，支援分布在全港各區共 57間電腦中心，為不同社

羣提供上網服務、電腦設施、相關設備和培訓課程，協助

他們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二 ) 葛輝先生 初要求更正及澄清他在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遴

選過程的角色，以及披露相關機密資料。政府認為葛輝先

生提出的要求屬個人性質，不能接納以此作為准許他披露

機密資料的理據，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鑒於葛輝先生隨

後提出有關 “公眾利益問題 ”等言論，已對政府聲譽構成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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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我們認為實有需要妥善交代政府對此事的立場，

讓有關各方明白理解。政府重申，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的
遴選過程公正持平，考慮的基礎由始至終都是尋求整體上

為計劃帶來 佳效益的方案。我們已通知葛輝先生，政府

不反對他向事務委員會披露其較早前提出的更正及澄清事

項的文件內容，以及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過程的資

料，惟他披露的資料或觀點必須與事實相符，須有證據支

持，且該等披露須與維護公眾利益相關和有需要。  

 
(三 ) 政府在與兩間執行機構簽訂的合約中，已清楚訂明他們必

須恪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包括限制他們在執行計

劃時所獲取的市民個人資料，只能用於得到市民同意及與

計劃直接有關的用途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密切

監察推行機構的營運表現，以確保計劃有效執行和市民的

個人資料得到保障。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歡迎政府批准葛輝先生向事務委員會作出交

代。可是，問題的核心是政府在公布投標時，指明只由 1間機構推行

計劃，但後來卻變成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合作， 終更因為無法

趕及，所以要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這其實是

很罕有的做法。由於互聯網專業協會的創會人葛珮帆是民建聯的沙田

區區議員，除了我們外，很多人也質疑，在整個投標過程中，會否涉

及因為與某一個政黨關係密切，所以便存在利益輸送的情況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根據徵求建議書的程序和準則

來評審建議書，整個過程是公平、公正及絕無偏私的。至於有參與這

些機構的不同人士的背景，並非今次評審工作所要考慮的一部分。  

 
 
黃定光議員：對於李議員詢問會否有機構濫用政府的計劃，利用所獲

得的巿民資料為政黨謀取利益，甚至政府會否向機構輸送利益，這些

情況的確值得我們關注。  

 
 有關李議員在主體質詢中提及的社聯，據我所知，出任司庫的正

正是民主黨的中委羅致光，這會否容易令人擔心，民主黨會藉此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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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呢？難道我們會認為民主黨會藉此謀取利益？我相信李議員不

會有這種想法。對於這些情況，請問政府有何看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回答李華明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所

說，我們今次是根據徵求建議書的程序和準則來評審各份建議書的內

容，焦點主要集中於兩部分，便是評估倡議的機構以往的經驗，看看

其是否有能力執行建議內容，以及看看建議內容能否根據我們所訂立

的準則，有效地推行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以及能否根據財委會的撥

款程序執行計劃。因此，機構內個別人士的個人背景或政治背景，並

不在我們評審準則的考慮範圍內。  

 
 
李永達議員：主席，在香港社會，社聯享有公眾地位，是一個獨立機

構。這宗事件發生後，那麼多人挑戰政府的決定，不單是因為葛輝辭

職，更是由於在過程中，政府原本揀選了社聯作為執行計劃的主要考

慮機構，但資料顯示，政府內某些人員卻建議社聯考慮，與另一個具

政治背景的機構  ⎯⎯ 低限度其創會會長是民建聯區議員葛珮帆  
⎯⎯  合作，一起進行這項計劃。政府必須告知公眾，在揀選機構時，

是否首先選擇社聯，然後要求  ⎯⎯  坦白說其實是強迫  ⎯⎯ 社聯跟

有政治背景的機構合作呢？政府必須就此作出全面交代。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及有關的個

別機構的背景。除了社聯外，另一個合作機構是信息共融基金會。一

如我剛才所說，該基金會是由兩個主要合作夥伴組成，其中一個是香

港小童群益會，自 1936年成立以來，它對社會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至於第二個夥伴互聯網專業協會，在 1999年成立後，它在社區服

務及資訊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在收到的建議書當中，前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認為有兩份 為優異，各有好處，如果能夠集合兩者優異之

處，相信定能為計劃帶來 大效益，更有效地推行這項協助低收入家

庭上網的計劃。因此，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政府的立場一致，

均希望邀請這兩間機構合作推行計劃。可是，由於兩間機構未能達致

共識，所以我們便考慮以地理分區形式，讓兩間機構共同推行 “上網

學習支援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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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很簡單：政府是否先選擇了社聯，然後要求社
聯與另一個機構合作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沒有這個情況。在過程中，經評審和

程序覆檢後，當局認為這兩間機構的建議書 為優異，所以才揀選了

它們，當中並不存在哪間機構得到較高分數。由於它們提出的建議書

均屬優異，所以我們才邀請它們合作，一起推行這項計劃。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說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如果能夠集合
兩間機構的建議書的優點，便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 佳的效果，但現
在卻辦不到，兩間機構要各自推行計劃，所以是沒有了 佳效果。  

 
 局長亦說葛輝先生的言論已經嚴重影響政府的聲譽，所以政府應
妥善交代對此事的立場。不過，主席，他今天並沒有作出妥善交代，
沒有解釋葛輝先生為何在 1月突然辭職。大家當時也同意，他是基於
私人原因辭職，但後來他卻站出來說與私人原因無關，而是基於政府
的作為。所以，立法會今天也不太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此外，受
助的人現時未能得到 佳效果。有鑒於此，局長，你為何不到財委會
作全面交代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如果能夠集

兩份建議書的優點，便能使計劃達致 大效益，所以希望兩間機構合

作，但既然它們未能就合作模式達成共識，我們便需考慮其他方案。 

 
 我剛才作出主體答覆時已經說了，我們考慮過不同的方案，亦需

要根據不同的準則作出考慮。我們曾考慮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作為推行計劃的機構，或再次進行單一招標，或重新招標，甚至考慮

了由兩間機構共同推行計劃，但由於我們要顧及程序要求、推行的機

構可否全權負責有關計劃、制訂協議的時間及信心、落實推行細則的

時間、對政府資源及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影響及公眾反應，所以我們認

為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是 具效益、 佳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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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我是問他為何大家當時說葛輝辭職是基於私人理由，但

他後來卻出來“踢爆”，加以否定？局長不要把主體答案再讀一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無意揣測葛輝先生的個人想法。政府認

為葛輝先生的言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聲譽，所以便容許葛輝先生到事

務委會員作出交代。主席，我們今次的程序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聽到了政府的官式回應，但葛輝先生在

其他場合給予香港人的感覺是，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亦令人懷疑政府

在這方面有否一些不可見人的勾當。  

 
 主席，葛輝先生擔心的其實是，政府會否引用《官方機密條例》

或《公務員守則》，或其合約內的條款找他麻煩。我想問局長，政府

可否現在公開說，不會引用這些條文阻礙他披露全部事實，讓他可以

向公眾交代事情的始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鄭重回應湯家驊議員的提問  
⎯⎯  政府並沒有不可見人的勾當。  

 
 此外，我們已說得很清楚，我們不反對葛輝先生向事務委員會披

露他早前說要更正或澄清的事項，但他所披露的資料或觀點必須與事

實相符，有理據支持。他曾說是涉及公眾利益，所以他所披露的必需

與公眾利益相關，以及是有需要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的問題是，葛輝先生是擔心會被人 “秋後算

帳”...... 

 
 
主席：請簡單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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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的問題是，政府可否公開說，不會引用我

剛才所說的條例、守則及條文，阻礙、防止葛輝先生公開交代事情的

始末？局長為何不能就此作答？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由於葛輝先生仍未披露資料，所以在

現階段我們不能說，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或對他所作的披露持甚麼觀

點，但我已清楚說出，葛輝先生可以到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我相信

議員也同意，他所披露的資料必須與事實相符、有理據支持、需與公

眾利益相關，以及是有需要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23分鐘。第三項質詢。  

 
 
公營醫院的人手及資源分配  

Manpower Supply an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Public Hospitals 
 
3. 湯家驊議員：主席，有醫護人員向本人反映，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觸發了公營醫護人手及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該等醫護人員指出，不

單護士投訴護士與病人的比例高出國際標準，醫生亦投訴工時過長及

病者過多，令他們成為“醫療機器”，根本沒有足夠時間為病人診症；

甚至醫院或醫院聯網之間，亦因資源匱乏的問題，出現互相爭奪資源

的情況。他們又指出，雖然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和食物及衞生局分

別提出增加撥款及培訓更多醫護人手，填補不足，以解決現時湧現的

問題，但醫護人員及其所屬的專業團體對此不表樂觀，亦質疑當局是

否對醫護人手及資源不足的問題，有長遠的改善方案。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未來 5年，當局會制訂甚麼措施，或投放多少資源以解決醫

護人手荒、醫生工時長及各間醫院服務資源和服務開展不

足夠的問題；  

 
(二 ) 當局有沒有預測，未來5至 10年，社會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

求；若有，具體內容及所顯示的結果是甚麼，當局能否確

保有關的建議或政策有效地滿足當時預期的需求；若沒有

預測，原因為何，政府在公共醫療政策上的角色及策略是

甚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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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在醫療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會否和業界商討，盡
快研究放寬外地醫療人員來港執業的限制；若否，原因為
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隨着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進步，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要不

斷提高，醫護人手的需求亦相應增加。我們十分關注醫管

局前線醫護人員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亦衷心感謝前線人

員盡心盡力在公立醫院為市民服務。  

 
 過去數年，醫管局一直投放額外資源處理人手問題。醫管

局將於 2011-2012年度繼續增聘醫護人員，包括 330名醫生

和 1 720名護士，以配合服務需求。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

包括增設額外的晉陞職位和加強專業培訓等，以進一步挽

留員工、提升士氣和加強人手。  

 
 我們特別關注醫護人員的工作環境。醫管局一直透過重整

工作流程、精簡工序，以及增聘支援人員，減輕前線醫護

人員的工作量。例如，由 2008年開始，醫管局大幅增加提

供醫護服務的支援人員數目，按年增加超過 7%。此外，為

了在短期內增加醫生人手，醫管局會在 2011-2012年度把現

時於婦產科推行的聘用兼職醫生試驗計劃擴展至其他專

科。  

 
 當局於過去數年已着手規劃增加醫生和護士的學額，預計

未來數年醫生和護士畢業生人數將有所增加。在醫生方

面，兩間醫學院的收生名額在 2009-2010年度至 2011-2012
年度期間，由每年 250名增加至 320名。在護士方面，預計

今年將有約 1 800名護士畢業生。這包括來自本地大學 (包括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課程和自資課程 )、
醫管局護士訓練學校及本地私家醫院所舉辦的課程的畢業

生。及後數年，展望每年可供聘用的護士估計達 2 000名。

醫管局會繼續加強招聘人手，以應付服務需求。  

 
(二 ) 醫管局在規劃公營醫療服務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根據

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個別專科

服務的增長率，以及醫療服務使用模式可能出現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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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據醫管局的推算，在 2008年至 2016年間，對比整體

人口每年平均 0.8%的增幅，醫院服務的出院人次，以及急

症室、專科及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求診人次，估計平均每年

增加約 2%。醫管局會繼續監察各項醫療服務需求的趨勢，

持續透過醫院發展工程及實施其他合適措施，確保服務能

夠滿足社會需求。例如，為應付一些地區的預計醫院服務

需求增長，醫管局今年會在新界西聯網增設普通科病床。

此外，多個正在進行的醫院發展項目，也會在未來數年提

供新增病床，其中包括新建的北大嶼山醫院 (第 1期 )、將軍

澳醫院擴建計劃及天水圍醫院。  

 
 在醫護人手的供應方面，除上文指出未來數年醫護畢業生

的增加外，為配合教資會三年一度的學術發展計劃周期，

我們 近亦再次檢討了醫護人員的人手需求，並把結果送

交教資會。我們在作出醫護專業人力需求預測時，會參考

醫護人員的主要僱主的意見，包括醫管局、衞生署、提供

社會福利服務的機構和私營醫院；而相關的考慮因素包

括：將來每年退休的人數、人手流失的趨勢、人口老化的

評估、人口結構的改變、社會對個別範疇的服務的特別需

要，以及醫療專業及科技的發展趨勢等。我們會繼續鼓勵

大專院校增加學額，以確保長遠有足夠人手提供各項服務。 

 
(三 )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除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醫

科畢業生外，凡有意向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註冊以獲取執

業資格的人士，不論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否已取得執業

資格，必須經醫委會核實其受訓的資格後，參加醫委會的

執業資格試，取得合格成績後需在香港完成為期 12個月的

駐院實習訓練，才可在香港註冊成為醫生。醫委會舉辦執

業資格試的目的，是確保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醫學訓練而

有意在香港註冊成為醫生的人士，亦具備與本港醫科畢業

生同等的專業水平，以保障本港醫療服務水平及公眾健康。 

 
 此外，《醫生註冊條例》亦賦權醫委會，就個別申請向外

地醫療人士批出為期不超過 1年的有限度註冊。申請人須符

合條例訂定的有關資格，經醫委會審批及同意，無須通過

執業資格試，獲註冊為有限度註冊的醫生。醫管局會考慮

以有限度註冊形式，招聘於外地受訓的醫生於公立醫院服

務，以加強人手及提供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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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醫療人手問題，當局會研究公私營的服務發展及人手需

求，並在適當時候諮詢業界及醫委會。在考慮各項可行的

措施時，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在本港提供服務的醫護人員均

能符合我們在專業水平上的要求，令市民得到可靠而專業

的醫療服務。  

 
 

湯家驊議員：主席，一如既往，我對於官員就議員的質詢提供的答覆
感到非常失望。主席，這項質詢的主旨是，現時的情況是醫療人員極
度人手不足、支援不足及資源不足，這個嚴重的問題將會在何時和如
何解決？  

 
 如果政府表示現時缺乏 1 000名醫護人員，而每年會增加 100名，
我也可以知道 10年後能改善問題。但是，政府兩頁紙的答覆均沒有提
及這事宜，只是說每年增加多少人。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局長沒有
告訴我們，這個嚴重的資源和人手不足問題，何時可以改善。  

 
 或許讓我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補充質詢：情況何時可以得到改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基本上，我們正不斷改善這個問題。從數

字 上 來 看 ， 情 況 是 很 清 楚 的 ， 醫 管 局 在 過 去 5 年 把 醫 生 人 數 由

2006-2007年度的 4 617名，增加至 2010-2011年度的 5 051名，增加了

434名 ...... 

 
 

湯家驊議員：他剛才已經讀了一次，再讀一次是沒有意義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剛才我沒有讀這一點。  

 
 
主席：請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沒有讀過這些數字，所以我現在 ...... 

 
 
主席：議員是問會在何時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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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需要告訴大家，情況已在持續改善。在過去 5
年，醫生的人手已增加了 9.4%，而護士的人手亦增加了 4.6%，我們正

不斷增聘人手，以便能同時配合人口老化的需要和科技的發展。  

 
 我相信任何公營系統所面對的要求均會不斷增加，市民的期望亦

相當高，而我們的醫護人員亦會盡力服務市民。因此，我們一定會繼

續增加資源，並在各方面提高服務質素。我們有信心未來的醫療服務

將會繼續改善。  

 
 
湯家驊議員：我不是問他每年增加多少人手。  

 
 
主席：請重複你的問題。  

 
 
湯家驊議員：我是問何時可以趕上國際接受的水平？何時可以作出改

善？他到現在也沒有作答。  

 
 
主席：局長，議員所說的改善是指達至國際接受的水平，可否就此提

供一個日期？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現時並沒有一個所謂 “國際接受的

水平 ”。在世界各地，甚至是使用醫療資源 多的美國 (醫療開支佔其

GDP的 16%)，也在進行改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並沒

有一個模式可供我們效法或完全抄襲。我們不可看見外地的經驗便因

利乘便地效法，我們一定要因應香港的情況、資源、醫療專業和發展

趨勢，來發展我們的醫療系統。  

 
 
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提供了長達兩頁紙的主體答覆，但湯家驊議

員還是需要問他為何仍出現問題？如果情況真的像局長兩頁紙的主

體答覆說得那麼好，醫護人手方面其實應該沒有問題了。但是，很多

問題卻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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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剛才提到國際上並沒有一個劃一的水平，這一點我不作爭

拗。不過，有一個指標是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也會採用的，

便是 1名護士基本上負責照顧 4至 6名病人。這一點可能會引發很多爭

拗，或許香港的情況較特別，我不知道這指標能否適用於香港。局長

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已投放了很多資源在培訓護士方面，又表示會多撥

款項讓醫管局增聘大量護士，而今年預計會有 1 800名護士畢業，醫

管局將會聘請 1 720名。如果醫管局全數聘請這些畢業生，而他們亦

全部應聘的話，私家醫院方面便會缺乏人手，我不知道屆時的情況會

怎樣。我想問局長，既然投放了這麼多資源提供培訓和準備增聘人

手，局長期望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的護士和病人比例的指標會達到甚

麼水平呢？現時國際上有一個標準  ⎯⎯  不是國際標準  ⎯⎯  是 1名
護士照顧 4至 6個病人，而香港公營醫院現時的情況是 1名護士照顧 14
至 16個病人。我想問局長，他認為香港已達至甚麼水平呢？局長剛才

說投放了這麼多資源，究竟有沒有一個標準是對香港情況適用的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關於比例的問題，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

已多次討論。我們在規劃醫療發展時，亦覺得應該就一些特別服務如

深切治療部等，規定需要有多少名護士。至於在其他方面的服務，則

需要彈性地處理，如果病人多、病人的情況複雜和有較多的嚴重病例

時，便需要有較多護士作貼身照顧。在這方面，醫管局內部也有一些

指引提到如何能達致這個目的。可是，我們同時亦看到外國的情況，

即使是採用這種模式招聘護士來照顧病人，當地的醫療水準亦不是較

香港高很多。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運用醫療資源才行。我們一定

要因應香港本地的環境、資源和發展空間作出決定。  

 
 我同意我們要繼續增加護士人手方面的資源，亦同意  ⎯⎯ 且是

在六、七年前已決定  ⎯⎯  我們在未來數年，每年需要增加約 2 000
名護士。我們亦曾就這方面與護士界多次溝通，大家也明白這個數字

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亦希望他們在完成訓練後能找到工作，我覺得這

點 為重要。同時，我們亦認為這個數目可以應付未來的醫療發展，

包括醫管局的發展、私家醫院的需要，以及其他福利機構對護士的要

求等。就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因應社會的演變作出決定。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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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其實，我的質詢很簡

單而已。局長剛才也提到，醫管局內部有一個指引 ...... 

 

 
主席：請簡單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李國麟議員：我的質詢是，如果局長現在沒有資料，可否於會後提供

補充文件，說明醫管局現時不同的臨床單位有沒有一個指標，訂明 1

名護士平均需要照顧多少名病人？  

 

 
主席：議員是問有關護士對病人比例的指標。局長，請作答。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要求醫管局提供多些資料。(附錄 II) 

 

 
梁家騮議員：主席，我翻看醫管局年報的數據，看到 2001-2002年度

的出院總人次是 115萬，去年 (2009-2010年度 )則是 92萬，即下跌了

24%；2001-2002年度的專科門診求診人次是 770萬，去年則是 640萬，

即下跌了 20%； 2001-2002年度的急症室求診人次是 240萬，去年則是

220萬，下跌了 8.5%。換言之，在過去 10年，所有服務的需求下跌了

8.5%至 24%，但醫管局在過去 10年的撥款卻增加了約 25%，而人手方

面也增加了近 20%，為何醫管局的服務效率仍然如此低呢？請局長解

釋一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也有一些醫管局提供的服務統計數

字。據資料顯示，在住院方面，在過去 5年，住院人次由 2006-2007年

度的 865 525，升至 2010年的 981 638，按年平均升幅是 3.2%。議員剛

才所提及的急症室服務方面， 2006-2007年度的數字是 2 052 774宗，

至 2010年則達 2 237 251宗，即按年平均增加了 2.2%。手術室服務方

面， 2008年是 251 000宗，在 2010年則增至 278 000宗，按年平均增幅

亦達 5%。至於人口老化方面，雖然我們的人口增長不是很多，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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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但因為人口老化而引致的服務需要，無論是住院、手術甚至急

症服務也有所增長。所以，我們不可以說醫管局的效率減低了，其實

醫管局的服務量與其人手和資源是互相配合的。  

 

 
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當局就醫療

服務需求作預測和規劃時，主要是針對社會內部的需求。但是，政府

現時把醫療服務定為六大發展產業之一。我想問局長，他在預測和規

劃醫療服務的未來需求時，有沒有一併考慮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服務

產業的發展，以及就醫護人手的增長和為市民提供服務這兩個元素而

言，有沒有足夠的配套措施以承受這方面的影響，並確保不會影響為

市民提供服務的質素？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的醫療服務首要是照顧香港市民。就

這方面，我們在策劃時，不論是資源投放及培訓人力資源的計劃，均

已顧及這一點。至於是否會吸引越來越多外地病人來香港，因而增加

工作量和工作人員的人手需求，我們亦會為此作出一些準備。特別是

我們看到，如果增加 4幅新土地以增加私家病床的供應，便需要多些

醫護人員。在醫護人員中，我相信私家醫生能提供較具彈性的服務，

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人手增加無需太多。但是，在公營醫療系統方

面，因為人口老化，無論是醫生或護士，我們預計每年的人手增長為

2%。如果再有其他服務方面的考慮，例如 近出現的產科人手需要

等，我們亦會在醫護人員培訓方面提供所需撥款。  

 
 我剛才也提及，除了在 2009年已決定增加醫生的培訓名額，以及

於過去 5年不斷增加護士的培訓名額外，我們在下一年度的大學教育

資源方面，亦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取得多些資源以增加醫生、護士和

其他專職醫療人員的學額數目。  

 

 
主席：多位議員均關注醫療服務方面的人手和資源問題，但由於本會

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3分鐘，所以議員要通過其他方式跟進。  

 
 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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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服刑港人假釋事宜  

Parole for Hong Kong People Serving Imprisonment Sentences on the 
Mainland 
 
4. 陳茂波議員：主席，有市民向本人指出，在內地被判囚的港人即

使在囚期間表現良好，也不能如內地人般獲批准假釋；因為內地人獲

准假釋後，可按時向當地公安報到，但港人申請假釋會被認為他們會

返港，並因而無法定期向內地執法機關報到。因此，該等市民認為，

即使所判刑期相同且表現良好，港人被囚時間會比內地人長得多。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有上述情況，同時，是否知悉有內地被判囚的港

人有假釋的訴求；如知悉，香港政府如何處理和跟進，以

及在過去 7年，香港政府曾經接獲多少宗在內地被囚港人希

望申請假釋的求助個案；  

 
(二 ) 是否知悉內地司法部門會否準備回應上述港人的訴求；就

此，香港政府將如何跟進和配合，讓在囚期間表現良好的

港人，可獲跟內地人相同的待遇，得到假釋；及  

 
(三 ) 會否考慮向內地司法部門提議，讓在內地被判囚的港人獲

假釋後，可以回港向本港警署報到，或暫居內地以便按時

向內地公安報到，好讓他們能早日與家人團聚？  

 
 
保安局局長：主席，基於 “一國兩制 ”的原則，特區政府不應、亦不會

干涉內地的執法、司法及懲處制度；同樣地，內地當局亦沒有干預特

區在這數方面的管轄權。因觸犯內地刑事罪行而依法被判刑的香港居

民，須依照內地有關法規處理。  

 
 香港特區與內地當局正按照《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就互相移交

被判刑人士的安排進行協商。我們期望雙方在達成協議或共識後，盡

快諮詢立法會，並透過本地立法，使在內地服刑的港人，可選擇返回

香港繼續服刑或依據本地法律接受假釋後的監管。  

 
 在這期間，我們會繼續就協助在內地服刑港人的事宜與內地當局

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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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十分關注在內地被拘留或被判刑的香港居民的法定權

利。自 2001年 1月1日起，內地與特區已建立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

死亡或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個案，在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作出互相

通報。特區政府在接獲內地當局的通報後，會盡快通知當事人在香港

的家屬，讓家屬考慮是否為他們聘用當地律師或透過特區政府要求其

他協助。在這方面，內地公安當局及相關機關一直提供積極協助和配

合，相互通報機制亦運作暢順。自機制在 2001年運作以來至本年 4月，

內地機關向香港作出的通報共有七千九百多次，涉及五千七百多名港

人。  

 
 此外，特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 (“駐京辦 ”)和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

(“駐粵辦 ”)，以至入境事務處的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在收到內

地港人的求助個案或有關資料後，會因應個案的性質、情況和求助人

的要求提供適當支援。一般而言，有關在內地被拘留的個案，駐京辦

和駐粵辦的入境事務組或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的人員，會向求助

人解釋相關的內地法規和刑事罪行的審理程序，亦會按求助人意願向

求助人提供當地律師協會的聯絡資料，讓求助人考慮聘任。  

 
 我們並沒有在內地被判刑港人申請假釋的統計數字或有關資

料。在收到內地被判刑港人的相關求助個案時，駐京辦和駐粵辦會向

內地當局反映他們的訴求。  

 
 
陳茂波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可說是答非所問。我的主體質詢並非

旨在干涉內地的執法、司法或懲處制度，而是想問特區政府是否知悉

有主體質詢所述的情況，亦即港人所面對的困難。  

  
 我現在重複主體質詢的第 (一 )部分，政府是否知悉有上述情況；

同時，是否知悉有內地被判囚的港人有假釋的訴求；如有所知，政府

跟進了多少？政府是否不知道有上述情況？局長剛才對這部分質詢

是避而不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已經作答，表明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陳茂波議員：我是問他是否知悉有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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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據我本人所知，以及我曾作出的資料搜集，我們不曾接

獲和這方面訴求有關的個案。  

 

 
吳靄儀議員：主席，保安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中提到互相移交被

判刑人士的安排。這方面的商討其實在 1998年已經展開，當時所商議

的一籃子事項包括移交、刑事追查、偵查工作等各方面。互相移交被

判刑人士曾被當時的梁愛詩司長視為較容易及沒有爭議性的商議工

作，那麼何以討論了數十年 ......也沒有數十年，而是因何已討論了十

數年而仍未能訂定有關安排？  

 
 主席，大家也明白一旦需要在外地服刑，將對當事人的更生事宜

構成極大牽制。為何即使是與內地的安排也處理得如此緩慢呢？如此

一來，其他外地人士的情況更不消提了。我曾接獲很多投訴，那些囚

犯真的是叫苦連天。局長可否解釋在這十多年間有何進展？為何時至

現在仍未能訂定有關安排？  

 

 
保安局局長︰主席，直至今天為止，我們仍未能與內地當局達成共

識，對此我本人亦極感遺憾。但是，就此類事宜與另一司法管轄區進

行商討時，並非單方面的主觀意願便可決定一切，而是一定要由雙方

達成共識。  

 
 我必須很抱歉地指出，至今天為止，雙方仍未達成共識。我們會

繼續就這方面工作與內地當局進行磋商，期望能早日達成共識，盡快

諮詢立法會，以及跟進有關的立法工作。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為何商討

了這麼多年仍未能達成共識？可否解釋當中涉及甚麼困難？  

 

 
主席︰局長，可否稍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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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現時仍處於磋商及談判階段，在雙方未達成

共識之前，我們不宜披露有關的磋商內容。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可否確認在過去十多年間，有多少項交換囚

犯的條件獲得實現？如果沒有，便意味這方面的工作根本上已告失

敗，保安局並沒有盡責就香港人在外地特別是國內服刑的問題，在交

換囚犯方面與對方達致共識。我的補充質詢是過去究竟有沒有實現任

何交換條件？如沒有便代表局長未有盡責。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要糾正一下詹議員的說法，現時所說的並不是

交換囚犯，不是以一換一，而是移交被判刑人士。談到移交被判刑人

士，便一定要訂定協議及訂立法律機制，而現時在本港法律上亦訂有

這一項法例。在過往十多年間，我們先後與其他不少司法管轄區，不

下於 10個司法管轄區達成協議，並已訂立相關的機制。  

 
 很不幸地，直至今天為止，我們仍未能與內地就這方面事宜達成

協議，更談不上訂立法定機制處理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沒有相關

法定機制的情況下，現時在內地被判刑的港人或在香港被囚禁的內地

人士，均未能憑藉任何機制返回原居地服刑。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詹培忠議員：既然保安局沒有做到這一點，對港人而言，他們便是失

責，對嗎？  

 

 
主席︰這是你的意見。局長已就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作答。  

 

 

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四段特別提及，特區政府十分

關注在內地被拘留或被判刑的香港居民的法定權利，並且自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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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起，內地與特區政府已建立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或被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個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互相通報。  

 
 我曾接獲很多求助個案，其中有一宗個案可說情節特殊。有一對

夫婦一起過關回鄉，妻子在過關後久候不見丈夫出來，經查詢後獲告

知他可能已經離去。可是，她返回汕頭的家中之後，依然未見丈夫回

來，而且在離境回港後一直不見丈夫的蹤影。她非常擔憂，不明白何

以丈夫會在過關後消失於人海中，於是她便向我們求助。我們就此向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查詢，卻獲告知沒有接獲這方面的通報。 後，在

差不多 4天之後，我們透過另一渠道向內地公安局作出瞭解，才知道

這位人士由於曾涉及經濟犯罪而被扣留，並已被帶到另一地方。  

 
 我想問局長，主體答覆說根據通報機制，當局會在切實可行範圍

內盡快作出互相通報，當中所說的“盡快”是否訂有任何指定時限，規

定須在該時限內作出互相通報？該機制在時間上可有任何改善空

間，以便港人能及時獲特區政府通告或告知，從而瞭解其親友的情

況？  

 
 
保安局局長：主席，通報機制屬行政安排，須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

基礎上進行。根據內地的法規，在一般情況下，內地執法機關會在 24
小時內把逮捕原因及羈留地點，通知被捕人的家屬或所屬單位，但在

妨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況下，則屬例外。  

 
 在這法定基礎上，以及本着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及互不干預對方

執法活動的原則下，通報機制要求雙方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通

報。如有懷疑被拘留的個案而我們並未接獲任何通報，警方會向內地

單位作出查詢。我可以告訴各位，協議內並無明文規定須在 24小時或

48小時內作出通報，但當局應盡快作出通報。內地的法規也規定，除

非遇有例外情況，否則希望能在 24小時內通知家屬。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葉國謙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是否有作出改善的空間，以加快該機制的

通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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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應議員的要求，與內地有關方

面繼續商討。  

 
 
梁國雄議員：主席，大部分行政機關均傾向有法不依，正如香港的僭

建物問題，也是說會盡量拆除，但無法拆除的便不作處理。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好的。所以，我很同情局長，艾未未先生被捕多時，也

要依靠通訊社發放消息，才知他因何被補。我當然很同情局長，但你

其實有否向內地單位查詢，曾有多少香港人被拘捕後，並沒有遵照內

地法律向港方作出通報，可有這方面的數據？你可有向內地作出查

詢？  

 
 
主席：你提出了補充質詢便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這樣才可在民主方面有所改善，你有否作出查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無法回答這項補充質詢，因為直至目前為止，

正如我剛才所說，內地當局曾按通報機制作出七千多宗和香港人有關

的通報。如果香港人亦即涉案的當事人有需要求助，又或感到在被扣

留期間的法律權利受到侵犯，我們除了可建議他尋求當地律師的協助

之外，亦可就這方面的訴求代他向當局反映。但是，我無法回答梁國

雄議員，過去曾有多少次在超過扣留期限的情況下向內地當局作出查

詢，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長在書面答覆中曾提及《基本法》第九十五條，

該條文涉及司法互助。我想瞭解一下，現時中港兩地溝通頻繁，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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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很多香港人曾遇到這方面的問題，除了引用第九十五條之外，局

長可有其他方法，在尊重“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盡可能改善在國內遇

到這問題的香港市民的情況？鑒於當局已和其他國家，例如局長剛才

提及的十多個國家訂定這方面的安排和措施，當局基於甚麼原因不能

和內地訂定這些安排和措施？  

 
 
保安局局長：我在回答吳靄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時已提及，自回歸以

來，我們一直有就數項互助協議與不同司法管轄區進行磋商，包括移

交被判刑人士的協議。直至今天為止，我們曾就此與數十個司法管轄

區進行商討，並已和其中約 10個或超過 10個司法管轄區訂立協議，藉

以根據該項協議，按香港法律進行移交。但是，直至現在，我們與內

地各省、市甚至澳門商談此方面事宜時，均必須根據《基本法》第九

十五條行事，因為現時與內地的磋商並非國家之間的事務，不能使用

這個機制。所以，我們一定要透過這渠道與中央各部委、公安部門商

討移交被判刑人士的事宜。直至今天，令我亦稍感遺憾的是，雖然已

商討超過 10年，但仍未能就此訂立任何協議。不過，我們會在這方面

繼續努力。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謝偉俊議員：局長有否弄清楚，第九十五條是否確屬唯一途徑？  

 
 
保安局局長：我認為如真的要與內地訂立協議，便應該依據第九十五

條行事。謝議員如有其他高見，歡迎他向我們提出。  

 
 
吳靄儀議員：主席，據我所知，即使訂有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協議，在

切實執行時也需要在有關的在囚人士同意或要求之下才可作出移

交。我想就有關數字詢問局長，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數目與內地的在

囚港人數目的比較為何？是否因為兩者並不對等，加上希望返回內地

服刑的香港在囚內地人士數目較少，而希望回港服刑的內地在囚港人

數目則較多，因而影響了談判進度或增加了談判工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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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在囚人數，其實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的比例

於近年持續下跌。在 2006年，此類囚犯佔在囚人口的 27.9%，但到了

今年 5月13日，卻只佔現時在囚人口的 14.9%。關於內地的在囚港人數

目，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是，由於懲教署與內地的監獄當

局經常舉行會議或研討會，根據懲教署提供而並非百分百準確的資

料，大部分在內地被囚港人均在廣東省服刑，如果沒有記錯，人數約

為 800人。至於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的數目，截至 5月約有一千二百五

十多人，與廣東省的在囚港人數目相比之下，在香港懲教院所服刑的

內地人士數目較多。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吳靄儀議員：局長沒有回答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有關數目有否令談

判工作更添困難？  

 
 
主席：局長，你可否就此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商討工作仍在進行，我不希望在這裏評論與

內地當局曾出現甚麼爭拗或在甚麼事情上談不攏。我希望在商談妥當

並得出協議後，才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 22分鐘。第五項質詢。  

 
 
終止政府批給長洲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  

Termination of Block Crown Lease Granted to Wong Wai Tsak Tong 
 
5. 詹培忠議員：主席，前立法局在 1995年制定《集體官契 (長洲 )條
例》，終止政府批給長洲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以解決黃維則堂與分

租契承租人的糾紛。根據該條例，黃維則堂有權為集體官契終止，以

及為土地在條例第 9(2)條所指的分租契年期屆滿後當作已交還政府而

申索補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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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政府是否已向黃維則堂作出賠償；若是，受影響的土地面

積有多少、政府付出的賠償金額為何，以及平均每平方米

賠償多少錢；及  

 
(二 ) 政府在收地的過程中有否採取法律程序？  

 

 
發展局局長：主席，早在1905年，長洲黃維則堂透過集體官契，首次

獲批長洲土地。其後，該堂又依據新批契約，獲批長洲其他土地，就

此，黃維則堂在一段時期成為長洲九成私人土地的註冊業權人。黃維

則堂採用簡單的分契方式，把名下大部分長洲土地分割租出；分契每

5年可根據同樣條款續期 1次，直至集體官契期滿為止。  

 
 在 1980年代至 1990年代，黃維則堂與分租契承租人就土地業權、

分租契續期、繳付地稅及重新發展土地的事宜引起糾紛。雖然一部分

分租契承租人與黃維則堂曾於 1990年對簿公堂，並及後達成和解，但

卻無助解決上述的糾紛。其後於 1994年，由於大部分於該年屆滿的分

租契因上述糾紛而未獲續期，導致業權出現不明確的情況，長洲的物

業交易因此處於凍結狀態。政府雖然屢次嘗試調停雙方的分歧，希望

可以達成協議， 終沒有結果。鑒於上述糾紛已妨礙政府在長洲妥善

執行土地行政工作，政府便在 1995年提出《黃維則堂 (分租契續期及

延展 )條例草案》，希望藉此理順上述分租契續期、繳付地稅及土地

重新發展的事宜，從而解決雙方的糾紛，但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在恢

復二讀時遭否決。  

 
 與此同時，有前立法局議員提出了一項議員私人條例草案，終止

政府批給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並且把該集體官契下的所有分租契承

租人及分租契分別當作為官地承租人及官契。該條例草案於 1995年 7

月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集體官契 (長洲 )條例》(第 488章 )，並在 1995

年 9月生效。根據該條例第 10條，黃維則堂有權申索補償，而黃維則

堂須於條例生效起計 12個月內向土地審裁處呈交申索，以便釐定所須

付予該堂的補償款額。  

 
 該條例生效後，黃維則堂在 1996年 9月，根據該條例第 10條向土

地審裁處呈交申索。 2004年 5月，土地審裁處於地政總署與黃維則堂

就補償款額達成協議後頒布協議裁決，釐定 終補償款額。自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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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則堂及該條例有關的問題已獲得解決，而黃維則堂與分租契承租

人之間的糾紛亦不復存在，現時政府在長洲的土地行政工作亦獲順利

執行。  

 
 就詹議員的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 如前所述，黃維則堂在 1996年 9月，根據該條例第 10條向土

地審裁處呈交申索。地政總署 終於 2004年 5月與黃維則堂

達成庭外協議，而土地審裁處亦因而頒布協議裁決，釐定

終補償款額為 2,000萬元。有關的補償已於 2004年 6月向

黃維則堂發放。該協議裁決並無提出土地面積是考慮補償

款額的因素之一。  

 
(二 )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議員私人條例草案終止政府批

給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並且把該集體官契下的所有分租

契承租人及分租契分別當作為官地承租人及官契。該條例

草案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法例及法例生效後，上述安排已

自動生效，當中並不涉及任何政府收地程序。與該條例相

關的法律程序，便是我在主體答覆及答覆第 (一 )部分提及

的申索補償程序，而該程序已在 2004年結束。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在16年後才把當時在立法局的情形提出來，便

是要監督政府有否依足當時立法局議員一致通過要作出適當賠償的

要求。政府答覆我的質詢時沒有提到有多少呎，大家也瞭解，政府的

答覆已說明黃維則堂擁有長洲整個島的九成土地，卻只賠償了 2,000

萬元，此舉是否足證政府是欺負人的呢？政府當時拖延至 2004年才肯

作出賠償，其態度是願意便接受，不願意便算了。主席，我的補充質

詢是，政府為何不按呎數來計算，而是以願意便接受賠償的方式，是

這樣欺負人的嗎？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政府為何不依照《收回土

地條例》來作出合理賠償？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澄清，政府不是欺負人的。我相信詹議

員亦記得，因為他在 1995年亦先後就審議該條例草案多次發言。有關

的條例草案當時是由一位前立法局議員提出的，我剛才提到該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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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條，即可以讓黃維則堂提出申索，是由政府提出的修訂。換言之，

政府雖然原則上不太同意前立法局議員以立法形式取消私人業權，但

既然議員支持，我們亦覺得必須要有補償的機制，所以便由政府在這

項立法局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中提出第10條，之後的所有工作都按照

法律程序來進行，由申索人提出申索，交予土地審裁處，再經雙方協

商達成協議。所以，既然這是由雙方達成的協議，便不存在政府欺負

黃維則堂的情況。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香港的其他土地還有否像這個案般

屬集體官契，批出了很多土地而仍有問題尚未解決呢？  

 
 

發展局局長：照我理解，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謝偉俊議員：主席，對於當時有關的歷史和判決，我們現時手邊沒有

足夠的數據。詹議員剛才也提過，整個長洲九成的業權在 2004年只值

2,000萬元，似乎令人有點不解。《收回土地條例》第 10條訂明了一

些政府在支付收地賠償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地價、土地上的建築

物、用途、生意、損失及律師費等，全部均訂得一清二楚。雖然我理

解到那 2,000萬元賠償是在協議裁決 (consent judgment)這個你情我願

的情況下作出，並由法庭裁決和 endorse的，但局長有否理解到為何當

時的 consent judgment所釐定的金額這麼少？法庭有沒有就剛才提到

的第 10條所訂明的一些考慮因素而作出適當的裁定，以至不會令人質

疑有關的村民或祖堂可能是在受壓迫的情況下達成所謂的協議？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需要重申，這是雙方達成的協議，並獲土地審

裁處接納，然後才作出這項協議裁決。我亦翻查過紀錄，據當時的紀

錄，補償金額的釐定就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並沒有考慮受影響土

地的面積，亦沒有考慮受影響土地的呎價，而是考慮到黃維則堂因其

集體官契被該條例終止而損失的收入。大家都知道，黃維則堂 初以

分契方式租給別人時是以收取地租和分租契續期費用、修訂費用及交

換土地等形式進行，這些均是當時其提出申索和政府釐定申索款額的

考慮因素，土地面積卻並非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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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劉秀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香
港已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以我記憶，銅鑼灣白沙道和蘭芳道等
的利園山土地均屬商營官契方式，任何人士要在那裏發展必須得到其
同意。我的補充質詢是：如果有議員把這問題提交立法會並獲得通
過，政府會以甚麼態度來處理這項不公平的條例呢？雖然她說沒有，
但事實上是有的。  
 
 

發展局局長：主席，詹議員提出的利園山土地業權問題，與黃維則堂

的問題是完全兩種性質，這根本不屬集體官契的情況，而我在 4月 13
日亦曾於立法會例會中回答了詹議員提出有關利園山土地的個案。簡

單來說，利園山土地的個案純粹屬於私人土地在轉型期間，原本擁有

利園山土地的業主是一間私人公司，它要求在轉讓契約中加入一些條

款，規定即使是轉讓了的土地，日後擬建於有關土地上的建築物的設

計和用途須先徵得該公司的同意才能進行，這種限制往後亦經過了一

些司法挑戰，一直至終審法院的裁決均判原業主勝訴。所以，像黃維

則堂般令政府在執行土地政策時出現很多糾紛和困難的情況並不存在。 
 
 詹議員還有一項假設性的問題，便是如果有立法會議員今天就這

情況提出法案，我剛才說過，當年我們原則上並不贊成以法例來終止

私人業權，所以，如果今天發生同樣的情況，我也是會致力捍衞私人

產權的。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她是否鼓勵
不公平的條例，即以後當有人售賣樓宇時，當中會寫明如果日後想重
建或進行任何工程時也須由業主批准，政府是否同意這種私人業權的
做法呢？  
 
 
主席：議員認為這是一項不公平的條例，所以便問政府是否要鼓勵有

關的不公平做法。局長，你有否補充？  
 
 
發展局局長：我認為詹議員可以詳細看回法院的判詞，但這是一宗明

買明賣的個案，任何轉讓利園山土地業權的人士，均知道這幅土地是

設有這個限制的。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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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學額  

Places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6. 余若薇議員：主席，據報，日本大地震後，不少跨國企業高層來

港避難；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日前表示，由日本來港避難的人數大

增，當中不乏攜家眷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迄今共接獲及已審批多少宗相關工作簽證申請；是否

知悉其中多少宗的申請人有攜家眷來港；鑒於教育局早前

曾表示，目前本港國際學校的平均入讀率已達 88%，當局

有否評估上述跨國企業高層人員來港數目大增的情況，會

否令已見緊絀的國際學校學額更為緊張；以及當局有否措

施紓緩當前國際學校學額緊絀的問題；若有，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鑒於教育局曾表示，過去 3年，共有 37所小學及中學校舍空

置，並已把當中 14所校舍重新使用或重新分配再作教育用

途，另外 13所校舍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當中包括可預留作

日後國際學校發展之用，該 37所小學及中學原先的學校名

稱、地址及空置年期為何，當中哪 14所已獲當局重新使用

或重新分配作教育用途，以及哪 13所已預留作教育用途；

及  

 
(三 ) 鑒於現時上載於教育局網頁的國際學校列表只提供了本港

的 47所國際學校截至 2009-2010年度的學額資料，該等國際

學校 新的學額數目分別為何 (以表列出 )？  

 
 
教育局局長：主席，特區政府一向支持國際學校體系的蓬勃發展，以

滿足在香港居住和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的海外家庭對國際學校學額

的需求。我現就余若薇議員的質詢提出的 3個部分作出答覆：  

 
(一 ) 自日本大地震於今年 3月 11日發生後，截至 5月 17日，入境

處共接獲 203宗申請，涉及跨國公司的僱員從日本調遷到香

港分公司工作，另有 37名配偶和 48名子女申請以受養人身

份隨同來港，所有申請均已獲批准。至於他們的子女的教

育需求，我們知悉本港部分國際學校已採取臨時措施，主

要透過利用剩餘學額，接收地震後由日本來港的學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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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來港的學生屬短暫停留性質，而他們亦已陸續返回日

本或轉往其他地方繼續學業。只有小部分學生決定留港繼

續學業，所以未有對國際學校學額需求造成重大壓力。  

 
 教育局一直致力透過 3方面的措施支援國際學校發展。這些

措施包括分配空置校舍和全新土地作國際學校的發展，以

及協助現有國際學校在原址擴建。四所獲分配空置校舍作

擴充之用的國際學校已相繼投入運作，他們在 2011-2012學
年一共會增加超過 500個國際學校學額。  

 
 此外，過去兩年，共有 9所國際學校曾向政府申請以租約形

式使用空置校舍作臨時校舍。這些申請已全部獲得批准，

大部分學校亦已完成翻新工作，並且投入運作。倘若將來

有辦學團體提出類似的申請，我們會繼續按照個別情況予

以考慮。  

 
 透過上述措施，我們預計未來數年可增加約 5 000個國際學

校學額。  

 
(二 ) 質詢中提及的 37所校舍分布在全港 18區。它們的所在地區

及學校停辦年份請參閱附表一。  

 
 當中 14所已被重新使用／分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有關詳

情載於附表二。此外，有 10所校舍由於面積細小及位置偏

遠，並不適合作教育用途。教育局已經將該 10所載於附表

三的校舍交還有關部門處理。  

 
 餘下 13所校舍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教育局現正跟進有

關的安排，以落實重新使用這些校舍的計劃。由於這些計

劃仍在處理及審批當中，當局不宜在現階段透露詳情。  

 
(三 ) 根據 2010年 9月進行的學生人數調查結果顯示，47所在港的

國際學校的學額數目總計約為 36 000，當中約有 41 000個剩

餘學額，包括小學及中學分別約有 1 900個和 2 200個剩餘學

額，分布在港、九及新界各區。有關個別學校的學額數目，

請參閱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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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37所校舍按所在地區及  

學校停辦年份劃分的數字  

 
有關學校停辦的學年  

地區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中西區  0 0 0 
東區  0 1 1 
離島  1 1 0 
九龍城  2 1 0 
葵青  1 2 0 
觀塘  2 0 0 
北區  1 0 0 
西貢  3 0 0 
深水埗  0 0 0 
沙田  3 5 0 
南區  2 0 0 
大埔  0 0 1 
荃灣  0 0 1 
屯門  0 0 2 
灣仔  1 0 0 
黃大仙  1 0 1 
油尖旺  1 0 1 
元朗  2 0 0 
總計  20 10 7 

 
 

附表二  
14所被重新使用／分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長洲順德公立學校  離島  2008-2009 
葛量洪校友會將軍澳學校  西貢  2008-2009 
東華三院譚兆小學  沙田  2008-2009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小學  沙田  2008-2009 
廣悅堂基悅小學  南區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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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香港布廠商會公學  油尖旺  2008-2009 
三育中學  西貢  2008-2009 
明愛沙田馬登基金中學  沙田  2008-2009 
香港三育中學  灣仔  2008-2009 
紅磡官立小學  九龍城  2009-2010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沙田  2009-2010 
上葵涌官立中學  葵青  2009-2010 
下葵涌官立中學  葵青  2009-2010 
聖公會諸聖小學  油尖旺  2010-2011 
 
 

附表三  
10所已交還有關政府部門處理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青衣公立學校 (長康 ) 葵青  2008-2009 
海濱學校  觀塘  2008-2009 
敬修學校  北區  2008-2009 
至德公立學校  黃大仙  2008-2009 
公立聯光學校  元朗  2008-2009 
元岡公立學校  元朗  2008-2009 
長洲漁會公學  離島  2009-2010 
育才中學 (沙田 ) 沙田  2009-2010 
中華基督教會基正小學  大埔  2010-2011 
聖公會基心小學  黃大仙  2010-2011 
 
 

附表四  
國際學校的學額數目 * 

(按 2010年 9月的學生人數調查計算 ) 

 
國際學校名稱  學額數目  

小學暨中學  
美國國際學校  594 
澳洲國際學校  1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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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名稱  學額數目  
加拿大國際學校  1 872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  251 
漢基國際學校  1 403 
宣道會劉平齋紀念國際學校  617 
地利亞 (加拿大 )學校  1 315 
愉景灣國際學校  710 
德瑞國際學校 (英文部 ) 857 
德瑞國際學校 (德文部 ) 620 
香港國際學校  2 652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396 
香港日本人學校  1 035 
奇力學校  552 
蘇浙小學及蘇淅公學  748 
韓國國際學校 (英文部 ) 480 
韓國國際學校 (韓文部 ) 525 
法國國際學校 (英文部 ) 564 
法國國際學校 (法文部 ) 1 604 
弘爵國際學校―半島  475 
新加坡國際學校  1 080 
小學  
畢架山小學  540 
白普理小學  720 
清水灣小學  720 
己連拿小學  360 
康樂園國際學校  324 
香港日本人學校 (英文部 ) 170 
香港日本人學校 (日文部 ) 810 
堅尼地小學  900 
京斯敦國際學校  290 
九龍小學  900 
大嶼山國際學校  246 
挪威國際學校  95 
山頂小學  360 
鰂魚涌小學  720 
沙田小學  900 
蒙特梭利國際學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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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名稱  學額數目  

朗思國際學校  175 
穆民國際小學  180 
耀中國際學校  642 
中學  

協同國際學校  90 
港島中學  1 278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1 780 
沙田學院  1 224 
南島中學  1 470 
西島中學  1  272 
沙頭角國際學校  160 
總計  36 015 

 
註：  
 
* 上述數字不包括特殊學校  

 
 
主席：局長剛才把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的數字讀成 41 000個，但其實

應該是 4 100個。  

 
 
教育局局長：對不起，是哪部分的數字？  

 
 
主席：第 (三 )部分。  

 
 
教育局局長：是第 (三 )部分嗎？  

 
 
主席：是的，應該是 4 100個剩餘學額。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已不止一次在本會投訴政府不回答我的質詢。

主席，我的質詢的第 (二 )部分，是詢問政府該 37所停辦小學及中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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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和地址為何。但是，政府提供的附表一並沒有提及這些學校的名

稱或地址，只顯示在 18區內的每一區有多少所學校停辦。  

 
 此外，主席，在質詢第 (二 )部分的 後部分，我問及哪 13所學校

已預留作教育用途，但局長亦沒有回答。即使把 37所減 14所再減 10

所，亦不會知道是哪 13所學校，因為政府當局並沒有提供那 37所停辦

學校的名稱和地址。主席，我希望這只是意外，政府不是故意不回答，

並會補回有關資料。  

 
 主席，我已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收到這類投訴，指沒有足夠國際

學校的學額，供跨國公司或外地人士的子女就讀。然而，政府永遠只

是告訴我們有很多剩餘學額。局長剛才更說有四萬多個， (眾笑 )但其

實只有 4 100個，分別是小學有 1 900個，中學有 2 200個。主席，有關

投訴人解釋，很多時候，學生到了高年級 (譬如 13歲、 14歲時 )已經要

離開香港，回到自己的國家，而他們需要的學額，往往都是低年級的，

例如一、二、三年級。同時，很多時候，還有跨區上學及校址的問題。 

 
 我想問局長有否注意到這類投訴？有否研究是否出現了學額錯

配的問題？局長表示有很多剩餘學額，但別人需要的學額卻不足。這

是否因為地區、校址或年級的問題？我想問局長有否注意到是否出現

了錯配的情況？  

 
 

教育局局長：關於學校名稱的問題，我們是應該詳細列出的。可是，

在附表二和三，我們仍有列明該 14所重新使用或交還政府部門處理的

學校的名稱和所在地區。我們確實沒有提供剩餘的 13所學校的資料，

因此我在會後將補交有關的學校名稱給議員，讓大家可以清楚瞭解。

(附錄 III) 

 
 至於質詢第 (二 )部分，我有較為詳細的瞭解，因為不同商會亦有

就這個問題跟我們磋商，尤其是香港英商會更把問題描述得很大。我

們亦有瞭解過情況，而它亦有提供一份所謂調查報告，我已親自閱讀

完畢。然而，當中所提及的理由，全部都不是建基於客觀數據調查結

果，只是一項意見調查的結果，即訪問有關人士有何意見。好像剛才

余議員所說，有關人士認為主要是地區不適合，因為大多數人  ⎯⎯ 

百分之九十多  ⎯⎯  都希望在香港島找到學校就讀。同時，好像余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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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剛才所說，學童又主要是低年級的小學生。當然，如果以全港計算，

合共起來是有足夠小學低年級學額的。但是，家長卻往往因為學童年

紀較小，並不考慮讓孩子過海或到新界讀書。所以，某程度上，不是

班級學額的錯配，而是學校位置的錯配。  

 
 我們有考慮如何作出補救，但眾所周知，要在香港島再找地方興

建學校是較為困難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若某一、兩所學校的現

址 旁 邊 有 地 方 可 作 重 建 或 加 建 ， 便 盡 量 予 以 配 合 ， 例 如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現正在進行擴建。若做得到的話，我們是會盡量

配合的做。可是，即使我們能找到的新地點，也無可避免地大多數是

位於新界或較偏遠地方，而我們甚至連沙頭角也會考慮，但這當然亦

會對家長造成不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但我們會盡量嘗試採

用不同方法來作出補救。我亦希望議員明白，我們並非不願意採取行

動，但實際上，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難解決的問題。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也想告訴局長，他是不可以看輕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很多國際公司向我說，他們的員工由於香港

國際學校的學位不足，結果要令其家人居住在新加坡，而員工本身則

隻身來港工作。情況不能長期是這樣的，而且如此亦會影響香港金融

中心的地位。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可否在附表四中加入每所學校的剩

餘學位資料，因為當別人手持這個附表時  ⎯⎯  這亦是立法會的公開

文件  ⎯⎯  便可以知道每所學校究竟有多少剩餘學位，那麼他們便可

以申請和作出安排。例如，即使港島區沒有學位，他們也可以知道哪

一所位置較近的九龍學校仍然有剩餘學位。我想問局長可否提供每所

學校的剩餘學位資料。  

 

 
教育局局長：我們明白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而有關商會在與我們

討論時，亦有請求我們提供剩餘學位的資料。我們亦有向它們提供有

關的資料。在我們提供的附表四中，的確沒有列出這些資料，但這些

資料其實很容易在網絡上尋找得到。我們在與各商會進行討論時，亦

有因應他們在這方面的要求，在取得 新資料時盡量向他們提供。可

是，這些資料其實是每年才會搜集一次，即我們在每年 9月開學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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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進行搜集。我們會詢問各所學校的收生情況及有多少剩餘空缺，以

備參考。當我們知道有某些學校有餘額學位時，便會告訴商會，由它

們通知其會員和成員到學校作出入學查詢。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希望局長向立法會提供這項資料。 

 

 
主席：局長，可否向本會提供有關資料？  

 

 
教育局局長：可以的。 (附錄 IV) 

 

 
劉慧卿議員：局長指出現時有 4 100個餘額，但其實在立法會的多次

討論中，也表示過現時不論是外國商會或個別商人，也投訴他們找不

到學位讓子女就讀。所以，好像陳議員剛才所說，有些跨國公司的職

員便會選擇不來香港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的子女根本無

法找到學位就讀。現時的問題其實不僅在於學校位置偏遠  ⎯⎯ 當

然，如果距離過於遙遠，家長也的確不放心讓他們的子女往那裏上

課。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於學校的質素會否使他們希望其子女入讀。 

 
 主席，我們在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及很多其他場合也曾經提出，

當局其實要提供更多高質素的學校讓本地人  ⎯⎯ 其實很多也是屬

於本地學生，主席，這你也是知道的  ⎯⎯  以及其他想來香港投資的

公司的僱員的子女就讀。可是，當局每次也只是拋出這些數字，而這

些數字對他們是沒有意義的。雖然有議員建議局長列出每所學校的剩

餘學位，可是，主席，你認為他們沒有這些資料嗎？問題其實是，有

些人即使持有資料，他們也是不希望申請這些學位的。  

 
 所以，我不知道局長可否代表特區政府作出回應。其實政府是否

明白這件事情是要從很多角度來看的，例如從教育的角度，是要提供

優質的教育設施的。同時，政府亦要從香港的經濟角度等各方面來

看。現時所推行的政策能否配合協助香港的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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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劉議員剛才提到的各點，當然亦是在我們的考慮

之內，而我們亦不止一次與各商會就其提出的意見進行討論。我亦曾

表示，現時 重要的問題便是土地限制，而土地限制在這方面更添加

地理位置的問題，因為現時需要一些位於港島區的土地。正如我剛才

所說，我們是會在這方面盡一切努力的。  

 
 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現時已經在港島區以外提供了數幅土地，

而 近亦有新的國際學校來港開辦。其實，明天便會有一所新的國際

學校進行校舍動土禮。這所學校將會是一所高質素、大家很嚮往入讀

的外國學校，而且校舍亦包括寄宿設施等。這所學校即將會在香港開

辦。我們希望將來能有更多這類學校，以便達致劉議員剛才所提出的

要求。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家長現時是知道有

這數千個學位的，但他們是不會及不希望讓他們的子女就讀的。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教育局局長：主席，家長當然有其選擇權。然而，我們認為每所學校

也有其特色，家長可自行作出選擇。  

 
 
張文光議員：主席，現時在國際學校學位方面，很可能出現了地理位

置錯配的問題，因為如果子女的年齡較幼小，例如正在就讀小學，家

長便希望能夠有港島區的學校能讓他們入讀。當然，單靠港島區的土

地是未必能提供足夠土地興建國際學校的， 低限度現時也是無法做

到。  

 
 那麼，政府會否考慮向特別受歡迎的國際學校，或是現時收生情

況已經“排長龍”的國際小學，批出建校土地，讓它們在其他非港島地

區開辦中學，而在港島區則集中開辦小學？這樣 低限度能在短期

內，解決較年幼學童能夠在就近地區 (包括港島區 )入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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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提出這項建議。我想我們可以就這個

方向與國際學校進行磋商，但當中的關鍵是要視乎學校本身的意向，

而我認為家長的意願也至為重要。  

 
 以往我們亦曾試過有這種經驗，便是有學校要求重置，而我們向

其提供的土地位於新界， 後學校因為土地位置太偏遠，加上不受家

長歡迎而放棄考慮。這便是我們以往的經驗。可是，就着張文光議員

剛才提出的建議，我們亦會嘗試與學校再進行討論，看看它們會否認

為這建議是實際及可行的。  

 

 
李慧琼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商會不斷向政府及議員進行游說。

其實，我們亦有經常與商會會面討論。根據香港英商會向我們提供的

調查資料顯示，有 75%的受訪企業表示，由於香港缺乏國際學校學

位，而影響它們在香港經營業務的打算，當中 主要的原因，便是其

海外員工不願意來港工作。它們更表示，即使在未來 3年增加 5 000個

學位，亦未必能解決燃眉之急。局長剛才提到會在中、長期增加學位，

但現時商會或一些外籍人士是需要即時或短期措施來協助他們。不然

的話，就好像我所瞭解，有些海外員工已經被迫把他們的小孩送到其

他地方讀書，這情況是並不理想的。  

 
 局長剛才在答覆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會與一些受歡迎及較多人輪

候學位的國際學校進行商討。那麼，局長會否考慮邀請這些較受歡迎

及較多人輪候學位的國際學校，考慮在這段緊急時間即時加開班級以

招收更多學生，讓更多學生能夠入讀呢？這亦是一些商會曾向我提出

的要求。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也明白，我們對辦學是設有 低要求的，

例如每名學生需要多少空間及學校的防火設施等。所以，在符合各項

條例要求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做的其實也已經做了。現時的問題在於

校舍土地並不足夠，因此，有關學校可以擴建的空間是不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3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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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教科書價格  

Prices of Textbooks 
 
7. 張文光議員：主席，據悉，不少家長抱怨教科書連年加價；就此，

教育局實施“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 (“分拆政策”)，亦建議

學校在選擇教科書列入書單時，須將價格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以

期降低購書費，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根據本學年全港官立及資助的中、小學的書單，

各級 5個 高及 低的總購書費金額分別為何；此外，鑒於

現時有部分學校在書單中備註建議舊生可無須／考慮不購

買個別書目 (例如字典及參考書等 )，若扣除該些書目，各

級 5個 高及 低的總購書費金額分別為何；  

 
(二 ) 因應分拆政策的實施，政府有否計劃撥出資源資助學校購

買教材；如有，計劃將會撥出多少資源；及  

 
(三 ) 政府現時有何短期及長期的措施或政策推動教科書循環再

用；該等措施會否包括限制在教科書內加入任何需在書上

填寫答案或剪貼的習作，以支持環保，同時減輕家長的經

濟負擔？  

 
 
教育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3部分，我們有以下答覆：  

 
(一 ) 自 2001年推行 “學校管理新措施 ”後，學校已不須提交書單

給教育局審批，因此，教育局並無這方面的資料。有關學

生購書費方面，消費者委員會每年都進行學生購書費調

查，並將調查報告刊登於 9月份的《選擇月刊》，供公眾參

考。消費者委員會在 2010年 9月在《選擇月刊》刊登的購書

費調查報告中提供中、小學各級的 高及 低的總購書費

資料 (請參閱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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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現時，學校可使用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或 “擴大營辦開支整

筆津貼 ”購買教材。此外，教育局在 2010-2011學年，已為

每所學校提供 3萬至 7萬元的一筆過撥款，讓學校在 3年內，

根據需要購買電子教材。實施分拆政策後，如果發現學校

有實際的需要，教育局會透過現行機制確保學校有足夠資

源購買所需教材。  

 
(三 ) 現時教育局透過每年向學校發出的通函，鼓勵學校與環保

機構合作，採用不同形式的教科書循環再用計劃，例如捐

贈或買賣二手書、購買參考書和故事書讓學生借用等，鼓

勵學生循環再用教科書。這項措施亦初見成效。根據教育

局於 2009年向 537所 (佔全港約 48%)學校作出問卷調查所得

資料顯示，當中約 27%小學及 55%中學有舉辦舊書捐贈或買

賣活動。長遠而言，教育局會繼續積極推動教科書循環再

用計劃，以及協助學校中央購書給學生在校循環再用。至

於限制在教科書內加入任何需在書上填寫答案或剪貼的習

作，教育局認為需在學生的學習成效和環保上取得平衡，

不能 “一刀切 ”地作出禁止。教育局會向教科書出版社反映

在這方面的意見及敦促他們作出改善。  

 
附件  

 
2010年平均購書費變動  

 
2010年平均購書費  

相差  
班別  低  

(元) 

高  

(元) 
金額  

(元) 
百分比 (2 )

平均 (1 )

(元) 

2009年平  

均購書費 ( 1 )  

(元) 

2009-2010年度

平均購書費  

變動 (2 )  

(%) 

小一  1,425 3,361 1,936 136% 1,946 1,935 0.6% 

小二  1,570 3,233 1,663 106% 2,023 2,017 0.3% 

小三  1,515 3,348 1,833 121% 2,120 2,138 -0.8% 

小四  1,428 2,927 1,499 105% 2,116 2,102 0.6% 

小五  1,509 3,300 1,791 119% 2,155 2,153 0.1% 

小六  1,431 3,154 1,723 120% 2,186 2,172 0.6% 

小學總平均    2,091 2,08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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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平均購書費  

相差  
班別  低  

(元) 

高  

(元) 
金額  

(元) 
百分比 (2 )

平均 (1 )

(元) 

2009年平  

均購書費 ( 1 )  

(元) 

2009-2010年度

平均購書費  

變動 (2 )  

(%) 

中一  1,365 3,697 2,332 171% 2,640 2,600 1.6% 

中二  1,385 3,095 1,710 123% 2,332 2,262 3.1% 

中三  1,541 3,131 1,590 103% 2,303 2,319 -0.7% 

初中平均    2,425 2,393 1.3% 

中四 (3) 815 4,315 3,500 430% 2,603 2,553 1.9% 

中五 (3) 578 3,725 3,147 545% 2,135 1,415 50.9% 

高中平均    2,369 1,984 19.4% 

中六  文  290 (4) 3,525 3,235 1 116% 1,474 1,467 0.5% 

中六  理  290 (4) 3,295 3,005 1 037% 1,905 1,823 4.5% 

中六  商  290 (4) 2,521 2,231 770% 1,356 1,338 1.3% 

中六平均    1,666 1,622 2.7% 

中七  文  0 1,345 1,345 357 365 -2.2% 

中七  理  0 1,624 1,624 497 491 1.1% 

中七  商  0 1,338 1,338

不適用

404 402 0.5% 

中七平均     434 432 0.5% 

預科平均     1,050 1,027 2.3% 

中學總平均     2,016 1,886 6.9% 
 
註：  
 
(1)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研究樣本 (包括 56間小學及 41間中學 )，在 2009年及 2010年的

平均購書費用、調查的有效回覆率為 57%。  
 
(2) 購書費的數值為四捨五入後的整數，而平均購書費相差／變動的百分比則以

四捨五入前的購書費數目作計算，故此表內所示的部分相差／變動百分比與

使用表列已四捨五入的購書費數值計算得出的結果或有些微差異。  
 
(3) 新高中學制下並無分文、理、商科，今年實行新高中學制的為中四及中五級。 
 
(4) 中六級 低購書費的文、理、商科班別均屬同一學校、表列的 3個選科均只需

購買 3本必修科的用書、故此購書費相同。  
 
資料來源：《選擇月刊》 201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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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大廈滲水的投訴  

Handling of Complaints About Water Seepage in Buildings 
 
8. 潘佩璆議員：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及屋宇署於 2006
年成立聯合辦事處 (“聯辦處”)，處理大廈滲水的投訴及查詢。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按全港 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過去 3年，每年聯辦處、食環

署及屋宇署分別收到市民投訴住宅單位滲／漏水的個案數

字為何；  

 
(二 ) 現時當局處理住宅單位滲／漏水個案的程序為何；按全港

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過去 10年間，當局由收到投訴到完

成處理這些個案每宗所需 長及 短的時間分別為多久；

完成每個程序平均所需時間又為多久；  

 
(三 ) 現時聯辦處處理每宗滲／漏水個案平均需時多久；及  

 
(四 ) 按全港 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現時聯辦處或其他政府部門

處理的滲／漏水個案當中，有多少宗分別在跟進超過 1年、

3年及 5年後，仍然未能完成處理；以及未能完成處理的原

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導致樓宇滲／漏水的原因甚多，但一般而言，滲／

漏水大都是由損毀的供水管、衞生設備或排水渠管造成。它可能是樓

上、毗鄰或本身單位喉管失修所引起，也有可能是經由公眾地方如天

台或外牆等滲入。樓宇業主有責任維修和管理其樓宇，包括解決有關

滲／漏水的問題。故此，私人物業內部若出現滲／漏水情況，業主應

首先自行檢驗滲／漏水原因，並視乎情況和需要與有關住戶及業主協

調，進行維修工程。  

 
 另一方面，若有關滲／漏水情況構成公眾衞生滋擾、影響樓宇結

構或浪費食水等問題的話，政府便有責任介入和按《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例》 (第 132章 )、《建築物條例》 (第 123章 )或《水務設施條例》 (第
102章 )所訂的相關條文處理。現時由屋宇署及食環署職員組成的聯辦

處，以 “一站式 ”的方法，統一處理違例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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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質詢的 4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 按全港 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聯辦處由 2008年至2010年的 3

年間所接獲的滲／漏水個案數字列載於下表。聯辦處沒有

就住宅與非住宅作詳細分類。  

 
接獲的滲／漏水個案  

區議會分區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中西區  1 085 1 014 1 338 
灣仔  1 071 874 908 
南區  924 905 1 132 
東區  2 555 2 761 3 169 
觀塘  1 309 1 494 1 675 
黃大仙  672 763 980 
離島  185 103 121 
元朗  519 509 613 
北區  444 564 663 
沙田  1 406 1 509 2 003 
西貢  520 518 695 
大埔  594 626 752 
九龍城  2 641 2 637 3 116 
深水埗  1 754 1 640 1 826 
油尖旺  2 249 2 298 2 441 
葵青  996 930 1 188 
荃灣  1 306 1 093 1 330 
屯門  1 487 1 531 1 767 
總數  21 717 21 769 25 717 

 
 根據過往經驗，以上每年超過 2萬宗的投訴中，約 45%的個

案並不涉及滲／漏水 (如只涉及冷氣機滴水 )，或構成可跟

進的個案。  

 
(二 ) 現時聯辦處在處理住宅單位滲／漏水個案的一般程序如

下：  

 
─  在接獲有關滲／漏水投訴後，聯辦處人員會在 6個工作

天内聯絡投訴人安排實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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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辦處人員會視察有關單位及測量滲／漏水情況以鑒

定滲／漏水是否構成公眾衞生滋擾，影響樓宇結構或

浪費食水的問題。  

 
─  若鑒定為上述違例個案，聯辦處人員會先檢視有關單

位內的喉管和衞生設備，並按需要，聯絡其樓上或毗

鄰單位住戶，進行基本滲／漏水測試 (如色水測試、水

錶流量測試、喉管反向壓力測試和濕度監測等 )和調查

滲／漏水來源。  

 
─  假如上述調查和測試未能確定滲／漏水的來源，聯辦

處會安排獲委聘的顧問公司作進一步專業測試。顧問

公司會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採取更深入的方式測試

滲／漏水來源，包括地台蓄水測試、牆身灑水測試、

水錶流量測試、喉管反向壓力測試、天台蓄水測試及

濕度監測等。  

 
─  一旦確定滲／漏水的來源後，聯辦處會向有關人士發

出警告信，要求安排進行維修。若情況未有改善，食

環署可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 (第 132章 )向有關

人士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 ”，要求在指明的期限內減除

有關妨擾事故。如個案涉及影響樓宇結構或浪費食

水，聯辦處會視乎情況，將個案轉介屋宇署或水務署

跟進。  

 
 就一些相對簡單的個案，如聯辦處人員在首次視察時已能

確定滲／漏水的來源，一般可於視察後短時間內完成整個

個案的處理程序。但是，對一些較複雜的個案，如涉及多

於一個滲／漏水的源頭或重複滲漏，調查人員須進行不同

或重複的測試，以確定滲／漏水的成因。由於測試需時，

並要得到有關業主／住戶的充分合作，據過住經驗，處理

這類個案一般需時約 170天。如個案涉及空置單位或不合作

的業主／住戶，以致聯辦處需要向法庭申請手令進入有關

單位進行調查，處理有關個案則需要更長的時間。由於每

宗個案的情況不同，個案個別調查程序所需的時間可能有

很大的差異，聯辦處亦沒有就每個個案的獨立調查程序統

計所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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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如上文所述，處理每宗個案所需的時間，很大程度視乎所

涉個案的複雜性和各方面 (尤其是有關業主和住戶 )的合

作。總的來說，較簡單的個案 快可以在 4星期內完成。但

是，以一般較複雜個案和涉及其他住戶的個案而言，在各

方充分合作下，聯辦處一般也可於約 130天內完成整個調查

工作。  

 
(四 ) 聯辦處會不遺餘力透過不同的專業測試，查找有關滲／漏

水的原因和源頭。但是，亦有些個案是在完成各項測試後，

仍未能確立滲／漏水的原因和源頭的。聯辦處由 2008年至

2010年的 3年間未能成功確證滲／漏水源頭並終止調查的

個案數字，按全港 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臚列如下：  

 
未能成功確證滲／漏水源頭  

並終止調查的個案  區議會分區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中西區  53 40 91 
灣仔  39 41 51 
南區  34 42 141 
東區  72 133 349 
觀塘  69 149 253 
黃大仙  52 59 112 
離島  4 2 1 
元朗  26 12 9 
北區  16 66 47 
沙田  67 151 267 
西貢  166 80 109 
大埔  5 33 28 
九龍城  48 181 248 
深水埗  116 84 151 
油尖旺  39 116 157 
葵青  66 90 106 
荃灣  68 46 58 
屯門  46 108 144 
總數  986 1 433 2 322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63

聯辦處並無備存跟進超過 1年、3年及 5年仍未能完成處理的

個案的數字。一般需要較長時間處理的個案，主要是由於

一些重複或間斷性的滲漏情況，以致聯辦處要持續進行調

查及監察。  

 

 
海洋公園動物死亡事件  

Incidents of Death of Animals in Ocean Park 
 
9. 陳克勤議員：主席，過去幾年，海洋公園不斷開拓新景點，並引

入不同地區的動物在園內飼養，但卻接連出現該等動物的死亡個案

(包括中華鱘、藍鰭吞拿魚、珊瑚魚和企鵝等 )。有動物及保育團體關

注海洋公園飼養員的水平，以及配套設施是否足夠等問題。有團體亦

指出本港天氣炎熱，並質疑是否適宜引入在寒冷地區生活的動物。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飼養的動物的死亡數字及死

亡率為何；當中涉及哪些動物品種；  

 
(二 )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的飼養員及獸醫的數目、平

均年資和流失率分別為何；  

 
(三 )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及其他政府部門有否主動瞭解

及調查上述的動物死亡個案；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四 ) 按照現行做法，海洋公園是否需要向漁護署及其他政府部

門通報動物在園內死亡的個案；若需要，詳情為何，是否

需要交代動物死亡的原因，以及署方可否就此進行覆檢；

若不需要通知，原因為何；  

 
(五 )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引入的新動物品種是屬於野

生還是人工繁殖所得；在決定飼養新品種的動物之前，海

洋公園會否預先徵詢漁護署或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若

會，徵詢的程序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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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當局如何評估海洋公園在興建新景點及引入新動物品種時

(包括運輸過程、動工及營運時的各個階段 )對環境造成的

影響；是否知悉，海洋公園有否推出紓解措施；若有，詳

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海洋公園引入動物的飼養安排，

我們綜合了食物及衞生局、漁護署、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及海洋公

園公司提供的資料後，回覆如下：  

 
(一 ) 過去 5年，海洋公園飼養動物的死亡數字及死亡率表列如

下：  

 
年份  

動物  

類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死亡  

數字  

死亡

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

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

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

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

率  

(%)

哺乳動物  7 12.5 4 7.3 3 5.6 2 3.5 3 4.2

鳥 類 ( 示 範

及 獨 立 鳥

籠) 

6 5.3 9 4.7 9 6.8 5 4.3 8 4.7

鳥 類 ( 大 樹

灣大鳥籠) 
17 2.3 68 9.4 86 12.9 80 11.1 43 6.8

海洋魚類 (1) 271 16.5 534 29.2 239 16.5 413 26.2 426 11.4

淡水魚類 (2) 192 55.8 193 40.9 48 20.5 36 15.5 75 33.5

軟骨魚類  6 10.0 16 24.2 19 8.1 27 10.1 14 9.3

爬蟲類動物  1 2.9 3 8.5 2 5.4 6 9.5 5 11.1
 
註：  
 
(1) 個別年份海洋魚類的死亡率較高，是由於部分魚類供應商或捐贈

者提供的魚類質素欠佳和引入了一些生命周期相對較短的品種

所致。  
 
(2) 個別年份淡水魚類的死亡率較高，是由於當年園內曾主辦特別活

動而引進一些生命周期相對較短的魚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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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園內動物品種達 394種，總數超過 6 700頭。由於動

物的生命周期較短，因此園內動物死亡個案絕大多數均屬

自然，其他死亡的原因包括疾病、意外、動物之間互相攻

擊等，但只佔死亡個案中的 10%至 20%。  

 
(二 ) 過去 5年，海洋公園的飼養員及獸醫的數目、平均年資和流

失率表列如下：  

 
2006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98 7.6 9.2% 
獸醫／技術員  6 4.7 0.0% 

 
2007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05 7.9 8.6% 
獸醫／技術員  7 3.4 14.3% 

 
2008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15 7.7 6.5% 
獸醫／技術員  8 4.4 0.0% 

 
2009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20 8.2 1.7% 
獸醫／技術員  8 5.0 25.0% 

 
2010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31 7.9 6.1% 
獸醫／技術員  8 6.0 0.0% 

 
 海洋公園的獸醫隊伍成員均擁有豐富的動物園或水族館工

作經驗。他們的臨床經驗涵蓋園內現有動物品種，以及在

重建及擴建計劃下新引入的動物品種，如居於熱帶雨林展

館的靈長類動物，以及為 “冰極天地 ”引進的企鵝、海象和

海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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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及 (四 ) 

 
 漁護署每月巡查海洋公園 少 1次，確保園內動物得到適當

的照顧，保障其健康和福利。巡查的範圍包括檢視飼養環

境的溫度和濕度是否適合有關動物品種、儲存飼料的方法

是否正確及配套設施 (如運輸車 )是否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

等。   

 
 按照漁護署對海洋公園發牌條款的規定，若有動物 (哺乳類

和爬蟲類 )及禽鳥死亡，海洋公園需要向該署報告，並找出

動物死亡原因，盡快呈交由註冊獸醫所簽發的死亡證或驗

屍報告。如有動物異常死亡的情況出現 (例如大量死亡 )，
漁護署會主動瞭解及調查，務求找出原因及研究預防的方

法。漁護署並沒有發現海洋公園出現動物異常死亡的情況。 

 
(五 ) 漁護署為了防止入口動物把傳染病帶進香港，會在海洋公

園從外地引入新的動物前，預先審視相關的檢疫設施，確

保設施符合要求，漁護署也會按擬進口的動物品種制訂適

當的進口衞生證條款。海洋公園在引入有關動物時，必須

遵從相關條款。同時，正如上文指出，漁護署亦會檢視相

關的飼養環境和配套設施是否適合進口的動物品種，保障

動物的健康和福利。根據漁護署的資料，過去5年，海洋公

園共引入 24種新動物 (數目達 84頭 )，其中 23種由人工繁殖

所得，只有 1種為野生動物 (共 1頭 )。   

 
 如海洋公園引入的動物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附錄內的瀕危物種，公園亦會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

物諮詢委員會報告有關引入動物計劃的 新情況。  

 
(六 ) 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涉及重建／改造現有設施和公園的

擴建，由於該計劃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管制下的指定

工程項目，海洋公園在展開工程前，已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評估建造／重建各種新的／現有的景點；以及營運已安裝

的遊樂設施和新的戶外激光／夜間表演場地可能產生的環

境影響。根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環評報告 ”)的預測，在實

施緩解措施後，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符合 “環境影響評估

程序的技術備忘錄 ”中相關的環境標準和準則。環保署署長

於 2006年 7月 12日批准該環評報告，並於 2006年 7月 28日發

出建造及營運項目的環境許可證。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67

 海洋公園公司必須按照環境許可證的要求，執行環評報告

建議的各項緩解措施，包括施工期間利用淤泥清除設施去

處理工地廢水；採取減塵措施；使用低噪音建築設備及活

動隔音屏障；以及補償種植失去的灌木地等。在公園重建

後的營運階段，海洋公園公司亦須在新的戶外激光／夜間

表演場地，執行特定的措施以控制噪音及減少對空氣質素

的影響，例如限制揚聲器的聲功率及進行空氣質素監察。

此外，海洋公園公司亦必須遵守其他相關的污染管制條例。 

 
 海洋公園也有顧及本港天氣是否適合引入較為寒冷地區動

物的問題。例如，公園新景區 “冰極天地 ”將有真雪、冰山、

北極光等模擬環境，適合寒冷地區動物居住；亦同時可帶

領遊人瞬間走進南北極世界，有助大眾瞭解全球暖化、日

常生活如何影響極地環境；以及極地動物和牠們的居地現

正面臨的嚴峻挑戰等問題。為減少 “冰極天地 ”可能帶來的

環境影響，海洋公園將場館設計成一個密封的空間，減少

熱力傳送及能源消耗。整個 “冰極天地 ”將採用以水製冷的

系統，此系統比傳統的冷氣系統更具能源效益，減少整體

用電量達 30%。此外，整個展區均使用LED燈取代一般電

燈泡，以減低能源消耗及減少製熱。  

 
 
有關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的新作業備考適用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發

展項目的情況  

Application of New Practice Notes on Gross Floor Area Concessions to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10. 李永達議員：主席，為限制“發水樓”，政府於今年年初訂定一系

列新作業備考 (包括限制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不超過 10%)，並要求西

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重新設計西鐵沿線 6個上蓋物業發展項目，以符

合上述的新規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作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的大股東，政府有否

要求港鐵公司重新設計其他未興建的鐵路沿線上蓋物業發

展項目，以符合限制“發水樓”的新規定；若有，結果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68 

(二 ) 根據天水圍天榮輕鐵站及沙田大圍站上蓋物業的發展項目

的原設計，各項目擬建的住宅樓宇座數、各座的樓層數目

和單位數目及面積，以及基座平台的層數和停車位數目為

何；是否知悉，該等項目的原設計與按照限制“發水樓”的
新規定而修訂的設計，兩者涉及的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

各幢樓宇層數、單位數目及面積、基座平台層數和停車位

數目等如何比較；及  

 
(三 ) 政府有否措施可令港鐵公司重新考慮，依循限制“發水樓”

的新規定更改其將於本年招標的發展項目的設計及單位組

合，以使政府限制“發水樓”的政策得以一致落實，以及可

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  

 
 
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新規定，包括限制

“發水樓 ”的措施，已被納入屋宇署發出並已於本年 4月1日起生效的作

業備考。各份作業備考為新建樓宇的建築設計提供客觀標準，並為新

建樓宇加入環保設施提供適當的誘因。  

 
 在有關的新作業備考生效前提交到屋宇署的建築圖則申請，會按

舊有有關的作業備考審批。  

 
 就質詢的 3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港鐵公司為上市公司，自行決定如何推行它擁有的物業發

展項目。按屋宇署的有關安排，該署會按舊有的作業備考

審批在本年 4月 1日前提交到該署的建築圖則申請，而在本

年 4月 1日或之後提交到該署的建築圖則申請，則會按新的

作業備考審批。  

 
(二 ) 港鐵公司擁有的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

圖則已於 2009年 12月獲批，而港鐵公司已於本年 4月 1日前

把其大圍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申請提交到屋宇

署，因此該兩份建築圖則無須符合新的作業備考。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於 2001年批核的總綱發展

藍圖，港鐵公司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包括4幢樓高

43層的建築物 (包括 3層平台分別作輕鐵總站、停車場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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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平台花園之用 )，提供 1 600個住宅單位，平均單位面積

約為 57平方米，並附設 287個私家車停車位及 25個電單車停

車位。  

 
 至於港鐵公司大圍站上蓋物業發展，根據城規會於 2009年

批核的總綱發展藍圖，發展項目包括 8幢樓高 40至 50層的建

築物 (另加 5層平台作車站、商場及停車場用途 )，提供

2 900個住宅單位，平均單位面積約為 66平方米，並附設

849個私家車停車位及 90個電單車停車位。  

 
 一如其他私人物業發展項目，如何推行本部分提及的兩個

港鐵公司擁有的物業發展項目由港鐵公司自行決定。如上

述，其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已於

2009年 12月獲批，而港鐵公司已於本年 4月 1日前把其大圍

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申請提交到屋宇署，因此

該兩份建築圖則無須符合新的作業備考。  

 
(三 ) 如上述，如何推行港鐵公司的物業發展項目由港鐵公司自

行決定。  

 
 
文物保育  

Heritage Conservation 
 
11. 王國興議員：主席，近年，公眾對文物保育日益關注，政府也先

後透過不同的措施 (包括舉辦歷史建築參觀活動及推行 “活化歷史建

築伙伴計劃”(“活化計劃”))落實文物保育的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每年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舉行了多少次開

放歷史建築給公眾參觀的活動；每次活動的預算參觀人數

及實際參觀人數分別為何，以及有否市民反映因參觀名額

太少而無法參加這些活動；  

 
(二 ) 舉辦每次上述公眾參觀活動的平均成本為何，以及所需人

手的詳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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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鑒於公眾對古物古蹟及歷史建築日益關注，當局會否考慮

增加各個活化歷史建築計劃下的公眾參觀活動的名額；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 鑒於在現時的活化計劃下，當局會邀請非政府機構營運要

進行活化的歷史建築內的設施，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在該計

劃中的角色分別為何；及  

 
(五 ) 當局在推出活化計劃第三期時，會考慮甚麼因素去決定將

哪些歷史建築納入該計劃內？  

 

 
發展局局長：主席，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自 2008年 4月成立以

來，一直積極推動公眾參與文物保育工作。該辦事處聯同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透過舉辦不同活動，例如歷史建築導賞

團及開放日和公眾論壇等，提高市民對文物保育的認識和關注。就質

詢的 5個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3年，上述兩個辦事處舉辦多項歷史建築開放及導賞活

動，讓公眾近距離認識和欣賞歷史建築及其文物價值。其

中，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舉辦 5項歷史建築導賞活動，以及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虎豹別墅和景賢里的公眾開放

日，而古物古蹟辦事處則為多條文物徑及多幢歷史建築舉

辦公眾導賞活動。這些活動的詳情載於附件。上述活動普

遍受到市民歡迎。我們亦視乎市民反應，在可行情況下作

出安排，讓更多市民參加這些活動。例如在 2010年 10月舉

行的虎豹別墅開放日，由原訂 4天增至 7天，而在今年 4月舉

行的景賢里公眾開放日原訂為期 10天，由於市民反應踴

躍，我們遂增辦 5天開放日。  

 
(二 ) 一般而言，我們會盡量運用現有資源舉辦這些歷史建築開

放及導賞活動。各項活動的具體開支和所需人手視乎有關

活動的規模 (例如參加人數及舉辦期 )及有關歷史建築是否

已開放予公眾參觀等因素而異。此外，部分活動屬常設性

質 (如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的地區歷史建築導賞團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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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屬特別安排的項目 (如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為特定對象

舉辦的導賞團等 )，因此難以計算所有活動的平均開支及所

需人手。  

 
(三 ) 在活化計劃下，我們要求所有獲選機構均需開放項目內的

歷史建築予公眾參觀，具體開放安排會在與獲選機構簽訂

的協議內訂明。  

 
(四 ) 在活化計劃下，政府與非牟利機構合作，由政府提供歷史

建築，而非牟利機構則提出具創意又能彰顯有關建築文物

價值的社會企業項目，將歷史建築活化再用。獲選的非牟

利機構負責翻新及保育歷史建築和營運社會企業，所得盈

餘會再投放於同一項目，令項目能持續推行，惠及社區。  

 
 作為合作夥伴，政府為獲選的非牟利機構提供財政資助，

包括在有需要時，向獲選機構提供一次過撥款，以應付建

築物大型翻新工程的部分或全部費用；向建築物收取象徵

式租金；以及提供上限為 500萬元的一次過撥款，以應付社

會企業的開辦成本和在首兩年營運所出現的赤字。政府亦

為獲選機構提供一站式的技術支援，包括協助獲選機構按

相關法定及行政程序，向各機關尋求所需批准，包括向古

物諮詢委員會提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就建議用途向城市

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以及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建築

圖則審批等。為確保獲選機構如實執行經批准的活化項

目，政府亦擔當監察角色。政府會與獲選機構簽訂協議，

訂下營運的條款和細則，並會定期考核獲選項目的營運情

況，獲選機構亦須定期提交進度報告及周年報告，確保獲

選項目在各方面均達到政府滿意的水平。  

 
(五 ) 活化計劃下的項目由非牟利機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一

般而言，我們會物色適合作這項用途的歷史建築，納入該

計劃內，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歷史建築的歷史價值和建築

特色、位置、建築物的規模及可用面積、周遭環境、交通

配套，有否任何將會對日後的活化工程構成困難的技術事

宜等。我們會按上述考慮因素，物色合適的歷史建築納入

第三期活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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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於過去 3年舉辦的參觀歷史建築活動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活動  對象  參與人數  

踏 “築 ”中區警署導賞團   小五、小六學生和

中學生  
3 615 

大潭水務古蹟導賞團  12歲至 18歲人士  

(透過學校或非牟

利團體報名 ) 

991 

西九文化建築導賞團  

(包括 5幢歷史建築 ) 

公眾人士  498 

“家家遊樂 ”歷史建築導賞團  

中區線 (包括 8幢歷史建築 ) 

尖沙咀線 (包括 5幢歷史建築 ) 

低收入家庭  1 918 

無障礙古蹟導賞遊  

中區線 (包括 5幢歷史建築 ) 

大埔線 (包括 5幢歷史建築 ) 

傷健人士  486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開

放日及論壇  

公眾人士  3 500 

虎豹別墅開放日  公眾人士  31 000 
景賢里開放日  公眾人士  27 800 

總數 69 808 

 
古物古蹟辦事處 (所有導賞團歡迎公眾參加 ) 

 
活動  參與人數 * 

北區龍躍頭文物徑導賞團 (包括 13

幢歷史建築 ) 
5 060 

元朗區屏山文物徑導賞團 (包括 12

幢歷史建築 ) 
1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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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參與人數 * 

中西區文物徑導賞團  

(1) 中區線 (包括 40處歷史建築／

地點 ) 

(2) 上環線 (包括 35處歷史建築／

地點 ) 

(3) 西區及山頂線 (包括 25處歷史

建築／地點 ) 

14 803 

元朗區大夫第導賞團  40 882 
香港文物探知館 (即前威菲路軍營

S61及S62座 )導賞團  
7 414 

元朗區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

客中心 (即前屏山警署 )導賞團  
11 488 

總數 96 802 
 
註：  
 
* 參與人數截至 2011年 4月。  

 

 
公眾骨灰龕和火化設施  

Public Columbarium and Crematorium Facilities 
 
12. 梁國雄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及團體投訴，指他們在處

理先人的火葬安排時，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訂下的不同申請

及輪候安排 (包括申請火葬許可證、要求使用環保棺木、在紀念花園

撒放骨灰，以及輪候靈灰龕 )均遇到問題。此外，他們指出，他們安

排在殯儀館設靈弔念先人，亦遇到殯儀館因靈堂爆滿而無法安排靈堂

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上述市民指有“排隊黨”接近 24小時代殮葬商輪候預訂

食環署火葬場的火化服務，以致貧苦大眾無法預訂該等服

務，食環署會否立即提供以電話或網上登記方式預訂其火

葬場地的火化時段，以取代現時先到先得輪候派籌，每人

可獲發 5個籌的方式，從而杜絕及打擊“排隊黨”；若會，何

時執行；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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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根據食環署的資料，本港現時有 10間非政府機構或慈

善組織，專門為依靠社會福利署殮葬津貼的貧困人士，甚

至無親無故的長者，提供殮葬支援服務，政府會否再次考

慮讓該等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無須透過持牌殮葬商安

排，而可直接使用政府的火葬服務，以及向該等非政府機

構或慈善組織發出殮葬商牌照；若會，何時執行；若否，

原因為何；  

 
(三 ) 過去 5年，每年使用環保棺木、申請火化服務、在紀念花園

撒放骨灰，以及輪候公眾靈灰龕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 (以下

表列出 )；  

 

年份  
使用環保  
棺木的  

個案數目  

火化服務  
申請數目  

在紀念花園

撒放骨灰的

個案數目  

公眾  
靈灰龕的  
輪候數字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四 ) 鑒於食環署在 2010年 10月 15日本會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會在未來 3年將有為數約 10萬個的新骨

灰龕供應，每年分別增加的骨灰龕位數目及所在的地點為

何；  

 
(五 ) 現時香港 7間持牌殯儀館的牌照／經營權於何時屆滿；鑒於

有報道指出，其中有一間殯儀館由政府擁有業權並以招標

方式批出經營權，在該殯儀館現時的經營權屆滿後，政府

會否在網頁或刊登廣告重新公開招標；及  

 
(六 ) 是否知悉，現時每間持牌殯儀館內大小靈堂的數目；鑒於

人口老化導致殯儀館的靈堂經常爆滿，政府有否計劃在未

來 3年內增加殯儀館的數目，以滿足服務需求；若有，詳情

為何 (包括有否計劃在哪些地區撥地以興建殯儀館，以及何

時實施該計劃 )；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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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政府當局在殮葬事宜方面的政策是鼓勵市

民採用火葬，並提供有效率而莊嚴得體的火葬服務，同時致力推動更

環保及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殮葬方式。香港法例第 132章《公眾衞

生及市政條例》賦予食環署規管殮葬行業的權力。有意從事殮葬業務

的人士，須向食環署署長申領牌照，並要遵守有關處理遺體及保存紀

錄等法定要求。此外，政府亦會不時檢討現時提供的墳場、骨灰龕和

火葬場設施，以確保殮葬設施及設備能與時並進。為應付未來的需

求，政府會致力物色合適的土地，興建更多設計得宜的殮葬設施。我

就質詢 6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現時，申請火葬場服務的人士必須提供有關證明文件 (如死

亡證明書、火葬許可證等 )的正本予食環署核實，才可申請

預訂火化時段。申請人士除可親身到場辦理，亦可授權持

牌殮葬商代為辦理。食環署因考慮到絕大部分市民選擇委

託持牌殮葬商一站式代辦死者身後事，故此經與殯葬業界

代表商討後，自 2003年開始實施每位輪候預訂火化服務人

士 多可獲派發 5個籌的安排，但輪候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

件正本證明已獲相等數目的市民授權代辦預訂手續。  

 

 上述安排是因應現時市民選擇由殮葬商代辦親人身後事的

主流模式而制訂的，目標是平衡各方面的需要。不論是殮

葬商代辦或申請人士親身到場輪候預訂火化服務，食環署

會一概按照服務承諾，在遞交申請翌日起計的 15天內提供

火化時段。食環署會按需要檢討有關安排。  

 

(二 ) 根據現行法例，殮葬活動必須由持牌殮葬商處理。任何人

士 (包括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 )如欲經營殮葬業務，可向

食環署申請有關牌照。現時的 101個持牌殮葬商中也包括社

會福利機構。  

 

(三 ) 過去 5年，每年使用環保棺木、火化申請、在紀念花園撒放

骨灰及輪候公眾骨灰龕位的宗數如下﹕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76 

年份  
火化申請

宗數  

使用環保棺  

宗數  

在紀念

花園撒放

骨灰宗數  

累計輪候公眾

骨灰龕位宗數

2010年  38 006 964 1 171 11 945 
2009年  36 486 794 650 12 333 
2008年  36 410 618 383 8 790 
2007年  34 427 沒有統計數字 175 沒有統計數字

2006年  32 215 沒有統計數字 58 沒有統計數字

 
(四 ) 政府現正在和合石橋頭路興建一座新的公眾骨灰龕，提供

約 41 000個骨灰龕位，以及一個紀念花園。有關設施預計

於 2012年年中落成啟用。除公眾骨灰龕位外，華人永遠墳

場管理委員會預計在未來 3年提供約 5萬個骨灰龕位。天主

教、基督教與佛教等宗教團體轄下的私營墳場亦有計劃增

建骨灰龕位。此外，為增加公眾骨灰龕的供應，政府除了

積極研究進一步在現有墳場內增建骨灰龕設施的可行性

外，亦一直致力推廣地區為本的骨灰龕發展計劃。至今，

政府已在全港 18區物色到 24幅用地。政府正進行有關的技

術可行性研究，以評估這些選址是否適合發展骨灰龕設

施。在確定選址用作骨灰龕發展之前，政府會諮詢區議會

的意見。  

 
(五 ) 按照現行法例，經營殯儀館業務須持有食環署簽發的殯儀

館牌照，有關牌照須每年續期。現時，全港共有 7間持牌殯

儀館，香港及新界各一間，另 5間位於九龍。除九龍紅磡的

“世盛殯儀館 ”是政府以合約形式公開招標外，其他6間由私

人公司或非政府機構擁有及經營。政府與 “世盛殯儀館 ”所

簽訂的合約規定承辦商應為獲社會福利署及其他相關機構

認可的有需要人士 (如綜援受助人 )提供廉價的基本殮葬服

務。“世盛殯儀館 ”目前的合約期至 2012年 2月 29日屆滿，政

府屆時將再次就有關營運權進行公開招標。  

 
(六 ) 每間殯儀館的經營模式不同，提供的靈堂大小亦不一。現

提供香港 7間持牌殯儀館的靈堂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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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儀館名稱  靈堂數目  
香港殯儀館  19 
寶福紀念館  21 
九龍殯儀館  17 
世界殯儀館  26 
鑽石山殯儀館  13 
萬國殯儀館  21 
世盛殯儀館  21 

 
 目前 7間殯儀館的平均使用率為 70%。經營殯儀館業務屬商

業決定。食環署會繼續留意殯儀館的使用情況，並按照既

定發牌程序處理殯儀館牌照的申請。  

 
 
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District Support Sche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Development 
 
13. 張國柱議員：主席，自 2005年起，社會福利署每年獲 1,500萬元的
經常性撥款，透過各區的福利辦事處，推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發展計劃 ”)，照顧 0至 24歲弱勢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需要。部分款
項用於推行各區的個別計劃，部分則以直接現金援助形式發放給有需
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年，每年用於推行地區計劃，以及支付有關活動開支

的款額分別為何 (按地區分項列出 )；  

 
(二 ) 過去 3年，每年直接向貧困兒童及青少年發放現金援助的款

額，以及受惠的人數分別為何 (按地區分項列出 )；  

 
(三 ) 過去 3年，每年分別批出屬下列類別的計劃的數目及所涉款

額：(1)舉辦小組活動，以照顧對體藝 (例如音樂、繪畫及戲
劇等 )有濃厚興趣及強烈天份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需
要； (2)推行有關自僱／求職方面的師友計劃、職業技能訓
練等，以加強失業青少年自力更生的能力；及 (3)舉辦義工
服務、領導技巧訓練及青少年交流計劃；及  

 
(四 ) 過去 3年，每年申請直接現金援助的個案數目為何；不獲批

的個案數目及其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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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年，每年在發展計劃下按地區劃分所批出用於推行地

區計劃及支付有關的活動開支款項金額分別如下：  
 

用於推行地區計劃及支付有關  
活動開支款項金額 (元 ) 

地區 (1 )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黃大仙及西貢區  673,248 639,958 601,840 
荃灣及葵青區  645,000 662,700 656,095 
大埔及北區  600,020 575,000 575,000 
元朗區  597,274 589,122 589,450 
中西南及離島區  445,941 415,530 397,758 
觀塘區  283,666 275,790 444,390 
沙田區  388,263 451,392 471,573 
屯門區  444,441 471,944 471,996 
東區及灣仔區  480,000 480,000 480,000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479,925 429,982 444,957 
深水埗區  349,655 380,000 380,000 
總數  5,387,433 5,371,418 5,513,059 

 
註：  
 
(1) 按照社會福利署 11個地區福利辦事處所區分。  

 
(二 ) 過去 3年，每年按地區劃分所批出向貧困兒童及青少年發放

直接現金援助款項金額及受惠人數分別如下：  
 

直接現金援助款項金額及人數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地區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黃大仙  
及西貢  
區  

1,010,984 702 977,098 684 909,253 640

荃灣及  
葵青區  938,384 681 1,022,059 717 969,830 682

大埔及  
北區  846,468 590 878,558 610 841,377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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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現金援助款項金額及人數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地區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元朗區  844,023 601 835,380 589 834,314 586
中西南  

及離島  

區  
764,770 542 907,379 670 895,504 634

觀塘區  837,418 585 631,452 452 699,099 488
沙田區  769,653 539 719,328 494 701,994 493
屯門區  712,226 521 688,457 497 697,206 512
東區及  

灣仔區  
689,928 497 608,359 430 668,489 470

九龍城  

及油尖  

旺區  
714,901 502 741,492 523 729,116 509

深水埗  

區  
621,422 434 753,281 517 795,613 556

總數  8,750,177 6 194 8,762,843 6 183 8,741,795 6 153

 
(三 ) 過去 3年，每年批出 (1)舉辦小組活動，以照顧對體藝 (例如

音樂、繪畫及戲劇等 )有濃厚興趣及特殊天份的兒童及青少

年的發展需要； (2)推行有關自僱／求職方面的師友計劃、

職業技能訓練等，以加強失業青少年自力更生的能力；及

(3)舉辦義工服務、領導技巧訓練及青少年交流計劃的計劃

項目及金額分別如下：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計劃  

項目  

性質  

發展  

計劃  

總數(2)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發展

計劃

總數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發展  

計劃  

總數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項目(1)  141 2,108,974  107 2,046,660  102 2,291,896

項目(2)  34 554,925  22 446,905  21 436,894

項目(3)  159 2,723,534  143 2,877,853  136 2,784,269

總數  210 334 5,387,433 195 272 5,371,418 192 259 5,513,059
 
註：  
 
(2) 同一發展計劃可能包含多過一個項目性質，因此項目性質總數會

較發展計劃總數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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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過去 3年 (即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及 2010-2011年
度 )，每年獲批直接現金援助的個案數目分別為 6 194、6 183
及 6 153宗；不獲批出援助的個案數目分別為 10、 15及 18
宗。不獲批出援助的原因包括申請人所申請的項目並不屬

於計劃的資助範圍、申請人的經濟狀況並不符合申請資

格，以及申請人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以作審核等。  

 
 
垃圾收集車  

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14. 甘乃威議員：主席，有關本港的垃圾收集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年，每年全港的私營及由政府營運的垃圾收集車的數

量分別為何，並請按垃圾收集車所符合的廢氣排放標準及

該等車輛是否有蓋分別列出分項數字；政府有否計劃將其

無蓋的垃圾收集車更換成有蓋的車種；若有計劃，詳情及

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現時有否及如何規定私營及由政府營運的垃圾收集車保持

清潔和衞生，以及減少污水漏出及散發臭味的情況；若有

規定，相關措施和罰則為何，以及過去 5年，有否向違反該

等規定的機構或人士施加懲罰；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 過去 5年，有否就垃圾收集車的污水、臭味及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提出檢控；若有，每年的檢控數字分別為何，並按

檢控原因列出分項數字？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有既定指引及

合約條文，分別確保該署及其聘用的承辦商的垃圾收集車清潔衞生。

食環署在監管承辦商的服務時，如發現承辦商違反合約要求，會根據

有關合約條文，向承辦商作出懲處。我就質詢 3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5年，食環署及該署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的數目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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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食環署的  

垃圾收集車數目  
食環署外判承辦商的

垃圾收集車數目  

2006 182 108 

2007 167 117 

2008 160 117 

2009 149 122 

2010 153 125 

 
 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一般使用年期為 8至 10年，所有垃圾收

集車均符合購置時的法例規定，包括安裝符合歐盟廢氣排

放標準的柴油引擎。此外，為防止垃圾收集車發出臭味，

食環署所有垃圾收集車均有檔板遮蓋車尾 (33部 )或屬完全

密封型號 (120部 )，其中有檔板的垃圾收集車會在 2013年或

之前全部由完全密封型號取代。  

 
 至於食環署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自 2008年 11月起開

始生效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均規定，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

集車必須安裝符合合約所訂明的歐盟廢氣排放標準的汽油

或柴油引擎。至今已有 58部垃圾收集車配備有關引擎，其

餘的亦將於未來兩年內採用。此外，外判承辦商的所有垃

圾收集車車尾均須設有檔板遮蓋，以防止臭味傳出。為進

一步改善情況，自今年 5月起開始生效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

中，食環署亦要求承辦商採用完全密封式設計的垃圾收集

車。目前已有 30部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採用完全密封型

號，其餘的亦將在相關合約更新時改為完全密封型號。  

 
(二 ) 為保持垃圾收集車清潔和環境衞生，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

均裝有污水收集缸以收集漏出的污水。此外，在 153部垃圾

收集車中，有 130部已在車斗內加裝除臭系統，其餘的亦會

於 2012年或之前進行加裝工作，以進一步防止垃圾收集車

發出臭味。  

 
 食環署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亦規定，承辦商提供的垃圾收

集車須在底部設有污水收集缸，而在裝卸和運送廢物期

間，承辦商須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以防止污水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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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環署及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在垃圾轉運站或垃圾堆

填區卸下垃圾後，離開前均會卸去污水缸的污水，亦會使

用該處的洗車設備清洗車身及／或車輪。這些垃圾收集車

每天完成垃圾收集工作或回到車房後，必須再進行清洗。  

 
 食環署不時提醒員工，必須按指引保持垃圾收集車清潔衞

生，以及每天妥善清潔車輛。就承辦商而言，如被發現違

反有關垃圾收集車的要求和運作的合約條文，食環署會採

取相應懲處措施，包括發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失責通

知書。收到失責通知書的承辦商會按違規事項被扣減每月

獲支付的費用。過去 5年，食環署因承辦商違反有關垃圾收

集車的要求和運作的合約條文 (即垃圾收集車漏出污水及

垃圾收集車不清潔 )而發出的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失責通

知書數目如下：  

 
年份  口頭警告數目 書面警告數目  失責通知書數目

2006 10 7 6 

2007 10 3 0 

2008 10 2 2 

2009 9 1 2 

2010 9 8 2 

 
(三 ) 過去 5年，食環署就垃圾收集車漏出污水或掉下垃圾的違例

情況提出檢控的數字如下：  

 

年份  
有關漏出污水的  

檢控數字  
有關掉下垃圾的  

檢控數字  

2006 0 0 

2007 4 3 

2008 0 2 

2009 0 0 

2010 3 1 
 

 法例並無賦權食環署人員對垃圾收集車發出臭味的情況採

取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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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住房屋的輪候時間  

Waiting Time for Allocation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Units 
 
15. 湯家驊議員：主席，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數字，2010年年底輪候
冊上的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申請約有 145 000宗，當中一般公屋申請
的數目已經達到 84 700宗，在 “配額及計分制 ”下的一人申請則有
60 300宗。為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現時維持平均輪候時間於 3年的目標，而按照運輸及房

屋局的數字，預計未來 3年 (即 2011-2012至 2013-2014)的新
建公屋單位只有 42 200個，當局是否須每年增建更多公屋
單位，才可確保輪候冊上的申請者能於 3年內獲編配單位；
若是，計劃每年增建多少公屋單位；若否，原因為何；  

 
(二 ) 過去 5年，在一般公屋申請者之中，可以真正達到 3年接受

獲編配單位 (即成功 “上樓 ”)的個案宗數及獲編配單位的情
況，並以下表列出：  

  

輪候 3年或以下而成功
上樓的個案數目  

輪候超過 3年而
未能成功上樓
的個案數目  

年度  

該年度
輪候冊
上一般
公屋  

申請者
數目  

接受  
第一次
配房  
通知  

接受  
第二次
配房  
通知  

接受  
第三次  
配房  
通知  

未獲  
配房  

未接受
配房／
退出  
申請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三 ) 鑒於按運輸及房屋局以 5年為期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現時

只提供截至 2014-2015年度的興建公屋情況，有關其後的建
屋規劃，現時有否預留土地興建公屋；若有，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現時當局有否訂立策略有效處理一人申請者或配額及計分

制下申請人的公屋申請；若有，詳情為何，以及預計該等
人士的輪候時間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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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以維持

一般輪候冊申請者 (不包括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 )平均輪

候時間於大約 3年為目標，為沒有能力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家庭提

供公屋。就質詢的 4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及 (三 ) 

 
 在公屋供應方面，根據房委會現時以 5年為期，並逐年延展

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由 2011-2012年度起 5年，預測的新

建租住公屋量合共約 75 000個單位，即平均每年約 15 000
個單位，詳情見附件。連同每年預計收回的現有公屋單位，

房委會估計這個建屋量足以維持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輪

候時間約 3年的目標。我們會密切留意需求情況，逐年延展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並會按 新供求情況而對建屋量作出

適當調整。  

 
 由於 2015-2016年度後的公屋地盤，大多數處於初期規劃及

設計階段，並需要解決多項問題，包括改變土地用途、整

合地區人士的意見及土地供應的時間 (如土地需要進行收

地、清拆及土地平整等 )。因此，現階段未能落實 5年後的

建屋量及時間表。  

 
(二 ) 在公屋輪候冊方面，在既定的計算方法下，一般輪候冊申

請者的平均輪候時間，是指過去 12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

申請者，由登記在輪候冊以至獲得首次編配時的平均輪候

時間，但不包括申請期間曾凍結的時段，例如申請者尚未

符合居港年期規定、申請者在獄中服刑，或正等待家庭成

員來港團聚而要求凍結申請等。上述以登記至獲得首次編

配為止的計算方法，是我們訂定及維持平均輪候時間為 3
年左右目標的基礎。雖然合資格申請者共有 3個配屋機會，

由於首次編配已經給予申請者上樓的機會，申請者是否拒

絕第一次編配而等候其後的編配純屬個人決定，故此輪候

時間亦會以第一次編配的時間計算。  

 
 在過去 5年，接受編配的一般輪候冊申請的個案數目、平均

輪候時間及接納單位編配的分布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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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輪候冊 (不包括配額及計分制 ) 
接受編配的個案  

 

在該年度
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數目

平均輪候
時間 (年 )

 

在該年度
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一次
編配 * 

在該年度
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二次  
編配 * 

在該年度
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三次  
編配 * 

2006-2007 17 400 1.8 32% 27% 41% 
2007-2008 11 400 1.9 36% 31% 34% 
2008-2009 22 600 1.8 20% 39% 41% 
2009-2010 18 900 2.0 21% 41% 38% 
2010-2011 14 200 2.0 25% 42% 33% 

 
註：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數字加起來未必等於 100%。  

 
此外，在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及 2010-2011各年度，截至每年度的 3月底，公屋輪候冊上

分別有 55 000、 51 900、 56 400、 62 800及 74 300宗一般輪

候冊申請未獲得編配機會。但是，須注意的是，輪候期間

申請人的情況可能有所轉變，不再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當

申請到達編配階段時，申請人仍需通過詳細資格審核才可

獲公屋編配。故此，輪候冊上的申請中，並非所有申請都

需要公屋安置。於上述 5個年度，分別便有 7 400、 7 900、
8 600、 7 500及 5 800宗一般輪候冊申請取消，原因包括未

能通過配屋前的資格審查、拒絕接受所有編配機會等。  

 
(四 ) 在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方面，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獲

配公屋的相對優先次序，取決於其在計分制下所得分數。

申請者的分數，則視乎其遞交公屋申請時的年齡、輪候時

間，以及是否公屋居民。一般而言，申請者年紀越大和輪

候時間越長，分數越高。申請者累積分數越高，越早獲配

公屋單位。由於每年可能會有較高分數的申請者加入，各

區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優先次序便會有所改變。視乎申請

者的地區選擇及公屋單位在各區的供應分布，同一分數的

申請者在不同地區的輪候時間亦可能不同，我們並不能預

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輪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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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行制度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除可透過 “配額及計分

制 ”申請公屋外，亦可聯同家人作一般家庭申請。房委會為

鼓勵更多年青一代與年長親屬共住，已推出多項促進家庭

和諧共融的優化房屋安排。在 “天倫樂加戶計劃 ”下，符合

資格的成年子女均可以加入年長租戶的公屋戶籍。年輕人

士亦可以透過 “天倫樂優先配屋計劃 ”，與年長親屬申請共

住一個單位，他們可以選擇任何地區的公屋單位，並享有6
個月的輪候時間優惠。合資格及有迫切住屋需要的非長者

一人申請者，亦可透過 “特快公屋編配計劃 ”，或經由社會

福利署推薦申請 “體恤安置 ”，以提前獲配公屋單位。  
 

附件  
 

未來 5年 (2011-2012至 2015-2016)公屋建屋量  
 

完工日期  區域 # 預計建成單位數目  
2011-2012 市區  11 200 
 擴展市區  - 
 新界區  - 
 合共 11 200 
2012-2013 市區  12 000 
 擴展市區  2 800 
 新界區  1 000 
 合共 15 800 
2013-2014 市區  7 900 
 擴展市區  7 500 
 新界區  - 
 合共 15 400 
2014-2015 市區  8 500 
 擴展市區  3 500 
 新界區  6 300 
 合共 18 300 
2015-2016 市區  4 900 

 擴展市區  8 100 
 新界區  2 100 
 合共 15 100 
 總數 75 800 
 

(根據 2011年 3月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  
 

註：  
 

# 擴展市區即葵青、荃灣、沙田 (包括馬鞍山 )、西貢 (將軍澳 )及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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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太平清醮  

Cheung Chau Bun Festival 
 
16. 謝偉俊議員：主席，就每年成功吸引數萬名市民和中外遊客參觀

的長洲太平清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有報道指出，早前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與民政

事務總署因政策不協調，導致僵化執法，影響多年來一直

受本地市民及外國遊客歡迎的傳統長洲太平清醮，其中一

間每年為應節而售賣平安包的店鋪，為抗議食環署僵化執

法而決定於本年 5月 10日太平清醮舉行期間不營業，令有心

祈求“好意頭”的遊人苦候數小時才買到平安包，破壞遊客

遊玩雅興，政府可否研究改善政府部門間協調不足的流

弊，在特別及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酌情執法，令類似的大型

旅遊節目得以圓滿舉行；  

 
(二 ) 鑒於近年前往觀賞太平清醮的市民和遊客續年增加，加上

飄色巡遊常在高溫下進行，本年更有圍觀市民懷疑中暑，

政府有否計劃改善交通、醫療及其他島上的配套措施，令

這項具本土特色的旅遊盛事得以錦上添花；  

 
(三 ) 鑒於有市民指出，太平清醮的成功，反映一些活動只要有

本土特色，便足以發展成為 “可持續發展 ”的特色旅遊項

目，當局不需耗用巨額公帑作浩大宣傳“催谷”大型但欠缺

文化特色的“盛事”，政府可否借鏡太平清醮的成功，徹底

檢討每年大灑數億元的旅遊推廣政策；  

 
(四 ) 鑒於有報道指出，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宣傳本年的

太平清醮，主力使用網上宣傳，整體宣傳開支不多，達到“本
少利大”的成本效益，是否知悉，旅發局宣傳這次太平清醮

的開支為何；旅發局會否研究將這次推廣模式伸展至其他

活動 (例如每年舉辦的花車巡遊及夏日音樂節等項目 )，以

有效善用每年高達數億元的推廣經費；如會，計劃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五 ) 過去 3年，旅遊事務署和旅發局有否嘗試聯同註冊旅行代理

商共同推廣太平清醮成為旅遊盛事；如有，推廣的政策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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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鑒於本年太平清醮的焦點飄色巡遊中，出現小朋友模仿“財
爺和特首派糖 ”， “大石壓死蟹 ”及 “防輻射 ”等環節，引起
市民共鳴，旅遊事務署和旅發局會否把太平清醮諷刺時弊
的特色作為賣點，加強宣傳？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長洲太平清醮是一項歷史悠久、極具

地方色彩的傳統節慶活動，每年均吸引大量本港市民和外來遊客參

觀，今年的長洲太平清醮，已於 5月10日順利舉行。  

 
 就質詢的 6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及 (二 ) 

 
 長洲太平清醮由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主辦。離島民政

事務處 (“民政處 ”)每年均協調相關部門，因應前往長洲參觀

該盛事的大量遊客，制訂各項適當的配套安排，例如海上

交通秩序、陸上人流管理、緊急醫療救援、額外衞生設施 (如
臨時洗手間 )等。離島民政處會參考每年太平清醮舉行的經

驗，改善及加強協調工作。  

 
 今年長洲太平清醮的平安包事件，屬食環署的執法範圍，

離島民政處的協調工作，並不涉及個別部門的執法行動。

食環署有責任確保食物安全，保障市民健康。該署自今年 4
月 16日起收到 8宗投訴 (其中兩宗由立法會秘書處轉達 )，指

長洲北社街及部分地區一些售賣包點食物店鋪，在店鋪範

圍外製造或處理平安包。  

 
 食環署人員接獲投訴後，到北社街及附近一帶巡查，但沒

有發現違規情況。不過，由於接獲上述投訴，食環署人員

因此提醒有關食物店鋪負責人，不應在食物業牌照指定範

圍外製造或處理食物。食環署人員在巡查期間，並沒有向

有關店鋪提出警告或檢控。  

 
 事實上，食環署去年也有接獲類似投訴，並曾展開調查，

但未有發現違規情況。食環署作為食物安全執法部門，必

須依法行事，若有關店鋪有任何建議改善經營情況，這些

建議也必須確保製造及處理平安包的過程符合食物安全及

衞生要求，食環署樂意就這些建議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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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一直聯同旅發局積極發展和推廣本港的文化旅遊，令

本港的旅遊項目更多元化，從而增加本港作為首選旅遊目

的地的吸引力。  

 
 旅發局於全年不同時段，將各類型的盛事或大型活動，包

括本地盛事、傳統節慶，以及國際藝術、體育及文化活動

等，包裝成不同的大型宣傳項目，其中每年 4月至 5月的 4
個傳統節慶，包括天后誕、佛誕、譚公誕及長洲太平清醮，

旅發局便將其包裝為 “香港傳統文化匯 ”，凸顯香港的文化

特色；至於旅發局主辦的其他主要項目如 “除夕煙火倒

數 ”、“新春花車巡遊 ”等，向來也廣受海外旅客歡迎，而且

可締造香港全年盛事不絕的形象。這些活動全都吸引不少

國際媒體報道，有助提升香港的吸引力。本地旅遊及相關

業界也可善用這些大型宣傳項目，推出不同主題的香港旅

遊產品，創造更多商機。  

 
(四 ) 旅發局 2011年 “香港傳統文化匯 ”推廣活動的 新修訂開支

預算約為 280萬元，具體工作如下：  

 
─  製作以長洲太平清醮為題的有趣短片，並上載至短片

分享網站，如YouTube、土豆網、新浪網網視頻道等，

亦於社交媒體如新浪微博宣傳及鼓勵公眾轉載及分享

有關短片；  

 
─  採取針對性的策略，鎖定對傳統節慶感興趣的旅客 (如

來自長途市場的旅客 )，與當地業界合作宣傳包括這些

節慶的旅遊行程；  

 
─  於主要口岸展示宣傳海報和橫額等，並特別安排平安

包山打扮的人物，於機場歡迎來港旅客，令他們感受

到傳統節慶氣氛；及  

 
─  製作有關 “香港傳統文化匯 ”的專題網站及活動指南，

介紹各項節慶活動詳情，鼓勵旅客前往各區參與活動。 

 
 隨着社交媒體越來越普及，旅發局於 2011-2012年度將進一

步強化數碼媒體推廣，以富創意的手法宣傳香港。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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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局會利用Twitter及著名博客的影響力，邀請他們來港

並分享旅遊經驗，同時鼓勵網民轉載或傳閱這些博客的文

章。  

 
 數碼媒體推廣與傳統的推廣渠道相輔相成，使用數碼媒體

推廣的目的，主要是借助網上渠道無遠弗屆的傳播範圍，

擴大接觸層面，特別是潛在客羣，以取得更大的宣傳效應。 

 
 旅發局會視乎個別推廣項目的規模及目標客羣，制訂有效

宣傳策略及途徑。以每年的 “香港夏日盛會 ”和 “繽紛冬日

節 ”為例，旅發局會以互聯網配合廣告、公關宣傳活動和消

費者推廣如巡迴展覽，並會與業界合作推廣旅遊行程和優

惠，為這些推廣項目以至香港爭取 大的曝光及宣傳效應。 

 
(五 ) 旅發局每年均會向業界包括本港註冊旅行代理商發岀通

告，通知他們各項推廣活動的安排，包括 4月至5月份 4個傳

統節慶的節目，並鼓勵業界推出以節慶為題的觀光團或將

節慶活動納入旅遊行程，讓旅客體驗這些節慶的歡樂氣

氛。今年便有業界推出長洲太平清醮的觀光團，例如Bun 
Festival Tour及 “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南丫島漁民文化

村 1日遊 ”等。  

 
(六 ) 飄色極具本土特色，也一向是旅發局推廣長洲太平清醮的

重點之一。今年旅發局在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支持

下，便特別為長洲太平清醮製作了一段有趣短片，介紹飄

色習俗的背後故事。旅發局會繼續因應旅客的興趣及喜

好，推介在港舉行的節目及活動。  

 
 
從事加工貿易的本港企業於升級轉型時面對的稅務問題  

Taxation Problems Faced by Enterprises Engaged in Processing Trade 
Operations in the Course of Upgrading and Restructuring 
 
17. 林大輝議員：主席，關於從事加工貿易的本港企業於升級轉型時
面對的稅務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近 3年，因《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39E條 (“第 39E條 ”)

及 50： 50比例分攤基礎課稅的問題而被稅務局追討稅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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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數目、涉及的稅額和罰款額為何，以及有多少宗有關
的上訴或反對個案被稅務局局長要求須購買儲稅券；如沒
有紀錄或統計，當局會否設立相關的紀錄系統，並提供目
前正就有關問題被審核或覆檢的個案數字；  

 
(二 ) 鑒於《公開資料守則》列明公眾有權索閱政府的文件，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次未有應本人的要求，提供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就第 39E條所反映的業界意見的內容，原因為

何；  

 
(三 )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 5月 11日答覆本人的質

詢時表示，國家稅務總局認為，假如香港企業免費提供一

些機器及工業裝置 (包括模具 )給內地的關聯企業，以用於

生產製成品，而內地企業以低於正常價格將製成品賣給香

港企業，可構成內地《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 (試行 )》 (國
稅發 (2009)2號文 )所指的抵銷交易，內地稅務部門在進行轉

讓定價調查時，會作出轉讓定價調整以還原抵銷交易，但

業界人士指出，港商向內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備和工模等

這一事實存在已久，內地稅務機關一直沒有質疑存在轉讓

定價的問題，當局可否列舉事實和例子證明港商免費向內

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備曾出現甚麼轉讓定價問題；  

 
(四 ) 鑒於有港商指出，由港商免費向內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

備，內地企業成本較輕，製成品的價格自然可以向下相對

調整，屬於合理及正常的交易，為何當局認為這是“低於正

常價格”及出現轉讓定價問題，以及可否公開國家稅務總局

的確認文件；  

 
(五 )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 5月 11日答覆本人的質

詢時，未有正面解釋為何成功反對或上訴的納稅人不可以

與政府一樣可按“判定債項利率”獲得利息賠償以符合公平

原則，當局可否直接回答；  

 
(六 ) 鑒於本人於本年 4月 13日及 5月 11日詢問政府，如 “進料加

工 ”企業放棄升級轉型而重新從事 “來料加工 ”業務，該等

企業可否再次享有機器設備折舊免稅額，以及根據 50： 50
比例分攤基礎課稅，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均未有正面

回答，當局可否作出明確的答覆；如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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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鑒於本人於 近兩年曾 少 7次詢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為何當局就第 39E條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法律界或律政

司的獨立法律意見，但均未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正面

回答，當局可否解釋不肯作答的原因；  

 
(八 )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 5月 11日表示，稅務局並

不知悉有香港企業名義上在內地從事“進料加工”，但實際

上仍沿用“來料加工”運作模式的個案，當局可否解釋，為

何 在 CIR v Datatronic Ltd (CACV 275/2008) 及

CIR v C G Lighting Ltd (CACV 119/2010)案 件 中 均 有 提 及

上述情況，以及會否向工商界、會計界、稅務專家及法律

界等人士瞭解實情；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九 )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 5月 11日表示，若要訂立

“預約定價安排”，必須先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而非只在

地方稅務機關的層面處理，當局計劃何時向國家稅務總局

提出商討，以及有關的商討內容為何；及  

 
(十 ) 稅務上訴委員會 (“委員會 ”)審理編號D61/08的個案時，代

表稅務局局長參與聆訊的人士是否執業大律師；有否評估

該位代表沒有如實和全面地告知委員會有關的法律詮釋

原則及案例 (包括法院認可的 “目的為本 ”原則、《釋義及

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19條對法例詮釋須確定立法用意的

規定、終審法院在香港醫務委員會對周兆碩 (2000年 )一案

的 判 詞 中 就 法 例 詮 譯 所 作 出 的 意 見 ， 以 及 當 局 本 身 在

CIR v Sawhney (HCIA1/2006)一案中對法例詮釋所持的論

調等 )是否失職、刻意隱瞞以誤導委員會或違反《香港大律

師公會專業守則》第 136段的規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稅務局沒有有關的數據，亦未有計劃就有關數據作出統

計。稅務局日常需要處理種類繁多的數據，基於善用資源

原因，部門必須顧及成本效益來考慮就哪些主要數據需要

作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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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及 (七 ) 

 
 正如我們在答覆林大輝議員的多次口頭及書面質詢時表

示，在檢討應否放寬第 39E條的限制時，我們已考慮業界的

意見，包括通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多位立法會議員

所反映的業界意見。我們亦已向立法會詳細解釋我們的檢

討結果和有關理據。我們已多次表示，基於香港稅制既有

的 “地域來源徵稅 ”和 “稅務對稱 ”等基本原則，以及有關轉

讓定價的問題，我們的檢討結果是認為沒有足夠理據放寬

現時第 39E條的限制。  

 
(三 )、 (四 )及 (九 ) 

 
 我們在去年 11月 24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已詳

細解釋香港企業在 “進料加工 ”下就免費提供予內地關聯企

業的機器及工業裝置可能出現的轉讓定價安排，以及各地

稅務機關 (包括內地 )對此問題的取態。  

 
 我們在本年 5月 11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已清楚

表示，國家稅務總局已向我們確認，假如香港企業無償提

供生產設備給內地的關聯企業，用於生產製成品，而內地

企業以低於正常價格將製成品賣給香港企業，可構成內

地《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 (試行 )》 (國稅發 (2009)2號文 )
所指的抵銷交易，內地稅務部門在進行轉讓定價調查時，

會作出轉讓定價調整以還原抵銷交易。我們已清楚轉達國

家稅務總局的意見，並沒有需要公開國家稅務總局的文

件。此外，倘若內地稅務部門作出轉讓定價調整，香港稅

務局亦須按《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

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就香港所徵收的稅

額作出相應調整。  

 
 至於我們在本年 5月 11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所

提及的 “預約定價安排 ”，是一個讓納稅人主動與所在地的

稅務機關商討轉讓定價的方法，從而可以預先確定稅務負

擔，減少與稅務機關的爭議。就內地與香港的關聯企業而

言，由於轉讓定價問題牽涉兩地稅收，根據《安排》，內

地企業須先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 “預約定價安排 ”，而香港

企業則須向稅務局提出，再由兩地稅務機關作出協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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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將會在《安排》的框架下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有關 “預
約定價安排 ”的事宜。除此之外，稅務局和國家稅務總局每

年均會就《安排》舉行工作會議。稅務局會就《安排》的

執行及實施細節，包括關聯企業之間的轉讓定價問題，與

國家稅務總局作出商討。  
 
(五 ) 就納稅人獲勝訴的反對或上訴個案，稅務局局長會按《稅

務條例》的規定向有關的納稅人退還已繳付的稅款，但法

例條文沒有規定稅務局局長須就該筆稅款向納稅人支付利

息。假如納稅人就反對或上訴個案遵照 “有條件緩繳稅款

令 ”購買儲稅券，而該儲稅券 終無須用來支付獲緩繳稅款

的部分，即納稅人成功反對或上訴的部分，則納稅人可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獲 支 付 利 息 ( 儲 稅 券 的 年 利 率 現 為

0.0433%)。正如我們在過往多次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

詢中解釋，《稅務條例》的有關條文旨在保障稅收，避免

納稅人濫用反對程序來拖延繳付稅款。  

 
(六 ) 我們已多次就林大輝議員的質詢向立法會解釋，企業是否

真正從事 “來料加工 ”業務取決於個案事實。稅務局只會就

完全符合 “來料加工 ”營運模式的製造業務按 “地域來源徵

稅 ”原則以 50： 50分攤比例評定有關香港企業的應課稅利

潤，並為該等香港企業的機器及工業裝置提供 50%的折舊

免稅額。  
 
(八 ) 由於CIR v C G Lighting Ltd (CACV 119/2010)這宗個案的

司法程序尚未完結，我們不適宜在現階段討論相關案情。

上訴法庭在 CIR v Datatronic Ltd  (CACV 275/2008)案件

中，根據個案事實及相關法律原則，已否定Datatronic聲稱

其從事 “來料加工 ”業務的論點，裁定該公司並非從事製造

業務，其應課稅利潤實際上產生自出售從內地企業所購入

的貨物。  

 
(十 ) 稅務局局長是由律政司委託的執業大律師代表出席由委員

會審理的編號D61/08個案。正如我們於本年 5月11日答覆林

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表示，委員會或法庭的每宗個案均

有其獨特的事實，並需考慮引用不同的法律原則，不能一

概而論。事實上，《稅務條例》已保障與訟雙方可各自向

委員會提出法律觀點的權利，亦可就對方提出的論點作出

合理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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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投注中心  

Telebet Centres 
 
18. 黃成智議員：主席，香港賽馬會 (“馬會”)於 2009年向當局建議在

每個馬季新增 5個本地賽馬日時估計，該建議將帶來 1 500個新增職

位，並有助確保已於天水圍設立的電話投注暨義工及培訓中心計劃的

2 500個職位得以延續。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為配合新增的賽馬日，馬會近半年合共提供了

多少個新職位，以及增聘了多少名員工；當中分別有多少

人獲分配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職位、場外投注職位和餐

飲部及其他的職位；  

 
(二 ) 鑒於不少任職電話投注中心的前線員工向本人反映，他們

因長期從事電話指令工作，聽力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損

害，甚至影響日常生活，他們擔心一旦失業將較難重投勞

動市場，當局是否知悉，隸屬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員工

近半年每天的工時及每小時接聽的電話下注數目分別為

何，並以圖表列出相關的平均數值、 高數值及 低數值；

若未能列出該等數值，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針對性措施協助第 (二 )部分的電話投注中心員

工；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馬會提供的資料，自 2009-2010年度馬季每年新增 5個

本地賽馬日後，馬會至今共提供了 2 100個新職位，並增聘

了 1 870名員工，以配合新增賽馬日的工作。當中有 1 470
人獲分配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職位，另有400人獲分配餐

飲部及其他的職位。  

 
(二 ) 根據馬會提供的資料，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主要在每個本

地賽馬日、六合彩攪珠日及可供投注球賽晚上的繁忙時段

運作。在過去 6個月，繁忙時段員工平均每天當值約 6至 7
小時，中心編配予員工的值勤表每更 多為 9小時， 少為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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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賽馬日是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 繁忙時段，其間每位

員工每小時平均接聽 40個投注來電。此數字是以每小時該

中心處理的電話數量除以當值員工人數所得，馬會並沒有

每位員工接聽來電的 低或 高數字。  

 
(三 )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提供的資料，勞工處曾在本地賽馬日在

馬會各電話投注中心進行實地量度員工工作時所暴露的噪

音量，結果顯示噪音暴露量在可接受的水平內，故此，並

沒有證據顯示員工可能因從事這類工作而增加患上職業性

失聰的風險。然而，勞工處已向馬會管理層建議加強員工

的培訓，以提醒員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盡量調低耳機

的音量。  

 
 勞工處提供多元化及免費的就業服務，協助有不同需要的

求職人士尋找工作，包括健全人士及殘疾人士。有就業困

難的求職人士更可參加勞工處推行的多項就業計劃，以提

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聽覺受損人士如需要就業支援，亦可聯絡勞工處展能就業

科的分區辦事處。展能就業科會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就業服

務，以尋求公開就業。該科的就業主任會因應求職人士的

背景、資歷及有興趣申請的職位，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

作。  

 
 
舊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Old Districts 
 
19.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Friends of 
the Earth had analysed the Air Pollution Indexes (API) at 11 general stations set 
up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ver the 13-month period from 
January 2010 and found that Sham Shui Po had the worst air quality, with an 
average API of 44.58, followed by Kwai Chung (43.28) and Kwun Tong (43.08); 
and that the poor air quality in these areas could be due to a higher number of 
old diesel vehicles running on the roads, compared to other areas.  However, the 
yearly average API readings of these general stations were within the medium 
range of air pollution level by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 meaning that air 
quality was acceptabl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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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ven that roadside stations are set up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etting up roadside stations also 
in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if it will, of the 
details with regar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estimated expenditur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b)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current API standard in Hong Kong 

mee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s air quality guideline 
standard; if the API does not meet the WHO standard,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tightening the API system to keep it up to par accordingly;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c) a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months during the aforesaid 

13-month period in which APIs of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exceeded 50, and that it is harmful for people to breathe 
the air with that API level for long, whether it had implemented any 
measur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in the 
aforesaid areas; if it had, of the details; and 

 
(d) given that three pilot low-emission zones (LEZs) will be designated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i)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extending the pilot LEZs to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if it has, whether it will 
conduct public consultation; if it will, of the timetable; if it has 
not considered extending the pilot LEZs, the reasons for that; 

 
(ii)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issuing a guideline on the suggested 

ratio of low-emission franchised buses running in these areas; 
if it will, of the details; and 

 
(iii) of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the retirement of Euro II and III 

franchised buses operating in these areas; and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incentive to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for the related increase in operation expenses; 
if it has, of the detail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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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President, 
 

(a) Siting of the roadsid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AQMSs)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has been made to measure 
the roadside situations in busy urbanized areas of Hong Kong.  
These three AQMSs are surrounded by a mix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commercial-cum-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presence 
of heavy traffic.  Such physical environment typifies the air quality 
in other busy urbanized areas like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As such, we consider that the air quality data 
collected by these roadside station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oadside 
air quality of busy urbanized are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territory and 
do not propose to set up additional roadside AQMSs; 

 
(b) The WHO has not issued an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n the 

calculation and reporting of API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re is 
also no standardized approach on the issue.  Our API system is in 
general similar to those of Singapore and Taipei.  It calculates API 
by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Hong Kong Air Quality 
Objectives (AQOs).  In parallel to our current exercise to examine 
how best the AQOs should be updated, we have already 
commissioned a team of leading academics including health experts 
and air scientists from the local universities to review our API 
system for providing more timely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on the 
level of air pollution and the associated health effects; 

 
(c) In Hong Kong, air pollution in different districts is caused by 

common air pollutant emission sources such as power plants, 
vehicles, and so on.  Cutting these local emissions, coupl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with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in all districts including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We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key measur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o reduce local emissions: 

 
(i) imposed statutory emission caps on power plants since August 

2005.  The caps have recently been tightened to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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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lants to further reduce their emissions by 34% to 50%, 
starting from 2015, as compared with the 2010 levels through 
maximizing the use of existing gas-fired generation units and 
prioritizing the use of coal-fired units retrofitted with emission 
abatement facilities; 

 
(ii) introduced on 1 July 2010 a 36-month one-off grant to 

encourage the early replacement of Euro II 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with new commercial vehicles after completing on 
31 March 2010 a similar scheme for pre-Euro and Euro I 
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iii) introduced in April 2008 a first registration tax concession 

scheme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commercial vehicles in 
addition to the one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petrol private 
cars; 

 
(iv) mandated motor vehicle fuels to comply with Euro V standard 

from 1 July 2010; 
 
(v) mandated the use of ultra low sulphur diesel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cesses from October 2008; and 
 
(vi) amended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Regulation in October 2009 to include products 
such as adhesives, sealants, vehicle refinishing paints, marine 
vessel paints and pleasure craft paints, to limit thei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ents in phases from January 2010; 

 
The abov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ongoing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those implemen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ve brought improvements 
to our air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Between 2008 and 2010, the 
levels of sulphur dioxide and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in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reduced by 31% and 
8%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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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and (ii) 
 

 The pilot LEZs to be designated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seek to restrict the access of franchised buses to 
low-emission models (that is, those meeting the emission level 
of a Euro IV or above bus).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to increase as far as practicable the 
ratio of low-emission buses running in these zones from 2011, 
with the target of having only low-emission buses in these 
zones by 2015. 

 
 To meet the above target,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will 

accord priority to the deployment of low-emission buses to 
routes serving the pilot LEZs.  They are also working with us 
to undertake a trial of retrofitting on their Euro II and III buses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devices (SCR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e buses, 
could upgrade their emission performance to the Euro IV level.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trial results, the Government will fund 
the full cost of retrofitting all Euro II and Euro III buses with 
SCR devices. 

 
 As many of the franchised buses serving the pilot LEZs will 

also pass through other districts such as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these district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the designation of the pilot LEZs.  Should the trial on SCR 
retrofit be successful, we expect the majority of the franchised 
bus fleet would be upgraded to Euro IV level by 2015. 

 
 (iii)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operate their 

franchised bus services with buses under the age of 18, and 
have been replacing their serving buses accordingly.  This 
arrangement has taken account of the maintenance,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 of the bus operators, and 
their obligation to provide a proper and efficient service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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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about 70% of franchised buses are Euro II or 
Euro III vehicles.  Given their large number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phase them out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looking into other options which are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expediting their replacement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franchised buses.  That is why we are 
working jointly with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to 
undertake a trial to retrofit SCRs on Euro II and III franchised 
buses.  As stated above,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trial results, 
the Government will fund the full cost of retrofitting Euro II 
and Euro III buses with SCRs to bring their emission 
performance on a par with Euro IV level. 

 
 
《種族歧視條例》的執行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種族歧視條例》 (第 602章 )(“《條例》”)在
2009年全面生效，在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等各範疇
向所有族裔提供保障。就條例生效至今的執行情況，行政機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自《條例》生效至今，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

會”)接獲有關《條例》所保障的各範疇的查詢及投訴數目
分別為何；  

 
(二 ) 鑒於少數族裔人士多次向本會反映，指當局未有為非華語

學生提供足夠及有效的教育支援，影響非華語學生的升學
機會，而且大部分辦學團體、校長及老師對《條例》的細
節瞭解不足，是否知悉，平機會會否作出以下跟進：  

 
(i) 就本港的教育制度是否對少數族裔學童存在制度性種

族歧視進行研究及正式調查，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及  

 
(ii) 參照《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章 )制訂《條例》在教育

範籌的實務守則，以解釋法例，並就辦學團體如何遵
守《條例》提供實用指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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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鑒於 2010年平機會就《條例》進行了 11宗主動調查，其中

涉及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的個案數目 多 (共 6宗 )，是否

知悉平機會會否考慮就此範疇制訂實務守則；若會，詳情

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鑒於警隊、懲教署等紀律部隊以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

合格為大部分職級的入職要求，令很多非華語人士失去投

考紀律部隊的資格，據悉近日警隊調整了有關要求，當局

會否全面修訂所有紀律部隊有關中國語文科的入職要求，

讓少數族裔人士有平等機會加入紀律部隊；是否知悉平機

會會否就政府部門在聘請員工時的語言要求是否違反《條

例》進行主動調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自《條例》於 2009年 7月 10日實施至 2011年 4月 30日期間，

平機會分別接獲 731宗及 99宗有關種族歧視的查詢及投

訴。在上述 731宗查詢當中， 320宗屬僱傭有關範疇， 411
宗有關僱傭以外的範疇 (平機會並無進一步就《條例》的查

詢按僱傭以外的保障範疇備存分項統計 )。接獲的 99宗投訴

當中， 54宗是有關貨品及服務提供的範疇的歧視投訴， 30
宗涉及僱傭範疇， 5宗有關教育，以及 3宗有關政府服務，

而其餘 7宗個案為種族騷擾或中傷的投訴。  

 
(二 ) 就教育支援方面，當局落實了一系列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

施。教育局由 2004年起，修訂了非華語學童的小一入學安

排，讓他們可按其意願選擇傳統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童的學

校或其他公營學校，並進行為期 3年的有關追蹤研究。教育

局亦已發出通告，並與平機會協作分別在 2008年 11月及

2010年 7月為教育局員工和學校就《條例》舉辦分享會，提

醒所有教育機構均須致力不分種族支援所有學生的教與

學、在校內營造種族多元化的環境、尊重文化和宗教差異，

以及與家長保持溝通。  

 
 研究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教育需要是平機會的重點工作之

一。平機會於 2010年 7月成立了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 (“工
作小組 ”)，以探討非華語學生面對的實際問題和提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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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建議。經綜合不同持份者團體 (包括指定學校的校長和

教師、少數族裔家長、學生，以及為少數族裔社羣提供服

務的非政府組織 )的關注後，工作小組已向教育局提交了意

見書，並與教育局就有關事宜交換了意見。  

 
 考慮到平機會至今收到相關的查詢和投訴情況，以及平機

會的工作優次及人手資源的有效運用，平機會將先就工作

小組向教育局提交的意見，與教育局和持份者緊密合作及

跟進，稍後如有需要才會考慮進行正式調查，和在《條例》

下制訂教育實務守則。與此同時，平機會將繼續進行宣傳

和公眾教育工作，宣揚平等教育機會的理念。  

 
(三 ) 平機會於 2010年就《條例》進行了 11宗主動調查，當中 6

宗涉及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在這 6宗個

案中，有兩宗違反《條例》。另外4宗個案並無種族歧視的

情況，但服務提供者可改善服務以消除歧視誤會。平機會

已向相關服務提供者作出勸諭。  

 
 《條例》實施以來，大多數有關提供貨品及服務方面的種

族歧視投訴，都源於雙方溝通不足或誤會。待有一定執行

經驗，以及考慮到有關範疇投訴的數字、性質和複雜性後，

平機會將考慮是否有需要制訂服務範疇的實務守則或指

引。平機會將繼續加強公眾教育工作，以提升公眾對種族

歧視的認知和敏感度。  

 
(四 ) 根據平機會按《條例》發出的《僱傭實務守則》(“《守則》”)，

僱主必須確保任何語文要求都與工作相關，且應與達致良

好工作表現的要求相稱。與該《守則》相符，部門／職系

首長會因應其轄下職系的工作和運作需要，在有關職系的

入職條件中訂明適當的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現行關於中

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的安排，亦有助推行政府維持一支通曉

兩文 (中、英文 )三語 (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的公務員隊伍的

政策。  

 
 現時，所有紀律部隊職系均把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訂於香

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及中國語文科第二級或同等成績。

為方便沒有具備本地學歷的申請人，政府聘任公務員時，

亦會接受其他公開考試成績，例如英國國際普通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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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 (IGCSE)、英國普通中學教育文憑 (GCSE)及普通教育

文憑一般程度 (GCE “O” Level)的中文科D級成績及英文科

E級成績，為分別等同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

科第二級成績。當局會因應運作需要，不時檢討有關職系

入職條件中訂明的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  

 
 平機會已就招聘準則和符合《條例》的規定的相關事宜，

與不同紀律部隊溝通。由於紀律部隊正檢討招聘和聘任的

政策及常規，而平機會亦未收到這方面的投訴，平機會現

階段並無計劃就紀律部隊或其他政府部門為招聘所訂的語

言要求進行正式調查。平機會將繼續監察有關發展，並因

應情況，考慮是否採取其他行動。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案》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AMENDMENT) BILL 2011 
 
《 2011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11 
 
秘書：《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案》  
 《 2011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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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案》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AMENDMENT) BILL 2011 
 
律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訂 )條例草

案》 (“條例草案 ”)。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01章 )，以放寬該條例

第 5(2)(a)條下有關簽立持久授權書的現行規定，以及採用新的法定表

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該表格及說明資料皆以淺白的語言和較方便

使用者理解的形式來撰寫。  

 
 主席，授權書是一項具法律效用的文書，藉着授權書，授權人可

委任並賦權另一人以授權人的名義代他行事。授權書只在授權人有精

神上行為能力時才有效。因此，當授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

獲其授權的人即時失去代授權人行事的權力。但事實上，在這些情況

下，授權人也許更需要他人代為處理事務。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在 1997

年通過的《持久授權書條例》引進一種特別的授權書，稱為持久授權

書。持久授權書的效力不受授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所影響，惟

條件是它必須採用《持久授權書條例》訂明的表格和方式簽立。持久

授權書與一般授權書不同，授權範圍只限於授權人的財產和財政事

務，並不能授權其他事務，例如為授權人的健康護理作出決定。根據

《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2)(e)條，見證簽立持久授權書的醫生必須核

證 “他本人信納授權人當時是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 ”。  

 
 持久授權書在 1997年引進香港時，屬於新事物，但在外地不少司

法管轄區，持久授權書已存在多時，並獲廣泛採用。不過，與其他司

法管轄區相比，持久授權書在香港的使用率極低。《持久授權書條例》

於 1997年制定，截至 2010年年底，在香港註冊的持久授權書只有 40

份。相反，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單在 2006年便有超過 19 000份持久授

權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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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律師會等團體認為，現行持久授權書的簽立規定過為繁苛，

是導致它在香港使用率極低的原因之一。因應他們的關注，當局在

2006年 11月把上述課題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研究。  

 
 法改會在 2008年 3月發表了《持久授權書報告書》(“《報告書》”)，
指出持久授權書在香港的使用率極低，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文

化上的因素和公眾對持久授權書欠缺認識，但有理由相信，令人不欲

使用持久授權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法例規定持久授權書必須由授權

人在一名律師及一名醫生面前簽立，而且律師和醫生必須同時在場。

因此，法改會建議，應廢除《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2)條中關於持久

授權書必須在一名註冊醫生面前簽署的現有規定，以及應鼓勵律師會

向會員發出實務指示，清楚說明如果律師有理由懷疑當事人是否在精

神上有足夠能力簽立持久授權書，該律師必須在持久授權書簽立之

前，就當事人的精神上行為能力取得一名醫生的評估。法改會補充指

出，如果不採納法改會首選的做法，而決定保留《持久授權書條例》

第 5(2)條中的現有規定，則應放寬這項規定，容許授權人及律師在一

名註冊醫生簽署持久授權書後的 28天內簽署該授權書。  

 
 《報告書》亦建議，持久授權書的表格及其說明資料，應以淺白

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撰寫。《報告書》建議了新的表格和

說明資料。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採納了法改會的第二項建議，即容許授權人

及律師在一名註冊醫生簽署持久授權書後的 28天內簽署該授權書。條

例草案亦推行法改會的建議，採用以淺白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

形式所撰寫的新法定表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  

 
 不採納法改會第一項建議，即全面廢除持久授權書須在一名醫生

面前簽立的規定，主要是因為律政司在 2010年 6月諮詢醫療界和社會

服務界時，他們均強烈反對建議。他們關注到，如果沒有法例規定必

須由一名醫生評估和核實授權人的精神上行為能力，便不能充分保障

包括長者在內的授權人。此外，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10
年 12月的會議上討論這項建議時，大律師公會亦表示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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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慎考慮法改會的《報告書》及所有接受諮詢人士的意見後，

當局的結論是採納第二項建議，局部放寬《持久授權書條例》第 5(2)
條下有關簽立持久授權書的現行規定，可在提供足夠保障給授權人與

鼓勵更多人使用持久授權書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代理主席，正如法改會在《報告書》中指出，使用持久授權書不

單對授權人有益處，亦對授權人的家人和社會大眾有利。我們希望在

通過條例草案，並採取措施增進市民對持久授權書概念的認識和理解

後，可鼓勵更多香港人使用持久授權書，作出管理財產及財務的安排。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11年持久授權書 (修
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

員會處理。  

 
 
《 2011年道路交通 (修訂 )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1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 2011年道路交通 (修訂 )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去年，涉及毒後或藥後駕駛 (以下簡稱為 “毒駕 ”或 “藥駕 ”)的被捕

個案急劇上升，2010年總共有 84宗，是 2009年數字的七倍多，而絕大

部分個案均涉及毒品，社會人士對這上升趨勢及毒駕或藥駕對道路安

全構成的威脅深表關注。另一方面，現行法例並無條文規定涉嫌毒駕

或藥駕的司機需要接受藥物測試或提供體液樣本，使檢控有困難。我

們兌現承諾如期在 2010-2011立法年度提交條例草案，引入能令執法

更有效的配套。條例草案的目的，就是為推行嚴厲打擊毒駕及藥駕的

措施而提供所需要的立法框架，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第一，我們建議引入 “零容忍罪行 ”，針對 6種 “指明毒品 ”，即海洛

英、氯胺酮 (俗稱 “K仔 ”)、甲基安非他明 (俗稱 “冰 ”)、大麻、可卡因及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108 

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俗稱 “搖頭丸 ”)，它們是在香港常被濫

用的危險藥物。任何人士在駕駛時，如果他的血液或尿液含有任何濃

度的 “指明毒品 ”，即使沒有呈現任何受毒品影響的徵狀，已屬犯罪，

可處罰款 25,000元及監禁 3年。如屬首次定罪，該人會被停牌不少於

兩年；而再次定罪則會被停牌不少於 5年。  

 
 第二，我們建議訂明任何人士在駕車時受藥物影響，其程度達到

沒有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即屬犯罪，並引入兩級懲處。如果個案涉

及的藥物是 “指明毒品 ”，違例者須承受更嚴厲的懲處：除了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 3年外，首次定罪的停牌期 少 5年，再次定罪的停牌期 少

10年。如果違例者重犯該罪行，法例會清楚指引，法庭經考慮案情和

違例者的行為，可判處該人終身停牌。我希望強調，吸食 “指明毒品 ”

後駕駛的人士會為他們本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嚴重的威脅，應予

重罰。  

 
 另一方面，如果駕車時受藥物影響，而涉及的藥物並非 “指明毒

品 ”，違例者將處以較輕的刑罰：除了罰款 25,000元及監禁 3年，首次

定罪的停牌期 少 6個月，再次定罪的停牌期 少兩年。此外，法例

會引入免責辯護條文，以保障那些已採取適當措施來避免藥駕的司

機。  

 
 第三，條例草案建議延長被裁定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罪行的

人士的停牌期：首次定罪的停牌期將由 少兩年增加至 少 5年，再

次定罪則由 少 5年增加至 少 10年；而法庭在考慮有關案情後，可

向重犯者判處終身停牌，確保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 ”罪行的罰則與

新引入的毒後駕駛罪行的罰則相符。  

 
 第四，條例草案賦權警務人員可在司機涉及交通意外，或行車時

干犯交通罪行或懷疑毒駕或藥駕的情況下，要求司機進行初步藥物測

試，包括識認藥物影響觀測、損害測試及／或快速口腔液測試。如果

在初步測試中，司機被懷疑曾服食任何以上 6種 “指明毒品 ”，或被評

為駕駛能力受損，警務人員可要求司機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作化驗分

析，以確定樣本是否含有藥物及其濃度。有關司機須把其駕駛執照交

由警方保管 24小時，因為他們不適宜立即駕駛汽車。若司機無合理辯

解而拒絕接受初步藥物測試，或拒絕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進行化驗分

析，即屬犯罪。此外，我們建議如果警務人員懷疑司機醉駕、毒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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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駕，可要求醫生為司機抽取血液樣本作化驗，但如果該司機因為受

傷、醉酒或神智不清等情況而無法同意提供樣本，警務人員可要求醫

生替該司機先抽取血液樣本，待該司機清醒後，警務人員會徵求他的

同意，在獲得他的同意後才對其血液進行化驗。  

 
 第五，條例草案會賦權警方執行隨機藥檢，但有關條文會視乎毒

駕及藥駕的普遍程度，以及是否有合適和可靠的快速口腔液測試儀器

等因素才引入。  

 
 代理主席，我們曾在去年夏季就打擊毒駕和藥駕的建議進行公眾

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道路安全議會、醫

生及藥劑師團體，以及運輸業界回應積極，他們大力支持嚴厲打擊毒

駕。在諮詢的過程中，我們已交代損害測試的準確率是相當高的。  

 
 此外，我們亦解釋現時醫護人員有責任在他們處方的藥物加上標

籤，指示病人服用的適當分量和藥物的副作用，因此這次的立法建議

並不會改變或增加醫護人員在這方面的責任。此外，有職業司機團體

關注損害測試的施行，也擔心服用醫療藥物後駕駛會使他們負上刑

責。我們已向司機團體解釋，損害測試的設計是識別受藥物嚴重影響

的司機，而大部分醫療藥物如果按醫護專業人員的指示服用，是不會

使司機的駕駛能力受損至不能妥當地控制汽車的程度，他們無須過分

擔心；此外，我們亦把不涉及 “指明毒品 ”的藥後駕駛的刑罰訂於較低

水平。整體而言，條例草案的建議回應了社會及各界別的訴求。  

 
 代理主席，打擊毒駕及藥駕的措施有助加強道路安全，是市民大

眾期望政府盡快推行的。我希望各位議員大力支持，使條例草案早日

獲得通過，以便我們能盡快落實其中的建議。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11年道路交通 (修
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

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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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代理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

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 多 15分鐘，

另有 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10分
鐘，而就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 多 7分
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第一項議案：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SAFEGUARD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RIGHT TO 
EXPRESSION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國際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是這樣寫的︰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

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

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  

 
 代理主席，每個人均應該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權自主他

的思想及感受，除非他的行為損害了其他人的安全或利益。正因如

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眾會推舉一些人來作出安排、制定規條，

讓大家遵守。於是，大家在社會內便可以相安無事。然而，運用這些

安排、制定規條的權力是受制約的。除非行為是用來保護所有人的福

祉，否則，便不應該運用權力來制約自由及權利。  

 
 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思想家 J. S. MILL在他的《自由論》中曾寫

過這種理論。到了今時今日，這些理論已經成為社會公眾日常的價值

觀、已經成為我們的常識。但是，擁有權力的人，往往很容易便被權

利所腐化。為了利益，或因為愚昧，或出於他們的傲慢，他們以保護

人民為藉口，遮掩他們權欲薰心，做出損害人民權利自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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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新聞自由報道評論

更顯重要。人民要透過言論、行動來表達對濫用權力的憤怒；要透過

媒體把信息傳播，以及以輿論來制約這些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新聞

及言論的自由及表達的權利，不單是個人自由層面的事，在社會出現

不公義的情況時，更是一種可以制約政府的軟權力，具有特別而有效

的社會及政治功能。《基本法》寫得十分清楚，列明了《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亦不時重申，香港的自由

無損。  

 
 政府 近回應美國就香港狀況所發表的報告時，便重申了這一

點。然而，實際情況是，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自由是一點一滴地溜

走。如果我們把今天和昨天  ⎯⎯  2011年 5月 24日  ⎯⎯ 相比，分別當

然不大。但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情況與 1997年之前相比，我們便會

看到很明顯、很巨大的分別。所以，代理主席，我借這個議題來作出

全盤的點算，看看在過去 14年間，香港究竟失去了多少言論及表達自

由的空間。  

 
 我們先看一些客觀的量度指數。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均為為數約

178個國家評估新聞自由的指數，並制訂排名。香港 新的排名是第

34，排名在捷克、匈牙利、立陶宛之後。這數個東歐國家是 1989年之

後，脫離蘇聯管控的新興民主國家。香港枉稱擁有自由的根基，但排

名竟然落後於這些新興民主國家，而實質的評分則由 2002年的 4.83分
增加至 2010年的 10.75分  ⎯⎯  代理主席，分數越高是越差的，不要

以為分數越高便越好。  

 
 在 2007年，曾蔭權第一次當選為特首的時候，香港的指數更高達

20分，而美國的Freedom House亦把香港從自由地方的名單中剔除，

把我們改為列入局部自由的名單裏。這些均是香港應該警惕的客觀指

數。  

 
 溫水煮蛙，自由在不同的裂縫中溜走，而這些制度上的裂縫是由

當局鑿出來的。讓我們細數，在1997年 6月，特區政府還未正式成立，

便已經透過毫無認受性的臨時立法會通過《公安條例》的修訂，收窄

集會自由。收窄了我們在 1980年代、1990年代獲放寬的集會自由，令

舉行集會的團體或組織者重新需得到警方的 “不反對通知書 ”，才可以

進行集會，令和平集會很容易被警方檢控。這些自由亦受到了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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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警方過去選擇性地檢控集會人士，引用《侵害人身罪條

例》的第36(b)條，來檢控和平集會的人士。這項條例在過去是慣用於

檢控悍匪  ⎯⎯ 真正使用武器襲擊警員的悍匪。在 2007年之前，當局

並沒有引用這項《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檢控集會人士。然而，在2007
年，當局一下子便引用這項條例 19次來進行檢控。  

 
 第三點，當局濫用管理市政的條例，例如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來阻止市民展示物品，亦以未申請牌照為理由，制止市民在集會中用

身體語言表達意見。在兩星期前，警方便以此為理由，制止同志團體

在街頭進行舞蹈表演，並嚴打塗鴉，抹煞了市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第四點，當局運用一些很細微的行政權力，來製造實質收窄公共

空間的物體。代理主席，我是指擺放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 (“中聯辦 ”)門外的花槽。在 2002年，當局在楊美雲案敗

訴之後，即發生法輪功在中聯辦門外示威被控阻街案之後，便把一條

寬 9米的行人路變為 3米。它用了甚麼方法？便是在那裏種植花卉。它

想得如此細緻，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第五，當局透過行政安排，迴避傳媒的監察，以不能錄音、攝影、

不具名的消息來源的 “吹風會 ”方式發放消息，更選擇性地 “吹風 ”，達

到影響傳媒報道的效果。我剛才向會議室外的《蘋果日報》記者查問，

原來他們經常也不在這些吹風會邀請之列。這些便是當局利用行政安

排來影響傳媒的詳細情況。  

 
 第六，當局縱容以商業原則運作的地鐵，對傳媒施加商業壓力。

代理主席，我們看到當局以其權力範圍以內的很多立法、行政程序來

“做手腳 ”，令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面對着越來越多有形及無形的禁

區。  

 
 我在此要感謝數位民主派議員提出修正案，包括劉慧卿議員、李

卓人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他們均會就我剛才所提的各項作進一步解

釋；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進一步提出修正案，他的建議

非常具體，便是請當局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數，每年發表

報告，令社會每年均可就我們的權利及自由作全盤的檢視。  

 
 我在此亦想預先探討黃宜弘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黃議員的修正

案是要按《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 ”的原則，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

的權利。但是，何謂 “一國兩制 ”呢？根據《基本法》，除了國防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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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香港可以自行處理特區內的事務，這當然包括了新聞自由及表

達意見的權利。然而，我們不能不擔心。近年 “一國兩制 ”的概念有着

很多不同的解釋，親近北京的人士認為要以一國行先，例如 近就國

民教育發表的諮詢文件中指出，學生要理解人權自由、民主法治，但

在有需要的時候，要從國家、國情的角度來作判斷。這些便意味着當

北京認為事情會影響穩定的時候，我們便要放棄保障自由的底線及立

場。  

 
 特區警隊對 “一國 ”的概念如何侵蝕 “兩制 ”下的自由，更是心領神

會。以往街頭有很多修理沙發、通渠的廣告，這些自僱人士公開自己

的聯絡電話，更著名的有外號 “九龍皇帝 ”曾灶財先生的 “墨寶 ”。社會

上對此一直均包容、接受，警方亦從沒有動用重案組來處理這些事

情。我們看到郊野公園到處均寫着 “乜乜乜到此一遊 ”、劃上兩個心形

並穿上一支箭，大家對此也是一笑置之。雖然這些均屬破壞公物的行

為，但大家也會包容，不會動輒便出動重案組來追緝誰人在街上繪

圖、塗鴉。 近有人在西洋菜街的行人專區的地上，用粉筆寫上四川

死難學童的名單、釋放艾未未的字眼，警方便立即作大範圍的封路，

並抄下途人的身份證，程度較有人在樓宇擲下鏹水還嚴重。  

 
 歸根結柢，香港政府的執法部門越來越懂體悉上意行事。以往社

會能夠接受、包容的行為，現時隨時也會變成刑事罪行，原因是因為

這些行為會觸動中南海領導人的神經。  

 
 近來，稱國民教育為 “健腦教育 ”的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

先生說得很明白、很清楚。他在 2010年 8月與香港記者協會會面的時

候發表了演說，他當時說︰ “社會秩序危機時期， 緊迫、 根本的

公共利益是擺脫危機、恢復正常秩序。所以，媒體有義務協助政府執

行應急措施，暫時收窄自己的權利。 ”他說得非常赤裸裸，傳媒要協

助政府，不管這是收窄了自己的權利，不管這是放棄了報道新聞事實

的天職。接着，他還語帶恐嚇地說︰ “記者既要有崇高的獻身精神，

也需有必要的自我保護意識；既要適應正常情況下的採訪環境，更需

適應非正常情況下的採訪環境；既要捕捉更多新聞，同時又努力不使

自己成為新聞。 ”這些說話是在何時說的呢？就是針對香港記者前往

內地訪問譚作人時被冤枉藏毒，以及香港記者在 2009年前往新疆採訪

騷亂時被軍警毆打所說的。  

 
 代理主席，我很擔心，如果香港特區當局慣常揣摩上意來體會郝

鐵川的說話，香港慢慢地便不會有批評政府的媒體，當局更可以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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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為。我恐怕香港的新聞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將被收服在一國之

下，屆時，社會便沒有能力阻止更多濫權枉法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當局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劉慧卿議員、李卓人議員、黃宜弘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會就

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張國柱議員會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

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請上述議員依次序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的成功基石，香港市民非常珍惜

這方面的自由。我作為前新聞界工作者，對此更是明白。我也很明白

兩方面的情況，新聞界有些機構多年來均自我審查，自己收縮自己的

自由，但社會上的市民則很希望傳媒真的可以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報

道，讓他們獲得需要的資料，從而作出很重要、可能會影響他自己、

家人甚至香港整個社會的決定。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很感謝

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  

 
 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提到代理主席 熟悉的香港鐵路有限公

司 (“港鐵 ”)近期發生的事件。這個港鐵真的是 “可怒也 ”。我拿到的這

封信是港鐵在 4月 19日發給傳媒的  ⎯⎯  我當然不會讀出來，這麼

長，否則我便沒有時間發言了  ⎯⎯  信中表示，如果傳媒報道一些港

鐵負面的消息  ⎯⎯  所涵蓋的範圍是很廣闊的，包括港鐵的產品、服

務和物業項目，以及港鐵在香港和全世界的任何東西，只要觸及這些

便是犯上死罪  ⎯⎯  或作出這方面的報道，港鐵便有權抽起廣告。事

件爆發後，使很多傳媒和市民都感到震驚。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115

 代理主席，我翻閱資料，發現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對港鐵來說的罪

魁禍首。這是刊登在 4月4日的《明報》A4版的報道，指港鐵康城四期

趕 “發水 ”尾班車，議員  ⎯⎯  即我們當中一些議員  ⎯⎯ 斥政府其身

不正促交代。這是就着 “發水樓 ”問題指責港鐵。但是，在報章的下方

則刊登了一則廣告，寫着 “一個沒有懷孕但仍晚晚用超聲波檢查的港

鐵 ”。  

 
 港鐵當然會覺得有沒有 “搞錯 ”，花巨額費用作廣告宣傳，但報章

則在另一邊廂提出指責，便覺得所花的錢的效果被抵銷了。就這角度

而言，大家也是明白的，我們亦希望香港能有一個優良的營商環境，

對於商界以廣告推銷其產品，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是否要採用

這些絕劣的手法，指一旦作出負面報道，便把廣告抽起呢？  

 
 港鐵的意思未必是指把負面的報道與廣告放在同一版，而是只要

那天有些負面的報道，便不要刊登廣告，還要通知它。在通知它後，

港鐵又會說：“甚麼？你又在指斥我們，那麼所有廣告都不刊登了。”
代理主席，其實港鐵是想這樣做。所以，傳媒感到非常震驚，那天即

使已經很晚仍來找我。  

 
 代理主席，那些感到震驚的傳媒不單是你以為的那一羣。《大公

報》是如何報道此事的呢？《大公報》指港鐵廣告代理涉恐嚇傳媒，

致函促勿登負面新聞，威脅不給生意。報道還指出： “廣告霸權涉嫌

干預傳媒運作，本港廣告業龍頭、港鐵廣告代理公司OMD (Optimum 
Media Direction)本周向大部分報社發信，白紙黑字列出一系列指引，

指導傳媒如何處理涉及港鐵的新聞，更警告傳媒若報道港鐵負面的新

聞，將會有權取消當天預訂的有關港鐵的廣告。 ” 

 
 我相信這對於所有左、中、右傳媒，任何有尊嚴的傳媒，是不可

以接受的。所以，港鐵真的是豈有此理。港鐵是怎樣解釋的呢？前數

天我們 20名民主派議員去信錢果豐，他昨天給我們回信說： “保證一

向尊重新聞自由，從來也沒企圖或意圖干預新聞自由，也從來沒有因

為任何港鐵的新聞報道而取消預訂的廣告。 ”他是這樣說的，我希望

所有人，如果誰曾被他取消廣告，便應立即出來 “踢爆 ”他，指斥其 “講
大話 ”。  

 
 我們希望傳媒不要害怕，因為港鐵說過： “我們深明及尊重記者

的天職。”港鐵是尊重傳媒的，所以新聞界不要害怕，不要自我審查、

自毀長城。港鐵說向傳媒工作者致歉，其實應該向全香港致歉。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116 

 代理主席，有新聞從業員跟我們說，即使港鐵這樣說了，也是不

足夠的。他們覺得當局作為港鐵的大股東也是有責任的。雖然當局當

時已出來說不認同這些事情，但也應該作出調查。為何要作出調查

呢？因為港鐵當時是知道的，在交代事件的發生經過時曾提到：在 4
月初，港鐵要求OMD就廣告編排爭取適當版面，以達到 佳的廣告

效果。後來，OMD便發出了措辭不當的信。  

 
 按照這種說法，該信件是港鐵也看過的，但OMD卻告訴港鐵這是

業界的標準做法。這便糟糕了，這間OMD是全球 大的廣告公司之

一，卻指那是標準做法。換言之，這事件不單反映港鐵恐嚇傳媒，更

反映出其實很多公司可能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正如《大公報》的報

道指出，這次是白紙黑字的赤裸裸做法，因此被抓住了把柄，無法脫

身。但是，原來OMD認為這是標準做法，所以，代理主席，你說我

們怎會不擔心、怎會不憂慮呢？因為你與我也知道，廣告是用以養活

整間公司的員工的。很多時候也聽說過，廣告部會致電編輯部說：

“喂，你們是否不想吃飯，是否想不幹了？搞些這樣的東西， ‘倒我們

米 ’。 ”所以，我們是非常擔心的。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還有沒有透過其他渠道影響其他的事情，我們

今天只是拿港鐵這事件來討論而已。但是，這個標準的指引是令人很

憂慮的。我希望局長可以向當局說清楚，我們希望在香港做生意的公

司能尊重香港市民的核心價值，不要透過這些國際 大的廣告公司，

發出這些標準指引來恐嚇傳媒。  

 
 好的做法是傳媒可以一起走出來，給我們一份清單，說明哪個

時候被誰抽起過廣告。有些報章從來沒有刊登過地產商廣告，其實說

到 惡的霸權  ⎯⎯  雖然唐英年說沒有地產霸權，但我們很多人也說

有  ⎯⎯ 是以地產霸權 厲害的。不但抽起廣告，連關於地產商的真

正很負面的新聞也是很少有的。  

 
 為何在街市買東西被騙也可以追究，但在花數百萬元、數千萬元

購買樓房後，出現 “縮水樓 ”等各種問題時卻無法可依，沒有辦法追

究。這情況若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傳媒也會羣起而攻之。但是，關

於這些如此有錢、胖得連襪子也穿不上的人的負面新聞，香港卻是很

少看到的。  

 
 我們今天討論的港鐵問題，當中那些霸權、大財閥如何扼殺傳媒

報道的自由，使我們的知情權受損等，只是冰山的一角。我希望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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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也提出意見，局長更須說清楚政府的立場。我們很歡迎商人來香

港做生意，但他們必須遵守及尊重我們的核心價值，也要讓傳媒能自

由、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報道。傳媒的報道是不應受到這些可耻的商

界所威嚇的。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今天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案，我認為需要不

時提出來讓大家進行討論，因為情況不時也會變糟。  

 
 代理主席，大家知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香港的基石，如果我

們不想香港成為內地另一個城巿，而要保持香港本身的特色，成為擁

有普世價值的城巿，我們必須捍衞言論自由。然而，言論自由是十分

脆弱的，政府當局隨時可以如溫水煮蛙一樣，慢慢地扼殺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不進則退。  

 
 為何我說要不時進行辯論呢？因為大家不時能看到溫水煮蛙的

效果，言論自由是慢慢地出現倒退的。過去有數件事情，使我們對香

港的言論自由十分憂慮。  

 
 第一，是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港鐵事件。港鐵事件反映了香港

在金權政治或在金權下，傳媒很容易受金權的影響而進行自我審查，

犧牲了新聞自由，剝奪巿民的知情權及言論自由。由於沒有人報道，

所以，我們便沒有言論自由。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港鐵公司發給我們

的函件，她提到當中 恐怖的一個詞語：標準做法。說得難聽一點，

只是今次捉姦在床  ⎯⎯  這確是一個很難聽的用語  ⎯⎯  但它可能

經常這樣做，因為這是標準做法。今次是白紙黑字向港鐵公司發出函

件，如果沒有白紙黑字，這類事件究竟有多少呢？我們不得而知，隨

時每天也是 “標準做法 ”，每天在電話中說這是 “標準做法 ”。究竟這類

事件發生了多少次呢？我們真的不知道， 好便是由傳媒機構站出來

交代，但我相信它們不會這樣做，因為廣告部門不想開罪他們的客

戶，而首屈一指的 “龍頭 ”廣告代理也不會出來清楚交代。這些情況究

竟發生了多少次呢？我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金權政治

或金權下，如長江集團的李嘉誠已清楚說明，其集團的廣告不會在某

報章上刊登，因為該份報章曾批評他。香港便是這樣了，在金權下，

香港哪有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呢？這是受金權侵蝕的。這是第一類威

脅現時言論自由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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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是政府本身的行為。我想特別指出，政府過往突然發明

了一件東西， 近特首批評別人濫用司法程序，其實政府也是濫用法

律的，何解？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及，而在 近 1年我才知道，原來香

港有一項《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我是在 近才知道的，我搞了 30
年的街頭行動，從來沒有聽過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今天，我

剛在法庭上知道，這項《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在1919年立法。在此我

要交代兩個事例，是關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如何應用於我們的集

會自由，影響我們的言論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  

 
 去年六四前，我們在 5月 31日及 6月 1日這兩天在時代廣場進行為

期兩天的展示，展示甚麼呢？為了紀念六四事件，我們在時代廣場展

示了一個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的浮雕。警方對我們很好，替我們

開路、讓我們落貨。在落貨後，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的人員突

然出現，查問我們有否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我們反問他們，為何

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我做了 30年街頭行

動，曾展示無數的東西，也未曾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現在沒

有理由要求我們申請有關的牌照。食環署的人警告我們後，接着便有

一隊藍帽子警察走過來，搶去了我們的民主女神像。  

 
 我們的立場很清晰，紀念六四並不是娛樂，一個六四宣傳教育活

動怎能變成一個娛樂活動呢？接下來發生了甚麼事，我相信大家仍記

憶猶新：警方強搶我們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剛好是食環署使用《公眾

娛樂場所條例》來檢控我們支聯會其中一名常委李耀基，控告他當天

展示民主女神像是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今天他仍在打官司，

現在正待法官判決，但我不知道今天能否有判決。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究竟是甚麼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研究，該條

例的第 4條指出，“任何人如無根據本條例批出的牌照，不得經營或使

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 ”“娛樂 ”的定義是甚麼呢？今天我們在立法會

演講亦屬於娛樂之一。我舉出一些屬於娛樂的例子：音樂會、歌劇、

電影放映不用說，馬戲表演也不用說  ⎯⎯  可能我們在這裏也是屬於

馬戲表演  ⎯⎯ 演講或故事講說，原來演講也屬於娛樂之一；還有賣

物會、運動展覽或比賽、跳舞派對，而展覽也是屬於娛樂項目之一。

換句話說，根據這個定義，所有的街頭活動也是公眾娛樂，包括演講，

我們每天也在街頭演講，難道我們每天也要申請牌照嗎？我們是長期

推行公眾娛樂的人物及團體，倒不如預先申請 365天的牌照，這樣做

不是很荒謬嗎？如果該法例真的如政府所解說，的確是很荒謬的。局

長，你們上街說話  ⎯⎯ 特首的 “起錨 ”行動也是娛樂之一，特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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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口號充滿娛樂性，也屬於娛樂，為何他們不申請牌照？我不相信那

天他們有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這是政府選擇性地執法，所以我們

反對政治檢控。根本政府是選擇性地執法，這是屬於政治檢控。  

 
 近的情況更糟，政府突然禁止同志團體的集會活動中的一個跳

舞環節，原因是他們沒有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代理主席，這法例

被濫用至如此地步，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根本是侵犯言論自由的元兇。 

 
 此外，政府對傳媒親疏有別，影響了言論自由。政府的專長是甚

麼呢？是舉行 “吹風會 ”，根據記協在 2010年 3月的調查，在 3月之內，

香港中文報章共有 2 478篇文章引述消息人士，每天平均有 29.8篇新聞

由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發布資訊。這是政府常用的招數。大家單看每天

有 29.8篇這個數字，政府是否濫用 “消息人士 ”呢？消息人士的說法實

在很好用，只要署名是 “消息人士 ”，政府便可逃避責任、操控記者，

萬一要負上責任，政府在試水溫後，可以表明自己沒有提及，只是記

者胡亂報道而已。  

 
 此外，這樣做也方便政府迴避問題，政府可選擇性向傳媒 “放
料 ”，其實是以獎罰制度來操控及影響傳媒報道的角度及內容。誰人

聽話，便向他發放獨家消息，否則，所有獨家或 “吹風 ”的消息也沒有

他份兒，這是政府現時影響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行為。多謝代理主

席。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在我發言之前，可否提出程序上的問題？我

聽得十分清楚，你剛才說會請上述議員依次序發言，但他們不能在現

階段動議修正案。可是，我聽得十分清楚，劉慧卿議員剛才發言的第

一句，便是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 

 
 
代理主席：黃議員，由於在大家就議案辯論發言後，劉慧卿議員及其

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才可各自動議修正案，所以即使她剛才在發言時

說了 “修正 ”，那亦是無效的，不能代表她已經提出修正案。請你繼續

發言。  
 

 

黃宜弘議員：請你補回 34秒發言時間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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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請你發言。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我在內，都支

持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是，就着今天的議案辯論，我覺得

我們有必要重溫《基本法》，理解和落實 “一國兩制 ”的原則。  

 
 我親身參與過《基本法》的諮詢和制定工作。從當天至今，我深

切感受到《基本法》 根本的特點，便是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

土完整的前提下，授權香港特區政府實行 “高度自治 ”。我的許多朋

友，包括一些反對派人士，大家都認同在自由、寬容和尊重人權這方

面，《基本法》確實遠遠超過了港英時期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

誥》。  

 
 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居民享有各種各樣的基本權利。其中，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的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正是我們

珍惜的基本權利之一。  

 
 香港居民一直享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每天翻開報章、開

啟電腦和電視機，均不難發現各類文章，有提出意見的、有嬉笑怒罵

的、有揭露奇聞怪事的、有傳播謠言 “流料 ”的、有批評政府施政和政

客言行的、有主張或反對民粹式抗爭的，毫無疑問，是 “百花齊放，

黑白共存 ”，體現了《基本法》所賦予的保障。  

 
 香港居民是尊重法律的。我們珍惜《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

也必須遵守《基本法》，尊重《基本法》賦予其他人的同等權利。根

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

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

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歸。《基本法》第四

十二條亦訂明，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都有義務遵守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  

 
 平情而論，香港居民在行使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的時候，以

及在進行各類請願、示威、遊行活動的時候，大體上都能遵守《基本

法》和本地的法律，做到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具體而言，在維護新

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維護法治、新聞道德和

社會責任。尊重他人、以理服人，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堅持核心

價值，拒絕暴力行為，也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特質。任何衝擊法治、踐

踏道德、侵犯他人合法權利的暴力行為，都會敗壞社會風氣，違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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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的精神，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都不會贊成，亦不會任由暴力

行為擴張下去，否則，香港可能會永無寧日。所以，香港要往何處去？

能否平衡 “權利 ”與 “責任 ”？這個重要的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眾所周知，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是我們享有 “一國兩制 ”。
“一國兩制 ”是我們尊重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有兩種不同的制度。我認

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無疑是重要的，而遵守《基本法》

和 “一國兩制 ”原則也同樣重要。即使根據西方的新聞理論，既有 “新
聞自由 ”，也有 “媒體責任 ”和 “國家信念 ”作為牽制。  

 
 我曾經在 2009年 10月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提

出修正案，舉出多個例子，說明兩者應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傳播業

界的道德、操守和規範。我還記得，在回歸之前，英國人通過 “心戰

室 ”及其他手段，操控香港的傳媒，包括報章、電視、電台等媒介，

所使用的武器之一，便是所謂 “公眾利益 ”。他們藉詞所謂 “公眾利

益 ”，採取混淆概念、斷章取義、顛倒黑白等手法，時而懷柔，時而

高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目的均是為了保持和加強英國對香港

的統治。但是，我們從未聽過有任何反對派人士就此提出 “干預新聞

自由 ”、 “扼殺表達意見權利 ”等指控，更沒有人敢直接反對英國對香

港的統治權威。  

 
 如今，殖民體制已結束了，香港的經濟、社會、民主和法治正不

斷向前發展。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有更多的新聞交流和互

相理解，彼此努力求同存異，減少摩擦和碰撞。今後，香港與內地均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一切發展進步都彌足珍貴。我們更要高瞻遠矚，

促進融合，才能妥善解決前進過程中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香港的未

來才會有希望。  

 
 由於香港面臨接踵而來的各大重要選舉，各黨派之間的競爭可能

會逐漸趨於激烈。能否嚴守分際，不動輒以 “井水 ”侵犯 “河水 ”，也必

然成為各主要媒體的考驗。因此，我促請特區政府，以及我們的立法

機關、司法系統，必須檢視香港的新情況和新發展，按照《基本法》

和 “一國兩制 ”原則，繼續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首先，政府官員應進一步重溫《基本法》，全面理解和正確落實

“一國兩制 ”原則，多一點全局觀念、長遠規劃、實事求是和順應民情。

這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議會的責任，更是我們社會各階層、各行業，

尤其是主流媒體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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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政府官員和有關方面，均應採取各種途徑和形式，更廣泛、

深入地宣傳《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原則。要打破一些誤解或偏見，

讓《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原則更深入民心，更有凝聚力，使香港居

民更願意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同舟共濟。  

 
 再者，在我們多元化的社會中，政府官員應有膽識、承擔和使命

感；要提升輿論調控和法律監管的能力，營造有利於施政的主流輿

論；並要明白，無論是反對、不贊同或憂慮的聲音，其中也可能會有

合情合理的部分，值得重視、檢討、糾正和鞭策。我希望傳播媒體和

表達意見者能與時俱進，有助政府官員居安思危，廣納民意，在決策

和施政時，更開放有為，提高效率，緊貼民情，減少失誤，以期能更

切合香港居民的整體利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在內地的制度下，人民無法得到新聞自由、

人權保障已是不爭的事實。內地的傳媒亦不情願成為官方的喉舌，例

如對劉曉波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或六四紀念活動，內地的傳媒會如何處

理呢？他們可能會抽象地刊登一份小朋友畫坦克車的圖畫，又或拍攝

數張 “空凳 ”的照片，他們走着鋼線，通過了嚴密審查，始能在其報刊

為這些歷史事件立此存照。  

 
 至於遊行、集會自由，莫說 “茉莉花革命 ”這類於互聯網上發起的

運動，即使是毒奶粉、豆腐渣工程事件中受害兒童的父母想為其子女

取回公道，尋求真相、公義，確實也是難於登天。例如趙連海、艾未

未，以及無數上訪者、行動者、人權律師被逮捕後受到軟禁、拘禁、

囚禁等，也是我們經常聽聞的。代理主席，香港人對這些事件均耳熟

能詳。所以，我們更應捍衞香港這個在中國的土地上，唯一能夠真正

充分保障人權的地方，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進一步來說，在尋求與內地經濟及基建融合的同時，對於維護新

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香港實在應半步也不能退讓，而對於內地

的一些維權、捍衞新聞自由和表達權利的人士，香港更應支援。然而，

可惜的是，代理主席，回顧特區政府在近數年的處事方式，似乎越來

越顯得令人感到不耐煩。我們在遊行、集會，以及在保護新聞自由、

人權和表達權利方面，似乎有逐漸退步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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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要保障人權，除了要有相關的法例外， 重要的一步，

當然是做好普及的人權教育，如果香港人不知道自己有甚麼權力、權

利，便不能行使這些權利。  

 
 代理主席，你可能仍記得，何俊仁議員在上星期提出一項口頭質

詢，問及政府的人權教育工作，當時是由林瑞麟局長負責答覆的。他

算來算去，連平等機會委員會、小數族裔支援服務等也一併算上，這

些支出是沒可能避免的，它們加起來也只是約 2億元公帑。  

 
 他亦提到人權教育工作小組在 2005年成立，有數項重要目標工作

尚未完成，卻在2007年的政府架構重組後遭到解散的命運。根據上星

期林局長的解釋，便是因為政府認為人權已得到保障，也有民間組織

監察政府，所以不再需要這個小組。聽畢，我只能聯想他是在推諉卸

責，明顯是政府應做的工作，又怎能由民間來負責呢？  

 
 林局長也強調，教育局、公民教育委員會也在中、小學進行一些

人權教育工作，但卻無法說出是一些甚麼工作。如果隨意問一些年青

人，他們在學校的課程中能學到多少關於人權方面的知識，便會發覺

這方面的課程內容是非常貧乏，少之又少的。然而，比較於近來推出

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諮詢稿 ”，我們看到政府

願意  ⎯⎯  不惜大灑數億元來推行，在數月之間，便能夠提出一份洋

洋灑灑 243頁的諮詢文件，更另附不同年級、每條題目均鉅細無遺的

教案。  

 
 在諮詢文件推出後，不少教育工作者也認為這是 “洗腦教育 ”，並

非甚麼國民德育課程。試問，如果缺乏相應數量的人權教育來平衡，

我們又怎麼可以令自己安心，不怕我們的教育不會 “大陸化 ”呢？我們

又怎麼可以安心，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所保有與保障的人權和自由，會得到延續及繼往開來

呢？認識人權能夠防止行政機關及執法者濫權，我不希望特區政府如

此忽略人權教育，是為了培養香港人成為順民和便於控制。  

 
 代理主席，我也想指出，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十一條清楚訂明，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

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

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

使 ”。這項條文亦被納入香港法律第 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8
條下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內。雖然法例對於保障人權有明確規定，

但對於法例的運用，執法者仍須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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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近來我們看到執法者對於示威者的作風，以及處理集會的

手法，明顯是在開倒車，較之前保守得多，尤其現在被坊間稱為 “鷹
派新一哥 ”上場後，情況似乎是有退無進。例如在菜園村事件中，我

們亦曾見過，有些收地人員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撞，有示威者倒地受

傷，需入院治療。據報，當時有超過 200名警員在場，但卻無半人阻

止，亦沒有即時察看傷者的情況。示威者均為香港市民，警方有責任

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貫徹他們和平集會、示威自由的原則；面對

雙方的衝突，警方應保持中立，維持現場治安，不能容許任何人在過

程中使用武力。然而，警方在行使公權力執法時，必定有酌情空間，

在作出判斷、拿捏如何進退時，不應讓人有一種助紂為虐、偏幫任何

一方的情況出現。  

 
 代理主席，今天我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因為保護

我們的言論、集會和示威自由確實很重要。如果有一天，香港這些自

由和權利不復存在，或得不到足夠法律保障，以及執法者的準確拿

捏，那麼香港只會淪為另外一個內地城市而已。  

 
 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的

自由，在任何地區和國家都是不容侵犯並加以保護的。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大都會，一個文明的社會，特區政府應該好好保障香港人在這方

面的權利。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香港政府有責任恪守《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確保每個香港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

但是，令人惋惜的是，香港近年無論在新聞、言論、集會等方面的自

由，都有倒退的跡象，例如近年前往中聯辦的遊行示威備受打擊、警

方以胡椒噴霧對付無辜稚子、港鐵公司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等事件，都

令人感到本港整體發表意見的權利受到不斷侵蝕。  

 
 我現在想談談新聞自由方面。現代政治學將巿民可以享有新聞自

由的權利，稱之為第四權，亦即是 “行政、立法、司法 ”之外的第四種

政治權力。其目的是要用來監督政府運作、防止政府濫權，因此，媒

體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具有自主性，並免受政府的干預，才可以發揮

其監督政府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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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港近年在新聞自由的空間正在不斷收窄，既有來自政府

的壓力，亦有來自傳媒本身的自我審查。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提到，

國際組織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就有關全球新聞自由度的指數，本

港在 2010年的排名為 72，情況較南非和東加王國等更差。相較 5年前

排名第六十五，情況明顯不斷轉差，而本港的新聞自由的整體評價，

亦由完全自由，倒退至部分自由，情況令人擔憂。  

 
 至於由無國界記者所做的全球新聞自由年度報告，香港的排名亦

不甚理想，2010年排名為第三十四，整體情況亦是轉趨惡劣，因為用

以量度的指數，便由 2002年的 4.83分，升至現時的 10.75分。正如何秀

蘭議員所說，數字越大，情況便越差。這個排名不單較歐美大部分西

方國家為低，甚至亦不如一些非洲國家。剛才黃宜弘議員質疑，為何

回歸前議會不提出一些新聞自由的議題呢？其實，我們看回這兩個國

際性的組織  ⎯⎯  自由之家及無國界記者  ⎯⎯  所做的全球新聞自

由報告，香港的排名下跌，便可見一斑。  

 
 政府雖然未至於公然干預新聞自由，但熟悉傳媒運作的人都知

道，近年政府多運用政治化妝師，向 “友好 ”的傳媒發放所謂獨家消

息，意圖影響傳媒報道的取向，從而改變輿論；甚至會作出一些交易，

讓媒體能夠獨家專訪高官，但其訪問內容當然是一面倒只為政府的政

策或決定護航。我認為，這些都是犧牲了傳媒作為監察、批判政府的

責任。  

 
 因此，特區政府既然可以按照聯合國人權公約，定期向聯合國人

權委員會提交人權報告，亦應該有責任按照《基本法》內提及的《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利指數，每年

發表報告，以向公眾交代。  

 
 有關指數的詳情應具有高透明度，並拿出來與民間討論，以確保

報告有足夠的認受性。大家要知道，一旦連監察政府運作的第四權也

瓦解時，這個 “河蟹 ”政府的施政便只會更遠離民意，廣大巿民會遭到

大的損失，而政府管治亦會舉步維艱，甚至激起社會更多怨氣，抗

爭亦只會越演越暴力。  

 
 不過，令人感到相當可惜的是，本港主流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越

來越嚴重。其實這亦很難怪，現時的傳媒全部都是由商人主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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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重要的目標是賺錢、謀利，因此如果一些新聞取向會直接或間接

影響到企業利益，難免會出現以盈利為先的決定，影響了新聞媒體的

獨立性。  

 
 這亦讓大家理解到為何近年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出現，以抗擊主流

媒體的情況。正正如此，要解決商人主導主流媒體的情況，政府更有

責任開放更多大氣電波，讓一些獨立媒體能夠有更多空間為巿民發

聲。  

 
 近我們看到有不少巿民對政府倒行逆施的施政，以激進的方式

表達不滿，但政府為了醜化這些社會行為，往往將其定性為暴力行

為，並用警方作為政治工具，意圖打壓巿民的言論及表達自由。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數天前在報章上撰文，叫青年人要積極一些，

並反思 “為甚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 ”。 (計時器響起 )......我認為 ...... 

 
 
代理主席：張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張國柱議員：對不起，我不是應該有 10分鐘發言的嗎？  

 
 
代理主席：由於你是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所以你的發言時限是 7分
鐘。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一直是特區

政府堅決維護的核心價值之一。自回歸以來，香港居民在《基本法》、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本地法例之下，享受到各種自由和保

障。《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

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

利和自由。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下，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

權利，除經法律規定外，人人亦有發表自由的權利 ...... 

 
(黃毓民議員插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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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黃議員，現在是由局長發言，請你肅靜。  

 
 局長，請繼續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們一直堅持恪守法律，維護法紀，讓新聞

業在 少的規管下自由蓬勃發展，廣泛地報道業界所持的意見及所得

悉的新聞報道。現時除了有 40份報章及 630份期刊在香港註冊，還有

約 100間國際傳媒機構選擇了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包括大家也認識的

《金融時報》及《亞洲華爾街日報》等。根據 “無國界記者 ”為全球 170
個國家及地區編制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連續兩年上升，由

2008年的第五十一位上升至 2009年的第四十八位，繼而再進一步上升

至 2010年的第三十四位。而在 2011年，香港跟美國、加拿大、英國、

澳洲等地一樣，被評為屬 “情況滿意 ”。  

 
 香港亦一向尊重言論自由。每天在各種媒體均有評論員、專家、

學者、市民就各項政治、社會、經濟、民生等事宜自由地發表意見、

評論。除了通過各種媒體，市民當然亦可以透過遊行、集會、示威等

行動表達訴求。在 2010年，香港便見證了約 4 500次公眾集會和約 1 100
次公眾遊行。  

 
 就劉慧卿議員提出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涉嫌干預編

輯自主的修正案，港鐵公司已在 2011年 4月 22日作出澄清，申明該公

司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從來沒有意圖干預新聞自由。港鐵公司已要求

其廣告代理商向報館廣告部撤回有關信件及作出澄清，而其廣告代理

亦已承認，其信件內容與港鐵公司的意願並不符合，並已撤回有關信

件。我們得悉港鐵公司已就此事所引起公眾及傳媒機構的誤會而致

歉。我們認為信件的內容完全不能接受。港鐵公司亦已很快地完成調

查及作出回應，並在 2011年 4月 22日公開調查結果和澄清港鐵公司的

立場。處理有關廣告事宜是屬於港鐵公司的日常運作，港鐵公司在此

以前並沒有知會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提出有關大眾傳播媒介，以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的修正案。政府一向是以公開和具透明度的方法，向傳媒和市民大眾

發放資訊。每當有重大政策或措施宣布，或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有關

政策局或行政部門均有新聞發布，形式包括記者會、發放新聞稿、出

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直接面對新聞界、公眾和節目主持人的提問。

我們也會安排在互聯網上直播重要的記者會，記者和公眾人士均可實

時觀看整個記者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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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聞發布方面，政府政策局和行政部門的新聞組均秉承公開、

透明的原則，平均每年舉行一千多個記者會，發放約 4萬份中、英文

新聞稿及近 5 000張圖片，回應傳媒查詢近 100萬個。政府官員亦經常

出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訂立的目的，是要確保公眾娛樂場所涉及

的地方，符合建築物安全、衞生、消防及通風設備等要求，以保障公

眾安全和秩序。根據該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是指用作舉辦或進行在該

條例附表列明的娛樂活動的地方，而該地方是公眾可以進場的，不論

其收費與否。任何人士如果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場所，均須申領牌

照。申請人在符合有關發牌條件下，食物環境衞生署便會簽發牌照。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特區政府所有部門均依法辦事，並根據有關條

例進行執法行動，與表達自由無關。  

 
 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 ”
的原則，繼續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基本法》是香港的

小憲法，“一國兩制 ”亦是我們堅守的重要原則，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

要基石。新聞界享有自由，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亦受到保障，這些在《基

本法》中有清楚訂明。我們會秉承我們一貫的做法，繼續在 “一國兩

制 ”的原則及法律框架下，確保市民可暢所欲言，各媒體亦可自由報

道在香港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  

 
 張國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

利指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 ”)及相關的報

告草擬指引，並沒有要求締約國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利指數。特區

政府亦已按照聯合國的要求，定期參照《公約》擬備報告，以向聯合

國提交。報告除了載述當局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上次審議結論的各

項意見和建議措施作出的回應外，亦涵蓋自上一次報告以來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各項發展，包括新聞自由、意見和發表自由等方面的情況。 

 
 至於梁家傑議員提出修正案，促請當局恪守《公約》、《基本法》

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保障市民透過遊行集會等方式表達意見

的權利，現時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及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方面完全

受到法律保障。除我剛才提到的《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外，《基本法》

第三十九條亦訂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公

約》中有關保障意見和發表自由的條文，以及和平集會的權利，已經

包括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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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藉此在本地法律中生效。特區政府是守法的，我們一向均在《公

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辦事。  

 
 代理主席，我在聽取各議員就這議題提出的進一步意見後，會就

個別範疇的事宜再作回應。  

 
 多謝代理主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本來打算以新聞或傳播工作 “老兵 ”的
身份，或擔任十多年大專新聞科老師的身份來作一番自省，解釋 “堡
壘是從內部攻破 ”的道理。但是，聽完了局長 “人肉錄音機 ”式的發言

後，我卻被迫將茅頭指向特區政府。  

 
 本來我是打算作出自省的。新聞自由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自由，而

是相對的自由，它會受到政治壓力、法律、經濟、外部壓力和自我控

制等因素影響。關於這方面，我其實可以給你們講授一課也不介意。

但是，儘管這種自由是相對的，但它卻仍要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障才

行。喜歡便想出新招數 ......原來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已變成行

政和政治控制工具，竟然把選舉指引適用於大眾傳播工具，即互聯網

上的電台和電視及電子媒介，亦須遵守。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互聯

網是甚麼東西。互聯網的電視台和電台，你知道是甚麼東西嗎？你如

何規管它們呢？我現在告訴你  ⎯⎯ 我預告  ⎯⎯  我一定會以身試

法。指引推出時，我一定會立即以身試法，看你能否奈得我何？只要

我的 IP在海外便行了。現在是甚麼世界你也不曉得。  

 
 選管會這次的做法，百分之一千是因為你。我發覺你 近有點問

題，其實我一直也祈禱，希望你身體健康，因為你 近才 “通波仔 ”，
但為何你做完手術後的結果會這樣呢？一次又一次的。也許我是對號

入座，但一些措施卻好像替我度身訂造似的。如果我明年參選，而我

又是網台的節目主持人，按照你的指引，我是不能再主持節目的了。

然而，局長，我卻是必定會主持節目的。  

 
 我不知道你有否進行調查，現時全香港 受歡迎的網台正是 “小
弟 ”的網台，特別是談論政治和時事的節目。你要對付我？不要緊，

但現時你卻連大眾也要對付，不只是我們。機關算盡，這是甚麼政府

來的？社會應該是一天比一天進步，但所有事卻不斷開倒車。更妙的

是，立法會竟亦有民主派議員配合，膽敢收緊《議事規則》。我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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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以身試法了嗎？正因為你，我昨天是第一個被驅趕離場。  
 在昨天的特別會議， “小弟 ”成為了第一個被事務委員會主席攆出

會議廳的議員。趕我離場的主席其實也很辛苦，忍耐了很久，但他是

不能不驅逐我的。通過了《議事規則》，可以備而不用嗎？若是這樣，

通過《議事規則》幹甚麼？你以為真的如李卓人議員所說，若 “毓民 ”
也是委員會主席，也可以趕別人離場的？備而不用？立即便用了，第

一個便讓我試一試。  

 
 我們的新聞自由是相對的自由。在美國則是絕對的自由。這種絕

對的自由受憲法保障，但當然，實際運作上也是相對的自由，這我們

也很瞭解。美國有 “憲法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便是 “No 
Law”兩個英文字，即立法機關不得制定法律妨礙新聞自由及宗教信仰

自由。所以，很多記者被迫在法庭透露消息來源，而若他不透露而被

判坐牢，他們便會用 “憲法第一修正案 ”來抗辯。你可以看看，有很多

書籍，上網搜尋也會看到的，局長。  

 
 那些是絕對的自由，但也有相對的限制。政府可以用很多行政手

段，包括我們剛才提及的 “吹風會 ”，也可以作弄不聽話的傳媒，但在

後也有憲法的保障。我們所謂的憲法保障，即你剛才做 “人肉錄音

機 ”時所說的一切卻是有 “但書 ”的。知道甚麼是 “但書 ”嗎？即是說，

你有這些自由，但是 ......若妨礙社會善良風俗便會沒有、若因為甚麼、

甚麼又會沒有、因為國家安全又會沒有。是有 “但書 ”的。現時的問題

是不斷發揮這種 “但書 ”，局長。昨天便已經是如此了，那位 “法官 ”真
的是 “懵懵地 ”的，別人問他如何規管也回答不了，只是說 “er......這個

大眾傳播 ”。然而，那不是大眾傳播，而是小眾媒體，兩、三個人拿

一台 server便可弄個網台的了， “老兄 ”。一天懵懂三十多次，總是想

着限制和管制。你如何管制呢？我一定做給你看的，你關我進牢子

嗎？  

 
 
代理主席：黃議員，請面向主席發言。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不好意思，我看到 “這條友 ”便惡向膽邊生。 

 
 我原本不是說這些的，我的發言稿在你那裏，題為 “堡壘從內部

攻破 ”。我們是懂得自我反省的。我從事傳媒工作數十年，由 1973年
開始，已經做了 38年，我們是懂得自省的。甚麼自我檢查，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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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我們在新聞教室中已說了不知多少遍。的確有一些新聞

媒介斷章取義，喜歡揭醜聞，胡亂來的，但它們怎也及不上政府這

種 ......說得難聽一點 .. . . . .這不是 “陰謀 ”了，而是 “陽謀 ”，擺明車馬的，

霸王硬上弓，包括替補方案也是如此，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如此。你看

着我笑便行了嗎？  

 
 我昨天說過，你有替補方案之後，我便一定跟你鬥爭到底，林瑞

麟，甚至你將來擔任CS也一樣。我本來下屆不再參選了，但為了你老

人家，我下屆會再參選，跟你多 4年。說完。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毋庸置疑，香港是有 ......或許應該這樣說，

是還有新聞自由的。   

 
 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對於一個民主的體系，是重要的把關者，而

在一個不符合公義、不公平的制度下，亦是一個凸顯不公平的重要工

具。但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下，新聞自由與法治卻同樣也是很脆

弱的。  

 
 代理主席，我認為今天的議題似乎稍為偏離我所看到的重點。代

理主席，我認為我們目前所關注的，不單是新聞自由這樣簡單，而是

新聞自由的質素究竟是怎樣？  

 
 代理主席，我所說的是，我們的傳媒工作者在這種環境下，如何

能夠面對經濟及政治的壓力，而可以有足夠的定力維持編輯自主，以

致有真正高質素的新聞自由。代理主席，老實說，回歸以來，其實直

至 近，我們對於香港新聞自由的質素的確感到越來越擔心。我剛才

提及經濟及政治壓力，我或許先談談經濟壓力。  

 
 在現今社會來說，似乎沒有一間報社能令人安心覺得它不受經濟

壓力影響。我們有很多同事也提及 近港鐵公司關於登廣告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當然知道港鐵公司作出了一些解釋，而 近它亦去信泛

民主派的議員，重申其立場。  

 
 代理主席，我並無證據質疑港鐵公司所說的是否事實，但事實卻

是，它所聘用的廣告公司或廣告代理人，確是認為經濟壓力可以奏

效。代理主席，這正是問題所在。為何它會這樣想呢？為何它會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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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提議，而為何它認為這提議可以達到港鐵公司或它代表港鐵公司

所認為應該達到的目標呢？其實，它是否洞察了傳媒的弱點，或它覺

得市民對新聞自由的期望也只是空談的？因為在金錢掛帥下，是沒有

人會屈服的 ......對不起，代理主席，應是沒有人可以不屈服的。  

 
 司長昨天也說香港年青人不應該有任何渴望，而只應渴望成為下

一位李嘉誠。可能我們的社會文化正是這樣，而傳媒在過去多年的表

現確實令人擔心。  

 
 代理主席，我們當然聽過一些 ......不是報道，而是一些社會公認

的事實，便是某些報章如果開罪某一企業集團，該集團轄下的 “超

市 ”、樓盤便不會在該報章刊登全面廣告 ......對不起，應是不可以刊登

全版廣告。有多少間報社能堅守原則，並說： “不登也罷，我們怎樣

也要為社會公義發聲。 ”？代理主席，如果有的話，我真是覺得 ......

但我看不到。  

 
 除了經濟壓力似乎是 “沒法擋 ”之外，我們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政

治壓力。代理主席，同樣地，從回歸以來，有多少文字傳媒，有多少

份報章背後的大老闆不是與北京政府有關係的呢？代理主席，我想到

的只有一份，那份報章當然連到內地採訪也不能。其實，這報章背後

是否真的和北京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從表面上來

看。但是，令人感到擔心的是，有了這些關係，到了緊急關頭時，又

有多少報章真的不會自我審查、自我質疑，並維持編輯自主獨立的立

場呢？代理主席，我認為確實是不可以令香港人安心的。而 近這股

潮流很不幸地延展到其他媒介，我說的是電視，甚至可能是電台，

終，傳媒可能是無一幸免的，所有文字及電子傳媒多少也會備受政治

壓力，在有意無意之間，其編輯自主已受影響，以致影響我們的新聞

自由的質素。  

 
 代理主席，這些問題，我們是不容忽視的。香港有數間大學設有

教育新聞工作者的科目，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立足於新聞界而不怕經

濟及政治的壓力呢？ (計時器響起 )......  

 

 
代理主席：湯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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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今天的議案是討論 “維護新聞自

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當然，支持政府或奉承權貴是個人的自由，

只報道花邊新聞，報喜不報憂，也是個人的自由。但是，我相信何秀

蘭議員所說的報道，就是要報道真相，即使真相令很多人覺得不方便

或甚至涉及一些陰暗面，亦要有報道這些新聞的自由。即使意見很不

中聽，不單是對政府不中聽，對其他人也可能不中聽，但卻仍要能表

達意見。這便是難處所在。  

 
 代理主席，若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是旨在說不中聽的意見

或揭露陰暗面，那麼提倡這些自由便等同指引別人走一條充滿荊棘

路，因為要報道一些不受某些人歡迎的消息，便必然要面對很多風

險，包括政治強權的打壓  ⎯⎯ 這只是其中之一，湯家驊議員剛才的

發言亦提及很多經濟上的風險。既有風險，人們便會問，如果不報道

這些消息，是否便沒有人會買他們的報章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從

事報業的年代，報章的使命很單一，而讀者也是有要求的，跟現時的

讀者很不同。今時今日，有很多調查旨在找出讀者是否相信報章報道

的花邊新聞。結果顯示他們是不相信的。大家都不太重視其可信性，

但 緊要 “好玩 ”。如果一份報章報道太多認真的消息，讀者會感覺沉

悶，相反，大家卻很喜歡看到人們如何打扮的報道。所以，純粹從銷

路的角度來看，這些新聞根本沒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那麼為何不走

一條容易的路，而要走一條困難的路呢？尤其是在今時今日，不單有

政治壓力，還有抽廣告，甚至控告誹謗的官司等種種情況。  

 
 代理主席，在我從事報業的時代也已存在這些風險。在 1967年暴

動的時候，有人拿着武器到《明報》編輯部問誰是編輯，當時《明報

周刊》編輯 “波叔 ”就在那裏，那人問他是誰，他說自己只是小角色，

那人便問老闆在哪裏？ “波叔 ”說老闆還未回來，那人於是便跑到樓下

等候。情況是這樣凶險的，“拉人封鋪 ”的情況存在的，抽廣告亦是有

的，這些都曾發生過。這些風險不是今天才存在。然而，為何有人仍

要走一條這樣充滿荊棘的路呢？  

 
 代理主席，當時我們唯一與這些危險抗衡的就是心裏的強烈信

念，認為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即使是我自己亦寫過評論他人的文

章，以致有很多人罵我。我便說，我既然罵了人，別人又為甚麼不罵

我？難道他們會不反對的嗎？其實，每說一句話，你便得知道後面有

很多人正等待攻擊你，所以，你說話自然要小心，看看說話是否有根

據，你評論的人是否有力還擊，如果他沒能力還擊，你便要對他更公

平。所有這些都是要考慮的。相反地，如果你不說任何 “critical”即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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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性的說話，你便無須擔心。可是，為何人們仍要說這些話？因為他

們認為這件事是重要的；他們有強烈的信念、救亡的情懷、憂患的意

識，因為他們有理想，覺得一定值得為此事冒險和犧牲。為何我們和

湯家驊議員今天覺得很失落？原因是，一方面風險越來越大，維護新

聞自由的人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亦沒有人願意挺身維護任何人，因

為棒打出頭鳥。如果新聞工作者不發聲，事情很快便會過去了。那麼，

為何要挺身報道呢？所以，負責報道新聞的人便不報道這類新聞，而

即使他們報道後受到不公平的攻擊，其他人也會不發聲。原因全是由

於沒有這種情懷。今天的人是很現實的。  

 
 代理主席，為何我們這麼現實呢？這才是我們真正要探討的問

題。是法律有問題嗎？其實法律沒有問題，是運用法律的人有問題，

是法律被人錯誤地運用時，其他人也噤若寒蟬。  

 
 代理主席，我非常佩服現時內地某些傳媒，他們千方百計要報道

消息，即使要冒很大的風險，經常都有 “拉人封鋪 ”、拘捕總編輯的情

況也在所不計。他們會因打壓而稍為停止，但當不受注意時，又會繼

續報道。為甚麼呢？是他們的法律較我們寬鬆嗎？是他們維護自由的

框架較我們完善嗎？不是的，是因為他們的愛國情懷，他們有一股信

念，覺得中國的前途一定要靠人們說真話，有一些不平事便一定要發

聲，否則，人類便會淪亡。他們有一個信念，人的尊嚴是建基於說真

話、有權說真話，即使為此而犧牲，仍然值得。  

 
 代理主席，我們不妨反躬自問，為何香港今天缺少這種情懷？多

謝。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清楚列明，香港居民

享有新聞自由及言論、遊行、示威等表達意見的自由。自由黨開宗明

義，以 “自由 ”為名，當然跟每一位港人一樣，均會竭力捍衞大家所享

有的各項基本自由，何況這些均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賴以成功的基

石。  

 
 整體而言，市民對於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的落實，大部分時間均

是滿意的。例如，港大在上月 26日公布了在該月 11日至 18日進行，訪

問了 1 003名市民的調查，結果發現，68%受訪者均滿意本港的新聞自

由程度，不滿的比率僅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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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自回歸以來，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每年均可以在維園舉

行，傳媒亦能自由報道，亦可自由跟進內地維權人士等的新聞等，均

是些活生生的例子，證明港人依然享有很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滿意新聞自由的市民一直佔大多數，

但滿意的比率再度出現下滑的趨勢，由 2009年下半年的 75.3%開始回

落。同一項調查亦發現，54%受訪者覺得新聞傳媒存在 “自我審查 ”，
亦是回歸以來新高。這種趨勢無疑反映了傳媒正面臨着很多挑戰，需

要大家，包括傳媒本身時刻保持警覺，努力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不受

減損。  

 
 一個多月前，便發生了一場有關新聞自由的風波。當時有報章把

港鐵廣告及有關港鐵一則 “趕發水尾班車 ”的新聞，放在同一版面。不

久，全港15間報社均收到港鐵的廣告代理浩騰媒體 (下稱 “OMD”)的信

件，指如果它們一旦刊登港鐵的負面新聞，便會保留抽起廣告的權利。 

 
 這事件被揭發後，引起公眾譁然，輿論亦質疑港鐵以廣告收益來

要脅，企圖干預媒體的獨立自主。港鐵當時的署理行政總裁何恆光先

生及OMD即日向公眾道歉，指事件純粹是廣告代理錯誤詮釋港鐵的

指引，而OMD亦收回信件。何先生又承認有一名港鐵市務部員工事

前看過該封信件，是員工敏感度不足。但是，他澄清管理層事前 “未
有留意 ”事件，也無企圖或意圖干擾新聞的自由。  

 
 我們認為這種明目張膽損害新聞自由的信件，真是收一次也嫌太

多。而究竟事件是否一如港鐵所言，純屬 “錯誤詮釋 ”，抑或另有別情，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既然作為港鐵的 大股東， 低限度有責任瞭

解、調查事件，以及向公眾交代，絕對不能好像運輸及房屋局方面的

一句： “事件純屬港鐵的商業決定 ”，推搪過去便算。  

 
 不過，對於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 “未審先判 ”，未查清事件，便指

控港鐵 “赤裸裸損害新聞自由 ”，我們是不能認同的。  

 
 對於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我們亦聽過不少聲音，指政府往

往先向 “友好傳媒 ”放風，經常想以這種 “親疏有別 ”的發布方式，影響

傳媒。只要大家看看在重大政策，如施政報告及預算案公布前，有些

傳媒往往得 “風聲之先 ”，“爆料 ”快且準，有時連我們議員也要看着來

辦事，也難怪外界有這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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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事情是否真是這樣，實在難以證實，但 “空穴來風 ”，政府亦

須顧及公眾的觀感。就此，我們給政府的忠告，是一字記之曰 “誡 ”：

切忌做出瓜田李下的舉動，又或嘗試干預傳媒自主。  

 
 至於說政府有否利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打壓表達自由，我

們認為證據未必充分，但從過往的事例顯示，當局執行這項條例時曾

惹起不少爭議，有關的法例和執法的準則確是大有檢討的空間。  

 
 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中所提及的原則，我們是贊成的。對於張

國柱議員的進一步修正案，建議政府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

數，鑒於港大及其他組織均已經有定期評價，如果由政府接過來做，

要注意會否反而惹來獨立性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自 1997年回歸後，香港在政治、經濟及文化

方面已經逐步與偉大的祖國接軌。早前在議事堂上討論經濟融合議案

時，亦有大部分議員支持香港要與內地廣東省進行經濟融合。  

 
 其實，新聞方面的情況也很接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新聞的

運作上，香港也是逐漸與中國其他大城市越來越等同。我們香港的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被網民稱為 “CCTVB”，這便可以清楚看到，它特別是

在節目和新聞選取及報道上，是與我們的中央台不遑多讓，同樣是偏

頗、歌功頌德及宣揚政府政策，但批評和鞭撻政府錯處的報道卻越來

越少，亦越來越少公正報道，特別是對泛民、反對派和我們這些激進

反對派的言論，更是甚少有報道的。  

 
 其實，電台和電視台的情況也是相同，但英文台的情況會比較

好。例如，比較我在 1997年前出現在香港電台 (“港台 ”)的節目次數，

當時我出現在港台中文和英文新聞的比例差不多，很多時候更是中文

新聞會較英文新聞為多；但在1997年後，特別在近年間，我出現在港

台英文台新聞的次數，是會較中文台多出三、四倍以上。這便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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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文新聞對於較激進言論的議員及有關政治評論的操控，是越來

越收窄的。  

 
 代理主席，香港的傳媒在制度和法律上是仍然擁有新聞自由的，

但 大的問題是，雖然傳媒擁有新聞自由的空間，但有不少人士基於

其老闆是大財團人士，又或是與中方有密切關係的人士，既然老闆的

政治背景是親中或親建制，當他們聘請了這位員工，員工便需要依照

老闆的意思，這便操控了傳媒和新聞的自由。這是香港一個普遍存在

的現象，特別是現時越來越多有錢及有財勢的人士收購報章，或是在

電子傳媒方面作進一步操控。例如我們的前議會同事鄭經翰所成立的

新媒體，亦是由很多財團擔當其背後老闆的，很明顯地，其政治取向

便絕對不會回到像他當年於 “風波裡的茶杯 ”的風格，因為他受人錢

財，也是要為人消災，而明顯地，在未來他也是會繼續為建制政府而

吹噓和護航的。  

 
 香港傳媒的第二個問題是，其實香港只是一個很細小的社區，人

士關係網絡是很密切的，當中的個人恩怨亦有很多，而不少傳媒會針

對個別政治人物，因為它們的主編或老闆是把自己與某些人士的個人

恩怨放在公共利益之上。在這方面，《明報》、《蘋果日報》及商台

便表現得 清楚。它們之間和 “毓民 ”在過去的恩仇，是完全蒙蔽了它

們作為傳媒的獨立性和應有的社會責任，變相是公器私用，因為不滿

意一名黃毓民議員，它們是會扭曲新聞報道的。任何有少許針對黃毓

民議員政團的新聞，它們便會醜化和誇大報道；但有關他正面的事

情，卻完全隻字不提，更荒謬得連他該次報名參選立法會議員的新

聞，有些報章也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這則新聞，連《文匯報》和《大

公報》也有報道，但一些所謂支持民主的報章卻竟然隻字不提。由此

便可以看到一些傳統中國人的問題，所以柏楊說 “醜陋的中國人 ”，也

是有他的理由的。他們的個人恩怨竟然可以凌駕於公眾利益，凌駕於

新聞報業應有的專業水平之上。  

 
 如果大家看看某些外國政治領導人和外國傳媒間互相尊重的原

則，便可以看到香港的新聞媒介是很欷歔的。很多前線人員其實很專

業，我亦聽到有不少前線人員告訴我：“‘大 ’，我們是寫了報道的，

但只是上頭沒有使用 ”。有時候，他們是寫了一大篇報道，但卻有四

分之三的內容被刪去，而其標題也是被嚴重扭曲的。這些主編的個人

情緒和個人發泄，使他們完全忘記自己應該是一位專業的新聞從業

員，其專業性也是成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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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些名家的說法，特別是《紐約時報》當時辦報的精神，

它已經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紐約時報》的信條是： “刊登適合

刊登的新聞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它創刊了一百四十多

年，始終堅持創刊時的原則和精神，是屹立不搖的，亦成為了美國公

認的報業典範，因為它是力求真實、無畏焦懼、不偏不倚、不分黨派

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  

 
 我希望香港的新聞從業員，不論是前線人員、後方行政人員或老

闆，能學習《紐約時報》的辦報原則，堅持專業的新聞自由，不要像

我們的高官般變成了 “狗奴才 ”。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是現代民主社會中必不

可少的元素。新聞對公眾輿論具有影響力，因而成為市民參與社會管

治和公共事務的重要資源。  

 
 香港回歸以後，《基本法》賦予香港較過往更大的新聞自由和表

達自由，讓新聞媒體可以成為抑惡揚善和促進公共事務的利劍。新聞

自由和表達自由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隨着社會本身的變化而變化。

香港回歸以後，社會進一步開放和民主化，互聯網等新技術不斷發展

和普及，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也有飛躍式的發展。人人可以透過網絡

表達意見，一些人甚至可憑個人或小團體的力量，建立網上新聞服務

或言論平台，而傳統媒體也積極拓展網上新聞。所以，現時的新聞事

業變得更多姿多采。  

 
 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高度重視這些權

利，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着這些權利。本地及海外均有學術

機構或團體，密切地監察着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持續十多年不間斷地進行有關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調

查，結果顯示，以10分代表絕對自由，回歸至今，市民對新聞自由和

言論自由的評分基本均在 7分以上。今年 2月的 新調查結果顯示，新

聞自由有 7.12分，言論自由則有 7.4分。這些結果均說明，香港的新聞

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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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保障市民的自由和權利等角度來看，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從來

都不會嫌多。從政府施政的角度來看，就是要致力促成更公開透明的

政府。縱觀全球，即使 民主的社會，不少政府官員也會有一些不大

情願公開的資訊。因此，要讓政府在陽光下執政，必須靠全社會及新

聞界共同努力。民建聯認為，一味 “靠鬧、靠激 ”的手法、凡事政治化、

亂扣帽子和政治攻擊，均無助於促進政府透明施政。作為有承擔的政

黨，我們希望透過鞏固社會價值觀和理性的討論，促進互信，使政府

提高透明度，並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和政治參與權。此外，我們亦須支

持新聞界繼續透過真實、準確的新聞報道，以及公正、持平的言論，

促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使香港更民主。  

 
 香港是法治社會，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但仍不時遇

到各種挑戰。傳統新聞媒體存在不景氣的問題，包括互聯網的衝擊，

讀者羣的流失，廣告也跟着轉移，新聞媒體同時要解決自身生存和堅

守新聞原則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一些媒體過度注重銷量，片面追求

轟動效應，造成新聞質素和公信力下降，這些都是我們不願看到的。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去年年底所作的調查顯示，市民對傳媒機

構的公信力的評分全線下降。  

 
 我們近來亦注意到，港鐵的廣告代理公司浩騰媒體在 4月 19日向

多家報章發出信件，嚴重侵犯新聞自由。就此，社會必須清晰表達不

能容忍這類事情出現。  

 
 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要保障

新聞自由。但是，我們認為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表述得較準確和完

整，所以民建聯贊同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  

 
 民建聯認為浩騰媒體侵犯新聞自由一事已經查清楚，是這家公司

犯錯所致，但我們不認同藉此事件以攻擊政府的過度政治化做法，因

此會反對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缺乏充分的事實

根據，流於捕風捉影，所以民建聯亦會反對。  

 
 民建聯認為，《基本法》已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作出憲制性的

保障，特區政府必須依法落實。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公約，必須通過本地立法加以實施，公約中有關新

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條文，已得到《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保障。因

此，民建聯亦希望今次討論能夠帶出一個信息，便是我們要確保新聞

自由及 (計時器響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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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 ......表達意見的權利。多謝代理主席。  

 
 
謝偉俊議員：代理主席，2000年 11月 13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印象非常深

刻的日子。當天早上，我懷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到終審法院拿取一份判

決書。當時另一方的訴訟人  ⎯⎯  我理解甚至覺得  ⎯⎯  似乎覺得結

果不是太理想，所以便乾脆不到場。結果，當天終審法院的判決  ⎯⎯ 
是關乎鄭經翰與我的訴訟的判決  ⎯⎯  使香港在誹謗法方面有一個

分水嶺式的判決 (landmark decision)。  

 
 這是在 1997年以後發生的事。事實上，各界一致覺得這個判決使

很多關於誹謗及言論自由的訴訟，在涵蓋範圍方面是擴闊了。因為自

此以後，即使是心存憤恨或報仇心態而作出的一些假稱公平的論述，

也要面對一些以前所沒有的、必須在法律上答辯的理由。  

 
 在新聞工作方面，我當然不能與一些在座的同事相比，但我作為

律師、大律師，也曾多年在電台差不多全職地擔任一些節目主持及撰

寫稿件，各方面的經驗或許也有一些。  

 
 看回香港的新聞自由，其實是否如一些同事所覺得般悲觀或一直

在退步呢？還是相反地，我們現在的情況可能已是到了失衡的程度。

今天《蘋果日報》A31版的國際新聞有一段很大篇幅的報道，是關於

一名英國議員公開了球星傑斯先生涉及婚外情一事的新聞。為甚麼會

這麼 “大件事 ”的呢？因為即使法院已發出清晰的禁制令，甚至是現在

很流行的 “super-injunction”(超級禁制令 )，而英國亦已頒布了 6項這樣

的禁制令，但這些禁制令原來都是無法執行的。  

 
 在互聯網的年代，加上Twitter，資訊傳遞速度驚人，根本完全不

能以我們傳統的法制和法律來適當地、平衡地控制現在的言論自由。

所以，今時今日的香港，恐怕與其他國家一樣 (包括剛才所說的英國 )，
情況已是失衡了，失衡的幅度已到了過於偏向言論泛濫的時代。  

 
 代理主席，黃毓民議員剛才提出一些主觀的意見，內容關於網

站、甚至其有關的取向，以及將來選舉的限制等。坦白說，我也經常

收聽他們的 “人網 ”，也知道他們說過些甚麼。他們所說的內容，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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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詞，對其他人所作攻擊的程度，是遠遠超乎我們以往甚或現行法

律在一般情況下所容許的公共傳媒的尺度。不單使用粗口，更攻擊劉

慧卿議員的身世及性方面的背景，有一段時間更是兩個政黨或黨內人

互相攻訐，用詞的自由度簡直超出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自由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問題不在於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有太多的限

制；相反地，我覺得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在言論泛濫、自由泛濫的年代，

作出適當的平衡，以致社會有適當的制衡。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社會

只會朝着無政府主義的方向發展。  

 
 在這方面，我希望當局能參考英國現時發生的事，對一些不能在

法例上作出制衡的問題，展開一些修補漏洞工作。至於如何做，恐怕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而由於時間所限，無法在此具體地論述。我

覺得，現時較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作出適當的制衡，而不是如一些同事

所說般，在制度上或法律上出現言論自由退步的情況。  

 
 同事剛才所說的，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制度本身或法律本身存在問

題，純粹是說現在一些市民、傳媒或商業機構本身的取向。即使有

良好的制度，亦可能有人選擇性地向不論是地產霸權、傳媒霸權還是

任何霸權低頭，但這並不是制度本身出現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問題。

可能是現今社會出現了一些不大健康的價值觀，而這恐怕是不可以藉

立法來處理的。我們 多可以做的，是鼓勵從教育及栽培方面着手處

理。但是，這正正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重要的不是我們要做些甚麼來放寬，而是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選

擇提供給市民或傳媒。即使有些機構可能會濫用其經濟上的權力或霸

權，但如果社會上有足夠的選擇及足夠的媒體，讓不接受這種霸權的

人選擇，或是讓市民及讀者選擇，這社會並不是沒有言論自由。 重

要的是，我們不要像某些社會般，沒有選擇的餘地。香港並不是沒有

選擇的社會，相反地，香港的選擇是越來越多，甚至選擇多至如我剛

才所說般，我們應該做些工作，從而取得較合適的平衡。  

 
 代理主席，恐怕時間非常有限，我只可以多說一句，就是即使是

美國這個相對而言 自由的社會，無論在金權上還是在政權上，只要

大家有留意，也看到Fox News經常投訴奧巴馬政權不理會他們，很多

時候更杯葛他們。大家可以由此明白到，其實即使政府或某些商人選

擇性地使用與他們相熟的傳媒提供服務，亦絕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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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有 choice，有其他選擇，有其他與政商界不是那麼 close
的傳媒讓大家選擇，這已足夠了。多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局長一開始便提及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甚麼

水平，他引述了無國界記者給予的評分。他似乎覺得很滿意，說我們

由 2008年的第五十一位上升至 2010年的第三十四位。我真的不知道為

何香港淪落到只是排名第三十四位，他卻竟然有一點滿足。  

 
 代理主席，在經濟自由方面，我們是名列甚麼位置呢？是第一

位，即使不是第一位也是第二位；在法治方面，我們亦是名列前茅，

為何到了新聞自由，我們排名低至第三十位以外，卻不覺得震驚或擔

憂呢？有些人會說，自由是可以看到的，回歸後，難道沒有看到每年

也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有誰加以阻撓呢？這是享有表達自由的 好

顯示。法輪功成員可以繼續在公眾地方深呼吸，甚至在中聯辦門外也

沒有問題。一年之中，香港舉行了多少宗示威？我們被稱為示威之都。 

 
 代理主席，香港一向享有自由，我們有自由之都的美譽，我們是

否要把我們的期望跟內地比較呢？你可以說我們較內地享有更多自

由，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們是否期望香港可繼續享有我們引以

自豪的自由環境和人權保障呢？  

 
 自回歸後，我們感到很多方面的確面臨自由萎縮和社會空間倒退

的威脅，很多事情的發生，讓我們有一葉知秋的感覺。我們不能不提

高警覺，尤其是我們缺乏了一個作為多重保障的全面民主制度，所以

更要格外小心，如履薄冰。  

 
 很簡單，局長是否還記得回歸當天發生了甚麼事？很多人在會議

展覽中心會場外示威，警方卻容許以超級聲浪廣播貝多芬音樂，以期

阻礙市民的表達自由；即使向投訴警察課投訴，經過了一段長時間，

後仍是不了了之，警方不接受有關指他們當時的做法是障礙了言論

自由的說法，這是第一點。第二，大家知道，表達自由不單指上街示

威、高舉標語牌時不受騷擾，或沒有人施加障礙或威脅，更重要的是，

希望表達信息的人能夠自由地和在沒有不合理障礙的情況下到達他

們要抗議的地方，尤其是到達一些象徵權力機構的地方，包括政府總

部和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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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在回歸後不久，政府總部無故建了一個 “鳥籠 ”，變成

了鳥籠政府總部，當時的理由是發生了縱火事件，所以要加強保安。

可是，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之後，鳥籠便起了規範作

用。這其實是 好的行為藝術。政府的行為藝術便是以這個鳥籠表達

出政府的包容性和容忍度。之後，代理主席，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政

府 初是連假日也不准市民到那裏抗議示威，導致我們要第一次動用

上訴機制。幸好，當時由一位相當開明的法官主審案件， 後判我們

得直，政府 低限度在非辦公時間，包括假日，一定要開放政府總部，

容許我們到那裏示威抗議。從這些行動，我們便看到了政府的心態。 

 
 中聯辦門外更不用多說，無故地築起了花槽，令我們無法集會，

又在僅有的通道架起重重鐵馬，使我們即使在這裏只進行簡單的抗議

示威，也受到很多障礙，記者更無法近距離採訪或拍照。為何要這樣

做呢？更甚的是，較早時有一羣法輪功成員在外面靜坐抗議，卻竟然

被政府無理和不合法地拘留及檢控。  

 
 代理主席，這便是我們面對的情況。此外，還有很多事情是政府

利用本身的酌情權施加限制的。例如，政府早前拒絕讓神韻藝術團的

技術員入境，指他們來港會搶去港人 “飯碗 ”，令他們無法來港負責舞

台燈光和處理台前幕後的裝備， 終要司法覆核。政府結果敗訴，現

在面對賠償，這不是政府要負責，又是誰要負責呢？  

 
 如果政府採取這種手段，大家便看到，很多無形之手正在大眾傳

媒當中操作。港鐵公司只是我們看到的其中一個例子，那是政府不小

心暴露了出來，但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就是這個局面 (計時器響起 )......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我希望局長能夠就剛才舉出的例子作出回應。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感謝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

讓我們有機會討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表達自由。  

 
 代理主席，對於像我一樣在中環上班的人，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

人派發免費報章，但我從來不會取閱，因為免費報章是依靠廣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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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很多時候所報道的也是一些較少爭議的資料，大部分是娛樂性的

新聞，我很擔心如果索取了免費報章，便會令一些傳統上需要支付薪

金給記者、要認真報道新聞的報章更難以生存。  

 
 代理主席，我很明白，對於報道新聞及新聞自由，經濟是一項非

常重要的因素。我記得數年前看過一篇由資深傳媒人撰寫的文章，內

容是《明報》的主管高度讚揚一名剛剛從新聞系畢業的應徵者，她節

衣縮食也要當上新聞從業員，因為她知道新聞從業員的薪酬很低。那

位《明報》主管很高興能遇見對新聞工作充滿熱誠的年青人，但撰文

的資深傳媒人卻很生氣，因為今時今日，初入職的記者的薪酬跟她自

己多年前入行時的薪酬相差不遠，她認為編輯或規模大的報館不應該

利用一些對新聞工作充滿熱誠的年青人，繼續向他們提供很低的待

遇。  

 
 事實上，經濟理由的確能主導及牽制新聞自由。何秀蘭議員今天

提出這項原議案，跟廣告公司的一封信其實有莫大關係，而該事件亦

生動地向大家描繪了經濟原因足以影響我們的新聞自由。有鑒於此，

我開宗明義便說很多人索取免費報章，或多或少也影響了傳統報章的

生存，影響了新聞從業員應該得到的比較合理的待遇。吳靄儀議員剛

才發言時說，我們的新聞自由十分依靠新聞從業員的價值觀及情懷，

所以，我覺得捍衞新聞自由不止是當局的責任，亦是社會上每一個人

的責任。  

 
 然而，代理主席，當局的責任當然更重大。談及新聞自由或表達

自由，我一定要談談 近被大幅報道的塗鴉少女，她在城中各個熱點

進行有關艾未未的投影或噴漆藝術。  

 
 大家可能有留意，曾灶財，即 “九龍皇帝 ”，以前也是四處塗鴉以

展示他的墨寶。劉健威經常陪伴曾灶財到處塗鴉，他在報章發表了一

篇有關塗鴉少女的文章，當中提及有一次他陪曾灶財到鑽石山志蓮淨

苑塗鴉，同行的還有CNN的拍攝隊， “皇帝 ”(即曾灶財 )寫了一會，一

輛警車駛來，警察下車干涉。他覺得要公平反映香港警察的素質，所

以沒有告訴警察同行的是國際傳媒CNN的人員。可是，警察很禮貌的

叫 “皇帝 ”不要寫下去，還詢問要不要送他回家。他說香港警察的文明

令人驕傲。他又指出，“皇帝 ”在街上塗鴉 50年，墨跡遍港九，但何曾

被重案組追緝？他侍奉 “皇上 ”十多年，只替他繳納過 500元罰款，這

是他所見 “九龍皇帝 ”付出的唯一法律代價。現在他目睹塗鴉少女被重

案組調查，他這樣寫道： “現在世界變了，警察也變了  ⎯⎯  區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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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塗鴉少女 ’，在街上噴上艾未未的形象和 ‘誰人害怕艾未未？ ’竟然

立案交給處理大案的重案組拿辦。街上塗鴉變得和殺人販毒同等重

要，港警的價值觀不明顯改變了嗎？難怪有人批評，在這事上，警察

已流為政治工具。政治考慮，令警方改變了價值觀、亂了方寸。 ”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其實亦提及我以往曾提出的一個問題，便是

警方竟然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理由，阻止展示民主女神像，這

反映了被警方拘捕的人是越來越多。特別是今年 3月的反財政預算案

示威，如果以本地示威來說，被警方拘捕的人數是有史以來 多的，

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警方或當局想收窄香港的言論空間。  

 
 我很高興今天多位同事提出修正案和發言。我希望香港人關注，

言論自由其實是要靠所有人及政府捍衞的。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關於余若薇議員剛才的發言，其實很簡單，

這正是中國的 “莫，須有 ”故事。岳飛在大理寺受審，有沒有理由把他

置諸死地呢？沒有的話便安插一個罪名給他，因為 “須有 ”。  

 
 回歸時，李明逵曾以貝多芬的樂曲掩蓋示威者的聲音，現在想來

李明逵這人還算不錯，他 低限度不會明目張膽，只是想方設法保存

他們的顏面。我曾為這事多次指責他，因我是貝多芬樂曲事件的當事

人，他當時似乎是要維護政府、警察的顏面，所以便播放貝多芬的樂

曲。示威之初我也不知發生甚麼事，竟奏起了這麼雄壯的音樂，完全

掩蓋了其他聲音。他真的算是一片好心，不像現時的警務處處長般撕

破臉皮，獨斷獨行。  

 
 我試舉一個簡單例子。這個周末的六四遊行，我又會着一具棺

材前往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是中共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但它會

任由我把棺材放在那裏，為甚麼？它曾經不准許，但後來卻容許了，

因為外交人員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中聯

辦 ”)那一幫官僚始終有一點差距。中聯辦可說是特區政府的直屬上

司，兩者距離太近，隨時可以召見林局長或行政長官，對他們訓斥一

番，或在雙方偶遇時即時加以責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所管治的

是外事，正是山高皇帝遠，通常不會召見及訓斥林局長和行政長官，

既然這是一年一度的事情，它也就任由我擺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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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聯辦是抗議中共囚禁政治犯的熱門地點，於是警察便憑藉政治

喜好而執法。我很想告訴香港市民，有很多人說既然 “長毛 ”在攪事那

便壓制他，因他是在攪亂香港，但大家必須明白，當一個政權的高層

暗示下屬可以枉法、誣告、無緣無故阻撓市民行使正常司法權利的時

候，你們以為警察還是不是人呢？警察當然也是人，但 “上梁不正下

梁歪 ”，如要警察進行政治執法，他們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不過，在

執法的過程中，他們知道原來有空子可以鑽，只要得到上司默許便

可。換言之，在警務處處長得到特區政府默許，而特區政府又得到中

共政府默許的情況下，他們是可以憑藉喜好而執法的。所涉及的不一

定是政治喜好，可能視乎彼此是否認識，對方是否有勢力人士。  

 
 很多香港人不明白這一點，警察一旦淪為執政者的工具，便一定

會腐化，會根據相當不同的理由，自行尋找另一套準則來執法。他知

道上級人員有求於他、暗示或明示他可以這樣做，便會生出自己為何

不可以枉法的念頭。當下級人員幫助上級人員枉法時，彼此之間其實

已經建立了一種關係，這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我要求你拘捕 “長毛 ”時
你照辦，他日當你私下釋放另一位 “短毛 ”時，我可能不予理會。這是

非常危險的事情，意味執法部門開始根據 “上大人 ”的意旨行事，今天

以政治掛帥，明天可能基於經濟上的目的，將來則可能要顧及其他東

西。  

 
 現在支持這個制度的人，將來會看到這個制度變得腐爛不堪，例

如胡錦濤的兒子在香港開車輾斃路人後不顧而去，又或溫家寶的妻子

透過出售珠寶貪污，但當局和 ICAC均不會作出檢控。這種對少數人

或某些政府憎惡的人作出的枉法和誣告行為，實際上是開創了制度腐

敗的源頭或反映出腐敗的程度，這才 值得我們擔心。  

 
 我個人的權利並不要緊，反正你們無論如何均會在中聯辦拘捕示

威者，稍不合意便會拘捕三數人士以作交代，所以社民連中人現時才

會經常被捕。行政長官自稱受傷，他受傷當然需要報案。在急症室被

問及因何受傷時，他答說是奉妻子之命來求診，因為胸口有一片瘀

傷。對方自然詢問他曾前往何處，他答稱曾出席一項剪綵活動，於是

被捕人士便一定會被控告襲警。 終，涉案人被控以涉嫌襲警的罪名。 

 
 由於要維護 “一黨專政 ”，又要維護富有人士，於是李嘉誠那幢位

於皇后大道中的華廈便閒人莫近。整個制度都是為了維護一個專制的

政權，而這個專制政權的基礎正是那批富有人士，所以腐敗之象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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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局長你本身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俗語有云 “馬屎憑官

勢 ”，你就好比那一堆 “馬屎 ”，遺落在這兒，阻擋了民主的大道。為

何無人敢剷除你？因你有皇命在身，既有曾蔭權的蔭庇，也有職級在

曾蔭權之上的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保護。現在問及你的升官事宜，你笑

而不答，意味你已經距升官之日不遠，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相信也

有你的份兒。腐敗便是由此而起，區區一個新聞官排出一堆 “馬屎 ”，

阻擋了香港人的去路，還要為這個政權護航，但我們卻無法剷除他。

因此，我認為現時的情況已相當腐敗，也很擔心政治執法會成為另一

重腐敗的開始。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只有很簡單的一

句，“促請當局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我相信對於這個訴

求，大家是毋庸置疑的，即使翻出《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亦有以下的

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

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 

 
 一直以來，我多次指出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是香港的優

勢，更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我們與內地競爭何者才是中國國

際金融中心的議題上，這也是內地難以追上的優勢，我們必須珍而重

之。究竟香港是否仍然擁有這個優勢呢？我嘗試從兩方面作出探討。 

 
 首先，從比較科學的角度即民意調查結果而論，今年 4月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 “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的評價 ”調查結果，顯示

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率稍為下跌，不滿意率略升，但總括而

言，與過往的調查結果大致相若。即使再往前看，今年 2月同樣由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 “社會指標 ”調查結果顯示，在 10項 “自由

次指標 ”中，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兩項指標的評分，其實與過往的調

查結果相差不遠。這兩項調查的結果反映，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仍然擁

有新聞自由的優勢。  

 
 代理主席，我亦嘗試從另一層面，透過身在前線的傳媒行業的角

度，探討他們是否有相同的看法。  

 
 上星期五，香港記者協會 (“記協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籌款晚會。

過去 10年，出席記協晚會的主禮嘉賓包括司、局級官員，即使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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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曾蔭權也曾答允出席，但賞臉出席是一回事，傳媒 渴望看到的仍

然是資訊的透明度，以及希望政府站出來，實質捍衞香港的新聞自

由，尤其是在發放資訊的透明度方面。  

 
 根據記協發表的年報所載統計，在去年 3月至5月期間，政府召開

了 22次記者招待會，但不具名發放消息的傳媒吹風會卻多達 12次，部

分吹風會所發放的消息涉及政府的重要政策，與民生息息相關，例如

房屋、 低工資問題等。雖然政府透過這些吹風會仍可發放即將推出

的政策信息，但從傳媒的角度，政府已濫用了吹風會，市民的知情權

可能因而受損，他們也擔憂如傳媒不發放有利政府的消息，下次便會

被拒出席吹風會，這種擔憂無疑是一種威脅。  

 
 此外，代理主席，如果市民對於政府如何考慮制訂政策，有關政

策的背後理據，均能通過公開的記者招待會得到瞭解，繼而作出回

應，相信對政府掌握民情將來得更直接。何況在現今互聯網極之普及

的時代，既有24小時電子傳媒廣播，政府官員亦可嘗試透過Facebook

與市民互動，討論政府政策，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不能多走一步，無

論在向市民發放資訊的層面或闊度方面，均着力加以提高或開拓。  

 
 後，我希望藉此機會重申另外一點。兩年前，劉慧卿議員在動

議 “捍衞新聞自由 ”的議案時提及，應 “檢討新聞工作者的薪酬、保險

及工作時間，維護他們的人身安全，避免新聞工作者流失和吸引人才

加入新聞工作。 ”當時，我曾呼籲傳媒機構的資方為新聞工作者提供

合理的待遇。很可惜，在記協今年就新聞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和他們對

前景的看法進行的調查中，有超過三成受訪者表示會在未來兩年內轉

工，主要原因是待遇太差，有些受訪者甚至指出，他們的時薪計起來

可能連 低工資也不如。  

 
 代理主席，兩年來，新聞工作者的待遇未有獲得改善，我在此再

次呼籲，無論是時薪 28元還是 280元，我們必須知道傳媒是監察政府

的第四權，傳媒工作者的地位應該受到尊重，他們亦應該獲得合理的

待遇。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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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沒有發言太久，人家已把我忘記了。 (眾笑 ) 

 
 以我這一大把年紀的人看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相當足夠，何

解？因為只要今天前往登記和註冊，明天便可發行雜誌和報章。問題

主要在於人們對新聞有兩、三種看法，其中之一是其經濟價值，它

本身的經濟條件是否足以維持出版報刊的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經

營的生意涵蓋十多種業務，每一項均有利可圖，惟有發刊報章的生意

卻十多年來一直虧本。這足以證明新聞自由並不是由我們來維護，而

是有賴其從業員爭取。  

 
 香港是自由社會，適者生存，我們沒有偏袒任何一方，既沒有這

個責任，亦未必具有作出這種事情的能耐。我們若愛護某些已發刊數

十載的報章，大可間接維護它，幫忙買一份報章，但其經濟條件若不

許可， 終也會結業。  

 
 代理主席，不同的新聞媒體均有其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立場，故此

不同報社的經營者、主筆、從業員以至主編等，均有一定的政治傾向。

這種傾向無論是對是錯，誰也不能加以批評和非議，我們只能予以尊

重，但並無義務和責任作出維護。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 

 
 
 香港傳媒必須瞭解，它們除了須維護社會公義及市民利益之外，

更重要的是絕不能公器私用。但是，觀乎不少傳媒機構的經營者和主

筆的表現，正如剛才有些同事所說，他們事實上是非常投入和滿有責

任感地批評他們所不喜歡的人，而且極具針對性。我們都知道，一篇

文章的殺傷力可說比一把利刀還要厲害。  

 
 過去，有一本雜誌經常斷章取義，取得消息後便作出誇大報道，

其目的是甚麼？只是為了爭取更好的銷路，從而增加廣告收入，但卻

罔顧了對被攻擊和批評對象所造成的重大傷害。社會上有地位和具有

代表性的人士，更是無法幸免，他們的自由又該由誰人維護？  

 
 社會有一種不良風氣，就是經常基於一己喜好批評他人，卻沒有

顧念被批評的人未必有伶俐的口齒作出反駁，也未必有作出答辯或抗

辯的地位和據地。所以，無論在政治、公眾言論或傳媒方面，均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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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互相檢討。當然，所謂檢討並不表示不給予維護，而是促使業內人

士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新聞界的朋友必須深切瞭解，其從業員的

待遇是否優裕，其實有賴業界的經濟條件和他們的自行爭取。更重要

的是培養從業員的投入感和使命感，否則他們只會伺機找尋更好的出

路。  

 
 因此，在政府應如何面對傳媒及維護香港自由的問題上，我認為

政府事實上是在縱容傳媒，使它陷入市民不願見的地步。政府無疑是

需要接受傳媒的監督，對於傳媒作出的批評，首先政府應探討那是否

善意批評，有則改之，並要去信多謝有關傳媒的指點。第二，如果是

傳媒有所誤解，政府便有義務作出解釋，甚至斥資刊登廣告，表明政

府的態度。第三，如果那是傳媒的惡意中傷，政府便有責任為了香港

市民的利益和香港的未來，糾正錯誤，甚至採取適當行動。只要這些

行動是適當的，人們如何理解是他們的自由。  

 
 我們尊重立法會同事的自由，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為所欲

為。我要在此很不客氣地批評主席，部分議員行使其自由表達意見時

所作出的行為，已侵犯了其他同事的權利，我期望你下一屆如繼續擔

任主席的話，務必就此作出檢討，並嚴格要求相關委員會制訂規定以

供執行和實施，從而保障所有議員表達意見的自由。  

 
 賦權是授予權力，但賦權並非侵權，以便任何人可侵犯其他人的

權利。我要在此向各位同事聲明，我的座位所處的位置，很容易在有

人投擲東西時被無辜殃及，如果我真的被這些東西擲中，一切後果自

負。我藉此機會表達我的個人意見，亦申明我的自由，從而保障我的

權利和自由，希望政府和主席也能聽到。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就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多謝數位議員就我動議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尤其

是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更是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和辯論。他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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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提出須 “按照《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 ’原則 ”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

意見的權利。 “一國兩制 ”確實存在很多不同的詮釋，但我想在此重

申，媒體的責任並不在於體現國家的信念，而是報道事實的真相，這

些真相容或惹來有權有勢之士的不快，但也要大膽揭露。媒體的責任

是要為無權無勢的弱者發聲，當政府濫權、枉法時，傳媒更要如實報

道，讓公眾知情。  

 
 今天這項辯論，其實是盤點政府在過去 14年來，在打擊新聞自

由、壓制表達意見權利方面的情況，但我們今後將面對更多挑戰，這

些挑戰是來自對 “一國兩制 ”的不同詮釋。  

 
 我亦很多謝吳靄儀議員提出有關愛國情懷的問題。其實，正因為

大家抱有一份愛國情懷，所以才要善用在 “兩制 ”之下，香港仍然擁有

的自由，盡力而盡責地作出監察和表達意見，利用言論這項軟權力來

推動國家的現代化。  

 
 在香港行使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新聞自由，不單是為了制約特區政

府，不單是着眼於香港人的權利，而是要善用香港這個空間來推動國

家的現代化，要代替在中國內地被禁制的聲音發聲，承擔表達中國人

民憤怒的責任。  

 
 環顧整個中國大陸，香港現在仍是享有較多自由的地方。當內地

禁止悼念六四亡魂時，我們可以在香港進行，而且 22年來從不間斷，

並準備一直悼念下去，直至六四事件得到平反為止。當內地維權人士

胡佳追查貧困農民為了賣血而從污染的針筒感染愛滋病，因言惹禍而

遭到囚禁時，我們會為他發聲。當趙連海為 “結石寶寶 ”追討應得的賠

償而被控以尋釁滋事罪時，我們會為他申冤。當艾未未追查在汶川地

震中死於豆腐渣工程的學童名單，把一個又一個書包排列出來，以示

有眾多小朋友因此蒙難而成為貪官的眼中釘，被人以莫名其妙的罪行

違法拘禁時，香港人會走到街頭噴畫、製作光影塗鴉。當維權律師被

拘禁了數天，在獲得釋放後噤若寒蟬，完全不敢訴說被囚禁期間曾經

發生何事時，香港的新聞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便更形重要，因為這

種表達和批評不單關乎本港 700萬人的自由，更關乎全國人民的福

祉。我們所表達的意見亦不僅在於體現本港 700萬人的權利，而是要

肩負身為中國人的責任。  

 
 主席，黃宜弘議員剛才提及在 “一國兩制 ”之下，香港媒體確須減

少磨擦和碰撞，他還指出要提升對輿論的調控。如果採取這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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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一國兩制 ”，那其實是與郝鐵川的說法一脈相承，亦即縮窄傳媒的

自由、收緊表達意見的權利，這絕對有異於民主派愛國人士的理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今天有多位議員就維護港人表達自由

的議題發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見。雖然多方面的意見未必是一致的，但

這不要緊，因為議會本身是表達、體現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議事

堂。  

 
 我在開場發言時已提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之一，這些基本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人權

法案條例》”)和其他法例保障。所以，對於黃宜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 ”)政府是認同的。在不抵觸法律的情況下，所

有香港市民和其他機構當然可以暢所欲言，表達意見。我們亦當然歡

迎新聞媒體和其他報刊等繼續按照香港的法律來評論香港當下的事

宜。  

 
 表達意見的自由是香港作為開放、開明、多元共融社會的標誌。

特區政府深切明白，資訊迅速而自由地流通，是香港的重要發展優勢

之一。因此，我們會竭力、致力予以維護。  

 
 維護新聞自由，不單靠特區政府的努力，亦有賴新聞業界的操守

及專業方面的工作。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上月進行訪問，結果顯示

大部分巿民均認同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但是，與此同時，

亦有市民認為媒體有誤用或濫用新聞自由，而有三成受訪者則認為香

港傳媒的報道是負責任的報道。我覺得這些數字均值得大家在各方面

深思和好好消化。  

 
 關於政府發放消息方面，李卓人議員在提出其修正案時表示，特

區政府有舉行 “吹風會 ”。  

 
 主席，我們已向立法會和媒體解釋過，政府舉行正式的記者會、

“吹風會 ”，或回應傳媒提問時，均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主席，特

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做法是完全可以比得上任何自由、民主社會的外國

政府的。我們每天在立法會內外、在政府總部均會接受傳媒朋友的訪

問，就時下 熱門的議題作出解答，而政府主要官員及其他同事均是

全力以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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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已說過，政府每年舉行很多記者會，單是回

應傳媒的問題已有近 100萬項。因此，我們會秉承傳統，繼續努力，

做好我們的工作，維護香港作為一個開放、開明的社會。  

 
 就《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及《公安條例》，有不少立法會議員均

作出了評論。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會盡量便利市民透過各類合法的

方式表達意見。一如其他國際都會般，香港特區有法例規管公眾集

會。法例的目的是保障個人言論自由與集會的權利，亦要確保公共安

全、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兩者之間是要保持平衡的。特區政府的做

法和香港警方一貫的做法是要盡量提供協助，讓有關活動順利進行。 

 
 警方執法的方針是要致力取得平衡，一方面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

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得以舉行，另一方面要致力減低這些公眾集會及遊

行對其他公眾人士及道路使用者的影響。他們要在確保公共安全和公

共秩序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要確保兩者得以維護。公眾集會或遊行

人士在行使自由表達訴求的權利時，理應要在遵守香港法律和不影響

社會秩序的大前提下，和平及有序地進行他們的示威遊行活動。  

 
 香港警方一向公平公正，依法處理示威遊行活動，平衡示威人士

的表達自由和公共秩序，當中是不會受遊行人士的政治立場、示威目

的或遊行地點等影響。  

 
 至於有關去年 5月，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人員於銅鑼灣時代

廣場採取行動，檢走一些展覽物品一事，律政司是根據檢控指引及政

策，建議食環署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檢控有關人士的。我們在

現階段不會評論有關個案，因為有關個案已進入司法程序。正如其他

執法部門一樣，食環署一直維護法律及依法執行職務，不存在任何政

治打壓，亦與表達自由無關。  

 
 主席，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的廣告事宜，我早前已

代政府表明我們的立場。處理廣告事宜是港鐵公司日常運作的一部

分，港鐵公司之前並沒有知會政府當局。在事件發生後，港鐵公司的

管理層已向董事局匯報，匯報的內容與港鐵公司公開發放的資料是一

致的。  

 
 主席，我在總結前進一步回應個別議員提出的一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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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傑議員在提出修正案時，特別提到人權教育的問題，指出上

星期在立法會進行一項口頭質詢時，多位議員均認為不論特區政府如

何計算，直接使用在人權教育和保障方面的開支預算大約是 2億元。  

 
 主席，情況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因為整個香港本身便是體現人權

和自由社會的 佳例證。特區政府很多工作均是和保障人權有關的。

正如剛才說般，每年有數以千計的遊行、示威，而每天亦有數以十計

的報章、數以百計的報刊報道香港時下發生的事宜，加上我們每天在

立法會內外向媒體解說政府的政策、立場，這些均體現香港是自由和

人權均受保護的社會。所以，我並不認為政府對人權的保障只限於那

些工作，整個香港社會 (包括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運作 )皆在體現香港

是自由和人權均受保障的社會。  

 
 張國柱議員特別提到政府應該制訂 “人權指數 ”，認為這樣可能是

比較科學和能夠全面體現香港作為自由社會的特質。  
 
 主席，我認為單單運用指數，未免小覷了香港這自由社會的特

質。整個香港社會便是非常自由的體制。政府每 5年向位於日內瓦的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各方面的報告，包括就國際人權公約、《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公約所提交的報告，均是很全面

的。這些報告皆是透明地向公眾交代的，也會經常地在立法會及各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吳靄儀議員在發言時特別提到，香港有些報館在 1960年代及1970
年代時受某些人士威嚇，她甚至說有 “拉人封鋪 ”的行動。但是，事實

是香港現在已經回歸，在《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其他

條例的保障下，完全沒有 “拉人封鋪 ”的行動；如果有執法行動，均完

全是按照香港法律和《人權法案條例》保障下來處理的。  

 
 余若薇議員和梁國雄議員特別提到 近一宗塗鴉事件。警務處處

長已解釋，因為不同的警區在不同時間發生類似事件、案件，所以警

方便交由重案組統一調查，主要是為了避免不同的前線刑事調查科隊

伍重複做這方面工作，而並非好像某議員所說般，把事件等同於很嚴

重的販毒和其他刑事暴力事件。任何人士如果在公眾或私人地方進行

塗鴉行動，便可能干犯數項法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 (香港法例

第 200章 )第 60條，牽涉摧毀或損壞財產等。  

 
 回應了梁國雄議員的意見，我也順道回應他的 “鄰居 ” ⎯⎯ 黃毓

民議員  ⎯⎯  的意見。黃毓民議員近日多次提及他很想 “以身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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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數天也不止一次聽到他這樣說。相識多年，我忠告他一句：“上
得山多終遇虎 ”，我不希望有一天會看到黃毓民議員受到司法制裁。  
 
 黃毓民議員又說香港的人權保障往往有 “但書 ”。我以同音字來回

應他：在香港，黃議員和他的戰友可以在議會內外肆無忌 “憚 ”地表達

意見和採取行動。香港對人權和自由的保障確實是非常高的。  
  
 黃毓民議員在總結發言前 “贈 ”了小弟一句，說如果我繼續擔任公

職，他便可以繼續參選。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議員的政治生涯，

在回歸前曾有來自英國的外籍同事說道： “Don't easily put something 
as a hostage to fortune”，意思是不要輕率地把將來發生的事與可能發

生的事掛鈎。簡單來說，在談論政治時，1星期已是太長遠的時間了，

而 14個月後的事更是沒有人得知。不過，如果黃毓民議員準備繼續參

選的話，我作為負責政制事務的局長當然是歡迎的，因為參選的人越

多，競爭便越激烈，可以選出較好的議員的機會便會更大。  
 
 我想再談的是，何俊仁議員特別問及為何我們提到 “無國界記者 ”
的調查及香港的評分。主席，我們當然是認同香港社會是要不斷進步

的，不會認為香港是全世界各方面的自由均首屈一指。何俊仁議員說

得對，美國傳統基金會已連續 17年評定香港為經濟 自由的社會。就

新聞自由方面，我們特別指出有關指數，只是為了向各位議員證明一

點，便是按照獨立機構的調查，香港的新聞自由是有進步的，並非一

如多位泛民派議員今天所指般，香港的新聞自由是退步的。這個例子

是用來與各位切磋一下的。  
 
 葉國謙議員特別指出另外一些指數，認為香港在言論及新聞自由

方面，根據某項以 高分為 10分的指標，香港也有七點多分，這情況

是不錯的 ......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要求局長澄清。他說我經常挑戰司法，不想看

到我受到司法制裁。“老兄 ”，他現時在恐嚇我，我何時挑戰過司法呢？  
 
 
主席︰黃毓民議員，現在不是你發言的時間，請坐下。  
 
 
黃毓民議員︰我哪方面挑戰司法？ 

 

(黃毓民議員坐下 )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156 

主席︰如果有議員或官員正在發言，而其他議員要求他澄清，是要先

徵得發言的議員或官員同意，以及得到我准許才可。請大家遵守《議

事規則》。 

 

 局長，請繼續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好的。主席，為尊重黃毓民議員的感受，我

想向他說一句：我剛才只是說聽到你要 “以身試法 ”，大家相識一場，

我不希望有一天看到你受到司法制裁。這是良好的願望，你捉錯用神

了。  

 
 主席，重提有關葉國謙議員的言論。他指出，根據兩項指標，香

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情況均是不錯的。儘管情況不錯，我們仍會繼

續努力不懈，希望香港永遠可以做得更好。  

 
 謝偉俊議員特別提到，現時在香港的資訊十分發達，包括有互聯

網、Twitter、YouTube等。因此，政府亦十分明白，現時辦事要加班

加點，把資訊盡快向公眾發放及交代，亦要維持透明度，因為社會上

已是如此。因此，現時香港的人權不單是由《基本法》和《人權法案

條例》等其他法律所保障的，而這些資訊發達的網絡本身亦在維護、

保障香港作為自由社會、高透明度的特質。但是，謝議員特別提到，

政府反而需要想想如何保障個人私隱。主席，我們已就此方面進行工

作，亦有一套針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修訂建議，以加強對私

隱的保障。  

 
 主席，總括而言，特區政府是會繼續按照《基本法》及本地法例，

訂明各種權利，以致力維護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我相信香港市民

所享有的言論及表達自由、集會、遊行及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各地均是

名列前茅的。香港自由的特質確實是香港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因

此，特區政府會與各位一樣，努力不懈地繼續發揮香港社會這方面的

特質，並維持我們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這是香港繼續成功所不

可或缺及非常重要的因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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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請劉慧卿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劉慧卿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維護 ”之前刪除 “本會促請當局 ”，並以 “本年 4月，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 (‘港鐵公司 ’)的廣告代理向多間報章媒體發信，試圖用抽

起廣告的手法以減少有關港鐵公司的負面新聞；本會認為港鐵

公司這做法赤裸裸地干預編輯自主，嚴重損害新聞自由，應予

以強烈譴責，而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的特區政府必須承擔責

任，徹查上述事件，以 ”代替。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何秀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Cy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秀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石禮謙議員站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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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石禮謙議員：主席，由於今天的議案提及港鐵公司，所以我想申報我

是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

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黃

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

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陳茂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

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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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5人贊成，17
人反對， 4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

17人贊成，7人反對，2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

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7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 “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

利 ”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分鐘

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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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 “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所提出的議

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分鐘後進行。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促請當局 ”之前刪除 “本會 ”，並以 “鑒於政府對待傳媒親疏有

別，經常選擇性向 ‘友好 ’傳媒發放獨家消息，企圖藉此影響傳媒

的編輯立場，近期政府又多次以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

由，打壓市民的表達自由，本會對此深表失望，並 ”代替。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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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

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黃

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

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陳茂波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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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5人贊成，19
人反對， 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

17人贊成， 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

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9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黃宜弘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黃宜弘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本會促請 ”之後刪除 “當局 ”，並以 “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

及 ‘一國兩制 ’原則繼續 ”代替。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宜弘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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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國柱議員，你現在可以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張國柱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  

 
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基本法》 ”之後刪除 “及 ”，並以 “第 39條中提及的《公民權

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數，

每年發表報告，以及按照 ”代替。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修

正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是否已作表決？  

 
(張文光議員按鈕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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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

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

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

譚偉豪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

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

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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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5人贊成，16
人反對， 5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

17人贊成，7人反對，2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

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宜弘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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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

贊成。  

 
 
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

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李慧琼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及陳淑莊議員

贊成。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鄭家富議員及何秀蘭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25人贊成，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20人贊成，

3人反對， 3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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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hre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passed.  
 
 

主席：梁家傑議員，由於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可以動議

你進一步的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的原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黃宜弘

議員修正的何秀蘭議員議案。  

 
梁家傑議員就經黃宜弘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 “自由及 ”之後加上 “恪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保障市民透過遊行、

集會等方式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經黃宜弘議員

修正的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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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Philip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黃宜弘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

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

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

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

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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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

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 9人贊成， 9
人反對， 8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人出席，

17人贊成，1人反對，8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

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nine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分 29秒。  

 
 
何秀蘭議員：主席，如果議員對梁家傑議員提出要恪守有關國際公約

及法例的修正案也投棄權票或反對票的話，大家便可以知道在 “一國

兩制 ”下的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是甚麼樣的 “貨色 ”。  

 
 雖然提出議案的議員通常會請大家投支持票，但我今次卻想倒過

來，請大家投棄權票或反對票，因為如果從國情及國家的角度來理解

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的話，有關權利是會大打折扣的，亦與放

棄有關權利無異。  

 
 儘管政府提出多項民意調查的數據，有關數據亦不能改變當局透

過修訂法例、濫用權力及以行政安排來打壓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的事

實。當局另一項剝削市民表達意見權利的 “偉大 ”措施，便是取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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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缺議席的補選機制。不設補選機制，會一次性地剝奪 370萬名選

民就立法會出缺議席候選人表達意見的權利。  

 
 建制派議員今天與行政機關聯手，剝奪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雖

然他們在字面上贊成維護新聞自由，但這其實反映他們言行不一，投

票行為虛偽。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

經黃宜弘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有議員高聲談話 ) 

 
 
主席：會議正在進行，請議員保持肅靜。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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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葉國謙議員，你是否已作表決？  

 
(葉國謙議員按鈕表決 )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

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

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及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

張學明議員、甘乃威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

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及

陳淑莊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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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5人出席，23人贊成，2人

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人出席， 16人贊成， 3

人反對，6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他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2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three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passed. 
 

 
主席：第二項議案：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 ”按鈕。  

 
 我現在請劉江華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  

HONG KONG AS A SUSTAINABLE REGIONAL CULTURAL HUB 
 
劉江華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題目是希望把香港打造成可持續發展

的區域文化樞紐。民建聯 近進行了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結果仍未

發表，但我們很希望就當中的一些重點，盡早向政府提出民建聯的一

些看法。  

 
 事實上，在文化發展方面，民建聯在兩年前曾到過台灣進行考

察，也曾把文化藝術政策的意見書呈交給政府。為何民建聯要着重在

文化發展或政策方面一再提出我們的意見呢？原因是我們覺得香港

的文化氛圍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但在立法會當中的討論似乎不是很足

夠。所以，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觸發社會多一些討論，使政府能加以重

視。對於這份報告，李慧琼議員及我們其他議員稍後會就各方面作詳

細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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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想集中以較闊的層面來看香港文化的問題。主席，香港是

一個經濟的社會，我們常常討論香港經濟的發展，但一提到文化，似

乎便退而求其次，未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在世界的排名方面，瑞

士有所管理學院 近把香港的競爭力排在全球第一，與美國看齊；中

國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 ”)在其全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中，亦把香港排

在第一位，但社科院就香港要提高或保持競爭力方面提出了一個道

理，便是基建方面要盡早上馬，這一點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如果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甚至發揮得更好，我認為文化的建設

也相當重要，這不比基建的重要性為低，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在大概

8年前，有一個文化委員會進行了為期 3年的研究。主席，香港城市大

學前校長張信剛先生在一封給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信函中，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說： “如果忽略文化藝術教育及創意思維，香

港絕不可能保持競爭力 ”。這番說話放諸今天的香港更顯重要。如果

我們純粹只看經濟，而不着重文化，香港的競爭力未必能夠再上一個

台階。  

 
 其實香港的土壤的確是相當獨特的，亦中亦西，自由開放，兼收

並蓄，有中國的傳承，也有西洋的文化。在 “一國兩制 ”下，其實這種

特色更能發揮其光芒，關鍵在於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是否可以看到這個

獨特的優勢。  

 
 我提及香港的土壤，主席，香港的確有一個國寶，我們的國寶便

是饒宗頤先生，他已 95歲了。數月前，民建聯與一羣年青人探訪他，

與他傾談。這位九十多歲的長者，給了我們不少啟示。他第一句跟我

們說的話便是： “香港是一片福地。 ”更寫了一個 “福 ”字贈給民建聯。

就這片福地而言，看看饒宗頤先生的經歷，便知道他於 1949年在巧合

的情況下留在香港進行學術研究。他 近回顧指，如果他在1949年回

到內地，可能會經歷不少的政治運動，有不少的苦難，便不能進行學

術研究。我覺得這是發人深省的。  

 
 他留在香港 50年進行學術研究，涉獵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及印度

文化，成全了一個中國的國寶。這片土壤是值得我們珍惜的。我在探

訪他後便買了一本書，主席，這本書名叫《文化藝術之旅》，是他數

年前跟一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的對談。他們對談中的一段話，我覺

得對當今世界也是相當重要的。他提到： “人類在思想上傾向於從實

用及利益的觀點來追求，因利而起爭端，結果使世界上只剩下數字。

現在所創造的文明竟然以創造殺人武器來誇耀，以征服別人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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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離開人類真正的精神甚遠，結果連人也變成數字，這還有甚麼

意思呢？這只能以文化來加以挽救吧。 ” 

 
 他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我們在香港經常說數碼化，他這段話其

實是警醒世人，我們現在環視世界很多地方的動亂，香港政治生態的

惡化，香港的文化修養和個人涵養等均未能得到提升。在這情況下，

文化和教化是相當重要的。  

 
 事實上，香港這片土壤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兼收並蓄。讓我們舉宗

教文化作例子，我們早前與道教的數位負責人傾談，我們看到香港在

世界上很罕有地能夠由六大教派每年均聚首 3次進行傾談，我相信以

色列人或中東地區是很難想像到這類情況的，但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獨

特的環境。以和為貴，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文化應該予以傳承，

應該帶動整個社會的氣氛。  

 
 所以，乘着中國文化復興的契機，也乘着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化的

興趣，我覺得香港在世界上應該可以擔當一個獨特的角色。當然，很

可惜，政府有時候會左手打右手，以中國文化的承傳為例，一方面我

們覺得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們學校的中國歷史科卻不會成為必修科

目，其實這是很矛盾的。  

 
 正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政府應該從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研究或探討

香港應否成立文化教育局，從一個更高的角度或文字教化的角度來研

究這問題。當然，現時分散在旅遊發展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政

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等這些範疇，我認為將來也應

該統合起來，能有整合的推動，亦能由政府帶動。我不否認市場是重

要的，但在文字教化方面的推動，政府的角色是不能忽視和不能抽離

的。  

 
 主席，說得具體一點，西九文化區當然是現今政府 重要的項

目。我看文化當然不止是看演藝文化，但現在西九文化區的確是個契

機，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方面集思廣益是很重要的。  

 
 其實，香港的演藝文化是經過很多朋友、康文署、藝術發展局及

很多藝術工作者的努力而成。我一直比較多看的是話劇，這20年來的

話劇的確有長足的進展。每一年的藝術節，我也是捧場客，他們今年

的觀眾已達至 14萬人，較上年多了 4萬人，即 40%的增長，這是很可

觀的進帳；在售出的 14萬張門票中，更有多達 95%的入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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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節是一個很驕人的成就，所以我經常跟其主席說，除了在春

季時舉辦藝術節外，秋季也應該要舉辦；在春、秋兩季推動藝術節，

讓世界各地所有一流的演藝人員匯集在香港，這是相當重要的。春季

有 14萬名觀眾，如果在秋季也舉辦而合共達致 30萬名觀眾，西九文化

區的發展才會有基礎。  

 
 西九文化區在 4年後便開放了，所以我們也曾與九大藝團進行會

議，一方面，他們當然就 近凍結了一些給予他們的資助而感到不太

滿意，我也覺得應該要有一定的放寬；但另一方面，他們提到另一項

更重要的事情，便是西九文化區如何與九大藝團建立戰略夥伴的關

係。雖然我們已說了，但他們看不到可予以落實的地方，我希望政府

在這方面應該進行一些協調的工作；它與演藝學院更需要建立戰略夥

伴的關係，否則，人才的輸送和管理均無法予以落實。  

 
 在傳媒方面，我覺得政府也可以考慮將來開放一些頻道。我們有

發牌給一些傳媒機構，其中一項的發牌條件可以是要求提供一些文化

的頻道，特別是港台，將來也數碼化了。我覺得政府可以在文化傳承

方面作出一些要求。  

 
 後，我覺得商界方面的參與是剛剛起步的，但我覺得政府可以

從稅務方面考慮應否成立一些商界的藝術發展基金，或是在一些公共

藝術空間上給予方便及支持。主席，我的理想便是香港既是一個經濟

的香港，同樣也是一個文化的香港。  

 
 
主席：劉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我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已就發展西九文化區訂出一個

概念圖則作為主體方案，當局將於本年夏季舉辦第三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就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諮詢公眾；西九文化區能否

發展為世界一流的藝術和文化設施，很大程度取決於香港整體

的文化發展，以及我們能否把握機遇，藉西九文化區提升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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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修養、提升市民的藝術欣賞品味，以建立香港在文化上

的優勢和地位；為了把香港打造成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

紐，本會促請政府：  
 
完善架構和政策  — 

 
(一 ) 研究成立文化教育局，統整現時四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

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

術政策及發展策略；  
 
(二 ) 強化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專業組成及智庫功能；  
 
(三 ) 制訂以文化藝術為核心的檢視清單，以協助各政府部門

在評估政策及推行計劃時多加留意及顧及本地文化藝

術的需要；  

 
投入資源和發展市場  —  

 
(四 ) 增加對文化藝術的參與和投資，在政府及主要公共機構

負責的公共工程中，將興建經費的百分之一用在公共藝

術上；  

 
(五 ) 向主要表演藝術團體提供切合所需的場地及財政支

持，使其持續健康發展，以帶動香港整體文化水平的提

升；  
 
(六 ) 協助建立活躍的文化藝術市場，投放資源培訓相關行業

的人才，吸引更多人投身相關的中介行業和專業服務； 

 
(七 )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

文化藝術產業；  

 
(八 ) 推動藝術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口；  

 
增加設施和空間  —  

 
(九 ) 在各區設立區域文化藝術資源中心，以期更有效地在地

區上推廣和教育民間傳統節慶和習俗、鼓勵新進藝術人

才發展及提供社區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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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通過政策鼓勵私人發展商提供文化藝術設施及靈活運

用現有地區資源，以增加文化藝術場地，讓社會逐漸建

立文化氛圍；  

 
(十一 )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港

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勵公

共藝術進入社區；  

 
推廣公共藝術教育  —  

 
(十二 ) 推廣公共藝術教育，深化公眾教育及推廣，讓市民從新

認識藝術文化及其專業性質及地位；  

 
(十三 ) 在每間中、小學駐有足夠已受專業培訓的老師，並提供

足夠教學設備和空間，使藝術教育全面化、普及化和專

業化地推行；  

 
(十四 ) 西九管理局與藝術團體和香港演藝學院建立緊密的合

作夥伴關係，從而以專業角度協助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及

推動文化藝術的教育，以及加強西九文化區的本土藝術

文化專業發展；  

 
(十五 ) 將西九文化區發展為富亞洲和中西文化特色的國際文

化區；  

 
提供資訊和交流平台  —  

 
(十六 ) 設立一條有系統的公共和免費的文化頻道，包括公眾電

視頻道及藝術網絡，讓藝術界可作宣傳和交流；及  

 
(十七 ) 透過廣播事務管理局鼓勵免費電視頻道每天提供文化

事務新聞。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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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3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3項修

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李永達議員發言，然後分別請潘佩璆議員及陳淑莊議員

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主席，很高興有機會再次討論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我

記得在上一、兩年，我們在進行有關議題的辯論時曾提出一些建議，

但政府並沒有怎麼考慮過。雖然劉江華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但他

卻沒有提及那些建議，其中之一是關於資助文化藝術的政策。海外一

些發展較成熟的地區均已制訂了資助文化藝術的政策。以紐約為例，

便有建築上的攤分比例，要求在政府的建築工程項目中撥出 1%，以

鼓勵本地的文化藝術創作。美國紐約已耗資約二、三千萬美元，發掘

了二、三百名年青藝術家，為紐約市不同的空間和政府建築物引進表

演或裝置藝術。這項政策的好處是讓有關發展有很穩定的財政來源，

而很多發展成熟的城市，例如紐約、倫敦、巴黎，均有制訂此一政策，

連台北亦已開始採納類似的做法，但香港政府卻不曾就此作確實回

應。我希望局長今天可以在答覆時告訴我們，政府會否考慮這種做

法。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關於香港藝術發展在軟件和培訓上的問題。我已曾在不

同場合多番提出這點。上一次，主席，只不過在兩星期前，在立法會

有關西九文化區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很多與會的朋友亦重提這個觀

點，表示關注軟件的發展是否足夠。當時我表示，這個問題已多番提

及，我們一定要把它分為數個重要範疇，然後深入討論。主席，其實

這只涉及數個範疇，第一是基礎教育。  

 
 直至今天為止，我對教育局所提供的資料仍是半信半疑，當局的

資料指小學生有 10%至 15%的時間，涉及藝術教育的訓練。然而，我

在生活中，卻有另一番感受。我時常舉出一個例子：年青人會花二、

三百元觀賞流行歌手的演唱會  ⎯⎯ 我沒有說這有甚麼不好，這是沒

有問題的  ⎯⎯ 但卻沒有太多年青人願意花數十元觀看較嚴肅的展

覽，或劉江華議員所說的話劇之類。對這些活動有興趣的年青人，實

在為數較少。教育局以 “交數 ”方式表示每名小學生和初中生有 10%至

15%時間接觸到藝術教育，數字上很漂亮，但成效卻令人存疑。  

 
 因為如果學生把文化藝術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便不應該出現這樣

的現象。甚麼現象呢？香港家長 熱衷安排子女學習鋼琴，其比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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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我相信堪稱全球之冠。然而，如果詢問這些家長，其子女既然習

琴，他們在長大後有否主動花 50元購票欣賞 ......郎朗的演奏門票當然

不止 50元，但香港有很多本地鋼琴家，大會堂一般的演奏門票也要 100
元左右 ......其子女在達到七、八級鋼琴水平後，當自己有能力賺錢時，

會否有興趣花 100元購票欣賞演奏會呢？主席，會這樣做的年輕人並

不多。為何社會上習琴的人好像很多，但卻不會內化成生活嗜好或文

化愛好呢？只是變成一種 ......我不知道是否只想小朋友有一種所謂

“僭建 ”的文化氣息  ⎯⎯  我覺得這個字眼很好，現時有很多僭建物  
⎯⎯  即硬加上去的，讀書時便學琴、學芭蕾舞，現時便學話劇、參

加 playgroup，當升上大學時，便甚麼也沒有了，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

培養出興趣。  

 
 因此，主席，我覺得這種文化藝術的軟件，很多都未成熟。數字

上很好看，我十分同意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的一點，數字並不代表甚

麼。我看過一套電影 “Moonstruck”，即 “月滿抱佳人 ”，由Nicolas CAGE
主演的，該片講述一個意大利的麪包師傅相約女朋友看歌劇，當然我

並不是崇拜西方社會，連麪包師傅也會看歌劇。只是，可能香港並沒

有這種文化氣息，可能便會相約女朋友 “唱K”，或吃頓優雅的燭光晚

餐。副局長可能會告訴我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在生活中卻感受不

到，這是很清楚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希望副局長聽到，透過在小組委員會的多番

接觸，我們得悉文化管理人員的培訓並不是太好，因為香港以往的文

化管理人員大多數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他們負責管理

政府機構的文化場地，例如博物館、音樂廳或圖書館等。私人機構卻

很少有這類人員，其實有斷層的狀態。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訓練或課

程來培養人才，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手。  

 
 我看到澳門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 他們不僅在 “派錢 ”方面比

我們做得更好  ⎯⎯  澳門有藝術行政證書課程，資助某些藝團人士進

修，以從事中層管理工作。如果我們要做的話，是時候開始了，因為

我覺得這方面的管理人才並不足夠。很多藝團向我們表示 “很慘 ”，政

府在這方面要做得好一點。多個藝團某次前來立法會，表示政府以為

從事藝術的人不用生活，所以藝團人士的薪酬特別低  ⎯⎯ 或許就像

議員助理的薪酬是份外低一樣  ⎯⎯ 有理想者便要被剝削，從事藝術

者便要被剝削。有藝團早前收到信件，指他們可以根據康文署的薪酬

水平 (即 salary scale)來釐定薪酬，他們看罷感到很生氣，認為政府提

供的資助這麼少，他們怎可能按照康文署的薪酬水平來釐定藝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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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薪酬，這是做不到的，除非增加給予藝團的整體撥款。我覺得

政府要考慮這個問題，不能永遠要求有關人士以義工形式來參與藝術

發展工作。  

 
 主席， 後，我想談談街頭表演文化藝術的推動，這是我近年經

常提及的。副局長一定會告訴我們，當局正進行有關工作  ⎯⎯  副局

長也笑了  ⎯⎯ 像在沙田、葵青和屯門，當局均正設法作出推動。然

而，其實那些並不是公眾參與的街頭表演藝術，只是把大會堂旁邊的

空地劃為表演區，並吩咐大會堂的職員，偶爾可讓市民申請在星期六

黃昏在那裏表演。這是不足夠的，雖然我知道副局長正進行檢討  ⎯⎯ 
我也要稱讚你一下，因為你正進行相關工作  ⎯⎯ 但我想你大膽一

點，不要那麼害怕，當人家在公眾地方作藝術表演時，不要趕他們離

開，這些情況現時較少出現了，以前 可笑是人家在畫畫也被趕走。 

 
 香港有很多街道，即使是 “步行街 ”也禁止作街頭表演，必須提出

申請，以致在社區裏不能凝聚一種氛圍，可以真正讓暫時沒有甚麼名

氣的本地年青藝術家在這些地方作表演。我接受當局的管理方式，但

當局一定要有開放的態度和策略。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今天討論這項議題，作為工會的一份子，其實我

關心兩件事。第一，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文化樞紐，究竟能夠為 “打
工仔 ”製造多少好的工作？第二，當這事完成後，香港真的能夠擁有

優質文化產業時，究竟 “打工仔 ”或香港市民能否分享這個果實？  

 
 首先，要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區域的文化樞紐，香港其實是有點

局限，但亦有相當好的條件。沒錯，香港本身是一個彈丸之地，缺乏

天然資源，常住人口其實亦不是很多，只得 700萬人。但是，如果我

們把香港放在較大的圖畫上來看，香港其實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位

置，處於數個大的文化板塊中間。香港作為中國的一份子，自然屬於

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我們的南面，是眾多的色彩繽紛的東南亞國

家；在我們的北面，亦有北亞的日、韓文化；橫跨太平洋，彼岸有美

國和大洋洲的西方文化。香港地處這數個大的文化的板塊中間。從歷

史上看，香港亦長期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歷史造就了香港成為西

方文化接觸東方文化的地方，在這裏發生碰撞及交融，然後產生了香

港這個非常獨特、中西合璧的文化。  



立法會  ─  2011年 5月 25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11 

 

181

 事實上，在中國的土地上，香港可說是一個 受西化文化影響的

地方。在這個彈丸之地，人流熙來攘往，來自四方八面。根據 2010
年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字顯示，香港去年接待了 3 600萬名旅客，其

中大約七成來自內地及台灣，一成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國家，另外來

自美洲、歐洲及北亞、大洋洲等地方，大約各佔半成。可以看到香港

旅客數量非常多，來自四方八面。這些高消費的旅客，他們有的是錢，

亦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在港消費。從數字上可以看到，以去年的數字而

言，來港的遊客中， 56%是 “過夜 ”的遊客，他們在香港平均逗留 3.6
晚，而且逗留的時間不斷延長。他們每人平均在香港消費約 6,700元，

但我們如果仔細看看他們的消費花在哪裏，實在令我們感到有點擔

心。原來他們把七成金錢花在購物上， “不過夜 ”旅客的數字更嚇人，

超過九成把金錢花在購物上。香港除了供人購物之外，還有甚麼可以

提供呢？這方面令我們感到擔心。如果有一天香港不再是購物天堂，

這些遊客便不會再來香港了。所以，我們必須有更多東西吸引更多遊

客來香港，重複來港，並且逗留更長的時間。這是從一個實際的角度

來看這問題。  

 
 我們看看文化方面的設施，現時的18個文化設施、36個文化活動

場地、 5個展覽博物館，這些設施其實並不足夠，而且，老實說，也

相當本土化。我們提供的文化項目  ⎯⎯  劉江華議員表示很欣賞  
⎯⎯  但似乎也是以滿足本土的觀眾為主，未能吸引外地遊客。有甚

麼證明呢？去年的數字，“過夜 ”的遊客只有 3%參加或前往這些文化節

目或場所。而來自內地 (即我們的主要對象 )的遊客來香港，只有 1%前

往這類場所，可見對他們並不吸引。  

 
 此外，在文化軟件方面，我們未達到水準更不用說了。然而，我

們看到，香港發展文化產業其實有相當大的優勢，我們有獨特的文化

氛圍及龐大的人流，我們有珠江三角洲的龐大人口作為背靠，經過香

港的人流也很多。香港人精於做生意，如果以做生意作為一個比喻，

有人流便有生意，只怕沒有人來。所以，我認為文化產業需要我們積

極做工夫，因為它不單拉動我們本身的文化，也拉動很多一連串的東

西，例如旅遊住宿、餐飲、運輸等，製造相當大量的工作機會。所以，

從勞工的角度來看，我們是非常支持的，亦會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但是，我們要發展文化產業，便要在本地生根。其實，任何產業

都需要有本地的參與，只有那些在本地有生命力的文化產業，才可以

有創新發展的原動力，才能持續發展。如果產品連本地人也不使用，

試問這產品又怎可能會好呢？所以，只要有相當廣泛的香港市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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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才可以令文化產業得以持續發展。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活動的

參與率其實真的不高，我們從統計數字可看到，原因在哪裏呢？金錢

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我相信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認為重要的原因是大

家沒有時間，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成人花太多時間工作。2009年的

統計數字顯示，香港超過兩成的 “打工仔 ”每天工作時間其實超過 10小
時。如果每天工作超過 10小時，餘下的時間用來睡覺、洗澡、吃飯，

之後還有甚麼時間做其他事呢？請他去聽歌劇，老實說，他聽了也感

到疲倦，這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 “打工仔 ”或香港市民真的要參與文化活動，必須解決工時過

長，工作時間太長的問題。如何解決呢？現時勞工界亦積極討論，便

是標準工時的問題。但是，如果標準工時到了立法的地步，我相信社

會上需要有相當廣泛的討論，需要凝聚共識，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做得

到的。雖然我們經過商議認同，標準工時有助解決這問題。但是，與

此同時，我們覺得可以同步進行的，便是推動一種職業新文化。  

 
 其實，工聯會的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及其他工會，近年也在推動

這種文化。我記得陳茂波議員也在此提及一種職業新文化運動。它其

實是勞資雙方簽訂一種契約，共同建立共識，改善 “打工仔 ”工作的情

況，增加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同時令 “打工仔 ”可以騰出多點時間

來顧及生活其他方面。換言之，平衡工作及生活之間的關係，讓 “打
工仔 ”可以騰出多點時間顧及生活其他方面，例如個人健康、進修等，

亦可以騰出多點時間，改善個人的涵養，以及生活的興趣和品味。  

 
 因此，主席，我覺得我們到外地旅遊，很多時候都會參觀博物館、

畫廊，有時候會去欣賞歌劇或音樂劇。我記得在英國，有些長壽音樂

劇可以連續演出數年之久。  

 
 我希望有一天來香港旅遊的遊客返回家鄉時會告訴家人：我們在

香港的數天，吃了很多美食、購買了很便宜、品質佳的東西，亦觀賞

了很多好看及很動聽的文化節目，真是一流。  

 
 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先說明公民黨今天就劉江華議員提出的議案的

立場，我們會支持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其他同

事剛才所提及的範疇我不會重複，我是非常支持有關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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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着我的修正案，我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首先，如果大家

有留意，我的修正案特別提及要檢討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的角色、

職能及組成，希望引入更多具專業背景的人士。  

 
 藝發局已成立多時，我藉此機會看過有關規管藝發局的條例及其

歷史。藝發局是一個法定組織，但它本來是一個非法定的組織，在 1994
年成立，於 1995年才轉為法定組織。大家回看當時條例的審議、二讀

過程或現時的條例內容，便會發現其背景非常有趣，其中一項與我今

天的修正案和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有關係，那便是要加入民主成分。

查看當年立法局的會議紀錄，得知當時有很多議員要求藝發局的成員

由直選產生，但當時政府要脅，如果委員堅持用直選產生，當局便會

撤回整項條例草案，所以當時提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一如現在

的情況 ⎯⎯ 當然沒有現時涉及這麼多範疇，有些範疇是後來再加

的。但是，藝發局成立十多年以來，我看到其架構沒有作出任何大改

動。藝發局作為一個法定機構，我們希望它能引入更多民主機制，以

便發揮更大的功能及具有代表性。  

 
 就着藝術範疇、代表推選制度的事宜，今年 3月，我們在民政事

務委員會中已作充分的討論，特別就 “白票 ”方面，我們希望政府能作

出研究。如果我沒有記錯，政府承諾會留意出現這麼多 “白票 ”的情

況，特別是在藝術行政方面，“白票 ”多於投票的總票數，我希望大家

對此多加留意。  

 
 讓我們看看現行的條例規定。《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第 4條提

及藝發局的職能；第 5條提及藝發局的權力。單看藝發局的職能，主

席，其職能可謂相當大，我引述其中一項條文是：策劃、推廣及支持

藝術的廣泛發展，並培養及提高在藝術方面的參與、教育、知識、技

藝、欣賞能力、接觸機會及明達的評論，以期改善整體社會的生活素

質。主席，我不再引述了，因為範圍很大。接着，我們會問自己，現

時藝發局是否已履行其所有的職務呢？究竟發生甚麼事情呢？它的

職能應該是很廣闊和深遠的，但現時其轄下的 6個委員會似乎並沒有

涉及其職能範圍的所有層面，這方面是否需要改善呢？因此，我修正

劉江華議員的議案時，在第 (四 )項提出希望可以改善藝發局的架構組

織，加入更多具文化藝術專業背景的成員，以及檢討推選制度，我希

望政府對此能多加留意。  

 
 雖然藝發局的職能範圍這麼大，但卻只能履行那麼少的職務。讓

我們看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藝諮會 ”)，這令我想到一句廣東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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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仔大過主人婆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主席，藝諮會是去年成立

的，但奇怪的是，在新聞公告中指出，它是由兩個前委員會合併而成，

但在立法會的文件中卻指出，是由 3個前委員會合併而成。我暫且把

它當作由兩個前委員會 (即表演藝術委員會及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 )合
併而成的。政府解釋，其合併的原因是需理順該等委員會的職能等。 

 
 為何我說是 “妹仔大過主人婆 ”？首先，藝諮會不是法定組織，與

藝發局不同；第二，所有委員是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委任。此外，藝諮

會還管理兩個基金。主席，它的權力很大。它管理甚麼基金呢？便是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藝術部分 )及藝術發展基金  ⎯⎯  我沒有把資料

混淆，的確是兩個基金。藝諮會管理的這兩個基金，與藝發局有密切

關係。如果大家還記得，審計署在 2009年曾就藝發局作出了一項審計

報告。當時的資料顯示，2007-2008年度藝發局有 20%的收入是來自藝

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藝術部分 )，佔收入的兩成，本來ADC(即藝發局 )
是法定組織，擁有一定的權力，並有法例加以規管。然而，作為一個

委任組織的藝諮會，其權力卻比藝發局還要大，就連支出的費用也由

藝諮會本身負責。藝諮會的職權有 5項，其中包括資助事宜，就邀請

文化藝術計劃訂立主題、優次等，以及就藝術發展事宜向局長提供意

見，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加入多些專業人士。我還記得當局曾作出承

諾，而這承諾會在將來落實，屆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成員會進入藝

諮會，我希望稍後當局能作出解釋。  

 
 此外，我想藉此機會跟副局長說，當我搜尋有關藝諮會的資料

時，發現資料搜尋不太方便，網上只提供基本的資料，我很希望當局

能公開有關藝諮會會議、文件或其他方面的更多資料。我知道在民政

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曾作出交代，說明藝諮會轄下有 4個工作小組，

但我們只能找到其中一個工作小組的資料，其餘 3個工作小組的資料

卻不易找到。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當局能建立一個獨立網頁，提高

藝諮會的透明度，加深巿民的認識。  

 
 關於我另一項的修正，特別提出了大家關注的問題，便是究竟有

沒有足夠的藝術老師教授小朋友呢？我們經常說希望專人教專科，即

所謂 train the trainer，我們希望吸納對藝術有造詣的老師，讓他們走

進學校，亦讓藝術及文化走進學校，而且亦可透過學校，讓藝術及文

化走進社區。  

 
剛在上周四，我出席一個 2010-2011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的表演項

目，有中、小學生參加表演，不過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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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戲劇節是由教育局資助，已舉辦了很多年，本來該節目是很成功

的，但到了 9時零1分怪事便發生，當小朋友仍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 
主席，他們是小學生  ⎯⎯  當時還未閉幕，幕前及幕後的小朋友在台

上走來走去，但台上的燈光突然熄掉，小朋友卻十分專業，繼續唸着

台詞，接着布幕突然拉下，我還看見工作人員在布幕的空隙中伸手把

台上兩位小朋友拉走，所有家長及觀眾，包括我在內也不知道發生甚

麼事，為何這個節目會以這樣的方式完結呢？我們感到十分奇怪，沒

有人走出來謝幕、鞠躬，連宣布也沒有，然後大燈亮起，活像 “趕客 ”
一樣。後來我們才知道，節目突然結束的原因是因為該小學的表演超

時。“老兄 ”，如果你去紅館看劉德華演唱會  ⎯⎯  不是劉江華議員演

唱會  ⎯⎯  超時也不會腰斬，為何可以這樣對待這些不是專業表演者

的小學生呢？我知道教育局會嚴肅處理這件事，我希望他們能向小朋

友及家長作出交代。令我 心痛的是，我看見小朋友在梯間哭泣，這

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陰影，我希望當局盡快作出交代。  

 
 我建議建立一個藝術品資源平台， 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讓一些年

輕的藝術家可以有機會作更全面的交流，以及希望我們的藝術品得到

政府尊重。我謹此陳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今天十分感謝劉議員對香港文化發展的關

注，就 “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 ”提出議案辯論，以及贊

同文化確是社會整體競爭力的重要一環。我亦感謝李議員、潘議員及

陳議員就議案所提出的修正。  

 
 香港是一個文化多元、中西文化兼收並蓄的地方。作為主管本地

文化事務的部門，就香港的文化政策，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向各位

議員作出詳細論述。扼要來說，我們的文化政策包含以下數個主要元

素：  

 
(一 ) 尊重及鼓勵藝術表達和創作的自由；  

 
(二 ) 鼓勵藝術的多元及均衡發展，包括各藝術領域，同時推動

藝術的創新；  

 
(三 ) 提供更多參與藝術的機會，並提升社會整體對藝術的欣

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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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在場地、資源、教育和行政方面提供有利藝術創作的環境。 

 
 以上政策與香港這個自由、多元、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一脈相

承。政府作為促進者的角色，致力確保文化藝術的創作及表達自由，

營造有利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在這個政策方向下，我們的藝術發展

策略既涉及提供硬件空間，同時也包含提升軟件發展。  

 
 在硬件方面，不包括政府以外機構所提供的場地，現時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全港設有 15個不同規模的表演場地，以及 14個
博物館。我們亦正把油麻地戲院和紅磚屋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以及

興建高山劇場新翼大樓。除康文署的表演場地外，香港演藝學院、香

港藝術中心、香港藝穗會及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等機構，亦有提

供不同種類的演藝場地。此外，政府已向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注入 216
億元的一筆過撥款，用以發展西九文化區計劃。這是政府為配合文化

藝術界長遠需求而作出的重要策略性投資。西九文化區將成為具備世

界級水平的綜合文化藝術區，是吸引及培育人才的文化樞紐，以及珠

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門廊。  

 
 同時，政府亦致力推動文化軟件的發展。在 2010-2011財政年度，

我們用於文化藝術的開支超過 28.2億元，約佔政府總開支的 1%，當中

並未計及場地建築費用等非經常性的撥款開支。政府和合作夥伴正透

過發展藝術節目、培育人才、推動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及促進文化交

流這套多管齊下的方針，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在 2010-2011
年度至 2014-2015年度期間，我們在經常開支方面預留了超過 4.86億元

的額外資源，推出一系列因應上述發展方針的措施，加強支援本地的

文化藝術軟件發展和人才培訓。具體工作包括：  

 
(一 ) 推出藝術行政人才培訓計劃，為從事藝術行政的人士提供

更多實習和培訓機會；  

 
(二 ) 增加本地主要表演藝團在經常性資助以外的財政支援，以

資助有關藝團在學校和社區推動拓展觀眾和外展教育活

動，加強文化交流，以建立本地文化品牌；  

 
(三 ) 支援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並加強推動公共藝術，舉辦

更多普及文化藝術的活動，讓藝術可進一步融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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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增撥資源予香港藝術節，豐富其品牌節目，支持本地藝術

團體和藝術家的製作／演出，以及與國際知名表演者的交

流合作機會；及  

 
(五 ) 進一步資助各類有關粵劇承傳、推廣和發展的計劃，扶植

粵劇新秀。  

 
 此外，我們更於去年 7月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注資

15億元，利用其投資回報，透過新設立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向符合

藝術發展四大目標 (即藝術創作、拓展觀眾、藝術教育、能力提升 )的
本地藝術人才提供資助，提升他們的能力；並同時透過藝術發展局的

資助計劃，支援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所以，我們向藝術發

展局和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藝諮會 ”)所提供的資源是分開的，並且

透過這兩個組織，增加我們對整體香港藝術工作者的支持，藉此壯大

我們的藝術團隊。至於商界的參與方面，過去數年來，我們確實看到

商界對藝術文化的支持有進一步的發展。有一些機構更設立了內部的

藝術策展團隊，於他們轄下的場地策劃一些展覽，或在公司的恆常銷

售宣傳上邀請一些本地藝術家合作，而藝諮會亦有計劃進一步透過配

對基金的形式，促進和鼓勵商界進一步支持藝術的發展，從多角度、

全方位支持我們的藝術發展工作。  

 
 在現時的政府框架下，民政事務局是統籌文化事務的政策局，同

時在制訂及推行文化藝術政策的過程中，負責協調相關政策局與部門

的工作，亦與文化藝術團體保持緊密聯繫，共同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

發展。我們亦與藝術發展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和香港演藝學院保持

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參與這些藝術界別法定組織的會議時，提

供涉及政策範疇事務的意見。我們成立的藝諮會，就主要藝團的資

助、藝術教育、文化藝術交流和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向民政事務局提供

意見。此外，我們亦與各主要表演藝團定期會面，瞭解藝團的 新情

況，檢視它們的需要。就香港的文化政策，民政事務局有着整全的概

覽，我們會持續與各合作夥伴和持份者保持溝通，共同耕耘香港的文

化土壤，承傳中華文化，以及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就議員其他的具體意見，我會在聆聽大家的發言後，再作進一步

的整體回覆。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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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申報我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董事局成員。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一直也受到議會和市民關注。單單在今年的會

期內，我們已經是第二次就西九文化區的軟硬件設施，以及未來發展

路向進行議案辯論。這正正反映不論是立法會還是普羅大眾，都十分

關注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務求在建造的過程中集思廣益，盡可能吸納

一些寶貴意見，打造一個屬於香港人、有濃厚香港氣息，同時亦與國

際文化藝術接軌的文化中心。  

 
 就去年 11月的 “全民參與共建西九文化區 ”的議案辯論，議題的措

辭和各位同事的發言，從文化區的整體硬件設施、配套發展、周邊環

境，以至文化政策都有廣泛觸及。我相信有關當局亦有仔細聆聽和研

究議員的意見。  

 
 劉江華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辯論，更集中討論如何配合西九文化

區發展，提升市民的文化藝術修養，建立香港在文化藝術上的優勢和

地位。因此，我認為這項議案是有針對性地討論香港的長遠文化政策

和軟件配套，非常值得政府和管理局重視。  

 
 主席，就上一階段，我們選中了Norman FOSTER的 “城市中的公

園 ”概念圖則，相信在今年夏季很快就展開第三階段公眾諮詢。雖然

距離西九文化區硬件設施的建成還有一段時間，但 “三軍未動，糧草

先行 ”，正因為硬件設施的籌備和建設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我們更要

利用好這段時間，準備好我們的糧草，提升香港的文化發展、市民的

文化藝術修養及提升市民欣賞藝術的品味，營造一種藝術氛圍。要形

成這一種文化氣氛，政府所需要花費的精力、投放的資源及普及的力

度並不會比硬件建設少，而且更需要持之以恆。  

 
 要將香港打造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正如原議案中提及

到，是要有完善的架構和政策；要投放資源、發展市場；要增加設施

和空間；要推廣藝術教育，以及增強資訊交流的平台。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除了肩負建設西九文化區的硬件設施外，同樣以文化軟件的發展

作為其工作目標。其中包括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為國際藝術文化大都

會、提升和推展各類藝術文化的卓越表現和創新、發掘及培養本地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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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才、鼓勵社會參與各類藝術及文化活動等。這些目標既是政府和

管理局的責任，亦是極大的挑戰。  

 
 主席，除了政策、資源、培訓及交流平台這數項重要因素外，我

想補充的是，西九文化區的軟件建設，要從香港中西文化匯聚的特點

出發，體現香港的精神。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在西九文化區中，

能夠找到屬於香港人的那份身份認同，以及家的感覺。  

 
 主席，香港的特色是全世界獨有的。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亦是世界罕見的。今天的香港包含了數代香港

人的艱辛努力，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是值得我們記錄下來，在西九

文化區中保存，並向世界、向我們的後代傳遞這種精神。  

 
 主席，就以我自己為例，我爸爸是做玩具生意出身，他以前只是

製造一些很簡單的塑膠公仔及車仔，但現時的情況已不相同，我及我

的兒子繼續經營這盤生意，所製造的玩具已經與時並進，加入了不少

電子及新科技在內。不過，很多簡單而經典的玩具，例如G.I. JOE、

Barbie及變形金剛等，仍然很受大、小朋友歡迎。我自己亦經常會購

買一些新玩具，我認為這樣不單可以懷緬過去，亦可以學習到時下小

朋友喜歡的新玩意，是可以減少代溝，亦可以說是老少咸宜，因為這

些經典玩具代表的是一代人的共同回憶，是一代人的文化符號。  

 
 時代的腳步非常快，包括玩具業在內的各行各業也要繼往開來，

推陳出新，但我們更應該記錄屬於香港的歷史和特色。這種傳承，更

應該利用我們現在籌劃西九文化區的契機，例如建立一個玩具歷史博

物館或其他不同的博物館等，把這份情延續到下一代。好像立法會快

要搬遷，我相信我們在這裏也有很多快樂或爭拗的時刻，我們亦希望

可以把之記錄下來，也許在西九文化區中也是可以建造一個立法會博

物館。  

 
 主席，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想就潘佩璆議員修正案的第 (八 )、 (十六 )及 (十
九 )這 3點發言。  

 
 我想先就藝術普及化、門票平民化談談我的意見。主席， 近有

1宗報道是關於上海菜市場的一名賣菜大媽蔡洪平，人稱菜花甜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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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唱了改編自意大利經典歌劇曲目 “今夜無人入眠 ”的一曲而一鳴驚

人，教我聯想到文化藝術的真諦是來自人民，源自生活，又高於生活，

更要服務人民。  

 
 文化藝術不應只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社交，不應成為企業或商業

機構贊助下的公關活動，更不應只是消費得起的富人或上等人的消閒

節目，特別香港今天的貧富差距擴大，城市中心和偏遠新市鎮的生活

水平差別擴大，我們是否應該反思，香港的文化藝術普及化，為何門

票卻不可以平民化呢？我們想一想，居住在偏遠新市鎮的居民說不曾

到過中環、灣仔，對於他們來說，文化藝術是否高不可攀呢？  

 
 主席，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在今年3月發表的 “香港藝術界年度調

查 2008/09”，我想談談兩個特點。第一是藝術普及的貧困化和兩極

化。在 2008-2009年度，全香港共有 3 742個表演節目，合共 6 866場，

其中有 1 848場是免費的，約佔三成，觀眾人次共達 3 123 000。讓我

們以全港 700萬人口計算，每人的入場次數平均只有 0.45次。這個數

字告訴我們，每名香港人入場欣賞這些文化藝術節目的機會不及 1
次，但這項統計並沒有顯示能夠負擔費用的人究竟看了多少次。根據

這項統計，很多文化藝術節目，尤其那些由大師級、殿堂級人物擔綱

的表演，對於富裕地區的居民來說是錦上添花，但對於貧困地區的居

民則是雪中無碳。政府及整個社會是否應該思考一下這個現象呢？  

 
 第二是票價昂貴，平民老百姓只能望門慨嘆。這份報告指出，在

公開收費的 4 524場次中，超過六成獲得公帑贊助，因此被分為獲得

公帑贊助及由其他經費贊助的場次。讓我們看看票價是如何分布：獲

得公帑贊助的場次，票價定於 140元以下的佔 43%，票價定於 280元以

上的佔 18.4%。我們又看看由其他經費贊助的場次： 高票價定於 140
元以下的佔 29.4%， 高票價定於 280元以上的佔 39.1%。  

 
 我們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到，無論是由公帑贊助或由其他經費贊助

的表演，只有約三成至四成的 高票價定於 140元以下，所佔的百分

比不高，未及一半。主席，花費 140元看一場戲，其實真的不廉宜，

對於勞苦大眾及工資在中位數以下的家庭來說，更是難以負擔。  

 
 此外，以每年一度的香港藝術節而言，在 2011年的四十多項節目

中，撇除了一項收費 20元的裝置藝術展覽外，其餘的歌劇、舞蹈、音

樂、戲劇節目，成人票價 高的達每張 1,380元，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簡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要看一場戲，因為他們的月薪只有數千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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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費 便宜的，票價每張也達 120元。主席，票價是老百姓考慮是

否入場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昂貴的票價只會窒礙普羅大眾參與文

化藝術活動，這是否值得政府反思呢？  

 
 我 亦 想 談 談 加 強 與 內 地 及 國 際 社 會 的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 根 據

2008-2009年度的統計數據，本地節目有 3 461個，佔 92.7%；訪港節目

有 261個，只佔 7%；混合形式的節目有 11個，只佔 0.3%。訪港節目數

量佔總節目數量的百分比確實太低，市民很少機會可以接觸外地藝術

團體的表演節目，這是否也值得政府深思呢？  

 
 後，我認為應該推動藝術界參與制訂香港的文化政策五年計

劃。主席，在 1996年 8月，前市政局曾經發表文化政策五年計劃，當

年我亦是負責制訂五年計劃的前市政局文化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

員。很可惜， “殺局 ”之後，無以為繼。  

 
 我希望各位和政府也想一想，現在的西九文化，是否等於香港的

文化政策呢？西九文化能否完全代替香港文化呢？肯定不能。為何 11
年來，當局竟然沒有總結、檢討、回顧、前瞻、路向、計劃、凝聚、

創造、開拓呢？為何完全摒棄了藝術界，沒有讓他們一起參與這些工

作呢？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制訂五年計劃，並且每5年、每 5年推動香港

的文化藝術。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在去年 11月提出 “全民參與共建西九文化區 ”的
議案辯論時，已經詳細指出很多我對西九文化區的期望。如今事隔半

年，其間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經歷了重大的人事變動，

變為西九 “百慕達 ”。謝卓飛為何離職，至今仍是香港及西九管理局的

一個大諷刺。我仍然認為西九管理局在這件事情上責無旁貸，欠香港

人一個交代。  

 
 在 2008年，我與我的團隊  ⎯⎯  西九新動力的二十多位區議員、

二十多位專業人士、工程師及建築師  ⎯⎯  一起撰寫了一份關於西九

文化區的規劃大綱，我當時亦把這份建議書提交予曾德成局長。在西

九文化區規劃的諮詢期間，我們曾於 2010年 11月 1日直接把我們的看

法告訴局長，當中主要提及 5個觀點。  

 
 第一，整個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能否讓本地經濟受惠，能否讓本

地的專業及工人得益。第二是西九文化區的暢達性問題，而這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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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在深水埗、大角咀、九龍城等 “內區 ”的市民，很多時候都在

問這個問題︰ “西九與我何干？ ”他們是西九地區的居民，但大家經常

提及的這個龐然大物，究竟跟他們有何關係呢？  

 
 我們當時提及的第三點，是維多利亞港的水質會令西九文化區這

個國際文化區的形象受損，很可能會成為一大醜聞。第四點是全民文

化藝術教育並未普及。至於第五點，則是地緣文化優勢未能善用。這

即是說，少數族裔社羣的文化特色，以及本地傳統的文化藝術，在整

個規劃中其實仍然未能彰顯。  

 
 由於時間所限，我今天主要是就文化、藝術、教育及暢達性等範

疇，重新要求當局真的要正視各項問題。西九新動力一直致力推廣藝

術教育。我們認為，西九文化區 重要的因素其實並非只是硬件  ⎯⎯ 
當然是要有好的硬件  ⎯⎯  我們亦要有軟件，即是要有好的表演者。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藝術欣賞者及消費者。就好像台

北一樣，台北的誠品書店不單售賣書籍，其整體的文化產品已經深入

民間，所以能吸引很多消費者。剛才說到如何把文化商業化，如果我

們能夠培養很好的欣賞者及消費者，這個西九文化區的文化鏈和藝術

鏈便可以真正地生根及有生命力。  

 
 我們一直期望西九文化區是屬於每一個人的。這即是說，每一個

人，無論男、女、老、少，均可以在西九文化區找到自己的舞台。但

是，怎樣找到自己的舞台呢？如何前往該處，以及整個文化藝術政策

如何充分使用這麼好的硬件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深水埗及大角咀區，很多市民現時也看不到海港。但是，透過

西九文化區這個龍頭項目便可能看到。我記得我曾跟曾德成局長說

過，我們很希望有一條林蔭大道，在整個西九龍 少要有一條道路是

可以令內區居民走到海邊，從而讓他們覺得可以步行到文化區，覺得

這個文化區是與他們有關係的。即使他們可能好像王國興議員所說

般，未必有能力在 優質的文化產品上消費，但也會覺得文化藝術是

與他們有關的。  

 
 此外，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有很多都被遺忘了，例如傳統的皮影

戲、剪紙，甚至我們提及的曾灶財塗鴉藝術 (現在已很著名 )，以及街

頭表演等。還有，很多少數族裔也跟我說過，原來他們在香港尋找場

地舉辦表演是非常困難的。本地人觀看一齣電影只須花費數十元，但

他們卻要花百多元，要支付很昂貴的價錢才可以欣賞本國的藝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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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再三地指出，希望西九文化區的硬件設施能設計一些場地，讓他們

舉辦所謂的 “Bollywood”活動。在播放他們本國的電影時，他們可以

與本地人一起享用設施。  

 
 更重要的一點是，舊區居民均說 “西九與我何干？ ”我曾就此問題

與局長說了很多次。我們希望他能在例如深水埗等舊區，興建一個能

容納 1 000人的會堂，讓居民可以在自己當區消費，例如長者可以很

容易地前往欣賞粵曲。此外，區內的小學、中學的畢業禮，也無需像

現時那樣要前往牛池灣或荃灣舉行。我們說希望能讓這些區民擁有自

己的禮堂，但局長卻說由於要興建西九文化區，該區將不會興建會

堂。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大家便要認真考慮，能否在文化區內撥

出某部分來提供這些場地，讓普通市民及學校舉行活動，甚至舉辦如

粵曲等藝術表演？所以，場地的設計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便是我覺得西九文化區應該有序地設定特定的時間，

開放予街頭的藝術工作者，令每人也覺得可在文化區內找到自己的表

演舞台。市民不單在那裏消費，也可以在那裏找到自己想表演的項

目，以及覺得可以攜同親人  ⎯⎯  不論老、少  ⎯⎯  一起同享西九文

化區的成果。  

 
 多謝主席。  

 
 
李慧琼議員：主席，特首在 2008-2009年度的施政報告指出，希望把

香港打造成為區域文化樞紐。為達致這個目的，我們看到縱使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一波三折，硬件項目估計仍會即將上馬。但是，在此時，

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文化軟件是否能跟硬件一同起飛？很多議員剛

才說了他們的感受和觀察，但普羅市民的觀察和感受卻一直認為香港

是文化沙漠。我們看到西九文化區即將建成，但很擔心文化軟件會落

後於形勢，未能讓文化軟件乘東風一同起飛。  

 
 民建聯很心急，所以我們在年多前已開始進行以香港作為可持續

發展區域文化樞紐的研究。有關的研究報告是由下而上、跟不同的藝

術團體及不同的朋友訪談所得的結果，我很希望局方能夠仔細參考。

今天議案辯論的內容亦糅合了報告的內容，並加上香港其他藝術團體

的意見。現時硬件即將上馬，軟件能否乘東風做得更好，全賴局長和

行政機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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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究柢，要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區域文化樞紐，我相信 艱難

的工作不是今天議案中以文字列出的各點，而是改變市民對藝術的價

值觀。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到的一項觀察，我上次在一個教育和文化的

聯合委員會也提過。其實，香港的小朋友很早便開始投身藝術學習，

在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已開始，目的是寫幼稚園履歷時可包括這些學習

經歷。但是，為何不能持續呢？為何上大學或工作後竟然連看話劇或

參與文化活動的動力也沒有了？這是因為社會對投身藝術的前途甚

至是 “錢途 ”的觀念，一直都沒有改變，而很多家長亦可能有相同的想

法。如果這種文化和價值觀不改變，實在難以要求家長鼓勵小朋友為

興趣而投身文化藝術行業。改變價值觀，移風易俗，是一項非常艱巨

的工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即使困難也要做。如果不由政府牽頭，

各持份者積極參與，我相信這個價值觀會繼續下去，不會因西九文化

區落成而改變。  

 
 首先， 重要的是架構。我們理解政府現時並沒有文化政策，簡

單來說，沒有政策的目的是要鼓勵自由、多元、不同的文化藝術在香

港發展，百花齊放。但是，缺乏政策導致我們沒有一些很特出的本土

文化可以植根，甚至發展成為產業。我們參考了不同地方一些被認為

文化底蘊做得很強的城市，發現這些地方在架構上都有不同的安排。

例如日本把文化和教育政策結合，當地的文部省兼管教育和文化藝

術，轄下的文化廳則專責文藝工作。台灣的情況亦跟日本差不多，而

韓國的文化政策則跟旅遊和資訊科技結合。簡單來說，這些被認為文

化工作做得比香港強的城市，均把文化作為一個政策局的工作的重要

部分。  

 
 現時主管文化軟件政策的是民政事務局，但民政事務局負責的範

疇很廣泛，包括地方行政、體育、文化藝術及其他各方面，總之包羅

萬有，而文化只是其中一項。從其所處的位置已讓市民知道，當局對

文化的重視度不足，所以，議案的第一點是希望當局研究成立文化教

育局，而這正正能 有效地推動文化與教育的結合。大家也明白，要

改變價值觀，要移風易俗，說到底是要由教育開始。除了架構外，政

府還需要幫助推動和創造一個更大的藝術市場，令人改變價值觀。要

使從事藝術工作能有前途，政府便要提供一個穩定的需求。  

 
 其實，以我的觀察，香港 成功的文化圈、藝術圈，便是娛樂圈，

有很多人想加入。當然，有部分人是想做明星，他們希望做明星賺很

多錢。但是，不要忘記，除了明星外，伴隨娛樂圈的還有大量不同的

行業，包括經理人、製作公司、廣告公司、媒體和公關等。這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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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也能夠發揮其功能和支持自己的生活。然而，縱觀其他的文化

市場，便完全缺乏這些媒體。政府如何能加大這方面的市場建設呢？

便是如李永達議員剛才也提過，把政府和主要公共機構負責的公共工

程項目中 1%的興建經費，花在公共藝術上。其他地方都有採用這個

方法，而我相信其理由跟我剛才所說的一樣，便是為藝術文化市場製

造穩定的需求。此外，我亦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制訂以文化藝術為核心

的檢示清單，就如婦女事務委員會之前提出和落實的清單那樣，有了

這份清單和 1%的經費，我相信在有穩定的需求下，香港的文化藝術

市場將會持續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在 3月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終於

“拍板 ”採用 Foster+Partners“城巿中的公園 ”的設計，作為西九文化區

未來發展圖則的主體方案。我相信西九管理局很快便會公布新任CEO
人選，我亦希望新任的CEO可以 “坐得穩、坐得耐 ”。除了要確保西九

文化區擁有世界級設施外，他亦要協助當局在政策層面上作出配合，

使其具備文化藝術靈魂，不會落得空泛和內容貧乏。  

 
 要防止本港文化藝術軟、硬件發展出現步伐不一致的危機，負責

文化藝術的政策局便要扮演關鍵角色。因此，自由黨是同意原議案提

出完善行政架構的方向，以便新政策局可以整合分散於不同政策局及

部門的職能，集中資源，着力推動文化藝術發展。  

 
 可是，原議案提出研究幫助減輕曾德成局長推動文化藝術的職

能，並把相關職能由民政事務局轉給負責教育的孫局長的建議，卻教

人感到有點擔心，因為教育局的前身教育統籌局在 2007年便為了更專

注於教育政策，所以才將人力統籌的職能分拆予現時的勞工及福利

局。現在教育局事務繁重，還要將文化政策交給教育局處理，此舉會

否使教育局顧此失彼， 終教育及文化兩方面也辦不好呢？  

 
 主席，要發展文化藝術的 “軟實力 ”，理順行政架構固然重要，但

為文化及藝術界提供展示平台、增加公眾接觸藝術品的機會也是不可

或缺的措施。  

 
 在外地，例如新加坡、台灣，以至歐美各地均推出類似 “Percent for 
Art”的計劃，規定政府或公營機構須在新建或重建總工程費內撥出約

1%的款額，用作興建或設置公共藝術品。這些計劃既可營造城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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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藝術氛圍，使藝術普及化，更可以為文化藝術界創造巿場及展示

平台，可謂一舉多得。  
 
 然而，我認為政府是可以多走一步的，透過更多鼓勵政策，包括

提供稅務優惠、頒授獎銜或放寬部分地積比率等方式，鼓勵商界參與

相關計劃，攜手拓展更遼闊的公共藝術展示空間。類似的鼓勵政策在

新加坡、台灣，以至加拿大的多倫多等地均有推行，當局大可援引作

為參考。  

 
 對於原議案提出增加對主要藝術團體 (“藝團 ”)的支持，我們認為

應該盡量一視同仁，不要忽略對中、小型藝團的扶助及支援。例如，

當局 近每年撥出 3,000萬元資金設立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而其中的

“躍進資助 ”表明只要藝團取得不少於 100萬元的商業贊助和票房收

入，政府便會提供高於 1：1的配對贊助。可是，對於一般中、小型藝

團而言， 100萬元的門檻恐怕過高。  

 
 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利用 “躍進資助 ”把 “餅 ”做大，使大型藝團能夠

借外力減少對公帑的需求，從而讓當局可以調動更多資源以扶助中、

小型藝團，使它們也可以茁壯成長，他日成為新的 “九大藝團 ”。  
 
 主席，要把一個區域發展成為文化樞紐，除了世界級的設施、藝

團及文化藝術工作者外，高質素的觀眾亦同樣重要。因此，我們是贊

同在原議案中關於推動藝術普及化、推廣公共藝術教育及增加對教師

的專業培訓等建議的。  
 
 我們特別希望當局注意現時基礎藝術教育缺乏連貫性的問題。現

時，在小學及初中課程內雖然設有必修的藝術科目，但高中課程的藝

術科目卻成為選修科。具體問題，例如如何分配課程時間、提供甚麼

形式的活動等皆是 “校本主導 ”的。結果，以 2009-2010年度為例，便

有 11%的中學在中四期間完全沒有安排藝術發展課堂，這難免會使藝

術教育出現斷層。文化委員會在 2002年亦曾就此提出關注，我期望當

局加以正視及作出改善。  

 
 後，鑒於今天 3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例如深化架構檢討的層

次、為文化藝術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增加公共藝術展示空間、研究

開辦更多專上文化藝術課程，以及加強文化藝術交流等，均能夠豐富

原議案的內容，並提升本地文化藝術的 “軟實力 ”，自由黨會表示支持。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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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很高興看到今天的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從不同

角度，就把香港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所應該推行的軟

件及硬件策略，提出很多正面的改善建議。不過，大家似乎忘記關乎

硬件項目的一項重要建議，便是應該盡快展開工程，落實西九文化區。 

 
 主席，即使是硬件項目，我們也尚餘多項工作有待處理。這幅土

地已經空置十多年，而西九文化區項目亦曾經歷多項國際設計比賽，

本會議員也曾前往畢爾包實地考察。大家團結一致， 終使政府推倒

重來，決定不由發展商來發展西九文化區，這已是十分重要的了。  

 
 坦白說，在這十多年間，我們已進行多次諮詢，其間更有充分的

時間及機會，讓市民、文化界及專業人士等，透過諮詢會及展覽會等

不同渠道，提供建議和表達意見。再者，我一向相信文化硬件及軟件

必須相輔相成，才可以成功發揮效用。所以，我們應該同時致力發展

西九文化區的硬件及軟件，以盡早理順各項設施的安排及運作。  

 
 既然如此，隨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在今年 3月公布

獲選的西九文化區概念設計方案，我覺得西九管理局與政府是時候運

用果斷的決策能力，同時執行效率，即時開展詳細的建築設計比賽。

否則，政府又怎麼能興建西九文化區各項相關項目呢？  

 
 另一方面，我與業界朋友均曾指出，要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政

策，當局必須制訂長遠的藝術及文化教育政策，而且要持續地作出長

線投資。我強調，要培養個人的藝術文化修養及欣賞能力， 好是從

小開始多提供機會，讓小朋友接觸不同的文化藝術，並配合其獨立思

想及個人喜好，誘導他們發掘自己的才能。 重要的是，當局千萬不

要威迫他們欣賞某種藝術及文化項目，因為此舉只會令他們反感，更

會扼殺文化及創意。  

 
 同時， 重要的是當局應改革教育課程 (很多同事剛才也曾就此發

言 )，以減少他們的功課及測驗壓力，並提供更多空間及時間，讓學

生陶冶性情。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早已提出 “空間是

文明發展的 重要因素 ”的說法。  

 
 我們亦不要忽略區域文化樞紐的意思。為此，香港應該珍惜本身

獨特的歷史及文化本錢，善用其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以及與中國內

地唇齒相依的特別關係，以期吸引來自亞洲鄰國或中國內地的文化人

才來港發展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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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政府必須推行一套開放的文化政策，向各持份者、文化機

構及學院提供不同誘因，以及支持本地和外地的文化人才，從而達致

“由下而上 ”及 “由上而下 ”的互動效果。香港政府必須盡快起步，以免

將來被其他亞洲城市超越。  

 
 在長遠文化投資方面，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成立適當的機制，以

鼓勵私營機構參與文化投資及市場拓展。我業界的朋友亦曾提出一項

建議，便是當局在資助藝術及文化團體的同時，更應為它們提供行政

及工商管理等課程，以幫助它們在市場上生存及拓展，此舉才可真正

達致可持續發展。  

 
 主席，我 後希望同事可以前往廣州的珠江新城文化區視察，該

區設有一座大劇院及藝術館。大家可以看到廣州這城市為市民提供參

與及使用文化設施的機會，而文化區更能在廣州產生對文化發展十分

重要的影響力。  

 
 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很想到廣州看看當地的文化區，可惜未能成事，

主席替我們折騰一番也弄得團團轉了。雖然不能到廣州，但我在上星

期日到了香港文化中心，多謝香港舞蹈團的邀請，前往觀看 “清明上

河圖 ”。主席，其實這是我第二次觀看的了，同樣覺得好看。那次更

碰到譚志源和黃成智議員，很多人也前往欣賞。我跟一位朋友前往，

他之前沒有看過，看完後也認為表演很吸引。我十分同意剛才有些同

事表示，香港的文化藝術節目未能十分普及，原因之一是票價很昂

貴，另一方面亦由於很多市民非常忙碌。  

 
 主席，劉江華議員在議案提及如何提升市民的文化修養，以及欣

賞品味，我們十分緊張這一點，因為日後西九文化區建成後，我們擔

心沒有太多表演項目，以及市民是否懂得欣賞。我經常看九大藝團之

一小交響樂團的表演，常看到葉詠詩指揮完便會 “噓 ”的一聲，提醒觀

眾不要拍手，因為觀眾不知該在何時拍手，大會堂的情況也是如此。

所以，這是其中一點，我們如何教育市民欣賞表演，不要像某些人所

說 “很丟臉 ”？因為有些人在表演未完結便已拍手。所以，我們希望政

府在觀眾教育方面也要多做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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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因此，在本月13日，民政事務委員會及教育事務委員會便

舉行了聯席會議。由於局方是不主動溝通的，主席也知道，審計署署

長每份報告也指他們是不作溝通的，所以我們便邀請政府代表出席，

兩個局一起討論如何在教育和文化藝術方面多做工夫，以培養小孩由

小至大也懂得欣賞和支持文化。  

 
 主席，談及支持文化，九大藝團覺得當局不大支持文化，所以請

我邀約楊立門秘書長跟藝團開會討論，我也多謝楊秘書長在本月 11
日出席  ⎯⎯  主席，不好意思，那時候正在進行立法會會議的，所以

我是離席了一個多小時。我發現那是九大藝團的代表第一次跟楊秘書

長討論，大家也覺得很奇怪，但可能九大藝團覺得不奇怪，因為一直

也是未能跟政府討論的。到了本月 16日，有關西九文化區的小組委員

會召開會議，李永達議員當時問很多藝團  ⎯⎯  不是問九大藝團，當

時九大藝團中只有進念二十面體派代表出席  ⎯⎯ 問其他藝團，是否

覺得政府當它們是夥伴，但答案是否定的。  

 
 主席，我們在本月 11日與楊秘書長會面，藝團都覺得政府不是當

它們為夥伴。九大藝團很緊張，擔心政府的撥款問題，因為它們沒有

穩定的財政來源。楊秘書長當時提及，後來報章也有報道，是否可以

仿照大學的方法，即每 3年便撥款一次，但現時仍未落實。錢當然是

重要，但整個社會也可考慮到在財政來源方面，不一定要依賴當局撥

款，其實也可以吸引商界多做一點。再者，如果市民願意花錢觀看表

演，這也是很重要的來源。  

 
 主席，你也知道，有些很有名氣的、國際的藝團來港表演，即使

二、三千元一張票，亦會迅速售罄，所以不能說香港沒有受眾。但是，

有些表演則沒有太多人觀看。因此，問題是我們如何支持藝團，使香

港市民不論甚麼年紀都懂得欣賞、想欣賞、願意花錢觀看，而當局亦

有何方法使文化藝術更普及，使更多人，尤其是經濟欠佳的人也能觀

看表演。  

 
 其實，九大藝團已很落力做事，除了上次開會之外，我看到進念

二十面體也提交了信件給所有議員，亦有去信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

院 ”)和香港藝術發展局。正如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政府當局和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需要當藝團是夥伴，現時正在發展

的 ......我當天問西九管理局的人有否跟藝團討論，但西九管理局的人

回應，會諮詢它們的了。然而，政府興建甚麼場地正是藝團日後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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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它們需要甚麼設施，是要跟它們討論的。因此，我希望當局和

西九管理局，甚至演藝學院，都要跟九大藝團討論。當然，它們不是

永垂不朽的，將來會有其他藝團出現，但也要跟它們討論，當成夥伴

的合作關係，才能使它們發展。  

 
 主席，藝團提及跟藝術學院表示，它們提議一項場地夥伴計劃，

以及召開真正恆常的會議，讓大家可以一起討論。我希望透過今天的

辯論，當局能接收到這項信息，可以真正召開會議，因為九大藝團或

其他團體也想作出貢獻和提供意見，我希望大家能給予支持。再者，

藝團成員的薪酬真的很低，主席，當天在楊秘書長面前亦有提及，薪

酬如此低，如何能吸引更多人加入這個行業呢？我多謝劉江華議員提

出這項議案。對於很多意見，當局都需要考慮，並與立法會、藝團及

各方面一起討論，以期未來有好的發展。  

 
 
湯家驊議員：主席，還記得不知是在去年還是前年，我在進行有關西

九文化區計劃的辯論時曾經提出，金錢無法購買文化和藝術，基建亦

無法購買文化和藝術。當然，資源和硬件可以幫助我們推動文化藝

術，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加以運用。  

 
 今年 4月曾發生一宗罕有事件，有大約 300名本地藝術家，不論是

初出茅廬還是已具名聲，紛紛走到街頭示威。藝術家上街示威，和律

師上街示威同樣令人感到驚訝，因為上街示威並不是藝術家的表達方

式，他們向來是以藝術手法表達自己的思想。當藝術家也被迫上街示

威時，相信和律師被迫上街示威的意義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已感到

後退無路才會這樣做。  

 
 主席，如果你曾經詢問這些上街示威的藝術家為何要這樣做，他

們會很簡單地告訴你，藝術作品不可以無中生有，而是需要一個孕育

的基地、一個文化背景、一個需要表達的信息，當中帶有一股動力或

熱誠，而這些事情並不可以在一個完全缺乏培養的環境中，從石頭鑽

出來。  

 
 所以，當聽到政府說香港只要擁有西九文化區計劃，便可成為文

化中心，或本地的文化藝術便有希望時，我只感到那是以偏概全的說

法。我不是說不應推行西九文化區計劃，只是一向認為如真的要以之

作為推動藝術發展的硬件，便希望能盡量減輕當中的某些銅臭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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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商業氣息及地產項目所佔的比重。不過，即使擁有這計劃，對於

剛才所提及的本地藝術家或本地藝術文化發展，其實也沒有太大幫

助，因為計劃中那些富麗堂皇，可容納大量觀眾的藝術表演場地，有

多大機會能有助本地文化藝術者盡展其所長呢？它可能只會供市民

觀看來自外國的文化表演，但對於推動本地文化則幫助不大。  

 
 雖然這羣藝術工作者在 1年前已曾向林鄭月娥局長及曾德成局長

清晰反映，活化工廈政策對他們幫助不大，但很可惜，政府似乎仍未

能聽到他們的心聲，因為從發展局 近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活化工廈

進度報告及中期檢討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直至今年 3月底，當局

共接獲 47宗申請，當中有37宗是改裝申請，主要是申請將工廈改裝作

辦公室、食肆、零售及服務業的用途；另外 10宗申請則是將之改為住

宅、商廈或酒店。在這數十宗申請中，竟然沒有任何一宗是以協助藝

術文化發展作為目的。所以，這項活化工廈政策實在無法達到推動香

港本土藝術文化發展的目的。  

 
 主席，另外我亦想一提，只要翻查紀錄，便可發現曾特首在2007

年曾到訪北京，回來後不斷盛讚北京的 798藝術區，表示香港也有必

要設立這樣一個藝術區。可是，他對 798藝術區的認識似乎只流於表

面，因為798藝術區與西九文化區相比之下，可說有雲泥之別。798藝

術區是部分藝術家由於希望建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因而走進某一社

區，而當局又容許他們在該處聚集，於是當地迅速成為藝術愛好者前

往北京的必遊之地。在整個配套上，政府只是作出容忍或給予幫助，

但並沒有大興土木及花費巨額金錢建設該藝術區。如果曾特首有跟進

這項問題，便會知道 798藝術區現已開始有所改變，因為自 2002年以

來，由於租金飆升和商業味道太重，有很多藝術家已相繼撤離藝術

區，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商店和食肆，因此它已變成一個沒有藝術家的

藝術區。  

 
 主席，這正是問題所在，如要推動本土藝術文化，政府便須要照

顧藝術家的工作環境，為他們提供創作空間。我希望再次強調，這亦

可證明文化藝術是金不換，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是培養一個可讓文化

藝術成長的環境，希望當局在推動香港本土文化藝術發展時要切記這

一點。現在這一羣藝術家，便正在等待行政長官在這方面能有所建

樹。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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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主席，今天討論這項議題很有意思，一方面我們說要建

立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中心，但另一方面，政府在政治上及創作自由

空間方面，卻不斷打壓。基於政治需要，任何事也可以被犧牲。  

 
 我們看到政府動用數以百億打造所謂的文化區域，而單是高鐵 (我
稱之為西九文化快車 )已花上 669億元，以供香港鄰近地區的居民乘搭

這列快車來欣賞管弦樂及話劇，觀賞後可以乘搭快車回家睡覺。這是

香港市民所補貼的文化活動。  

 
 政府動用公帑興建文化宮殿或殿堂，但香港人民多年來喜愛的

“大笪地 ”卻被銷毀，即是人民文化的場地現已蕩然無存。但是，為富

豪、有閒階級及所謂的中產建立文化殿堂，政府卻不遺餘力，連全香

港 後、 珍貴的一幅市區用地也用作文化用途。  

 
 當然，文化的發展，是任何一個支持民主的人也必然會爭取的，

而這是民主工作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原因是，有文化及自由的創意，

民主的訴求才能得以落實。主席，其實在歷史上數段對文化發展有莫

大貢獻及推動的時期，都是與城邦政治發展有緊密關係的。我們看回

中國歷史，在 5 000年內，如果說文化發展，包括政治思想自由及各

方面學術的論據發展， 蓬勃的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因為當時沒有強

大的政治控制，才能有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地球另一面的古

希臘，那時也是城邦的時期，而很多藝術品、建築及哲學方面的貢獻

也是由於城邦的共和政體的存在，令民主自由的思想得以發揮。古希

臘在這方面的發展跟自由空間有莫大關係。另一個例子便是意大利帶

動的文藝復興，當時亦是由於地域性的政治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操控

及管治，以致地區上，特別在佛羅倫斯等一帶的思想和藝術創意得以

發揮。  

 
 我們看回中外歷史，文化藝術的發展，必然與政治操控有關或與

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操控有關。但是，很諷刺也很悲哀的是，我們是

在 10年或差不多 10年前開始談及文化區域發展的，但當文化區逐漸形

成之際，香港的政治操控卻越來越嚴緊。如果我們看回春秋戰國時

期、古希臘及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期，便會知道城邦和共和體制的發

展，令藝術工作者及政治思想家不受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操控，令他

們得以發揮。但是，香港現時的政治空間逐步萎縮，創造空間亦逐漸

壓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然有所謂文化殿堂或文化宮殿，但 “大
笪地 ”已經被銷毀，令民間的空間越來越少。當然，現時在火炭有工

業邨，但火炭工業邨的物業價格也暴升，新進藝術家已沒有能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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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兩個月前到那裏，看到租金狂升，一些新進或剛畢業的藝術工

作者想租用地方，也沒有能力。  

 
 沒有自由的空間、沒有自由創作的機會、沒有自由的靈魂，一定

不能創作出偉大的藝術產品，更不能建立有啟發性的文化。所以，我

們在討論所謂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區時，必須要知道香港的政治空

間、香港的創作自由、香港社會正繼續被一羣 “狗奴才 ”操控，而在 “狗
奴才 ”管治之下的區域文化區，必然不會有自由的靈魂，更不會有偉

大的藝術創作。  

 
 
葉國謙議員：主席，西九文化區 “三選一 ”的設計方案終於揭盅，由英

國建築師 “福斯特 ”主導的方案  ⎯⎯  “城市中的公園 ”勝出。爭議十數

年、推倒又重來的西九文化區計劃終於有了定論。但是，勝出的方案

仍然受到香港部分人士的批評，有評論質疑這個方案沒有本土特色，

甚至有人認為這個方案是 “內定 ”的。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社會的

確花了很多時間，就西九文化區的軟件規劃及興建問題爭論不休。這

場論戰打了 12年，我覺得現在已是休戰的時候，把社會聚焦在文化軟

件的建設上。大家要知道，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成敗，除了取決於硬件

建設，同時更重要是取決於軟件建設。  

 
 香港要成為區域文化樞紐，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主要的原因

是，長期以來，相比於其他同等教育水平和經濟水平的大城市，香港

並不重視文化和藝術。香港新一代極少以文化藝術作為職業。美國紐

約有 4.3%勞動人口從事文化事業。大家估算香港有多少？只有 0.6%。

在香港發展得較為成功的電影、電視和其他表演藝術，一般都是商業

為主導，以經濟效益為先，是產業型的文化藝術。發展文化藝術產業

並沒有問題，只不過不應該是我們文化藝術事業的全部。  

 
 主席，在去年，我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聯同在座很多

位議員到日本及韓國進行職務訪問，瞭解當地文化軟件的發展情況。

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日本及韓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文化藝術的普及和

推廣，培養出很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這正正是香港所缺乏的。  

 
 日韓兩國都有制定振興文化藝術的法例，有關條文規定政府必須

資助業餘藝術團體。鼓勵業餘藝術團體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民眾的素

養。此類團體的活動宗旨並非只是娛樂，還旨在培育、陶冶民眾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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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的修養，使民眾在藝術參與的過程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這

正好解決劉慧卿議員說聽交響樂時觀眾不懂得在何時鼓掌的問題。  

 
 香港有着眾多的民間藝術團體，他們一方面堅持創作，一方面開

設工作坊在民間推廣文化藝術。例如香港有一民間舞蹈藝團，名叫 “多
空間 ”。該團體邀請台北著名藝團 “雲門舞集 ”的舞者來香港授課，讓

香港人有機會體驗非主流的精品藝術。民間自發組成藝團，完全是出

於一片對藝術的愛好與熱忱，但他們在籌募活動經費時，卻面對很多

困難。  

 
 在過往數十年，政府用於文化藝術的資源，大部分投放在大型藝

團，而小型藝團所取得的資助極少，阻礙了新生藝術力量發展。現時

九大藝團主要收入來自政府撥款，例如香港中樂團有 84%的收入來自

政府資助，而香港舞蹈團和香港話劇團亦有超過七成經費來自政府資

助。  

 
 雖然藝術發展局也有對小型藝團提供資助計劃，但在這些計劃

下，有關藝團均要符合 4項評審標準，其中包括計劃的藝術價值和財

政預算的可行性等。除了這 4項標準外，還有一些評審的細則指引，

包括有關收入水平的要求方面。舉例而言，藝團的票務收入以開售座

位數目不少於 60%的入座率為計算基礎，以及每場門票平均售價不少

於 50元。聽起來都不難達到，不過對於尚未有知名度的團體，要做到

這點，其實非常困難。沒有知名度的團體，即使免費派門票也未必有

人捧場，要賣 50元一張，又是否實際呢？如果賣票情況欠理想，結果

會失去資助。所以，當局應該檢討目前對中小型藝團的資助政策。如

果特區政府能效法日韓兩國，給予民間藝術團體大力支持，我相信可

加強藝術深入民間的力量。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香港具備很多有利的條件發展成為區域文化樞

紐。在地理位置上，香港處於亞太區域的中心，亦是該地區的交通樞

紐。由於歷史的關係，香港也是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多年來，中西

文化亦能在香港和諧共存。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也

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此外，不少本港的新一代，也會在家長的悉心

培育下，透過學習樂器或繪畫，培養對藝術的興趣。近年，本港更能

夠吸引世界級的音樂家如內地鋼琴家郎朗等人，來港成為本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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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香港相比一些國際大都會，如美國的紐約與英國的倫

敦，在藝術發展上仍有一段距離。這種不理想的情況，相信與本港過

去並不重視文化藝術有一定的關係。此外，本港市民一向較為實際，

致力追求高效益的心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不少成年人專注於工作和

事業的發展，而忽視對文化藝術興趣的培養。可幸的是，近年情況有

所改變，這方面的發展也越來越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而本地也成立

了不少藝術團體，它們通過不同的活動，提升市民對藝術的興趣。此

外，它們也不時與內地及外國的相關團體進行交流，推動文化藝術的

發展。  

 
 當然，要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文化樞紐，單靠民間的力量是不足夠

的。首先，有關當局必須提供相關的表演及展示的場地，而西九文化

區的計劃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但是，除配備優良的硬件外，香港

也必須提升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修養，並且給予本地藝術人才較

大的發展空間。  

 
 在提升市民的文化及藝術修養方面，根本的方法是從小培養對藝

術的認識及欣賞的興趣，但這絕對不能單以通過呆板的知識傳授，而

是要通過更靈活的方法吸引小朋友的興趣和參與慾，以免適得其反。

對於一般市民而言，有關當局應爭取與內地及海外的知名博物館舉辦

一些大型的展覽，展示著名的藝術作品，以供市民欣賞。除視覺藝術

外，相關的合作也應該在其他的藝術範疇，例如表演藝術等。在舉行

有關的合作項目時，有關當局必須通過大型的宣傳，並對有關的項目

作出詳細的介紹，以增加及吸引市民的興趣。這些活動有助市民建立

對藝術的興趣，學習欣賞及享受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加強對文化修

養的重視及認同，這些均需各方面的合作和協調。  

 
 此外，有關當局應給予具潛質的本地藝術人才發展的支援和空

間，其中包括提供各類別的獎助學金及相關深造的機會，協助他們發

揮所長。政府也應該預留一些空間及場地予本地年輕藝術工作者，以

便他們從事藝術創作及相關的發展。  

 
 上述建議的措施將涉及不少資源及統籌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項長

期的工作。因此，有同事建議成立文化教育局，我認為這項建議值得

有關方面認真考慮，因為這個架構的成立，有助政府制訂推動本港文

化藝術的全面政策及執行相關的措施。相對而言，現時相關政策缺乏

重心，並未能有效推動本港的藝術及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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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如果有關當局能夠有系統地投放更多資源，推動本港文化

的發展，致力提升市民對文化修養的尊重，加上本港已具備的優勢及

條件，應有望使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文化樞紐，這並非奢望。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涉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

九文化區，以至是否可以把香港推廣成為一個文化樞紐。  

 
 主席，我的發言是希望特別指出，要發展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化區

域或成為文化樞紐，不能只靠一些硬件或地標式的建築，湯家驊議員

剛才發言時已曾提出這一點。只要參看外國經驗，例如著名的紐約百

老匯、倫敦西區、巴黎左岸，便可發現 活躍、生機 蓬勃的文化活

動，往往是在細小而不起眼的劇院和小型表演場地開始。 “大隱於

市 ”、“小就是美 ”、“由下而上 ”、“因勢利導 ”這些原則其實都非常重要，

任何宏偉的建設、基建、工程或地產項目，均不可以確保我們擁有文

化發展。  

 
 政府現在如何推動文化發展呢？除了建設西九文化區之外，還推

出了活化工廠大廈等政策，但我並未感到太過樂觀。因為一方面正如

我剛才所說，西九文化區可能真的過於着重硬件方面的建設，也許會

好像數碼港般變成一個地產項目，甚或一個高價藝術區，而未能真正

提升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人文素質。  

 
 至於活化工廠大廈，卻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為這項措施令

周邊很多類似工廠區或工廠大廈的單位租金飆升，導致很多僅能負擔

便宜租金的藝術家均在慨歎租金昂貴，令他們無法生存。回頭看看我

剛才提及的外國著名文化區，例如紐約百老匯 大的一個劇場有

1 933個座位；倫敦西區的Royal Opera House有 2 268個座位，Piccadilly 
Theatre則有 1 232個座位，和我們擁有 1 700個座位的新光戲院可說是

規模相若。此外，巴黎左岸的不少畫廊、出版社或咖啡店，規模其實

也較為細小，這些都是 能夠孕育藝術文化生命的地方。  

 
 這些設施大多數位於市中心，又或本身已存在極強生命力的舊

區，未必需要興建一些大型的地標式建築，把原有一切連根拔起，好

讓其他設施可以進駐。其實香港也具備較舊型的文化發展場地，例如

我剛才提到的新光戲院。 近有一位教授音樂的外國朋友來港，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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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香港的典型古老藝術表演，於是我便和他往新光戲院買票，可

是卻買不到票。主席，向隅者確實是很多。  

 
 為何粵劇團這麼喜歡在新光戲院演出？何以政府老是要他們遷

往高山劇場？只要往高山劇場看看，便會知道為何眾多粵劇團不喜歡

移師高山劇場。因為高山劇場對面是一條車房街，還有一個停車場和

公園，如果在看戲前、後想吃東西便糟糕了，觀眾必須老遠地繞過山

西街、穿過東九龍走廊、再經石塘街，才可到達馬頭圍道，在那邊找

到較多食肆或諸如巴士站等交通設施。該處可說是非常不便，反觀新

光戲院所處的地區則堪稱四通八達。  

 
 其實，東區區議會一直要求政府提升新光戲院，但政府尤其是當

年的何志平局長，每次提起這件事都好像觸動了他不知哪一條神經一

般。後來的曾德成局長對這問題亦非常抗拒，為了新光戲院的前途而

說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說話。然而，著名粵劇團如蓋鳴輝的劇團，每

年的賀歲演出均選擇在新光戲院上演，著名花旦鄧美玲的劇團寧願選

擇沙田大會堂，也不在高山劇場開鑼，近年冒起的新秀御玲瓏亦始終

選擇在新光戲院演出。  

 
 為何我要不厭其煩地提出這種種情況？因為我想告訴政府，藝術

家或香港文化界中人很多時候都自有其看法，但政府卻總是堅持自己

的一套，這樣反而窒礙了文化的發展。 終的結論是未必一如某些意

見所說，只要成立文化教育局便可以解決問題，又或提供更多類似補

貼便能達到目的。事實上，文化發展應由下而上，當局應聆聽文化界

的聲音，讓他們由下而上地自然發展，再從旁因勢利導，這樣才有機

會讓香港發展成一個文化樞紐。  

 
 我亦希望在這些問題上，政府能接納東區區議員或某些議員 近

提出的建議，把前北角邨設有 450個座位的社區會堂提升至設有超過

900個座位的劇院，善用現有的、已發展的表演場地，盡量協助街頭

藝術家、小型劇團等，這可能較作出任何宏偉的大型建設更能帶來實

質的幫助。多謝主席。  

 
 
霍震霆議員：主席，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香港需要善用地

緣和人文的優勢，匯聚承傳亞洲的文化藝術，成為亞洲區的新文化地

標。雖然策劃多年，我想西九文化區的文化定位也未必是很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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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看到一個 “城市中的花園 ”，但未能看到一個足以展示人文底蘊，

並融會中西古今文化的大舞台，更談不上是推動本地創意文化產業的

新引擎。  

 
 本來建設西九文化區，就是要把香港發展成為推動全球藝術文化

發展和創意文化產業的新興力量，特別是要形塑出與亞洲其他地區不

同的特質，簡而言之，就是要強調創作自由、族羣多元、傳承中華的

精髓，以及面向國際，並且發揮中國與國際文化藝術接軌，以及區內

文化藝術資源交流的橋頭堡。  

 
 作為亞洲文化中心的主要推手，管理局必須顯示開拓精神，在有

限的環境下對地底和鄰區自然延伸發展，以增加經濟效益和人文空

間，深化區位、人文、資源、生態和產業等的優勢。  

 
 發展創意文化產業，是西九文化區成功的關鍵，而其中一個一直

被忽視的環節，就是出版業。在過去一百多年來，香港的出版均與中

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特別是 近 10年，更是內地與香港書業交流溝通

和合作共贏的黃金 10年。展望未來，隨着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的影響

不斷增大，香港作為華文出版市場交匯點的作用將會越趨明顯，市場

前景亦越趨廣闊，政府必須在這方面增撥資源，對業界的發展作出推

動和支持。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得到很多同事提出真知灼見，

掛在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之上，亦顯示本會非常關注把香港變成一個

區域文化樞紐。我認為這些也是苦口婆心的建議。但是，我恐怕，如

果由一個無心的政府來操作，這些苦口婆心的進言或建議，也可能會

落得一個我們不想看到的結局。  

 
 主席， 重要的是要有心，而我也很同意西九文化區這個項目是

有其非常重要的策略意義。第一，如果能夠把香港放在世界文化藝術

的版圖上，成為另一個亮點，我想香港人的感覺也會好一點，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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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度，我們能有一個引以自豪的項目。但是，要成為一個國際文化

藝術版圖上的亮點，不能單靠興建一些地標式的建築便可以。  

 
 第二個重要性，主席，在策略上來說，我們如果有這樣充滿文化、

藝術內涵的項目，會有助提升香港人民的質素。我記得，我亦曾在本

會發言時提及，現任台中市市長胡志強先生在大約兩年前，在台中接

見我，當時他說他當了市長大約 7年，台中市市民參加文化藝術項目，

由每年不足 4次，提升至當年他接見我時的接近 34次，他說翻了數番，

同時出現了數個可觀察的客觀情況，例如台中市更整潔、罪案率下

降、出口的所有設計都是美輪美奐及水平有所提升。大家可以看到，

一項優秀的文化藝術項目對一個地方的人民質素，影響有多大。  

 
 第三個策略的考慮，當然是我們可以以文化藝術作為本位來豐富

其內涵。在這方面，如果香港能夠做到，便功德無量。  

 
 主席，但我們現時所看到的西九文化區項目，極有可能淪為出租

場地，收取場租來結帳的項目。如果是這樣，實在是太浪費了，因為

我們會花費 216億元。主席，我們只從政府現時在 “3揀 1方案 ”中選擇

了Norman FOSTER的設計，便可略見一二。在這項目的選擇過程中，

謝卓飛先生並沒有參與，因為當時他已萌去意，我知道他並沒有參

與。如果一個對文化藝術的內涵有見地的人完全沒有參與，便是硬件

有硬件行，軟件有軟件走 ......我也不可以說是行或是走，可能還未起

動。所以，現時變成 “長短腳 ”或 “快慢腳 ”行走，我們 擔心的便是這

種情況。  

 
 現在新總裁還未委任，雖然政府表示很快便會選出，但如何可以

設計文化藝術的內涵，這才是重要的。你看政府在 “3揀1”時透過理工

大學所問的問題，完全是隔靴搔癢，摸不着癢處，因為你看到所問的，

並不是我們應否用藝術責任制來操作西九文化區，或我們怎樣建立一

個環境，讓藝術家與欣賞者或用家接觸，全不是問這些問題。它問回

應者會乘搭高鐵、巴士，還是乘船前來西九文化區，這些都是完全沒

有關係的；甚至又問到售票處應該設在前廳還是後堂，這些問題也是

全無關係的。主席，就此你便知道，會否把這項如此具策略性的重大

項目放在只關注帳目、只看硬件建設的人手中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擔

心的問題。  

 
 所以，公民黨再三呼籲，往者已矣，由今天開始，當這城市公園

在往前走時，我們能否得到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承諾，便是一定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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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件並駕齊驅，不會一個快、一個慢。事實上，我們亦希望軟件

的設計能與硬件同步進行。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透過基礎教

育、中小學教育的課程，將來能夠真的為香港培養出更多藝術文化的

鑒賞者或欣賞者。  

 
 主席，如果這方面真的做得到，我認為確是功德無量。我謹此陳

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就 3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分鐘。 

 
 
劉江華議員：主席，剛才李永達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就其

修正案發言之外，還就其他範疇提出了一些意見，我想就着數點作些

回應。  

 
 李永達議員針對資助的問題，不少議員也提及這方面的事宜，特

別是對一些中小型藝團的資助。李永達議員也提到一些自小學習文化

藝術的小朋友，長大後會怎樣呢？觀賞方面又如何呢？  

 
 陳淑莊議員提及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 ”)選舉的問題，雖然她沒有

就此問題作詳細闡釋，但這也是其中一個相關的環節。  

 
 潘佩璆議員則關注外地旅客來港觀賞文化藝術節目的問題。我想

一併表達我的看法。我覺得上述數點是有見地的。潘醫生提及西九文

化區地處交通的樞紐，而香港亦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這兩個

中心是有條件打造成一個區域性的文化樞紐，但有條件不等於必定能

達到。今天有很多同事提出很多積極及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希望政府

以至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同事能夠認真汲取。  

 
 至於小朋友的問題，主席，我跟你經常在社區看見很多小朋友參

與文化活動，包括唱粵曲、跳探戈，學校又推行 “一生一體藝 ”活動，

我覺得這方面在普及的過程中是有存在及可以推動的，但如何在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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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發展他們成為精英，能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前程，正如體育精

英發展一樣，目前仍未有完善的安排，這方面我認為政府需要注意。 

 
 關於資助方面，除了職業藝團抱怨外，的確還有很多業餘或中小

型藝團提出很多意見。 近有一齣叫做 “情話紫釵 ”的戲劇上演，局長

可能也有觀看。他們代表香港到上海世博演出，演出後，內地民眾十

分讚賞，於是邀請他們到北京演出，這對香港其實是一件好事，但由

於旅費的問題，差點兒不能成行，臨行前兩個星期，政府才提供資助。

其實這些經濟拮据情況，使原本可以發展的香港品牌、香港作品及香

港創意受到窒礙， 近該劇的導演毛俊輝寫了一篇文章，提及香港缺

乏文化藝術的贊助，本地藝術氣氛不足。我希望透過提述這件事及議

員的發言，能促使整個社會或政府多想辦法。  

 
 至於藝發局選舉的問題，已多次進行檢討，我覺得選舉是一件好

事，可以選出業界代表，代業界表達意見，但我注意到， 近黃英

琦  ⎯⎯ 她很關心文化藝術的發展  ⎯⎯  提出了一個很獨特的觀點。

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有了民選委員，也細分了 10個藝術範疇後，

卻是各人只顧一株小樹，願意鳥瞰全景，思考香港文化定位和發展策

略的委員，只佔少數。 ”這情況的確會出現，所以怎樣進行檢討及改

革工作，我覺得要交給藝發局處理，讓其認真地思考。雖然未必有一

個完美的制度，但只要大家有心、有意推動香港藝術文化的發展，我

相信一定能找到出路，希望政府能在這數方面盡力。多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感謝各位剛才就香港文化發展的

發言。文化政策確實是我們城市整體質素提升很重要的一環，而香港

的文化政策，一直以來也是要確保我們文化藝術創作的表達自由，營

造有利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  

 
 西九文化區的建設，正如多位議員都提到，將為香港的長遠文化

藝術發展，帶來一個很難得的新機遇。而我們現在 終所選取的一個

方案是經過多番的公眾諮詢而決定的，當中有很多市民的意見、很多

專家和很多業界朋友的意見，亦是關於要進一步加強這個地區的綠

化，讓我們的西九文化區既有文化，亦充滿綠意。我們會好好利用這

個契機，增加基礎設施，投入資源，按照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解釋的

文化藝術的發展方向，致力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壯大本地藝術隊

伍，普及藝術教育和推動藝術融入市民生活，推動香港欣賞和參與藝

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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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位議員的發言總是離不開我們藝術軟件的建設，這個也是

我們民政事務局上下，以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西九管理局 ”)非常重

視及關心的題目。我希望就議員所提出的有關公共藝術、普及藝術、

人才培訓、藝術教育、門票訂定、藝團資助、藝術合作交流、諮詢執

行架構及藝術空間等，作出一個綜合的回應。  

 
 在 2010-2011年度，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開支共28.2億元，約佔

政府總開支的 1%，當中並未計算我們在場地建設等非經常性支出。

這些資源主要用於為藝術活動提供場地支援、資助藝團發展藝術節

目、培育人才、推廣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和促進文化交流等。在這一

方面的投入，香港相對很多其他地方是相對充裕的。在人均方面，我

們對於藝術文化的投入更是高於不少地區。當然，儘管如此，政府仍

然會積極投入更多資源，進一步促進文化藝術發展。  

 
 剛才李永達議員及數位議員也提及例如有關紐約的例子，所謂的

Percent for Art，其實主要也是使用於關於公共藝術的計劃。固然有一

些地方是以這種方式來推動公共藝術，亦有更多地方，其資源是來自

一些私人基金會的形式。也有一些地方  ⎯⎯  在我們的研究中看到  
⎯⎯  曾經使用Percent for Art，後來由於在公共資源購買藝術品引來

爭議後，便取消了這項計劃。不過，即使如此，香港在沒有這個計劃

的情況下，現階段存在於公共空間的雕塑已經超過二百多件。如果李

議員及其他議員有興趣，我很樂意與大家一同去不同地方觀看現有的

雕塑。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未必一定有機會，可能即

使路過也未有留意到。但是，確實現在已經有二百多件，有很多是相

當具有質素的。此外，我知道亦有更多的朋友共同推動公共藝術發展。 

 
 為了積極地向市民推介文化藝術，我們亦會加強推動公共藝術，

舉辦更多普及文化藝術活動，達致王國興議員所提到的藝術普及化。

我們正在推行的項目包括 “藝聚政府大樓 ”計劃，在 3座政府聯用大樓

的公共空間設置藝術品。此外，我們已經開展多項公共及社區藝術計

劃，包括 “藝綻公園 ”及 “潮裝公園 ”，在公園一些平常很多市民也可以

一起享用的地方，展示一些新進藝術家及學生的創作，把藝術融入公

園裏面的檯、凳或欄杆，讓我們的生活能與藝術氣息更緊貼。這些藝

術計劃除了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藝術元素外，同時亦為本地藝術家開

拓更多創作機會及展示空間。  

 
 此外，李永達議員亦提到他所關心的街頭表演。現時香港並沒有

法例禁止街頭藝術表演，只要有關表演並沒有構成滋擾或危及公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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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關執法部門會因應具體情況小心處理。為了提供街頭表演的平

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去年 7月推出 “開放舞台 ”試驗計

劃，在 3個人流較為暢旺而環境上有利進行戶外表演的地點 (即香港文

化中心廣場、沙田大會堂廣場及葵青劇院廣場，這些平日人流相對比

較多的地方 )，設立表演區供個人或團體免費申請表演。試驗計劃採

用先到先得的登記制度，表演者及團體可以免費使用，同時可以在表

演區內收取賞金，希望藉此推動文化消費的文化。我們已將計劃的試

驗期延長到今年 6月底，以吸引更多人參與及吸收更多經驗，以便檢

討成效，再制訂未來的發展路向。  

 
 至於在文化人才培育方面，正如我剛才發言時提到，政府在

2010-2011年度至 2014-2015年度，在經常開支方面預留了超過 4.86億

元的額外資源，以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具體措施包括推出藝

術行政人員計劃、加強對本地藝團的支援、支援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

動、促進公共藝術的推廣、豐富香港藝術節的品牌，以及資助各類有

關粵劇發展和承傳的計劃。  

 
 就人才培訓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現階段於香港所聘用人員大約

超過 18萬人，而我們現在有 32 000家從事創意文化的企業。就從業員

的人數而言，如果以 350萬為工作人口總數，他們大約佔 5%。就業界

對於文化藝術人才需求殷切，我們將會繼續從其他方面培育人才，包

括香港演藝學院每年為約 850名學生提供全日制訓練課程，相當於全

日制的畢業生人數超過 300名，同時招收 770名初級音樂及青年精英舞

蹈課程學生，同時每年為約 8 000位學員提供專業培訓。  

 
 康文署於去年推出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於表演藝

術及博物館管理工作的人士，提供實習和培訓機會。同時香港藝術發

展局 (“藝發局 ”)亦有舉辦實習計劃，在議員剛才的發言中，我亦理解

到這是很多議員所關心的範圍。這些實習計劃是資助具潛質的藝術人

才到本地藝團接受在職實習。此外，亦設有獎學金及一些資助，讓他

們可以參與在外地的計劃，包括英國的Clore領袖培訓計劃，以及The 

Sage Gateshead實習計劃。  

 
 此外，藝發局自2007-2008年度起亦推出 “新苗資助 ”計劃，為新進

藝術家提供創造及發表藝術作品，以及累積專業經驗的機會，協助他

們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藝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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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現有的機制外，西九管理局亦正與不同文化藝術團體和院校

合作推出一系列培育藝術人才計劃，當中包括文化領袖培訓課程及獎

學金計劃等。  

 
 就另一個關於軟件的問題，很多議員均關心藝術教育這課題。現

時藝術教育是學校課程的 8個學習領域之一。除音樂及視覺藝術外，

學校亦為學生提供多樣形式的藝術學習，例如戲劇和舞蹈，也通過其

他學科，提供相關知識、文化情境及價值觀，以進一步豐富學生的藝

術學習，加強學生的藝術文化素質。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我們亦已增撥資源，加強在學校推動藝術，

致力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希望 終可以達致劉慧卿議員

所提到的，在學校進一步普及藝術的工作。  

 
 至於王國興議員提到關於票價的訂定，其實我們要平衡兩方面的

需要。一方面我們希望門票的定價水平，可以培養香港市民對文化消

費的習慣，亦即是說會購買門票以支持藝術團體，從而在整體上可以

形成一個有利於文化藝術發展的市場和產業。當然，這亦可以同時局

部解決李慧琼議員所提到，如何令從事藝術者更有前途，以及使整體

從事藝術工作的價值觀可以改變。就此，這亦可以出一分力。可是，

另一方面，我們同時亦要平衡在市場和產業發展的時候，如何讓未有

機會接觸到藝術、接觸藝術途徑並不很多的市民和朋友，可以更容易

接觸藝術。所以，為鼓勵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康文署規定由該署

贊助的藝術活動，必須向全日制學生提供半價門票優惠。該署的博物

館也給予全日制學生半價入場費優惠，學校團體更可申請免費入場參

觀，這未包括博物館恆常每星期也有一天讓公眾人士免費入場。  

 
 此外，九大表演藝團基於它們受政府的直接資助，亦致力向學生

提供優惠的票價。以去年為例，它們所有門票有超過 25%以優惠的形

式給予學生，讓他們可以欣賞藝團的藝術表演。九大表演藝團一直都

是我們重要的合作夥伴，其實我們現時是有恆常的機制，每年集體與

它們見面兩次。除此以外，我們的秘書長亦於過往一段日子逐一與九

大藝團單獨會面  ⎯⎯ 這並未包括劉慧卿議員剛才所提到 近於 5月
中旬的一次會面  ⎯⎯ 共同討論藝術的發展，以及藝團往後的發展方

向。  

 
 除了九大藝團外，中小型藝團亦是大家所關心的，包括葉國謙議

員和張宇人議員也有提到的意見。中小型演藝團體和新進藝術工作

者，對於我們確保香港藝壇整體的健康蓬勃發展非常重要，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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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的梯隊。我們會繼續透過各項的資助安排，包括藝發局的資助

項目，以及我們新設立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加強支持中小型藝團和

新進藝術工作者。單在2010-2011年度，藝發局便資助了超過340個藝

團或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需要，其中包括 39個受惠於該局 1年或兩年的

資助計劃的中小型藝團。  

 
 關於這項新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張宇人議員剛才指出 100萬元

的門檻比較高。但是，其實我們所說的 100萬元配對基金，並不是要

求藝團要籌到 100萬元作為一個基礎，而是可以很寬鬆地把它們往後

可能會收到的門票收入亦計算在內。所以，它們所須籌募的贊助下限

並不是 100萬元。  

 
 此外，康文署亦一直透過恆常的文化節目，以及地區文化藝術推

廣活動等途徑，為中小型藝團提供支援和演出機會，推動它們的藝術

創作和外展活動。商業贊助對於我們的藝術發展，甚至其他周邊地區

的藝術發展確實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將會進一步加強我剛才所提到

的配對基金，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推動藝術的發展。  

 
 至於陳偉業議員剛才提到古希臘和意大利，正正例如是當時的米

開安哲羅，其實他所有不朽的作品均是在商業贊助、商人家族的支持

下而成就出來的。這份支持對於在任何社會推動藝術發展，均非常重

要。  

 
 這亦帶到余若薇議員所提及的新光戲院。當初為何我們在支持上

一直存有難度，議員亦會理解當中原因，便是由於營運者和私人業主

未能達成租約上如何進一步營運。在過去數年，我們累計使用了過千

萬元的公帑，以支持新光的營運。假如我們可動用這些資源直接支持

粵劇團體和粵劇新進的朋友，其實會更有成效。當然，在這方面我們

會進一步聽取議員和市民的意見，看看如何可以在粵劇發展方面做得

更好。  

 
 此外，何鍾泰議員提到合作和交流的事宜。這亦是我們藝團發展

和文化藝術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讓我在此簡短地說說。在文化藝術

發展方面，我們在國際層面現時已與 12個國家／地區已簽署了文化合

作的備忘錄。在粵港的合作層面，我們在六大範疇致力推進工作，包

括人才的培訓交流、資訊互換、博物館方面的合作、圖書館、粵劇及

文化創意產業等，我們未來亦會在這 6個方向繼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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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議員 (包括陳淑莊議員 )對於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藝諮

會 ”)的組成提出了一些意見。藝諮會是在去年 11月成立，當時民政事

務局轄下本來設有表演藝術委員會、藝術發展基金諮詢小組及表演藝

術資助委員會這 3個組織，負責就表演藝術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但

有關任期全部均於 2010年 10月底屆滿。由於這些組織的原本職能皆不

包括視覺藝術，所以我們 後是把它們合併，成立了藝諮會，以便理

順上述諮詢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以及藉此機會把視覺藝術和其他藝術

形式納入其內，以助諮詢委員會就香港的全面藝術發展向政府提供意

見。  

 
 至於藝諮會的成員，陳淑莊議員剛才問及當中有否來自專業界別

及藝術界別的人士呢？其實，現時藝諮會的成員中  ⎯⎯  也許我不詳

細列舉名字  ⎯⎯  包括有專業音樂和舞蹈的藝術家、藝術系的教授、

研究視覺藝術的專家學者，以及粵劇的承傳與發展的學者等，他們都

是來自不同的藝術界別。當然，我們亦有來自其他專業界別的人士，

希望共同集思廣益，以推動本港藝術文化的發展。  

 
 至於藝諮會與藝發局 大的不同之處，藝諮會現時的工作，主要

是就民政事務局日常有關文化藝術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這些工

作包括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下設立藝能發展資助計

劃，在藝術界引入配對安排，鼓勵商界及私人參與，為具潛質的藝團

提供持續發展的機會。藝諮會亦會協助民政事務局審批資助藝團和藝

術工作者外訪交流的申請。此外，藝諮會亦負責處理表演藝團的資助

事宜，包括檢討政府現行對有關主要藝團的資助機制，以及推動藝術

教育的事宜等。  

 
 藝發局的主要職責是就本地藝術文化的策劃、推廣及支持，以及

人才培訓等範疇，代表藝術界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推行有關措

施。這些年來，透過政府的恆常撥款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資源，

藝發局一直協助中小型藝團走向專業發展和培訓新進，並透過不同的

資助計劃，支持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團的創作，亦因應現今香港文化

藝術發展的步伐和形勢，加強政策的研究工作。  

 
 至於藝發局的選舉制度事宜，也許我必須澄清，現時藝發局的成

員中由選舉產生的業界代表，是在藝發局未成立以前，政府在經過與

藝術界廣泛討論之下所凝聚的共識。其實，與其他設有相類藝術發展

局的地方、國家或地區相比，這項安排是獨一無二的。亦正如劉江華

議員剛才所提到的一篇評論，其實我們也有留意到。我們在接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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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界別時亦聽到一些意見，認為藝發局應讓純藝術人士以一個純藝

術的形式來參與，這正正是與他剛才提到的一篇評論的意見一致的。

至於往後藝發局如何繼續運作呢？我理解到今屆的藝發局亦已決定

成立專責小組，以檢討其代表制度的安排事宜。我們亦會持續與藝發

局緊密合作，研究有何措施可進一步提升藝發局的運作。  

 
 此外，議員亦關心本地藝術空間的問題，包括湯家驊議員及多位

議員亦有提到此方面的事宜。為了增加本地的藝術空間，讓新進和具

有潛質的藝術工作者從事藝術創作，藝發局與民政事務局近來亦積極

與不同的工廈業主進行商討。我們期望在香港、九龍及新界數個地區

的工廈可以提供藝術空間，亦期望在短期內可以在觀塘和黃竹坑的工

廈單位，落實優惠租金，以求在商界的支持下，提供一些藝術空間給

香港本土的藝術家從事創作。  

 
 就藝術軟件的推行和藝術的普及，資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所

以，在資訊方面，容許我向各位議員匯報，我們正聯絡不同的合作夥

伴，期望更善用大眾傳媒和網上平台，向公眾提供藝術資訊和拓展觀

眾，以提升香港文化氣息。其中，我們將與一間本地收費電視台合作，

在文化節目特別設立環節，走訪本地藝術家，瞭解他們的創作歷程及

作品特色。民政事務局亦會在YouTube設有獨立頻道，當中包括不少

與公眾分享的活動及資訊，以及與文化藝術相關的信息。我們會繼續

運用網上平台，並探討與不同媒體合作的可行性，進一步向公眾推廣

藝術。  

 
 正如我剛才在開場發言中解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的文

化藝術，民政事務局作為制訂文化藝術政策的主管部門，在推動有關

文化藝術的政策時，一直與各相關政府有關政策局、部門及文化團體

保持緊密聯繫，當中包括法定機構和諮詢組織，例如藝發局、西九管

理局和藝諮會。康文署更設有專責、專業的團隊，就文化政策的落實

作進一步推展。這包括我們的觀眾拓展辦事處，以去年為例，我們已

服務了 30萬名以上的觀眾；此外，亦包括我們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及音

樂辦事處等。我們會繼續以不同計劃，向社區及學校進一步推動文化

藝術。  

 
 透過剛才的匯報，我們將種種的工作成果與議員分享。其實，我

們文化推展的目標，是為了實現香港的文化願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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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養，鞏固香港作為展示東西文化薈萃、融合傳統與現代、平衡

普及與高雅藝術的國際文化大都會。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從文化活

動中體味人生，從藝術中找到樂趣，亦把藝術融入平常生活。  

 
 文化藝術是活出來的，離我們生活一點也不遠，大家的一言一行

也影響着一個地方的文化。在民間、商界及政府共同推動下，我們期

望得到議會的鼓勵、支持及不時的提醒，以共同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

發展。  

 
 多謝。  
 

 
主席：李永達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規程問題，不好意思。因為剛才副局長可能誤解

了我的言論，即是我之前的發言。我想澄清一下，因為剛才 ...... 

 
 

主席：這並非規程問題，你是要求作出澄清。  

 
 
陳淑莊議員：是的，我要求作出澄清。  
 

 

主席：你認為局長誤解了你剛才的發言內容，所以現在要求作簡短澄

清。  

 
 

陳淑莊議員：是的，我會作很簡短的澄清，我亦有看過相關的《議事

規則》。就局長指我不知道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專家背景，我是知

道的，我手上亦有有關名單，而且我也認識香港舞蹈家梅卓燕超過 20
年。謝謝主席。  
 

 
主席：李永達議員，現在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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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之前加上 “鑒於 ”；在 “藝術的需要；”之後

加上 “(四 ) 改革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民間選舉委員模式，加強研究

和推行地區藝術和社區發展策略，以改善現行文化硬件及其配

套設施的運作；”；刪除原有的 “(四 )”，並以 “(五 )”代替；刪除原

有的 “(五 )”，並以 “(六 )”代替；刪除原有的 “(六 )”，並以 “(七 )”代
替；刪除原有的 “(七 )”，並以 “(八 )”代替；刪除原有的 “(八 )”，並

以 “(九 )”代替；在 “欣賞人口； ”之後加上 “(十 ) 培訓本地從事文

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有志於文化藝術方面發展

的人士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為本港培育這

方 面 的 人 才 ， 配 合 西 九 文 化 區 落 成 後 對 藝 術 行 政 人 才 的 需

求；”；刪除原有的 “(九 )”，並以 “(十一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 )”，
並以 “(十二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一 )”，並以 “(十三 )”代替；在

“進入社區； ”之後加上 “(十四 ) 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利用現

有物業或資源，提供更多展覽空間，包括不是正規展覽場地的

公 共 空 間 ， 讓 藝 術 工 作 者 有 更 多 機 會 向 公 眾 展 示 他 們 的 作

品； ”；刪除原有的 “(十二 )”，並以 “(十五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三 )”，並以 “(十六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四 )”，並以 “(十七 )”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五 )”，並以 “(十八 )”代替；刪除原有的

“(十六 )”，並以 “(十九 )”代替；在 “交流； ”之後刪除 “及 ”；刪除

原有的 “(十七 )”，並以 “(二十 )”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
及與藝術團體的關係－ (二十一 ) 視各藝術團體為夥伴，維持緊

密的合作，並要求西九管理局正視及積極回應藝術團體對西九

文化區所表達的意見，免除各團體對現時 ‘西九諮詢黑洞 ’的疑

慮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

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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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由於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正如議員已獲通知，潘佩

璆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陳淑莊議員，由於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

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李

永達議員修正的劉江華議員議案。  

 
陳淑莊議員就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 “；完善架構和政策－ (二十二 ) 檢討藝術發

展諮詢委員會的角色、職能和組成，並引入更多具文化藝術專

業背景的人士參與； (二十三 ) 檢討香港藝術發展局作為全港性

法定公共文化機構的職能和組成，改善其架構組成，加入更多

具文化藝術專業背景的成員，並檢討藝術範疇代表推選制度；

推廣公共藝術教育－ (二十四 ) 研究在更多大學及大專院校開辦

有關文化藝術教育的課程；及提供資訊和交流平台－ (二十五 ) 
研究設立藝術品資源平台，收集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並安排有

興趣借用或租用該等藝術品作展覽用途的機構覓得適合的藝術

品，讓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得以在更多地方展示 ”。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李永達議員

修正的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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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分 50秒。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辯論開始時，有同事估計這次辯論無論如何在

6時半便會完結。 (眾笑 )現時辯論已超過 1小時，證明這位同事低估了

同事們對文化藝術的關心。所以，我希望政府也能珍惜這次辯論及所

有建議。  

 
 主席，在進行有關研究時，我們訪問了前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李偉

民先生，他提及一個觀點  ⎯⎯  藝術創作關乎 “點 ”、 “線 ”、 “面 ”。其

實文化政策的推動亦如是。現時我們的社會裏有很多 “點 ”，但很難連

成 “線 ”，即使連成了 “線 ”，也很難有溝通。部門與部門之間溝通不了，

即使可以溝通，也不能成為一個 “面 ”。  

 
 因此，我覺得要藉此機會提出有必要成立文化教育局。即使這一

屆政府做不到，我覺得下一屆政府的 “疑似特首候選人 ”也應該考慮民

建聯的這意見。我們稍後會舉辦數個工作坊，其中一個工作坊也會談

及文化教育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在文化領域方面，我們剛才也反映了很多意見，我個人覺

得與其埋怨、指責、挑剔，倒不如大家多些一起集思廣益，提出更多

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這應會更好。西九文化區並不代表一切，我

覺得文化政策的全面制訂及落實才是根本所在。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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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

經李永達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11年 6月 1日星期三上午 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7時 35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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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環境保護署署長就梁美芬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提出要求修改《噪音管制條例》對港鐵公司管制的回覆  
 
港鐵公司現行鐵路的行車噪音受《噪音管制條例》第13條管制。環境

保護署 (“環保署 ”)若發現港鐵列車噪音超逾該條例的有關準則，可以

要求該公司作出改善。然而，由於一些鐵路線 (如東鐵線、荃灣線、

觀塘線及港島線 )在《噪音管制條例》生效前已建成，要為這些鐵路

加建減音設施存在一定的實際困難和限制。故此，《噪音管制條例》

第 37條訂明，第13條適用於港鐵公司，但必須以實際可行和符合該公

司履行法律所賦予的職能或行使法律所委予的權力或職責為限。至於

新建鐵路，則必須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內所載的規定和法定標

準。港鐵公司須按有關法例和環境許可證的要求來進行有關的工程及

鐵路運作，包括所需作出的減噪音措施。  
 
鐵路是便捷的交通工具。隨着鐵路落成，不少設施及物業會沿鐵路沿

線發展。然而，由於這些後期發展的物業和設施而要求鐵路加建或採

取額外噪音緩減措施時，基於原有規劃所限，在實施上往往存在重大

困難。  
 
雖然有以上的局限，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在收到有關的投訴時，

環保署會要求港鐵公司因應每個個案、不同路段的實際情況、科技的

發展，以及地理環境，盡量採取各項實際可行的措施，以減低列車行

車時發出的聲響，當中包括定期打磨軌道及車輪、維修列車及路軌、

使用軌道及車輪潤滑劑，調校行車模式及在可行的情況下減慢車速、

在車輪加裝減音裝置、在所有可供焊接的路軌接口上焊接以減低車輪

在軌道上行走時所產生的聲量，以及興建隔音屏障等不同方法，減少

鐵路運作發出的噪音。我們亦會將議員的意見轉達港鐵公司，要求他

們研究採取實際可行的緩解措施。  
 
現行的《噪音管制條例》及有關的技術備忘錄是經過廣泛的討論和諮

詢而制定，在保障市民免受過量列車噪音滋擾及在現有鐵路加建隔音

設施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和限制兩者間作出了平衡。我們現時未有計

劃修改有關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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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r Priscilla 
L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Reply to Request for Amending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about 
the Control on MTRCL 

 
Noise emanating from railway operation of the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MTRCL) is controlled under section 13 of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NC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PD) will request the MTRCL to 
make improvements if the noise emanating from railway operations of the 
MTRCL is found exceeding the statutory limits set out in the NCO.  However, 
as the MTRCL's East Rail (ER) Line, Tsuen Wan Line, Kwun Tong Line and 
Island Line are all buil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CO, 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onstraints if noise abatement facilities are to be retrofitted along 
these lines.  Therefore, section 37 of the NCO stipulates that section 13 shall 
apply to the MTRCL only so far as it is practicable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discharge of any function or the exercise of any power or duty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it according to law.  As for new railways, they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statutory limits set out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The MTRCL must also carry out works and operate the 
railway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mits, including the necessary noise reduction measures.   
 
Railway is a convenient means of transport.  Following the start of train services, 
many facilities and buildings would be developed along the railwa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riginal planning, there is a great difficulty in 
requiring the rail company to implement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new 
buildings developed after the railway is completed.   
 
Despite the above constraints, the EPD, upon receiving complaints, would request 
the MTRC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CO to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duce 
noise generated by running train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rits of each case, 
the varied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ail se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topography.  The measures include grinding the rails and wheels 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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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maintenance of trains and rails, lubricating the tracks and wheels, 
adjusting the running patterns of trains and reducing train speed where feasible, 
installing wheel dampers, welding the rails at the joints where applicable in order 
to reduce noise from wheel movements on the track, and constructing noise 
barriers.  These various practicable measures help reduce noise generated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railway.  We would also relay Members' views to the MTRCL 
requesting them to explore practicable noise reduction measures.   
 
The enactment of the NCO and relevant Technical Memorandum was completed 
after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nd consultation, balancing the needs to protect 
residents against excessive rail noise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retrofitting noise 
abatement facilities along existing railways.  At present, we have no plan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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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李國麟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

答覆  

 
有關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的護士人手比例，醫管局自 2007-2008年度

起制訂了一套病房工作量評估工具，用以估算護士人手需求。這個評

估模式並非倚靠單一護士對病人的比例，而是通過一套劃分 4個類別

的病人護理需求評估工具，把病人數目及病人需要護理的程度計算在

內。上述 4個不同的護理需求類別是根據病人需要直接護理的程度而

訂定的。這個模式亦計及其他與工作量有關的因素，例如提供病人教

育、輔導、設定護理計劃，以及進行護理協調及聯絡等非病房護理工

作所需的時間等。此外，其他對護士工作量有影響的特定因素，例如

病人流動率 (包括入院、出院及轉院 )等，亦計算在內。  

 
醫管局目前正使用這個模式來評估急症病房護士工作量的時數及人

手需求。醫管局亦正調整和完善這個模式，以便用於估算延續護理病

房的人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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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Dr Joseph LEE'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As regards nursing manpower ratio i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e HA has 
developed a ward workload assessment tool since 2007-2008 to estimate nursing 
manpower requirements.  The model is more than a strict nurse-to-patient ratio.  
It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patient dependency for 
nursing care via a four-category patient nurse dependency tool.  The different 
dependency categories are derived from the needs for direct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It also includes other workload factors such as nursing time in 
providing patient education, counselling and care planning as well as non-bedside 
nursing work such as care co-ordination and liaison.  Other specific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nursing workload such as patient turnover including 
admission, discharge and transfer of patients a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for assessing nursing workload hours and staffing 
requirements in acute wards.  It is currently being refined for estimation of 
manpower requirements in extended care 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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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 13所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名單開列如下，供議員參

閱。  

 
 

十三所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天主教普愛學校  九龍城  2008-2009 
香港潮連同鄉會張祝珊紀念學校  九龍城  2008-2009 
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  觀塘  2008-2009 
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  西貢  2008-2009 
香港鄭氏宗親總會鄭則耀學校  南區  2008-2009 
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  東區  2009-2010 
佛教明珠學校  沙田  2009-2010 
中華基督教會基覺小學  沙田  2009-2010 
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  沙田  2009-2010 
柴灣天主教海星小學  東區  2010-2011 
荃灣信義學校  荃灣  2010-2011 
佛教劉天生學校  屯門  2010-2011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屯門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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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The list of the 13 vacant school premises earmarked for further educational uses 
is set out as below for Members' reference.   
 
 

School Name, District and School Cessation Year of 
13 Vacant School Premises Earmarked for Educational Uses 

 

School Name District 
School Year in which
 the Relevant School 

Ceased Operation 
Poo A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Kowloon City 2008-2009 
The Society of Natives of Chaolian 
Cheung Chuk Shan Memorial School 

Kowloon City 2008-2009 

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Kwun Tong 
Primary School 

Kwun Tong 2008-2009 

Hang Hau Central Shing Hang Fong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Sai Kung 2008-2009 

Hong Kong Cheng's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Cheng Jack Yiu School 

Southern 2008-2009 

TWGHs & LKWFS Mrs Fung Yiu 
Hing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Eastern 2009-2010 

Buddhist Bright Pearl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Kei Kok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Five Districts Business Welfare 
Association Mrs Fung Ping Shan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Chai Wan Star of the Se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Eastern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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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Name District 
School Year in which
 the Relevant School 

Ceased Operation 
Tsuen Wan Lutheran School Tsuen Wan 2010-2011 
Buddhist Lau Tin Sang Primary School Tuen Mun 2010-2011 
Salvation Army Sam Shing Chuen Lau 
Ng Ying School 

Tuen Mun 2010-2011 

 

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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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陳健波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個別國際學校的剩餘學額數目，學校的收生情況在每個學年的不

同時段及在不同級別，均會有所不同。為了加強發放有關學校收生情

況的資料，我們將會在教育局的網頁提供個別國際學校的網頁連結，

並期望國際學校會定期更新有關學校的資訊包括剩餘學額的資料，以

供來港投資者及公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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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r CHAN Kin-por'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in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r reference, student enrolment fluctuat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and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grades.  To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student enrolment, we will provide cross-links to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Education Bureau's website and expect the schools to update their 
information regularly in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vacant school places for 
reference of the incoming investors an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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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bookmark: orq01]西九龍的道路交通噪音問題

Road Traffic Noise in West Kowloon



1.	馮檢基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西九龍地區的噪音問題長期影響當區居民的生活，特別是在深夜時份，當車輛行經該區的主要幹道(例如西九龍走廊等)時，發出嚴重噪音滋擾附近(例如深水埗富昌邨、南昌邨、深水埗舊區及大角咀)居民。亦有市民指出，部分噪音源於深夜時份在西九龍走廊進行的非法賽車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當局在西九龍主要道路附近地區進行交通噪音測量工作所得的相關數據及變化為何；當局有否分析這些道路的交通噪音情況有否惡化或減輕跡象；過去5年，當局就上述地區的噪音問題採取的緩解措施為何，以及有否評估這些措施的成效；



(二)	過去3年，政府每年接獲涉及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投訴數目為何；當局有否定期於深夜時份在上述地區進行噪音測量工作；若有，相關數據和噪音來源分析為何；警方在西九龍走廊進行打擊非法賽車活動的情況，以及截查懷疑改裝車輛、作出檢控及涉案人士被定罪的數字為何；及



(三)	當局會否就現時西九龍及附近地區的噪音情況，研究和實施不同的新噪音紓解措施，包括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例如限制發出高噪音的車輛於深夜時份使用相關路段)、引入新的隔音屏障技術(例如使用較輕物料和可摺合或伸縮組件等，以減輕對舊有道路和天橋造成額外風荷載)，以及為受嚴重噪音影響的居民安裝雙層玻璃窗作為隔音設備？





環境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早晨。多謝馮檢基議員的質詢。



(一)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一直利用交通流量數據(例如汽車流量、車速及重型車輛比例等)為本港主要道路作出交通噪音評估。西九龍深水埗一帶以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較高，毗鄰居民所受到的噪音水平於一天內最繁忙的時段最高可達75分貝至80分貝。回顧過往數年，區內繁忙的幹道的車輛流量並沒有大改變，因此該等路段的交通噪音水平多年來總體數據上沒有大變化。



	為了緩解交通噪音的影響，路政署已在西九龍走廊及其他區內的合適的路段，鋪設了低噪音物料以紓解交通噪音。該署會定期重鋪路面，並留意路面的情況，如遇有損壞了的路面，該署會及時進行維修工程，把交通噪音減至最低。過去環保署及路政署亦曾探討在西九龍走廊加設隔音屏障或隔音罩的可行性。但由於該路段，尤其是天橋部分已建成約30年，故此不能承受豎立隔音屏障或隔音罩所帶來的額外負荷，而西九龍走廊沿線的空間，也無法容納新的獨立構築物來豎立隔音屏障。

(二)	環保署在過往3年接獲涉及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的投訴數目如下：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7

		6

		9







	投訴主要是針對西九龍走廊整體交通而產生的噪音，亦有個別個案針對車輛速度。相比於日間時份，深夜時份整體交通流量較少，所以交通噪音水平亦會相對較低。



	就馮議員指出的超速及非法賽車活動，警方不時採取執法行動。警方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由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即兩年多以來，警方在西九龍走廊共執行了40次反賽車行動和198次車速偵測行動。行動中總共發出了1 073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主要針對超速或沒有遵從道路標記等違例交通事項。警方在進行交通執法期間，如發現車輛有改裝情況，亦會採取相關的執法行動。



(三)	除了在西九龍區內合適的路段鋪設低噪音物料外，我們亦從多方面着手防止或盡量減少道路交通噪音問題，例如透過規劃和環境影響評估避免製造新的噪音問題，透過立法避免把高噪音車輛進口香港，以及透過各個噪音消減計劃緩解現有的交通噪音問題，這亦是我們採取的方法之一。



	在規劃鄰近西九龍走廊的新住宅項目時，有關發展商和部門會透過適當的規劃來預防交通噪音。例如發展商在規劃港灣豪庭時，就樓宇座向及布局採取了一些合適的噪音緩解措施，包括設置多層能耐噪音的平台及在西九龍走廊旁設置住客會所，並且沿平台東北兩面設置4米至6米高的隔音屏障，這是新建大廈能做到的。此外，發展商也為其餘仍受過度交通噪音影響的單位，安裝隔音功能良好的窗戶和冷氣機，以達致較寧靜的室內環境。此外，在規劃和設計富昌邨時，房屋署亦採取了合適的噪音紓解措施，包括把樓宇建築位置移後、採用單向設計大樓及將住宅樓宇的無窗尾翼牆面向西九龍走廊和其他道路，並盡量減少居住單位視野面向主要道路，從而減低噪音的影響。


	過去多年，政府各部門包括環保署、路政署、運輸署及警方均盡力研究不同的噪音緩解措施，以減低區內現有道路包括西九龍走廊的交通噪音。就新的隔音屏障技術，根據路政署的專業意見，現有橋梁結構的設計是用以承托行走中的車輛，即使隔音屏障是屬輕量的透明板與鋼架組成，現有橋梁結構亦不能承受隔音屏障所帶來的額外負荷，而可能減低風力負荷的可摺合或伸縮組件式隔音屏障較現時的隔音屏障更重，現有橋梁結構亦不能承受這種隔音屏障所帶來的負荷。



	為了進一步研究低噪音物料應用在地區性路段的可行性，政府已將多個現有地區性道路納入試驗計劃，在深水埗及大角咀區，現時已有8段地區道路(例如元州街及荔枝角道)納入低噪音物料試驗計劃。環保署及路政署會監察有關路段及收集有關數據以作為檢討之用。假如研究的結果認為可行，政府會整體考慮在地區性道路鋪設低噪音物料。



	根據運輸署的意見，限制某類型車輛使用高速及重要道路需要一個整體性的規劃，全面考慮對替代路線沿途的居民、運輸業界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影響。西九龍走廊作為跨區的主要道路，如果實施管制對區域交通影響甚大。由於發出高噪音車輛多屬重型車輛，限制重型車輛於深夜時份使用相關路段，實際上即要求重型車輛改行其他道路，這會導致交通噪音及空氣污染轉移至其他地區，並令重型車輛的行駛距離增加，亦可能影響部分運輸業界的營運。故此，建議的限制措施，未必能有效解決噪音問題。運輸署應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交通運輸委員會”)的要求，曾於2000年9月至12月期間試驗推行禁止重型車輛在晚間(下午11時至翌日上午7時)使用西九龍走廊。交通運輸委員會與相關政府部門於2000年11月及2001年1月的會議上討論有關試驗計劃的成效，考慮到警方在執法上所遇到的困難及業界的反對，交通運輸委員會在2001年1月通過放棄有關試驗計劃，運輸署其後亦終止該試驗。



	主席，總括而言，政府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研究在高噪音水平的現有路段推行工程措施，加建隔音屏障或鋪設低噪音物料，以紓減道路交通噪音對居民所產生的影響。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把所有可行的方法列出來，他可能沒有想過其他方法。舉例而言，除了大型貨車會造成噪音外，其實大馬力的電單車和賽車所造成的噪音也很嚴重。政府除了考慮因汽車造成空氣污染而限制某類型汽車進口外，汽車造成噪音污染可否亦成為限制某類型汽車進口出售的原因呢？第二，如果檢測到公共屋邨(富昌邨和南昌邨)單位承受的噪音高於上限，房屋署是否應為該等住戶加裝雙層玻璃呢？第三，局長指不能在道路加裝隔音屏障，但道路旁邊的空地，即使相距一、二十呎，是否仍可興建隔音屏障呢？這些都是可供局長參考的方法，不知他會否考慮這些方法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馮議員的提問。我明白噪音困擾居民，所以議員思考和提出不同的方法，我亦樂意跟進。就馮議員剛才提出的數點，例如限制汽車進口的噪音標準，我們確實也有依循這個方向處理。在2002年，我們其實也曾收緊這方面的噪音標準，要求各類汽車包括私家車、巴士、貨車、電單車等，在新車進口時須符合較高的噪音標準。如果將來訂定新標準，我們也會繼續依循這方向去做。



	第二方面，就剛才所說的敏感路段，除了天橋以外，在其他地方可否建設一些不依賴天橋結構的隔音屏障？就此，我曾詢問我們的專業部門，也曾研究過這些方式，但因為西九龍幹線  我相信很多議員也知道  跟民居相當接近，要在中間騰空位置作為加建一些不依附天橋結構的隔音屏障，其實存在一定的困難。還有另一項考慮因素，就是如果發生一些緊急事故，例如火災，不能有任何結構影響救援的工作。所以，在那段路面或在舊區中確實存在這方面的困難。



	至於在民居方面作一些設施的改變，我們現時並沒有此方面的政策，我反而覺得應盡量處理噪音的源頭，無論是汽車還是天橋路面，均應盡量減低噪音的影響，而在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地方，也可盡量建造有關設施。如果議員在這方面有其他新意見，我們樂意跟議員繼續商討。





譚偉豪議員：主席，馮檢基議員在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詢問局長有否定期收集在西九龍走廊的噪音數據，但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並沒有具體地說出有否定期收集，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補充。



	關於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我也覺得打擊非法賽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半夜一旦出現非法賽車，整個區域也會變得很嘈吵。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警方曾執行40次反賽車行動。但是，大家也知道，當警方執行反賽車行動時，那羣專業的非法賽車朋友或已收到相關信息，於是改在他日進行。在全年365天，警方只有40天作這樣的打擊行動，是否有效呢？我想問問局長，會否有一些長期的設備設置在有關地點，以監察噪音的情況，又或警方會否設置一些長期的監察車速設備，以便有效減少非法賽車的情況？





環境局局長：主席，多謝譚議員的兩項問題。對於第一項問題，我們現時對噪音的測量，就如我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所說，是基於以交通流量的數據模式來做的，我們每年也會做這些工作。有關西九龍過往5年的數據，在2005年，大概有96 130架次的汽車流量，自2005年開始  其實2005年的汽車流量是較高的，約有96 000架次  2006年、2007年、2008年一直......2006年下跌到約9萬架次，及後每年遞增至91 000架次、92 000架次，到了2009年，則增加至94 000架次。



	所以，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解釋，以過往5年的汽車流量數據來看，其實變化不是很大。如果以2009年計算，更較2005年的汽車流量稍跌。我們大致上認為這汽車流量是穩定的，因為即使汽車流量增幅在10%內，對分貝的影響也不是很大。所以，整體上的變化是不大的。



	對於第二項問題，我也同意譚議員所說，非法賽車活動其實不單造成噪音滋擾，也是違法的。我們會把這方面的意見向警方轉達，尤其是有市民覺得某些路面存在這些情況，無論是噪音的問題，還是非法賽車造成的交通危險問題，我們均樂意作出轉介，也會加強當中的監察。





梁美芬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的第(三)部分第一段提到“以及透過各個噪音消減計劃緩解現有的交通噪音問題”。我不知道局長有否注意到，在上星期三，很多市民與西九新動力十多名區議員討論到，剛才所說的那些西九龍區份的噪音原來已到達84分貝，即超標了14分貝。



	其中一個區份收到港鐵公司多次答覆，但在過去那麼多年，也是收到同一內容的道歉信，噪音影響卻持續不斷，而隔音屏障則建造了一半，10年以來卻不把另外的一半建好，以致在隔音屏障仍未建成的那一半地方，即染布房街一帶更覺嘈吵。

	我想瞭解一下，局長會否研究......根據現時《噪音管制條例》的第37條，原來港鐵公司可以有一些豁免權，該公司只要履行法律所賦予的職能，盡力後便可以此免責。我想這項條例是否應該修改呢？因為在深夜會發出很多鐵路噪音，在那些地區，包括深水埗、大角咀和旺角，港鐵收車後打磨路軌的工程是非常擾民的，使人不能入眠。局長如何看港鐵公司造成的噪音，以及它控制噪音的方式，只做一半便不做，局長是如何看這些情況的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梁議員所提的跟馮議員所提的噪音源頭，是有分別的，梁議員所說的是源於鐵路的噪音。



	關於鐵路部分，第一，現時在不同地方採取的措施是相類似的，最重要是在源頭方面，如果噪音是由鐵路產生的，那麼便要看看鐵路的運作，以致路軌磨擦所產生的噪音能否減少？此外，在適當的地方能否加設一些隔音屏障？就此，我們會作多方面研究。



	這裏也有一些兩難的地方。減少鐵路造成的噪音，是要依靠定期維修或打磨，使路軌在運作時較為暢順，但這類工程有時候會造成梁美芬議員剛才所提到的噪音情況。關於這方面的工作，我們也會盡可能地跟進，跟港鐵公司商討。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美芬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會否修例，因為現時有關條例第37條訂明，特別就港鐵公司的工程，只要港鐵公司盡了力，管制的適用範圍便以其職責為限......





主席：你的跟進質詢很清楚了。





梁美芬議員：......它努力控制噪音便可以了。局長可否回答會否修例？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想該法例中也載有就噪音源頭而須遵行的規定。就着這事宜，我手邊沒有一些很具體的資料，但我可以回去研究該法例中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然後再提供資料作答。(附錄I)

李慧琼議員：主席，噪音的滋擾一直困擾着居民，在一些黑點加設隔音屏障的研究已進行了10年，但答案仍是如局長今天告訴我們般，就是由於技術問題而無法落實。其他的答案也是如以前答覆區議會一樣，全都是舊有的回應。舊酒不能解決問題，我希望局長能以新思維想一些解決的方法。



	很多居民也向我們反映，另一個噪音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某些經過改裝的車輛，這些車輛把“死氣喉”加大，車底放得很低，所發出的噪音是很大的。局長會否考慮在某些黑點增設一些監察員  現在政府也有監察司機有否飲酒或汽車排放的廢氣有否超標  可否在這些黑點增設監察員，看看某些車輛發出的噪音有否超標，如果發現噪音超標，便立即進行檢控，以減低噪音對居民的滋擾？





環境局局長：主席，這是可以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的題目是討論西九龍噪音，範圍較為廣泛。我也真的要談染布房街的問題，那裏有鐵路運作，噪音是超標的。那裏是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但政府卻不建造。政府說在西九龍走廊不能建造隔音屏障，所以也不建造。這就是說，當局在不可建造隔音屏障的地方，是不會建造的，但在可以建造的地方，卻也不建造。局長是否有心想解決噪音問題呢？局長是否在可以建造的地方，便應該建造隔音屏障，使市民免受噪音的滋擾呢？





環境局局長：主席，無論噪音是源自汽車還是鐵路，如果能確實知道噪音的源頭，而又可以建造隔音屏障的話，我們也會盡量去做。在鐵路方面，我知道有部分西九龍路段的噪音並不是完全來自鐵路，也包括其他來源。我們的做法是，如果噪音源頭是來自鐵路，我們會循鐵路方面盡量去處理；如果是噪音來自道路，我們也會循道路方面盡量去處理。



	但是，大家也明白，剛才提及西九龍的地區，絕大部分是一些較為舊的區域，區內道路興建了也有數十年，所以道路的負荷安全確是一個問題。在過往一段時間中，我們已盡可能在全港可以透過工程作出改善的地方，進行改善工程。我們過往在議會中也提過，例如全港有三十多個地方可以建造隔音屏障，我們會盡力推行這些工程項目。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知道他有否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想弄清楚而已。他剛才答覆的意思，是否如果鐵路是其中一個令噪音超標的源頭，而技術上又是可行的話，他會承諾作出處理？





環境局局長：主席，我們會盡量跟進。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3分鐘。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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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華明議員：主席，在2010-2011財政年度，政府撥出2.2億元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透過一間非牟利機構與社區聯繫，協助有需要的家庭申請上網服務及購買電腦。據報，有5間機構提交上述計劃的建議書，政府罕有地建議其中兩間機構合作推行計劃，其中1間機構“信息共融基金會”由“互聯網專業協會”及另一合作夥伴組成，當中“互聯網專業協會”與某一個政黨關係密切，但該基金會缺乏往績；另1間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則反對合作建議；報道亦提及有公眾關注參與該計劃的市民的資料會否被濫用。此外，負責領導上述計劃的評審工作的前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先生於本年1月突然辭職，政府表示他是以私人理由辭職，而葛輝在離職後於4月致函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謂其辭職的“私人理由”與其健康或私人生活無關，而是涉及政府事務，更指他欲澄清的事項會引起嚴重的公眾利益問題，但政府卻不批准他公開解釋。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為何政府偏離要求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撥款時列明計劃由1間機構負責的原意，而改由兩間機構負責，以及為何政府在作出這改變之前沒有尋求財委會批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兩間機構合作推行上述計劃，是否不尋常的做法；過去3年，在該局負責的招標項目中，有否建議兩間機構合作推行計劃；

(二)	會否批准葛輝先生出席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並解釋他在處理“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工作和其他有關人士的角色；及



(三)	如何確保負責上述計劃的兩間機構，不會濫用在執行計劃時所獲得的市民個人資料，以謀取政黨與機構的利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是一項為期5年的計劃，旨在協助約30萬個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購置價格相宜的電腦及上網服務，並為他們提供支援和輔導。



	為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2010年5月18日至7月5日公開徵求建議書，在徵求期限屆滿時，共收到5份建議書。按已公布的程序和準則，我們評定兩份分別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有限公司(“信息共融基金會”)提出的建議書最為優異。



	根據徵求建議書的要求，獲選機構須指定1間根據《公司條例》成立而符合《稅務條例》有關豁免繳稅規定的有限公司，負責執行計劃。在這方面，於1947年成立的社聯承諾一旦獲選，便會設立新機構來推行計劃。至於信息共融基金會，則屬新成立的非牟利機構，如果獲選便會直接負責推行計劃。該基金會由兩個主要合作夥伴組成，即香港小童群益會和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小童群益會自1936年成立以來一直提供社會服務，而互聯網專業協會亦自1999年成立起提供有關資訊科技的專業服務。由於推行機構在落實計劃時，須與社區和資訊科技供應商聯繫，協助合資格家庭申請上網服務及購買電腦，以及提供技術支援和使用上的輔導，基金會的夥伴機構在這些方面可說是素有經驗，質詢中指他們“缺乏往績”是與事實不符，對有關機構並不公平。



	就李華明議員的分項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政府按照已公布的程序及準則評審收到的5份建議書，經評審和程序覆檢後，評定兩份分別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提出的建議書最為優異。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計劃若能集這兩份最優異建議書的優點，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最佳效益。在完成公開徵求建議書程序後，政府邀請了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探討合作成立1間非牟利機構以推行計劃的可行性。在政府安排下，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在2010年11月至12月期間進行緊密磋商，探討可行的合作安排。儘管雙方均確信這項計劃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效益，並會致力促使計劃得以順利推行，但未能就共同成立推行機構的合作模式達成共識。有見及此，政府仔細考慮了不同的後備方案，包括成立財政司司長法團公司、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作為推行機構、進行單一招標或重新招標，以及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按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考慮到程序要求、推行機構可否全權負責有關計劃、制訂協議和落實推行細則的時間，以及對資源的影響，政府決定，如果合作成立單一推行機構的方案最終未能實現，便會以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作為後備方案。在2011年1月初，當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確定無法以單一機構合作推行計劃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雙方提出了分區推行計劃的建議，並獲該兩間機構接納。



	在政府委託兩間非牟利機構推行計劃的安排下，受惠對象及整體撥款承擔額維持不變，符合財委會所批准承擔額的資助目標和範圍。我們已在2011年4月18日向財委會提交資料文件，陳述安排不同機構分別推行計劃的理據。



	根據過去3年的紀錄，本局曾有一次建議機構合作推行計劃的先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2008年推行“地區數碼中心試點計劃”時，在徵求建議書階段，經評審23份建議書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認為其中3間機構，包括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社聯資訊科技資源中心及互聯網專業協會，提出的建議書最為優異，如果能合作推行計劃，便可達致最大效益。因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邀請，該3間機構其後聯合組成“地區數碼中心聯網”，一起推行計劃，支援分布在全港各區共57間電腦中心，為不同社羣提供上網服務、電腦設施、相關設備和培訓課程，協助他們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二)	葛輝先生最初要求更正及澄清他在“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過程的角色，以及披露相關機密資料。政府認為葛輝先生提出的要求屬個人性質，不能接納以此作為准許他披露機密資料的理據，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鑒於葛輝先生隨後提出有關“公眾利益問題”等言論，已對政府聲譽構成嚴重影響，我們認為實有需要妥善交代政府對此事的立場，讓有關各方明白理解。政府重申，“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過程公正持平，考慮的基礎由始至終都是尋求整體上為計劃帶來最佳效益的方案。我們已通知葛輝先生，政府不反對他向事務委員會披露其較早前提出的更正及澄清事項的文件內容，以及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過程的資料，惟他披露的資料或觀點必須與事實相符，須有證據支持，且該等披露須與維護公眾利益相關和有需要。



(三)	政府在與兩間執行機構簽訂的合約中，已清楚訂明他們必須恪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包括限制他們在執行計劃時所獲取的市民個人資料，只能用於得到市民同意及與計劃直接有關的用途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密切監察推行機構的營運表現，以確保計劃有效執行和市民的個人資料得到保障。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歡迎政府批准葛輝先生向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可是，問題的核心是政府在公布投標時，指明只由1間機構推行計劃，但後來卻變成由社聯和信息共融基金會合作，最終更因為無法趕及，所以要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這其實是很罕有的做法。由於互聯網專業協會的創會人葛珮帆是民建聯的沙田區區議員，除了我們外，很多人也質疑，在整個投標過程中，會否涉及因為與某一個政黨關係密切，所以便存在利益輸送的情況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根據徵求建議書的程序和準則來評審建議書，整個過程是公平、公正及絕無偏私的。至於有參與這些機構的不同人士的背景，並非今次評審工作所要考慮的一部分。





黃定光議員：對於李議員詢問會否有機構濫用政府的計劃，利用所獲得的巿民資料為政黨謀取利益，甚至政府會否向機構輸送利益，這些情況的確值得我們關注。



	有關李議員在主體質詢中提及的社聯，據我所知，出任司庫的正正是民主黨的中委羅致光，這會否容易令人擔心，民主黨會藉此謀取利益呢？難道我們會認為民主黨會藉此謀取利益？我相信李議員不會有這種想法。對於這些情況，請問政府有何看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正如我剛才回答李華明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所說，我們今次是根據徵求建議書的程序和準則來評審各份建議書的內容，焦點主要集中於兩部分，便是評估倡議的機構以往的經驗，看看其是否有能力執行建議內容，以及看看建議內容能否根據我們所訂立的準則，有效地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以及能否根據財委會的撥款程序執行計劃。因此，機構內個別人士的個人背景或政治背景，並不在我們評審準則的考慮範圍內。





李永達議員：主席，在香港社會，社聯享有公眾地位，是一個獨立機構。這宗事件發生後，那麼多人挑戰政府的決定，不單是因為葛輝辭職，更是由於在過程中，政府原本揀選了社聯作為執行計劃的主要考慮機構，但資料顯示，政府內某些人員卻建議社聯考慮，與另一個具政治背景的機構  最低限度其創會會長是民建聯區議員葛珮帆  合作，一起進行這項計劃。政府必須告知公眾，在揀選機構時，是否首先選擇社聯，然後要求  坦白說其實是強迫  社聯跟有政治背景的機構合作呢？政府必須就此作出全面交代。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及有關的個別機構的背景。除了社聯外，另一個合作機構是信息共融基金會。一如我剛才所說，該基金會是由兩個主要合作夥伴組成，其中一個是香港小童群益會，自1936年成立以來，它對社會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於第二個夥伴互聯網專業協會，在1999年成立後，它在社區服務及資訊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在收到的建議書當中，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有兩份最為優異，各有好處，如果能夠集合兩者優異之處，相信定能為計劃帶來最大效益，更有效地推行這項協助低收入家庭上網的計劃。因此，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政府的立場一致，均希望邀請這兩間機構合作推行計劃。可是，由於兩間機構未能達致共識，所以我們便考慮以地理分區形式，讓兩間機構共同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我的問題很簡單：政府是否先選擇了社聯，然後要求社聯與另一個機構合作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沒有這個情況。在過程中，經評審和程序覆檢後，當局認為這兩間機構的建議書最為優異，所以才揀選了它們，當中並不存在哪間機構得到較高分數。由於它們提出的建議書均屬優異，所以我們才邀請它們合作，一起推行這項計劃。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說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如果能夠集合兩間機構的建議書的優點，便可為低收入家庭帶來最佳的效果，但現在卻辦不到，兩間機構要各自推行計劃，所以是沒有了最佳效果。



	局長亦說葛輝先生的言論已經嚴重影響政府的聲譽，所以政府應妥善交代對此事的立場。不過，主席，他今天並沒有作出妥善交代，沒有解釋葛輝先生為何在1月突然辭職。大家當時也同意，他是基於私人原因辭職，但後來他卻站出來說與私人原因無關，而是基於政府的作為。所以，立法會今天也不太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此外，受助的人現時未能得到最佳效果。有鑒於此，局長，你為何不到財委會作全面交代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認為如果能夠集兩份建議書的優點，便能使計劃達致最大效益，所以希望兩間機構合作，但既然它們未能就合作模式達成共識，我們便需考慮其他方案。



	我剛才作出主體答覆時已經說了，我們考慮過不同的方案，亦需要根據不同的準則作出考慮。我們曾考慮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作為推行計劃的機構，或再次進行單一招標，或重新招標，甚至考慮了由兩間機構共同推行計劃，但由於我們要顧及程序要求、推行的機構可否全權負責有關計劃、制訂協議的時間及信心、落實推行細則的時間、對政府資源及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影響及公眾反應，所以我們認為委託兩間機構在兩個地理分區共同推行計劃，是最具效益、最佳的方案。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我是問他為何大家當時說葛輝辭職是基於私人理由，但他後來卻出來“踢爆”，加以否定？局長不要把主體答案再讀一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我們無意揣測葛輝先生的個人想法。政府認為葛輝先生的言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聲譽，所以便容許葛輝先生到事務委會員作出交代。主席，我們今次的程序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聽到了政府的官式回應，但葛輝先生在其他場合給予香港人的感覺是，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亦令人懷疑政府在這方面有否一些不可見人的勾當。



	主席，葛輝先生擔心的其實是，政府會否引用《官方機密條例》或《公務員守則》，或其合約內的條款找他麻煩。我想問局長，政府可否現在公開說，不會引用這些條文阻礙他披露全部事實，讓他可以向公眾交代事情的始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鄭重回應湯家驊議員的提問  政府並沒有不可見人的勾當。



	此外，我們已說得很清楚，我們不反對葛輝先生向事務委員會披露他早前說要更正或澄清的事項，但他所披露的資料或觀點必須與事實相符，有理據支持。他曾說是涉及公眾利益，所以他所披露的必需與公眾利益相關，以及是有需要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的問題是，葛輝先生是擔心會被人“秋後算帳”......





主席：請簡單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剛才的問題是，政府可否公開說，不會引用我剛才所說的條例、守則及條文，阻礙、防止葛輝先生公開交代事情的始末？局長為何不能就此作答？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由於葛輝先生仍未披露資料，所以在現階段我們不能說，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或對他所作的披露持甚麼觀點，但我已清楚說出，葛輝先生可以到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我相信議員也同意，他所披露的資料必須與事實相符、有理據支持、需與公眾利益相關，以及是有需要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23分鐘。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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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湯家驊議員：主席，有醫護人員向本人反映，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觸發了公營醫護人手及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該等醫護人員指出，不單護士投訴護士與病人的比例高出國際標準，醫生亦投訴工時過長及病者過多，令他們成為“醫療機器”，根本沒有足夠時間為病人診症；甚至醫院或醫院聯網之間，亦因資源匱乏的問題，出現互相爭奪資源的情況。他們又指出，雖然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食物及衞生局分別提出增加撥款及培訓更多醫護人手，填補不足，以解決現時湧現的問題，但醫護人員及其所屬的專業團體對此不表樂觀，亦質疑當局是否對醫護人手及資源不足的問題，有長遠的改善方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未來5年，當局會制訂甚麼措施，或投放多少資源以解決醫護人手荒、醫生工時長及各間醫院服務資源和服務開展不足夠的問題；



(二)	當局有沒有預測，未來5至10年，社會對公營醫療服務的需求；若有，具體內容及所顯示的結果是甚麼，當局能否確保有關的建議或政策有效地滿足當時預期的需求；若沒有預測，原因為何，政府在公共醫療政策上的角色及策略是甚麼；及

(三)	在醫療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會否和業界商討，盡快研究放寬外地醫療人員來港執業的限制；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隨着人口老化及醫療科技進步，市民對醫療服務的需要不斷提高，醫護人手的需求亦相應增加。我們十分關注醫管局前線醫護人員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亦衷心感謝前線人員盡心盡力在公立醫院為市民服務。



	過去數年，醫管局一直投放額外資源處理人手問題。醫管局將於2011-2012年度繼續增聘醫護人員，包括330名醫生和1 720名護士，以配合服務需求。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增設額外的晉陞職位和加強專業培訓等，以進一步挽留員工、提升士氣和加強人手。



	我們特別關注醫護人員的工作環境。醫管局一直透過重整工作流程、精簡工序，以及增聘支援人員，減輕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量。例如，由2008年開始，醫管局大幅增加提供醫護服務的支援人員數目，按年增加超過7%。此外，為了在短期內增加醫生人手，醫管局會在2011-2012年度把現時於婦產科推行的聘用兼職醫生試驗計劃擴展至其他專科。



	當局於過去數年已着手規劃增加醫生和護士的學額，預計未來數年醫生和護士畢業生人數將有所增加。在醫生方面，兩間醫學院的收生名額在2009-2010年度至2011-2012年度期間，由每年250名增加至320名。在護士方面，預計今年將有約1 800名護士畢業生。這包括來自本地大學(包括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課程和自資課程)、醫管局護士訓練學校及本地私家醫院所舉辦的課程的畢業生。及後數年，展望每年可供聘用的護士估計達2 000名。醫管局會繼續加強招聘人手，以應付服務需求。



(二)	醫管局在規劃公營醫療服務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根據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預測的醫療服務需求、個別專科服務的增長率，以及醫療服務使用模式可能出現的轉變等。根據醫管局的推算，在2008年至2016年間，對比整體人口每年平均0.8%的增幅，醫院服務的出院人次，以及急症室、專科及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求診人次，估計平均每年增加約2%。醫管局會繼續監察各項醫療服務需求的趨勢，持續透過醫院發展工程及實施其他合適措施，確保服務能夠滿足社會需求。例如，為應付一些地區的預計醫院服務需求增長，醫管局今年會在新界西聯網增設普通科病床。此外，多個正在進行的醫院發展項目，也會在未來數年提供新增病床，其中包括新建的北大嶼山醫院(第1期)、將軍澳醫院擴建計劃及天水圍醫院。



	在醫護人手的供應方面，除上文指出未來數年醫護畢業生的增加外，為配合教資會三年一度的學術發展計劃周期，我們最近亦再次檢討了醫護人員的人手需求，並把結果送交教資會。我們在作出醫護專業人力需求預測時，會參考醫護人員的主要僱主的意見，包括醫管局、衞生署、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機構和私營醫院；而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將來每年退休的人數、人手流失的趨勢、人口老化的評估、人口結構的改變、社會對個別範疇的服務的特別需要，以及醫療專業及科技的發展趨勢等。我們會繼續鼓勵大專院校增加學額，以確保長遠有足夠人手提供各項服務。



(三)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除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外，凡有意向醫務委員會(“醫委會”)註冊以獲取執業資格的人士，不論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否已取得執業資格，必須經醫委會核實其受訓的資格後，參加醫委會的執業資格試，取得合格成績後需在香港完成為期12個月的駐院實習訓練，才可在香港註冊成為醫生。醫委會舉辦執業資格試的目的，是確保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醫學訓練而有意在香港註冊成為醫生的人士，亦具備與本港醫科畢業生同等的專業水平，以保障本港醫療服務水平及公眾健康。



	此外，《醫生註冊條例》亦賦權醫委會，就個別申請向外地醫療人士批出為期不超過1年的有限度註冊。申請人須符合條例訂定的有關資格，經醫委會審批及同意，無須通過執業資格試，獲註冊為有限度註冊的醫生。醫管局會考慮以有限度註冊形式，招聘於外地受訓的醫生於公立醫院服務，以加強人手及提供支援服務。


	就醫療人手問題，當局會研究公私營的服務發展及人手需求，並在適當時候諮詢業界及醫委會。在考慮各項可行的措施時，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在本港提供服務的醫護人員均能符合我們在專業水平上的要求，令市民得到可靠而專業的醫療服務。





湯家驊議員：主席，一如既往，我對於官員就議員的質詢提供的答覆感到非常失望。主席，這項質詢的主旨是，現時的情況是醫療人員極度人手不足、支援不足及資源不足，這個嚴重的問題將會在何時和如何解決？



	如果政府表示現時缺乏1 000名醫護人員，而每年會增加100名，我也可以知道10年後能改善問題。但是，政府兩頁紙的答覆均沒有提及這事宜，只是說每年增加多少人。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局長沒有告訴我們，這個嚴重的資源和人手不足問題，何時可以改善。



	或許讓我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補充質詢：情況何時可以得到改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基本上，我們正不斷改善這個問題。從數字上來看，情況是很清楚的，醫管局在過去5年把醫生人數由2006-2007年度的4 617名，增加至2010-2011年度的5 051名，增加了434名......





湯家驊議員：他剛才已經讀了一次，再讀一次是沒有意義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剛才我沒有讀這一點。





主席：請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沒有讀過這些數字，所以我現在......





主席：議員是問會在何時作出改善？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需要告訴大家，情況已在持續改善。在過去5年，醫生的人手已增加了9.4%，而護士的人手亦增加了4.6%，我們正不斷增聘人手，以便能同時配合人口老化的需要和科技的發展。



	我相信任何公營系統所面對的要求均會不斷增加，市民的期望亦相當高，而我們的醫護人員亦會盡力服務市民。因此，我們一定會繼續增加資源，並在各方面提高服務質素。我們有信心未來的醫療服務將會繼續改善。





湯家驊議員：我不是問他每年增加多少人手。





主席：請重複你的問題。





湯家驊議員：我是問何時可以趕上國際接受的水平？何時可以作出改善？他到現在也沒有作答。





主席：局長，議員所說的改善是指達至國際接受的水平，可否就此提供一個日期？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現時並沒有一個所謂“國際接受的水平”。在世界各地，甚至是使用醫療資源最多的美國(醫療開支佔其GDP的16%)，也在進行改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並沒有一個模式可供我們效法或完全抄襲。我們不可看見外地的經驗便因利乘便地效法，我們一定要因應香港的情況、資源、醫療專業和發展趨勢，來發展我們的醫療系統。





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提供了長達兩頁紙的主體答覆，但湯家驊議員還是需要問他為何仍出現問題？如果情況真的像局長兩頁紙的主體答覆說得那麼好，醫護人手方面其實應該沒有問題了。但是，很多問題卻仍然存在。


	局長剛才提到國際上並沒有一個劃一的水平，這一點我不作爭拗。不過，有一個指標是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也會採用的，便是1名護士基本上負責照顧4至6名病人。這一點可能會引發很多爭拗，或許香港的情況較特別，我不知道這指標能否適用於香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已投放了很多資源在培訓護士方面，又表示會多撥款項讓醫管局增聘大量護士，而今年預計會有1 800名護士畢業，醫管局將會聘請1 720名。如果醫管局全數聘請這些畢業生，而他們亦全部應聘的話，私家醫院方面便會缺乏人手，我不知道屆時的情況會怎樣。我想問局長，既然投放了這麼多資源提供培訓和準備增聘人手，局長期望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的護士和病人比例的指標會達到甚麼水平呢？現時國際上有一個標準  不是國際標準  是1名護士照顧4至6個病人，而香港公營醫院現時的情況是1名護士照顧14至16個病人。我想問局長，他認為香港已達至甚麼水平呢？局長剛才說投放了這麼多資源，究竟有沒有一個標準是對香港情況適用的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關於比例的問題，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已多次討論。我們在規劃醫療發展時，亦覺得應該就一些特別服務如深切治療部等，規定需要有多少名護士。至於在其他方面的服務，則需要彈性地處理，如果病人多、病人的情況複雜和有較多的嚴重病例時，便需要有較多護士作貼身照顧。在這方面，醫管局內部也有一些指引提到如何能達致這個目的。可是，我們同時亦看到外國的情況，即使是採用這種模式招聘護士來照顧病人，當地的醫療水準亦不是較香港高很多。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運用醫療資源才行。我們一定要因應香港本地的環境、資源和發展空間作出決定。



	我同意我們要繼續增加護士人手方面的資源，亦同意  且是在六、七年前已決定  我們在未來數年，每年需要增加約2 000名護士。我們亦曾就這方面與護士界多次溝通，大家也明白這個數字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亦希望他們在完成訓練後能找到工作，我覺得這點最為重要。同時，我們亦認為這個數目可以應付未來的醫療發展，包括醫管局的發展、私家醫院的需要，以及其他福利機構對護士的要求等。就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因應社會的演變作出決定。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國麟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質詢。其實，我的質詢很簡單而已。局長剛才也提到，醫管局內部有一個指引......





主席：請簡單重複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李國麟議員：我的質詢是，如果局長現在沒有資料，可否於會後提供補充文件，說明醫管局現時不同的臨床單位有沒有一個指標，訂明1名護士平均需要照顧多少名病人？





主席：議員是問有關護士對病人比例的指標。局長，請作答。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會要求醫管局提供多些資料。(附錄II)





梁家騮議員：主席，我翻看醫管局年報的數據，看到2001-2002年度的出院總人次是115萬，去年(2009-2010年度)則是92萬，即下跌了24%；2001-2002年度的專科門診求診人次是770萬，去年則是640萬，即下跌了20%；2001-2002年度的急症室求診人次是240萬，去年則是220萬，下跌了8.5%。換言之，在過去10年，所有服務的需求下跌了8.5%至24%，但醫管局在過去10年的撥款卻增加了約25%，而人手方面也增加了近20%，為何醫管局的服務效率仍然如此低呢？請局長解釋一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也有一些醫管局提供的服務統計數字。據資料顯示，在住院方面，在過去5年，住院人次由2006-2007年度的865 525，升至2010年的981 638，按年平均升幅是3.2%。議員剛才所提及的急症室服務方面，2006-2007年度的數字是2 052 774宗，至2010年則達2 237 251宗，即按年平均增加了2.2%。手術室服務方面，2008年是251 000宗，在2010年則增至278 000宗，按年平均增幅亦達5%。至於人口老化方面，雖然我們的人口增長不是很多，只是0.8%，但因為人口老化而引致的服務需要，無論是住院、手術甚至急症服務也有所增長。所以，我們不可以說醫管局的效率減低了，其實醫管局的服務量與其人手和資源是互相配合的。





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到，當局就醫療服務需求作預測和規劃時，主要是針對社會內部的需求。但是，政府現時把醫療服務定為六大發展產業之一。我想問局長，他在預測和規劃醫療服務的未來需求時，有沒有一併考慮六大產業之一的醫療服務產業的發展，以及就醫護人手的增長和為市民提供服務這兩個元素而言，有沒有足夠的配套措施以承受這方面的影響，並確保不會影響為市民提供服務的質素？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的醫療服務首要是照顧香港市民。就這方面，我們在策劃時，不論是資源投放及培訓人力資源的計劃，均已顧及這一點。至於是否會吸引越來越多外地病人來香港，因而增加工作量和工作人員的人手需求，我們亦會為此作出一些準備。特別是我們看到，如果增加4幅新土地以增加私家病床的供應，便需要多些醫護人員。在醫護人員中，我相信私家醫生能提供較具彈性的服務，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人手增加無需太多。但是，在公營醫療系統方面，因為人口老化，無論是醫生或護士，我們預計每年的人手增長為2%。如果再有其他服務方面的考慮，例如最近出現的產科人手需要等，我們亦會在醫護人員培訓方面提供所需撥款。



	我剛才也提及，除了在2009年已決定增加醫生的培訓名額，以及於過去5年不斷增加護士的培訓名額外，我們在下一年度的大學教育資源方面，亦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取得多些資源以增加醫生、護士和其他專職醫療人員的學額數目。





主席：多位議員均關注醫療服務方面的人手和資源問題，但由於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23分鐘，所以議員要通過其他方式跟進。



	第四項質詢。

[bookmark: orq04]
在內地服刑港人假釋事宜

Parole for Hong Kong People Serving Imprisonment Sentences on the Mainland



4.	陳茂波議員：主席，有市民向本人指出，在內地被判囚的港人即使在囚期間表現良好，也不能如內地人般獲批准假釋；因為內地人獲准假釋後，可按時向當地公安報到，但港人申請假釋會被認為他們會返港，並因而無法定期向內地執法機關報到。因此，該等市民認為，即使所判刑期相同且表現良好，港人被囚時間會比內地人長得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有上述情況，同時，是否知悉有內地被判囚的港人有假釋的訴求；如知悉，香港政府如何處理和跟進，以及在過去7年，香港政府曾經接獲多少宗在內地被囚港人希望申請假釋的求助個案；



(二)	是否知悉內地司法部門會否準備回應上述港人的訴求；就此，香港政府將如何跟進和配合，讓在囚期間表現良好的港人，可獲跟內地人相同的待遇，得到假釋；及



(三)	會否考慮向內地司法部門提議，讓在內地被判囚的港人獲假釋後，可以回港向本港警署報到，或暫居內地以便按時向內地公安報到，好讓他們能早日與家人團聚？





保安局局長：主席，基於“一國兩制”的原則，特區政府不應、亦不會干涉內地的執法、司法及懲處制度；同樣地，內地當局亦沒有干預特區在這數方面的管轄權。因觸犯內地刑事罪行而依法被判刑的香港居民，須依照內地有關法規處理。



	香港特區與內地當局正按照《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就互相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進行協商。我們期望雙方在達成協議或共識後，盡快諮詢立法會，並透過本地立法，使在內地服刑的港人，可選擇返回香港繼續服刑或依據本地法律接受假釋後的監管。



	在這期間，我們會繼續就協助在內地服刑港人的事宜與內地當局交換意見。



	特區政府十分關注在內地被拘留或被判刑的香港居民的法定權利。自2001年1月1日起，內地與特區已建立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或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個案，在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作出互相通報。特區政府在接獲內地當局的通報後，會盡快通知當事人在香港的家屬，讓家屬考慮是否為他們聘用當地律師或透過特區政府要求其他協助。在這方面，內地公安當局及相關機關一直提供積極協助和配合，相互通報機制亦運作暢順。自機制在2001年運作以來至本年4月，內地機關向香港作出的通報共有七千九百多次，涉及五千七百多名港人。



	此外，特區政府駐北京辦事處(“駐京辦”)和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駐粵辦”)，以至入境事務處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在收到內地港人的求助個案或有關資料後，會因應個案的性質、情況和求助人的要求提供適當支援。一般而言，有關在內地被拘留的個案，駐京辦和駐粵辦的入境事務組或“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人員，會向求助人解釋相關的內地法規和刑事罪行的審理程序，亦會按求助人意願向求助人提供當地律師協會的聯絡資料，讓求助人考慮聘任。



	我們並沒有在內地被判刑港人申請假釋的統計數字或有關資料。在收到內地被判刑港人的相關求助個案時，駐京辦和駐粵辦會向內地當局反映他們的訴求。





陳茂波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可說是答非所問。我的主體質詢並非旨在干涉內地的執法、司法或懲處制度，而是想問特區政府是否知悉有主體質詢所述的情況，亦即港人所面對的困難。

	

	我現在重複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政府是否知悉有上述情況；同時，是否知悉有內地被判囚的港人有假釋的訴求；如有所知，政府跟進了多少？政府是否不知道有上述情況？局長剛才對這部分質詢是避而不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已經作答，表明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陳茂波議員：我是問他是否知悉有此情況。


保安局局長︰據我本人所知，以及我曾作出的資料搜集，我們不曾接獲和這方面訴求有關的個案。





吳靄儀議員：主席，保安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中提到互相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這方面的商討其實在1998年已經展開，當時所商議的一籃子事項包括移交、刑事追查、偵查工作等各方面。互相移交被判刑人士曾被當時的梁愛詩司長視為較容易及沒有爭議性的商議工作，那麼何以討論了數十年......也沒有數十年，而是因何已討論了十數年而仍未能訂定有關安排？



	主席，大家也明白一旦需要在外地服刑，將對當事人的更生事宜構成極大牽制。為何即使是與內地的安排也處理得如此緩慢呢？如此一來，其他外地人士的情況更不消提了。我曾接獲很多投訴，那些囚犯真的是叫苦連天。局長可否解釋在這十多年間有何進展？為何時至現在仍未能訂定有關安排？





保安局局長︰主席，直至今天為止，我們仍未能與內地當局達成共識，對此我本人亦極感遺憾。但是，就此類事宜與另一司法管轄區進行商討時，並非單方面的主觀意願便可決定一切，而是一定要由雙方達成共識。



	我必須很抱歉地指出，至今天為止，雙方仍未達成共識。我們會繼續就這方面工作與內地當局進行磋商，期望能早日達成共識，盡快諮詢立法會，以及跟進有關的立法工作。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為何商討了這麼多年仍未能達成共識？可否解釋當中涉及甚麼困難？





主席︰局長，可否稍作披露？

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現時仍處於磋商及談判階段，在雙方未達成共識之前，我們不宜披露有關的磋商內容。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可否確認在過去十多年間，有多少項交換囚犯的條件獲得實現？如果沒有，便意味這方面的工作根本上已告失敗，保安局並沒有盡責就香港人在外地特別是國內服刑的問題，在交換囚犯方面與對方達致共識。我的補充質詢是過去究竟有沒有實現任何交換條件？如沒有便代表局長未有盡責。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要糾正一下詹議員的說法，現時所說的並不是交換囚犯，不是以一換一，而是移交被判刑人士。談到移交被判刑人士，便一定要訂定協議及訂立法律機制，而現時在本港法律上亦訂有這一項法例。在過往十多年間，我們先後與其他不少司法管轄區，不下於10個司法管轄區達成協議，並已訂立相關的機制。



	很不幸地，直至今天為止，我們仍未能與內地就這方面事宜達成協議，更談不上訂立法定機制處理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沒有相關法定機制的情況下，現時在內地被判刑的港人或在香港被囚禁的內地人士，均未能憑藉任何機制返回原居地服刑。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詹培忠議員：既然保安局沒有做到這一點，對港人而言，他們便是失責，對嗎？





主席︰這是你的意見。局長已就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作答。





葉國謙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四段特別提及，特區政府十分關注在內地被拘留或被判刑的香港居民的法定權利，並且自2001年1月1日起，內地與特區政府已建立機制，就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或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個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互相通報。



	我曾接獲很多求助個案，其中有一宗個案可說情節特殊。有一對夫婦一起過關回鄉，妻子在過關後久候不見丈夫出來，經查詢後獲告知他可能已經離去。可是，她返回汕頭的家中之後，依然未見丈夫回來，而且在離境回港後一直不見丈夫的蹤影。她非常擔憂，不明白何以丈夫會在過關後消失於人海中，於是她便向我們求助。我們就此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查詢，卻獲告知沒有接獲這方面的通報。最後，在差不多4天之後，我們透過另一渠道向內地公安局作出瞭解，才知道這位人士由於曾涉及經濟犯罪而被扣留，並已被帶到另一地方。



	我想問局長，主體答覆說根據通報機制，當局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互相通報，當中所說的“盡快”是否訂有任何指定時限，規定須在該時限內作出互相通報？該機制在時間上可有任何改善空間，以便港人能及時獲特區政府通告或告知，從而瞭解其親友的情況？





保安局局長：主席，通報機制屬行政安排，須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基礎上進行。根據內地的法規，在一般情況下，內地執法機關會在24小時內把逮捕原因及羈留地點，通知被捕人的家屬或所屬單位，但在妨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況下，則屬例外。



	在這法定基礎上，以及本着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及互不干預對方執法活動的原則下，通報機制要求雙方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通報。如有懷疑被拘留的個案而我們並未接獲任何通報，警方會向內地單位作出查詢。我可以告訴各位，協議內並無明文規定須在24小時或48小時內作出通報，但當局應盡快作出通報。內地的法規也規定，除非遇有例外情況，否則希望能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葉國謙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是否有作出改善的空間，以加快該機制的通報時間？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應議員的要求，與內地有關方面繼續商討。





梁國雄議員：主席，大部分行政機關均傾向有法不依，正如香港的僭建物問題，也是說會盡量拆除，但無法拆除的便不作處理。





主席：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好的。所以，我很同情局長，艾未未先生被捕多時，也要依靠通訊社發放消息，才知他因何被補。我當然很同情局長，但你其實有否向內地單位查詢，曾有多少香港人被拘捕後，並沒有遵照內地法律向港方作出通報，可有這方面的數據？你可有向內地作出查詢？





主席：你提出了補充質詢便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這樣才可在民主方面有所改善，你有否作出查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無法回答這項補充質詢，因為直至目前為止，正如我剛才所說，內地當局曾按通報機制作出七千多宗和香港人有關的通報。如果香港人亦即涉案的當事人有需要求助，又或感到在被扣留期間的法律權利受到侵犯，我們除了可建議他尋求當地律師的協助之外，亦可就這方面的訴求代他向當局反映。但是，我無法回答梁國雄議員，過去曾有多少次在超過扣留期限的情況下向內地當局作出查詢，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謝偉俊議員：主席，局長在書面答覆中曾提及《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該條文涉及司法互助。我想瞭解一下，現時中港兩地溝通頻繁，事實上有很多香港人曾遇到這方面的問題，除了引用第九十五條之外，局長可有其他方法，在尊重“一國兩制”的情況下，盡可能改善在國內遇到這問題的香港市民的情況？鑒於當局已和其他國家，例如局長剛才提及的十多個國家訂定這方面的安排和措施，當局基於甚麼原因不能和內地訂定這些安排和措施？





保安局局長：我在回答吳靄儀議員的補充質詢時已提及，自回歸以來，我們一直有就數項互助協議與不同司法管轄區進行磋商，包括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協議。直至今天為止，我們曾就此與數十個司法管轄區進行商討，並已和其中約10個或超過10個司法管轄區訂立協議，藉以根據該項協議，按香港法律進行移交。但是，直至現在，我們與內地各省、市甚至澳門商談此方面事宜時，均必須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五條行事，因為現時與內地的磋商並非國家之間的事務，不能使用這個機制。所以，我們一定要透過這渠道與中央各部委、公安部門商討移交被判刑人士的事宜。直至今天，令我亦稍感遺憾的是，雖然已商討超過10年，但仍未能就此訂立任何協議。不過，我們會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謝偉俊議員：局長有否弄清楚，第九十五條是否確屬唯一途徑？





保安局局長：我認為如真的要與內地訂立協議，便應該依據第九十五條行事。謝議員如有其他高見，歡迎他向我們提出。





吳靄儀議員：主席，據我所知，即使訂有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協議，在切實執行時也需要在有關的在囚人士同意或要求之下才可作出移交。我想就有關數字詢問局長，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數目與內地的在囚港人數目的比較為何？是否因為兩者並不對等，加上希望返回內地服刑的香港在囚內地人士數目較少，而希望回港服刑的內地在囚港人數目則較多，因而影響了談判進度或增加了談判工作的困難？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在囚人數，其實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的比例於近年持續下跌。在2006年，此類囚犯佔在囚人口的27.9%，但到了今年5月13日，卻只佔現時在囚人口的14.9%。關於內地的在囚港人數目，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是，由於懲教署與內地的監獄當局經常舉行會議或研討會，根據懲教署提供而並非百分百準確的資料，大部分在內地被囚港人均在廣東省服刑，如果沒有記錯，人數約為800人。至於香港的在囚內地人士的數目，截至5月約有一千二百五十多人，與廣東省的在囚港人數目相比之下，在香港懲教院所服刑的內地人士數目較多。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吳靄儀議員：局長沒有回答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有關數目有否令談判工作更添困難？





主席：局長，你可否就此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商討工作仍在進行，我不希望在這裏評論與內地當局曾出現甚麼爭拗或在甚麼事情上談不攏。我希望在商談妥當並得出協議後，才向立法會作出匯報。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接近22分鐘。第五項質詢。





[bookmark: orq05]終止政府批給長洲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

Termination of Block Crown Lease Granted to Wong Wai Tsak Tong



5.	詹培忠議員：主席，前立法局在1995年制定《集體官契(長洲)條例》，終止政府批給長洲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以解決黃維則堂與分租契承租人的糾紛。根據該條例，黃維則堂有權為集體官契終止，以及為土地在條例第9(2)條所指的分租契年期屆滿後當作已交還政府而申索補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是否已向黃維則堂作出賠償；若是，受影響的土地面積有多少、政府付出的賠償金額為何，以及平均每平方米賠償多少錢；及



(二)	政府在收地的過程中有否採取法律程序？





發展局局長：主席，早在1905年，長洲黃維則堂透過集體官契，首次獲批長洲土地。其後，該堂又依據新批契約，獲批長洲其他土地，就此，黃維則堂在一段時期成為長洲九成私人土地的註冊業權人。黃維則堂採用簡單的分契方式，把名下大部分長洲土地分割租出；分契每5年可根據同樣條款續期1次，直至集體官契期滿為止。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黃維則堂與分租契承租人就土地業權、分租契續期、繳付地稅及重新發展土地的事宜引起糾紛。雖然一部分分租契承租人與黃維則堂曾於1990年對簿公堂，並及後達成和解，但卻無助解決上述的糾紛。其後於1994年，由於大部分於該年屆滿的分租契因上述糾紛而未獲續期，導致業權出現不明確的情況，長洲的物業交易因此處於凍結狀態。政府雖然屢次嘗試調停雙方的分歧，希望可以達成協議，最終沒有結果。鑒於上述糾紛已妨礙政府在長洲妥善執行土地行政工作，政府便在1995年提出《黃維則堂(分租契續期及延展)條例草案》，希望藉此理順上述分租契續期、繳付地稅及土地重新發展的事宜，從而解決雙方的糾紛，但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在恢復二讀時遭否決。



	與此同時，有前立法局議員提出了一項議員私人條例草案，終止政府批給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並且把該集體官契下的所有分租契承租人及分租契分別當作為官地承租人及官契。該條例草案於1995年7月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集體官契(長洲)條例》(第488章)，並在1995年9月生效。根據該條例第10條，黃維則堂有權申索補償，而黃維則堂須於條例生效起計12個月內向土地審裁處呈交申索，以便釐定所須付予該堂的補償款額。



	該條例生效後，黃維則堂在1996年9月，根據該條例第10條向土地審裁處呈交申索。2004年5月，土地審裁處於地政總署與黃維則堂就補償款額達成協議後頒布協議裁決，釐定最終補償款額。自此，與黃維則堂及該條例有關的問題已獲得解決，而黃維則堂與分租契承租人之間的糾紛亦不復存在，現時政府在長洲的土地行政工作亦獲順利執行。



	就詹議員的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如前所述，黃維則堂在1996年9月，根據該條例第10條向土地審裁處呈交申索。地政總署最終於2004年5月與黃維則堂達成庭外協議，而土地審裁處亦因而頒布協議裁決，釐定最終補償款額為2,000萬元。有關的補償已於2004年6月向黃維則堂發放。該協議裁決並無提出土地面積是考慮補償款額的因素之一。



(二)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及，議員私人條例草案終止政府批給黃維則堂的集體官契，並且把該集體官契下的所有分租契承租人及分租契分別當作為官地承租人及官契。該條例草案獲前立法局通過成為法例及法例生效後，上述安排已自動生效，當中並不涉及任何政府收地程序。與該條例相關的法律程序，便是我在主體答覆及答覆第(一)部分提及的申索補償程序，而該程序已在2004年結束。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在16年後才把當時在立法局的情形提出來，便是要監督政府有否依足當時立法局議員一致通過要作出適當賠償的要求。政府答覆我的質詢時沒有提到有多少呎，大家也瞭解，政府的答覆已說明黃維則堂擁有長洲整個島的九成土地，卻只賠償了2,000萬元，此舉是否足證政府是欺負人的呢？政府當時拖延至2004年才肯作出賠償，其態度是願意便接受，不願意便算了。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為何不按呎數來計算，而是以願意便接受賠償的方式，是這樣欺負人的嗎？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政府為何不依照《收回土地條例》來作出合理賠償？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首先要澄清，政府不是欺負人的。我相信詹議員亦記得，因為他在1995年亦先後就審議該條例草案多次發言。有關的條例草案當時是由一位前立法局議員提出的，我剛才提到該條例第10條，即可以讓黃維則堂提出申索，是由政府提出的修訂。換言之，政府雖然原則上不太同意前立法局議員以立法形式取消私人業權，但既然議員支持，我們亦覺得必須要有補償的機制，所以便由政府在這項立法局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中提出第10條，之後的所有工作都按照法律程序來進行，由申索人提出申索，交予土地審裁處，再經雙方協商達成協議。所以，既然這是由雙方達成的協議，便不存在政府欺負黃維則堂的情況。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香港的其他土地還有否像這個案般屬集體官契，批出了很多土地而仍有問題尚未解決呢？





發展局局長：照我理解，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謝偉俊議員：主席，對於當時有關的歷史和判決，我們現時手邊沒有足夠的數據。詹議員剛才也提過，整個長洲九成的業權在2004年只值2,000萬元，似乎令人有點不解。《收回土地條例》第10條訂明了一些政府在支付收地賠償時應考慮的因素，包括地價、土地上的建築物、用途、生意、損失及律師費等，全部均訂得一清二楚。雖然我理解到那2,000萬元賠償是在協議裁決(consent judgment)這個你情我願的情況下作出，並由法庭裁決和endorse的，但局長有否理解到為何當時的consent judgment所釐定的金額這麼少？法庭有沒有就剛才提到的第10條所訂明的一些考慮因素而作出適當的裁定，以至不會令人質疑有關的村民或祖堂可能是在受壓迫的情況下達成所謂的協議？





發展局局長：主席，我需要重申，這是雙方達成的協議，並獲土地審裁處接納，然後才作出這項協議裁決。我亦翻查過紀錄，據當時的紀錄，補償金額的釐定就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並沒有考慮受影響土地的面積，亦沒有考慮受影響土地的呎價，而是考慮到黃維則堂因其集體官契被該條例終止而損失的收入。大家都知道，黃維則堂最初以分契方式租給別人時是以收取地租和分租契續期費用、修訂費用及交換土地等形式進行，這些均是當時其提出申索和政府釐定申索款額的考慮因素，土地面積卻並非考慮因素。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劉秀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表示香港已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但是，以我記憶，銅鑼灣白沙道和蘭芳道等的利園山土地均屬商營官契方式，任何人士要在那裏發展必須得到其同意。我的補充質詢是：如果有議員把這問題提交立法會並獲得通過，政府會以甚麼態度來處理這項不公平的條例呢？雖然她說沒有，但事實上是有的。





發展局局長：主席，詹議員提出的利園山土地業權問題，與黃維則堂的問題是完全兩種性質，這根本不屬集體官契的情況，而我在4月13日亦曾於立法會例會中回答了詹議員提出有關利園山土地的個案。簡單來說，利園山土地的個案純粹屬於私人土地在轉型期間，原本擁有利園山土地的業主是一間私人公司，它要求在轉讓契約中加入一些條款，規定即使是轉讓了的土地，日後擬建於有關土地上的建築物的設計和用途須先徵得該公司的同意才能進行，這種限制往後亦經過了一些司法挑戰，一直至終審法院的裁決均判原業主勝訴。所以，像黃維則堂般令政府在執行土地政策時出現很多糾紛和困難的情況並不存在。



	詹議員還有一項假設性的問題，便是如果有立法會議員今天就這情況提出法案，我剛才說過，當年我們原則上並不贊成以法例來終止私人業權，所以，如果今天發生同樣的情況，我也是會致力捍衞私人產權的。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她是否鼓勵不公平的條例，即以後當有人售賣樓宇時，當中會寫明如果日後想重建或進行任何工程時也須由業主批准，政府是否同意這種私人業權的做法呢？





主席：議員認為這是一項不公平的條例，所以便問政府是否要鼓勵有關的不公平做法。局長，你有否補充？





發展局局長：我認為詹議員可以詳細看回法院的判詞，但這是一宗明買明賣的個案，任何轉讓利園山土地業權的人士，均知道這幅土地是設有這個限制的。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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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若薇議員：主席，據報，日本大地震後，不少跨國企業高層來港避難；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日前表示，由日本來港避難的人數大增，當中不乏攜家眷人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迄今共接獲及已審批多少宗相關工作簽證申請；是否知悉其中多少宗的申請人有攜家眷來港；鑒於教育局早前曾表示，目前本港國際學校的平均入讀率已達88%，當局有否評估上述跨國企業高層人員來港數目大增的情況，會否令已見緊絀的國際學校學額更為緊張；以及當局有否措施紓緩當前國際學校學額緊絀的問題；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教育局曾表示，過去3年，共有37所小學及中學校舍空置，並已把當中14所校舍重新使用或重新分配再作教育用途，另外13所校舍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當中包括可預留作日後國際學校發展之用，該37所小學及中學原先的學校名稱、地址及空置年期為何，當中哪14所已獲當局重新使用或重新分配作教育用途，以及哪13所已預留作教育用途；及



(三)	鑒於現時上載於教育局網頁的國際學校列表只提供了本港的47所國際學校截至2009-2010年度的學額資料，該等國際學校最新的學額數目分別為何(以表列出)？





教育局局長：主席，特區政府一向支持國際學校體系的蓬勃發展，以滿足在香港居住和因工作或投資而來港的海外家庭對國際學校學額的需求。我現就余若薇議員的質詢提出的3個部分作出答覆：



(一)	自日本大地震於今年3月11日發生後，截至5月17日，入境處共接獲203宗申請，涉及跨國公司的僱員從日本調遷到香港分公司工作，另有37名配偶和48名子女申請以受養人身份隨同來港，所有申請均已獲批准。至於他們的子女的教育需求，我們知悉本港部分國際學校已採取臨時措施，主要透過利用剩餘學額，接收地震後由日本來港的學生。大部分來港的學生屬短暫停留性質，而他們亦已陸續返回日本或轉往其他地方繼續學業。只有小部分學生決定留港繼續學業，所以未有對國際學校學額需求造成重大壓力。



	教育局一直致力透過3方面的措施支援國際學校發展。這些措施包括分配空置校舍和全新土地作國際學校的發展，以及協助現有國際學校在原址擴建。四所獲分配空置校舍作擴充之用的國際學校已相繼投入運作，他們在2011-2012學年一共會增加超過500個國際學校學額。



	此外，過去兩年，共有9所國際學校曾向政府申請以租約形式使用空置校舍作臨時校舍。這些申請已全部獲得批准，大部分學校亦已完成翻新工作，並且投入運作。倘若將來有辦學團體提出類似的申請，我們會繼續按照個別情況予以考慮。



	透過上述措施，我們預計未來數年可增加約5 000個國際學校學額。



(二)	質詢中提及的37所校舍分布在全港18區。它們的所在地區及學校停辦年份請參閱附表一。



	當中14所已被重新使用／分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有關詳情載於附表二。此外，有10所校舍由於面積細小及位置偏遠，並不適合作教育用途。教育局已經將該10所載於附表三的校舍交還有關部門處理。



	餘下13所校舍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教育局現正跟進有關的安排，以落實重新使用這些校舍的計劃。由於這些計劃仍在處理及審批當中，當局不宜在現階段透露詳情。



(三)	根據2010年9月進行的學生人數調查結果顯示，47所在港的國際學校的學額數目總計約為36 000，當中約有41 000個剩餘學額，包括小學及中學分別約有1 900個和2 200個剩餘學額，分布在港、九及新界各區。有關個別學校的學額數目，請參閱附表四。


附表一

37所校舍按所在地區及

學校停辦年份劃分的數字



		地區

		有關學校停辦的學年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中西區

		0

		0

		0



		東區

		0

		1

		1



		離島

		1

		1

		0



		九龍城

		2

		1

		0



		葵青

		1

		2

		0



		觀塘

		2

		0

		0



		北區

		1

		0

		0



		西貢

		3

		0

		0



		深水埗

		0

		0

		0



		沙田

		3

		5

		0



		南區

		2

		0

		0



		大埔

		0

		0

		1



		荃灣

		0

		0

		1



		屯門

		0

		0

		2



		灣仔

		1

		0

		0



		黃大仙

		1

		0

		1



		油尖旺

		1

		0

		1



		元朗

		2

		0

		0



		總計

		20

		10

		7









附表二

14所被重新使用／分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長洲順德公立學校

		離島

		2008-2009



		葛量洪校友會將軍澳學校

		西貢

		2008-2009



		東華三院譚兆小學

		沙田

		2008-2009



		保良局黃族宗親會小學

		沙田

		2008-2009



		廣悅堂基悅小學

		南區

		2008-2009



		香港布廠商會公學

		油尖旺

		2008-2009



		三育中學

		西貢

		2008-2009



		明愛沙田馬登基金中學

		沙田

		2008-2009



		香港三育中學

		灣仔

		2008-2009



		紅磡官立小學

		九龍城

		2009-2010



		樂善堂陳祖澤學校

		沙田

		2009-2010



		上葵涌官立中學

		葵青

		2009-2010



		下葵涌官立中學

		葵青

		2009-2010



		聖公會諸聖小學

		油尖旺

		2010-2011









附表三

10所已交還有關政府部門處理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青衣公立學校(長康)

		葵青

		2008-2009



		海濱學校

		觀塘

		2008-2009



		敬修學校

		北區

		2008-2009



		至德公立學校

		黃大仙

		2008-2009



		公立聯光學校

		元朗

		2008-2009



		元岡公立學校

		元朗

		2008-2009



		長洲漁會公學

		離島

		2009-2010



		育才中學(沙田)

		沙田

		2009-2010



		中華基督教會基正小學

		大埔

		2010-2011



		聖公會基心小學

		黃大仙

		2010-2011









附表四

國際學校的學額數目*

(按2010年9月的學生人數調查計算)



		國際學校名稱

		學額數目



		小學暨中學



		美國國際學校

		594



		澳洲國際學校

		1 239



		加拿大國際學校

		1 872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

		251



		漢基國際學校

		1 403



		宣道會劉平齋紀念國際學校

		617



		地利亞(加拿大)學校

		1 315



		愉景灣國際學校

		710



		德瑞國際學校(英文部)

		857



		德瑞國際學校(德文部)

		620



		香港國際學校

		2 652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396



		香港日本人學校

		1 035



		奇力學校

		552



		蘇浙小學及蘇淅公學

		748



		韓國國際學校(英文部)

		480



		韓國國際學校(韓文部)

		525



		法國國際學校(英文部)

		564



		法國國際學校(法文部)

		1 604



		弘爵國際學校―半島

		475



		新加坡國際學校

		1 080



		小學



		畢架山小學

		540



		白普理小學

		720



		清水灣小學

		720



		己連拿小學

		360



		康樂園國際學校

		324



		香港日本人學校(英文部)

		170



		香港日本人學校(日文部)

		810



		堅尼地小學

		900



		京斯敦國際學校

		290



		九龍小學

		900



		大嶼山國際學校

		246



		挪威國際學校

		95



		山頂小學

		360



		鰂魚涌小學

		720



		沙田小學

		900



		蒙特梭利國際學校

		100



		朗思國際學校

		175



		穆民國際小學

		180



		耀中國際學校

		642



		中學



		協同國際學校

		90



		港島中學

		1 278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1 780



		沙田學院

		1 224



		南島中學

		1 470



		西島中學

		1 272



		沙頭角國際學校

		160



		總計

		36 015







註：



*	上述數字不包括特殊學校





主席：局長剛才把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數字讀成41 000個，但其實應該是4 100個。





教育局局長：對不起，是哪部分的數字？





主席：第(三)部分。





教育局局長：是第(三)部分嗎？





主席：是的，應該是4 100個剩餘學額。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已不止一次在本會投訴政府不回答我的質詢。主席，我的質詢的第(二)部分，是詢問政府該37所停辦小學及中學的名稱和地址為何。但是，政府提供的附表一並沒有提及這些學校的名稱或地址，只顯示在18區內的每一區有多少所學校停辦。



	此外，主席，在質詢第(二)部分的最後部分，我問及哪13所學校已預留作教育用途，但局長亦沒有回答。即使把37所減14所再減10所，亦不會知道是哪13所學校，因為政府當局並沒有提供那37所停辦學校的名稱和地址。主席，我希望這只是意外，政府不是故意不回答，並會補回有關資料。



	主席，我已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收到這類投訴，指沒有足夠國際學校的學額，供跨國公司或外地人士的子女就讀。然而，政府永遠只是告訴我們有很多剩餘學額。局長剛才更說有四萬多個，(眾笑)但其實只有4 100個，分別是小學有1 900個，中學有2 200個。主席，有關投訴人解釋，很多時候，學生到了高年級(譬如13歲、14歲時)已經要離開香港，回到自己的國家，而他們需要的學額，往往都是低年級的，例如一、二、三年級。同時，很多時候，還有跨區上學及校址的問題。



	我想問局長有否注意到這類投訴？有否研究是否出現了學額錯配的問題？局長表示有很多剩餘學額，但別人需要的學額卻不足。這是否因為地區、校址或年級的問題？我想問局長有否注意到是否出現了錯配的情況？





教育局局長：關於學校名稱的問題，我們是應該詳細列出的。可是，在附表二和三，我們仍有列明該14所重新使用或交還政府部門處理的學校的名稱和所在地區。我們確實沒有提供剩餘的13所學校的資料，因此我在會後將補交有關的學校名稱給議員，讓大家可以清楚瞭解。(附錄III)



	至於質詢第(二)部分，我有較為詳細的瞭解，因為不同商會亦有就這個問題跟我們磋商，尤其是香港英商會更把問題描述得很大。我們亦有瞭解過情況，而它亦有提供一份所謂調查報告，我已親自閱讀完畢。然而，當中所提及的理由，全部都不是建基於客觀數據調查結果，只是一項意見調查的結果，即訪問有關人士有何意見。好像剛才余議員所說，有關人士認為主要是地區不適合，因為大多數人  百分之九十多  都希望在香港島找到學校就讀。同時，好像余議員剛才所說，學童又主要是低年級的小學生。當然，如果以全港計算，合共起來是有足夠小學低年級學額的。但是，家長卻往往因為學童年紀較小，並不考慮讓孩子過海或到新界讀書。所以，某程度上，不是班級學額的錯配，而是學校位置的錯配。



	我們有考慮如何作出補救，但眾所周知，要在香港島再找地方興建學校是較為困難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若某一、兩所學校的現址旁邊有地方可作重建或加建，便盡量予以配合，例如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現正在進行擴建。若做得到的話，我們是會盡量配合的做。可是，即使我們能找到的新地點，也無可避免地大多數是位於新界或較偏遠地方，而我們甚至連沙頭角也會考慮，但這當然亦會對家長造成不便。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但我們會盡量嘗試採用不同方法來作出補救。我亦希望議員明白，我們並非不願意採取行動，但實際上，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難解決的問題。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也想告訴局長，他是不可以看輕這件事情的，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很多國際公司向我說，他們的員工由於香港國際學校的學位不足，結果要令其家人居住在新加坡，而員工本身則隻身來港工作。情況不能長期是這樣的，而且如此亦會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可否在附表四中加入每所學校的剩餘學位資料，因為當別人手持這個附表時  這亦是立法會的公開文件  便可以知道每所學校究竟有多少剩餘學位，那麼他們便可以申請和作出安排。例如，即使港島區沒有學位，他們也可以知道哪一所位置較近的九龍學校仍然有剩餘學位。我想問局長可否提供每所學校的剩餘學位資料。





教育局局長：我們明白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而有關商會在與我們討論時，亦有請求我們提供剩餘學位的資料。我們亦有向它們提供有關的資料。在我們提供的附表四中，的確沒有列出這些資料，但這些資料其實很容易在網絡上尋找得到。我們在與各商會進行討論時，亦有因應他們在這方面的要求，在取得最新資料時盡量向他們提供。可是，這些資料其實是每年才會搜集一次，即我們在每年9月開學期間才進行搜集。我們會詢問各所學校的收生情況及有多少剩餘空缺，以備參考。當我們知道有某些學校有餘額學位時，便會告訴商會，由它們通知其會員和成員到學校作出入學查詢。





陳健波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希望局長向立法會提供這項資料。





主席：局長，可否向本會提供有關資料？





教育局局長：可以的。(附錄IV)





劉慧卿議員：局長指出現時有4 100個餘額，但其實在立法會的多次討論中，也表示過現時不論是外國商會或個別商人，也投訴他們找不到學位讓子女就讀。所以，好像陳議員剛才所說，有些跨國公司的職員便會選擇不來香港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的子女根本無法找到學位就讀。現時的問題其實不僅在於學校位置偏遠  當然，如果距離過於遙遠，家長也的確不放心讓他們的子女往那裏上課。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於學校的質素會否使他們希望其子女入讀。



	主席，我們在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及很多其他場合也曾經提出，當局其實要提供更多高質素的學校讓本地人  其實很多也是屬於本地學生，主席，這你也是知道的  以及其他想來香港投資的公司的僱員的子女就讀。可是，當局每次也只是拋出這些數字，而這些數字對他們是沒有意義的。雖然有議員建議局長列出每所學校的剩餘學位，可是，主席，你認為他們沒有這些資料嗎？問題其實是，有些人即使持有資料，他們也是不希望申請這些學位的。



	所以，我不知道局長可否代表特區政府作出回應。其實政府是否明白這件事情是要從很多角度來看的，例如從教育的角度，是要提供優質的教育設施的。同時，政府亦要從香港的經濟角度等各方面來看。現時所推行的政策能否配合協助香港的發展呢？


教育局局長：主席，劉議員剛才提到的各點，當然亦是在我們的考慮之內，而我們亦不止一次與各商會就其提出的意見進行討論。我亦曾表示，現時最重要的問題便是土地限制，而土地限制在這方面更添加地理位置的問題，因為現時需要一些位於港島區的土地。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是會在這方面盡一切努力的。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現時已經在港島區以外提供了數幅土地，而最近亦有新的國際學校來港開辦。其實，明天便會有一所新的國際學校進行校舍動土禮。這所學校將會是一所高質素、大家很嚮往入讀的外國學校，而且校舍亦包括寄宿設施等。這所學校即將會在香港開辦。我們希望將來能有更多這類學校，以便達致劉議員剛才所提出的要求。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家長現時是知道有這數千個學位的，但他們是不會及不希望讓他們的子女就讀的。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教育局局長：主席，家長當然有其選擇權。然而，我們認為每所學校也有其特色，家長可自行作出選擇。





張文光議員：主席，現時在國際學校學位方面，很可能出現了地理位置錯配的問題，因為如果子女的年齡較幼小，例如正在就讀小學，家長便希望能夠有港島區的學校能讓他們入讀。當然，單靠港島區的土地是未必能提供足夠土地興建國際學校的，最低限度現時也是無法做到。



	那麼，政府會否考慮向特別受歡迎的國際學校，或是現時收生情況已經“排長龍”的國際小學，批出建校土地，讓它們在其他非港島地區開辦中學，而在港島區則集中開辦小學？這樣最低限度能在短期內，解決較年幼學童能夠在就近地區(包括港島區)入學的問題。





教育局局長：主席，多謝張議員提出這項建議。我想我們可以就這個方向與國際學校進行磋商，但當中的關鍵是要視乎學校本身的意向，而我認為家長的意願也至為重要。



	以往我們亦曾試過有這種經驗，便是有學校要求重置，而我們向其提供的土地位於新界，最後學校因為土地位置太偏遠，加上不受家長歡迎而放棄考慮。這便是我們以往的經驗。可是，就着張文光議員剛才提出的建議，我們亦會嘗試與學校再進行討論，看看它們會否認為這建議是實際及可行的。





李慧琼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商會不斷向政府及議員進行游說。其實，我們亦有經常與商會會面討論。根據香港英商會向我們提供的調查資料顯示，有75%的受訪企業表示，由於香港缺乏國際學校學位，而影響它們在香港經營業務的打算，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其海外員工不願意來港工作。它們更表示，即使在未來3年增加5 000個學位，亦未必能解決燃眉之急。局長剛才提到會在中、長期增加學位，但現時商會或一些外籍人士是需要即時或短期措施來協助他們。不然的話，就好像我所瞭解，有些海外員工已經被迫把他們的小孩送到其他地方讀書，這情況是並不理想的。



	局長剛才在答覆議員的質詢時，表示會與一些受歡迎及較多人輪候學位的國際學校進行商討。那麼，局長會否考慮邀請這些較受歡迎及較多人輪候學位的國際學校，考慮在這段緊急時間即時加開班級以招收更多學生，讓更多學生能夠入讀呢？這亦是一些商會曾向我提出的要求。





教育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也明白，我們對辦學是設有最低要求的，例如每名學生需要多少空間及學校的防火設施等。所以，在符合各項條例要求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做的其實也已經做了。現時的問題在於校舍土地並不足夠，因此，有關學校可以擴建的空間是不多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23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bookmark: wrq07]教科書價格

Prices of Textbooks



7.	張文光議員：主席，據悉，不少家長抱怨教科書連年加價；就此，教育局實施“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分拆政策”)，亦建議學校在選擇教科書列入書單時，須將價格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以期降低購書費，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根據本學年全港官立及資助的中、小學的書單，各級5個最高及最低的總購書費金額分別為何；此外，鑒於現時有部分學校在書單中備註建議舊生可無須／考慮不購買個別書目(例如字典及參考書等)，若扣除該些書目，各級5個最高及最低的總購書費金額分別為何；



(二)	因應分拆政策的實施，政府有否計劃撥出資源資助學校購買教材；如有，計劃將會撥出多少資源；及



(三)	政府現時有何短期及長期的措施或政策推動教科書循環再用；該等措施會否包括限制在教科書內加入任何需在書上填寫答案或剪貼的習作，以支持環保，同時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教育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3部分，我們有以下答覆：



(一)	自2001年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後，學校已不須提交書單給教育局審批，因此，教育局並無這方面的資料。有關學生購書費方面，消費者委員會每年都進行學生購書費調查，並將調查報告刊登於9月份的《選擇月刊》，供公眾參考。消費者委員會在2010年9月在《選擇月刊》刊登的購書費調查報告中提供中、小學各級的最高及最低的總購書費資料(請參閱附件)。




(二)	現時，學校可使用“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或“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購買教材。此外，教育局在2010-2011學年，已為每所學校提供3萬至7萬元的一筆過撥款，讓學校在3年內，根據需要購買電子教材。實施分拆政策後，如果發現學校有實際的需要，教育局會透過現行機制確保學校有足夠資源購買所需教材。



(三)	現時教育局透過每年向學校發出的通函，鼓勵學校與環保機構合作，採用不同形式的教科書循環再用計劃，例如捐贈或買賣二手書、購買參考書和故事書讓學生借用等，鼓勵學生循環再用教科書。這項措施亦初見成效。根據教育局於2009年向537所(佔全港約48%)學校作出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顯示，當中約27%小學及55%中學有舉辦舊書捐贈或買賣活動。長遠而言，教育局會繼續積極推動教科書循環再用計劃，以及協助學校中央購書給學生在校循環再用。至於限制在教科書內加入任何需在書上填寫答案或剪貼的習作，教育局認為需在學生的學習成效和環保上取得平衡，不能“一刀切”地作出禁止。教育局會向教科書出版社反映在這方面的意見及敦促他們作出改善。



附件



2010年平均購書費變動



		班別

		2010年平均購書費

		2009年平

均購書費(1)

(元)

		2009-2010年度平均購書費

變動(2)

(%)



		

		最低

(元)

		最高

(元)

		相差

		平均(1)

(元)

		

		



		

		

		

		金額

(元)

		百分比(2)

		

		

		



		小一

		1,425

		

		3,361

		1,936

		136%

		1,946

		1,935

		0.6%



		小二

		1,570

		

		3,233

		1,663

		106%

		2,023

		2,017

		0.3%



		小三

		1,515

		

		3,348

		1,833

		121%

		2,120

		2,138

		-0.8%



		小四

		1,428

		

		2,927

		1,499

		105%

		2,116

		2,102

		0.6%



		小五

		1,509

		

		3,300

		1,791

		119%

		2,155

		2,153

		0.1%



		小六

		1,431

		

		3,154

		1,723

		120%

		2,186

		2,172

		0.6%



		小學總平均

		

		

		

		

		2,091

		2,086

		0.2%



		中一

		1,365

		

		3,697

		2,332

		171%

		2,640

		2,600

		1.6%



		中二

		1,385

		

		3,095

		1,710

		123%

		2,332

		2,262

		3.1%



		中三

		1,541

		

		3,131

		1,590

		103%

		2,303

		2,319

		-0.7%



		初中平均

		

		

		

		

		2,425

		2,393

		1.3%



		中四(3)

		815

		

		4,315

		3,500

		430%

		2,603

		2,553

		1.9%



		中五(3)

		578

		

		3,725

		3,147

		545%

		2,135

		1,415

		50.9%



		高中平均

		

		

		

		

		2,369

		1,984

		19.4%



		中六	文

		290

		(4)

		3,525

		3,235

		1 116%

		1,474

		1,467

		0.5%



		中六	理

		290

		(4)

		3,295

		3,005

		1 037%

		1,905

		1,823

		4.5%



		中六	商

		290

		(4)

		2,521

		2,231

		770%

		1,356

		1,338

		1.3%



		中六平均

		

		

		

		

		1,666

		1,622

		2.7%



		中七	文

		0

		

		1,345

		1,345

		不適用

		357

		365

		-2.2%



		中七	理

		0

		

		1,624

		1,624

		

		497

		491

		1.1%



		中七	商

		0

		

		1,338

		1,338

		

		404

		402

		0.5%



		中七平均

		

		

		

		434

		432

		0.5%



		預科平均

		

		

		

		1,050

		1,027

		2.3%



		中學總平均

		

		

		

		2,016

		1,886

		6.9%







註：



(1)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研究樣本(包括56間小學及41間中學)，在2009年及2010年的平均購書費用、調查的有效回覆率為57%。



(2)	購書費的數值為四捨五入後的整數，而平均購書費相差／變動的百分比則以四捨五入前的購書費數目作計算，故此表內所示的部分相差／變動百分比與使用表列已四捨五入的購書費數值計算得出的結果或有些微差異。



(3)	新高中學制下並無分文、理、商科，今年實行新高中學制的為中四及中五級。



(4)	中六級最低購書費的文、理、商科班別均屬同一學校、表列的3個選科均只需購買3本必修科的用書、故此購書費相同。



資料來源：《選擇月刊》2010年9月

[bookmark: wrq08]
處理大廈滲水的投訴

Handling of Complaints About Water Seepage in Buildings



8.	潘佩璆議員：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屋宇署於2006年成立聯合辦事處(“聯辦處”)，處理大廈滲水的投訴及查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過去3年，每年聯辦處、食環署及屋宇署分別收到市民投訴住宅單位滲／漏水的個案數字為何；



(二)	現時當局處理住宅單位滲／漏水個案的程序為何；按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過去10年間，當局由收到投訴到完成處理這些個案每宗所需最長及最短的時間分別為多久；完成每個程序平均所需時間又為多久；



(三)	現時聯辦處處理每宗滲／漏水個案平均需時多久；及



(四)	按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現時聯辦處或其他政府部門處理的滲／漏水個案當中，有多少宗分別在跟進超過1年、3年及5年後，仍然未能完成處理；以及未能完成處理的原因為何？





發展局局長：主席，導致樓宇滲／漏水的原因甚多，但一般而言，滲／漏水大都是由損毀的供水管、衞生設備或排水渠管造成。它可能是樓上、毗鄰或本身單位喉管失修所引起，也有可能是經由公眾地方如天台或外牆等滲入。樓宇業主有責任維修和管理其樓宇，包括解決有關滲／漏水的問題。故此，私人物業內部若出現滲／漏水情況，業主應首先自行檢驗滲／漏水原因，並視乎情況和需要與有關住戶及業主協調，進行維修工程。



	另一方面，若有關滲／漏水情況構成公眾衞生滋擾、影響樓宇結構或浪費食水等問題的話，政府便有責任介入和按《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132章)、《建築物條例》(第123章)或《水務設施條例》(第102章)所訂的相關條文處理。現時由屋宇署及食環署職員組成的聯辦處，以“一站式”的方法，統一處理違例的個案。



	就質詢的4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按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聯辦處由2008年至2010年的3年間所接獲的滲／漏水個案數字列載於下表。聯辦處沒有就住宅與非住宅作詳細分類。



		區議會分區

		接獲的滲／漏水個案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中西區

		1 085

		1 014

		1 338



		灣仔

		1 071

		874

		908



		南區

		924

		905

		1 132



		東區

		2 555

		2 761

		3 169



		觀塘

		1 309

		1 494

		1 675



		黃大仙

		672

		763

		980



		離島

		185

		103

		121



		元朗

		519

		509

		613



		北區

		444

		564

		663



		沙田

		1 406

		1 509

		2 003



		西貢

		520

		518

		695



		大埔

		594

		626

		752



		九龍城

		2 641

		2 637

		3 116



		深水埗

		1 754

		1 640

		1 826



		油尖旺

		2 249

		2 298

		2 441



		葵青

		996

		930

		1 188



		荃灣

		1 306

		1 093

		1 330



		屯門

		1 487

		1 531

		1 767



		總數

		21 717

		21 769

		25 717







	根據過往經驗，以上每年超過2萬宗的投訴中，約45%的個案並不涉及滲／漏水(如只涉及冷氣機滴水)，或構成可跟進的個案。



(二)	現時聯辦處在處理住宅單位滲／漏水個案的一般程序如下：



─	在接獲有關滲／漏水投訴後，聯辦處人員會在6個工作天内聯絡投訴人安排實地視察。

─	聯辦處人員會視察有關單位及測量滲／漏水情況以鑒定滲／漏水是否構成公眾衞生滋擾，影響樓宇結構或浪費食水的問題。



─	若鑒定為上述違例個案，聯辦處人員會先檢視有關單位內的喉管和衞生設備，並按需要，聯絡其樓上或毗鄰單位住戶，進行基本滲／漏水測試(如色水測試、水錶流量測試、喉管反向壓力測試和濕度監測等)和調查滲／漏水來源。



─	假如上述調查和測試未能確定滲／漏水的來源，聯辦處會安排獲委聘的顧問公司作進一步專業測試。顧問公司會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採取更深入的方式測試滲／漏水來源，包括地台蓄水測試、牆身灑水測試、水錶流量測試、喉管反向壓力測試、天台蓄水測試及濕度監測等。



─	一旦確定滲／漏水的來源後，聯辦處會向有關人士發出警告信，要求安排進行維修。若情況未有改善，食環署可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第132章)向有關人士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要求在指明的期限內減除有關妨擾事故。如個案涉及影響樓宇結構或浪費食水，聯辦處會視乎情況，將個案轉介屋宇署或水務署跟進。



	就一些相對簡單的個案，如聯辦處人員在首次視察時已能確定滲／漏水的來源，一般可於視察後短時間內完成整個個案的處理程序。但是，對一些較複雜的個案，如涉及多於一個滲／漏水的源頭或重複滲漏，調查人員須進行不同或重複的測試，以確定滲／漏水的成因。由於測試需時，並要得到有關業主／住戶的充分合作，據過住經驗，處理這類個案一般需時約170天。如個案涉及空置單位或不合作的業主／住戶，以致聯辦處需要向法庭申請手令進入有關單位進行調查，處理有關個案則需要更長的時間。由於每宗個案的情況不同，個案個別調查程序所需的時間可能有很大的差異，聯辦處亦沒有就每個個案的獨立調查程序統計所花的時間。



(三)	如上文所述，處理每宗個案所需的時間，很大程度視乎所涉個案的複雜性和各方面(尤其是有關業主和住戶)的合作。總的來說，較簡單的個案最快可以在4星期內完成。但是，以一般較複雜個案和涉及其他住戶的個案而言，在各方充分合作下，聯辦處一般也可於約130天內完成整個調查工作。



(四)	聯辦處會不遺餘力透過不同的專業測試，查找有關滲／漏水的原因和源頭。但是，亦有些個案是在完成各項測試後，仍未能確立滲／漏水的原因和源頭的。聯辦處由2008年至2010年的3年間未能成功確證滲／漏水源頭並終止調查的個案數字，按全港18個區議會分區劃分，臚列如下：



		區議會分區

		未能成功確證滲／漏水源頭

並終止調查的個案



		

		2008年

		2009年

		2010年



		中西區

		53

		40

		91



		灣仔

		39

		41

		51



		南區

		34

		42

		141



		東區

		72

		133

		349



		觀塘

		69

		149

		253



		黃大仙

		52

		59

		112



		離島

		4

		2

		1



		元朗

		26

		12

		9



		北區

		16

		66

		47



		沙田

		67

		151

		267



		西貢

		166

		80

		109



		大埔

		5

		33

		28



		九龍城

		48

		181

		248



		深水埗

		116

		84

		151



		油尖旺

		39

		116

		157



		葵青

		66

		90

		106



		荃灣

		68

		46

		58



		屯門

		46

		108

		144



		總數

		986

		1 433

		2 322








聯辦處並無備存跟進超過1年、3年及5年仍未能完成處理的個案的數字。一般需要較長時間處理的個案，主要是由於一些重複或間斷性的滲漏情況，以致聯辦處要持續進行調查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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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克勤議員：主席，過去幾年，海洋公園不斷開拓新景點，並引入不同地區的動物在園內飼養，但卻接連出現該等動物的死亡個案(包括中華鱘、藍鰭吞拿魚、珊瑚魚和企鵝等)。有動物及保育團體關注海洋公園飼養員的水平，以及配套設施是否足夠等問題。有團體亦指出本港天氣炎熱，並質疑是否適宜引入在寒冷地區生活的動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飼養的動物的死亡數字及死亡率為何；當中涉及哪些動物品種；



(二)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的飼養員及獸醫的數目、平均年資和流失率分別為何；



(三)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其他政府部門有否主動瞭解及調查上述的動物死亡個案；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按照現行做法，海洋公園是否需要向漁護署及其他政府部門通報動物在園內死亡的個案；若需要，詳情為何，是否需要交代動物死亡的原因，以及署方可否就此進行覆檢；若不需要通知，原因為何；



(五)	是否知悉，過去5年，海洋公園引入的新動物品種是屬於野生還是人工繁殖所得；在決定飼養新品種的動物之前，海洋公園會否預先徵詢漁護署或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若會，徵詢的程序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六)	當局如何評估海洋公園在興建新景點及引入新動物品種時(包括運輸過程、動工及營運時的各個階段)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是否知悉，海洋公園有否推出紓解措施；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海洋公園引入動物的飼養安排，我們綜合了食物及衞生局、漁護署、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海洋公園公司提供的資料後，回覆如下：



(一)	過去5年，海洋公園飼養動物的死亡數字及死亡率表列如下：



		年份

動物

類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死亡

數字

		死亡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率

(%)

		死亡

數字

		死亡率

(%)



		哺乳動物

		7

		12.5

		4

		7.3

		3

		5.6

		2

		3.5

		3

		4.2



		鳥類(示範及獨立鳥籠)

		6

		5.3

		9

		4.7

		9

		6.8

		5

		4.3

		8

		4.7



		鳥類(大樹灣大鳥籠)

		17

		2.3

		68

		9.4

		86

		12.9

		80

		11.1

		43

		6.8



		海洋魚類(1)

		271

		16.5

		534

		29.2

		239

		16.5

		413

		26.2

		426

		11.4



		淡水魚類(2)

		192

		55.8

		193

		40.9

		48

		20.5

		36

		15.5

		75

		33.5



		軟骨魚類

		6

		10.0

		16

		24.2

		19

		8.1

		27

		10.1

		14

		9.3



		爬蟲類動物

		1

		2.9

		3

		8.5

		2

		5.4

		6

		9.5

		5

		11.1







註：



(1)	個別年份海洋魚類的死亡率較高，是由於部分魚類供應商或捐贈者提供的魚類質素欠佳和引入了一些生命周期相對較短的品種所致。



(2)	個別年份淡水魚類的死亡率較高，是由於當年園內曾主辦特別活動而引進一些生命周期相對較短的魚類所致。


	海洋公園內動物品種達394種，總數超過6 700頭。由於動物的生命周期較短，因此園內動物死亡個案絕大多數均屬自然，其他死亡的原因包括疾病、意外、動物之間互相攻擊等，但只佔死亡個案中的10%至20%。



(二)	過去5年，海洋公園的飼養員及獸醫的數目、平均年資和流失率表列如下：



2006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98

		7.6

		9.2%



		獸醫／技術員

		6

		4.7

		0.0%







2007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05

		7.9

		8.6%



		獸醫／技術員

		7

		3.4

		14.3%







2008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15

		7.7

		6.5%



		獸醫／技術員

		8

		4.4

		0.0%







2009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20

		8.2

		1.7%



		獸醫／技術員

		8

		5.0

		25.0%







2010年

		

		人數

		平均服務年資

		流失率



		飼養員

		131

		7.9

		6.1%



		獸醫／技術員

		8

		6.0

		0.0%







	海洋公園的獸醫隊伍成員均擁有豐富的動物園或水族館工作經驗。他們的臨床經驗涵蓋園內現有動物品種，以及在重建及擴建計劃下新引入的動物品種，如居於熱帶雨林展館的靈長類動物，以及為“冰極天地”引進的企鵝、海象和海豹等。

(三)及(四)



	漁護署每月巡查海洋公園最少1次，確保園內動物得到適當的照顧，保障其健康和福利。巡查的範圍包括檢視飼養環境的溫度和濕度是否適合有關動物品種、儲存飼料的方法是否正確及配套設施(如運輸車)是否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等。 



	按照漁護署對海洋公園發牌條款的規定，若有動物(哺乳類和爬蟲類)及禽鳥死亡，海洋公園需要向該署報告，並找出動物死亡原因，盡快呈交由註冊獸醫所簽發的死亡證或驗屍報告。如有動物異常死亡的情況出現(例如大量死亡)，漁護署會主動瞭解及調查，務求找出原因及研究預防的方法。漁護署並沒有發現海洋公園出現動物異常死亡的情況。



(五)	漁護署為了防止入口動物把傳染病帶進香港，會在海洋公園從外地引入新的動物前，預先審視相關的檢疫設施，確保設施符合要求，漁護署也會按擬進口的動物品種制訂適當的進口衞生證條款。海洋公園在引入有關動物時，必須遵從相關條款。同時，正如上文指出，漁護署亦會檢視相關的飼養環境和配套設施是否適合進口的動物品種，保障動物的健康和福利。根據漁護署的資料，過去5年，海洋公園共引入24種新動物(數目達84頭)，其中23種由人工繁殖所得，只有1種為野生動物(共1頭)。 



	如海洋公園引入的動物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內的瀕危物種，公園亦會定期向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報告有關引入動物計劃的最新情況。



(六)	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涉及重建／改造現有設施和公園的擴建，由於該計劃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管制下的指定工程項目，海洋公園在展開工程前，已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評估建造／重建各種新的／現有的景點；以及營運已安裝的遊樂設施和新的戶外激光／夜間表演場地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根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評報告”)的預測，在實施緩解措施後，海洋公園重新發展計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中相關的環境標準和準則。環保署署長於2006年7月12日批准該環評報告，並於2006年7月28日發出建造及營運項目的環境許可證。

	海洋公園公司必須按照環境許可證的要求，執行環評報告建議的各項緩解措施，包括施工期間利用淤泥清除設施去處理工地廢水；採取減塵措施；使用低噪音建築設備及活動隔音屏障；以及補償種植失去的灌木地等。在公園重建後的營運階段，海洋公園公司亦須在新的戶外激光／夜間表演場地，執行特定的措施以控制噪音及減少對空氣質素的影響，例如限制揚聲器的聲功率及進行空氣質素監察。此外，海洋公園公司亦必須遵守其他相關的污染管制條例。



	海洋公園也有顧及本港天氣是否適合引入較為寒冷地區動物的問題。例如，公園新景區“冰極天地”將有真雪、冰山、北極光等模擬環境，適合寒冷地區動物居住；亦同時可帶領遊人瞬間走進南北極世界，有助大眾瞭解全球暖化、日常生活如何影響極地環境；以及極地動物和牠們的居地現正面臨的嚴峻挑戰等問題。為減少“冰極天地”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海洋公園將場館設計成一個密封的空間，減少熱力傳送及能源消耗。整個“冰極天地”將採用以水製冷的系統，此系統比傳統的冷氣系統更具能源效益，減少整體用電量達30%。此外，整個展區均使用LED燈取代一般電燈泡，以減低能源消耗及減少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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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永達議員：主席，為限制“發水樓”，政府於今年年初訂定一系列新作業備考(包括限制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不超過10%)，並要求西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重新設計西鐵沿線6個上蓋物業發展項目，以符合上述的新規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作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政府有否要求港鐵公司重新設計其他未興建的鐵路沿線上蓋物業發展項目，以符合限制“發水樓”的新規定；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根據天水圍天榮輕鐵站及沙田大圍站上蓋物業的發展項目的原設計，各項目擬建的住宅樓宇座數、各座的樓層數目和單位數目及面積，以及基座平台的層數和停車位數目為何；是否知悉，該等項目的原設計與按照限制“發水樓”的新規定而修訂的設計，兩者涉及的樓宇總樓面面積寬免、各幢樓宇層數、單位數目及面積、基座平台層數和停車位數目等如何比較；及



(三)	政府有否措施可令港鐵公司重新考慮，依循限制“發水樓”的新規定更改其將於本年招標的發展項目的設計及單位組合，以使政府限制“發水樓”的政策得以一致落實，以及可增加中小型單位的供應？





發展局局長：主席，有關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境的新規定，包括限制“發水樓”的措施，已被納入屋宇署發出並已於本年4月1日起生效的作業備考。各份作業備考為新建樓宇的建築設計提供客觀標準，並為新建樓宇加入環保設施提供適當的誘因。



	在有關的新作業備考生效前提交到屋宇署的建築圖則申請，會按舊有有關的作業備考審批。



	就質詢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港鐵公司為上市公司，自行決定如何推行它擁有的物業發展項目。按屋宇署的有關安排，該署會按舊有的作業備考審批在本年4月1日前提交到該署的建築圖則申請，而在本年4月1日或之後提交到該署的建築圖則申請，則會按新的作業備考審批。



(二)	港鐵公司擁有的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已於2009年12月獲批，而港鐵公司已於本年4月1日前把其大圍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申請提交到屋宇署，因此該兩份建築圖則無須符合新的作業備考。



	根據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於2001年批核的總綱發展藍圖，港鐵公司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包括4幢樓高43層的建築物(包括3層平台分別作輕鐵總站、停車場及會所／平台花園之用)，提供1 600個住宅單位，平均單位面積約為57平方米，並附設287個私家車停車位及25個電單車停車位。



	至於港鐵公司大圍站上蓋物業發展，根據城規會於2009年批核的總綱發展藍圖，發展項目包括8幢樓高40至50層的建築物(另加5層平台作車站、商場及停車場用途)，提供2 900個住宅單位，平均單位面積約為66平方米，並附設849個私家車停車位及90個電單車停車位。



	一如其他私人物業發展項目，如何推行本部分提及的兩個港鐵公司擁有的物業發展項目由港鐵公司自行決定。如上述，其天水圍輕鐵總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已於2009年12月獲批，而港鐵公司已於本年4月1日前把其大圍站上蓋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申請提交到屋宇署，因此該兩份建築圖則無須符合新的作業備考。



(三)	如上述，如何推行港鐵公司的物業發展項目由港鐵公司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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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國興議員：主席，近年，公眾對文物保育日益關注，政府也先後透過不同的措施(包括舉辦歷史建築參觀活動及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活化計劃”))落實文物保育的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每年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舉行了多少次開放歷史建築給公眾參觀的活動；每次活動的預算參觀人數及實際參觀人數分別為何，以及有否市民反映因參觀名額太少而無法參加這些活動；



(二)	舉辦每次上述公眾參觀活動的平均成本為何，以及所需人手的詳情為何；


(三)	鑒於公眾對古物古蹟及歷史建築日益關注，當局會否考慮增加各個活化歷史建築計劃下的公眾參觀活動的名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四)	鑒於在現時的活化計劃下，當局會邀請非政府機構營運要進行活化的歷史建築內的設施，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在該計劃中的角色分別為何；及



(五)	當局在推出活化計劃第三期時，會考慮甚麼因素去決定將哪些歷史建築納入該計劃內？





發展局局長：主席，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自2008年4月成立以來，一直積極推動公眾參與文物保育工作。該辦事處聯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透過舉辦不同活動，例如歷史建築導賞團及開放日和公眾論壇等，提高市民對文物保育的認識和關注。就質詢的5個部分，我答覆如下：



(一)	過去3年，上述兩個辦事處舉辦多項歷史建築開放及導賞活動，讓公眾近距離認識和欣賞歷史建築及其文物價值。其中，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舉辦5項歷史建築導賞活動，以及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虎豹別墅和景賢里的公眾開放日，而古物古蹟辦事處則為多條文物徑及多幢歷史建築舉辦公眾導賞活動。這些活動的詳情載於附件。上述活動普遍受到市民歡迎。我們亦視乎市民反應，在可行情況下作出安排，讓更多市民參加這些活動。例如在2010年10月舉行的虎豹別墅開放日，由原訂4天增至7天，而在今年4月舉行的景賢里公眾開放日原訂為期10天，由於市民反應踴躍，我們遂增辦5天開放日。



(二)	一般而言，我們會盡量運用現有資源舉辦這些歷史建築開放及導賞活動。各項活動的具體開支和所需人手視乎有關活動的規模(例如參加人數及舉辦期)及有關歷史建築是否已開放予公眾參觀等因素而異。此外，部分活動屬常設性質(如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的地區歷史建築導賞團)；部分則屬特別安排的項目(如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為特定對象舉辦的導賞團等)，因此難以計算所有活動的平均開支及所需人手。



(三)	在活化計劃下，我們要求所有獲選機構均需開放項目內的歷史建築予公眾參觀，具體開放安排會在與獲選機構簽訂的協議內訂明。



(四)	在活化計劃下，政府與非牟利機構合作，由政府提供歷史建築，而非牟利機構則提出具創意又能彰顯有關建築文物價值的社會企業項目，將歷史建築活化再用。獲選的非牟利機構負責翻新及保育歷史建築和營運社會企業，所得盈餘會再投放於同一項目，令項目能持續推行，惠及社區。



	作為合作夥伴，政府為獲選的非牟利機構提供財政資助，包括在有需要時，向獲選機構提供一次過撥款，以應付建築物大型翻新工程的部分或全部費用；向建築物收取象徵式租金；以及提供上限為500萬元的一次過撥款，以應付社會企業的開辦成本和在首兩年營運所出現的赤字。政府亦為獲選機構提供一站式的技術支援，包括協助獲選機構按相關法定及行政程序，向各機關尋求所需批准，包括向古物諮詢委員會提交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就建議用途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以及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建築圖則審批等。為確保獲選機構如實執行經批准的活化項目，政府亦擔當監察角色。政府會與獲選機構簽訂協議，訂下營運的條款和細則，並會定期考核獲選項目的營運情況，獲選機構亦須定期提交進度報告及周年報告，確保獲選項目在各方面均達到政府滿意的水平。



(五)	活化計劃下的項目由非牟利機構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一般而言，我們會物色適合作這項用途的歷史建築，納入該計劃內，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歷史建築的歷史價值和建築特色、位置、建築物的規模及可用面積、周遭環境、交通配套，有否任何將會對日後的活化工程構成困難的技術事宜等。我們會按上述考慮因素，物色合適的歷史建築納入第三期活化計劃。


附件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於過去3年舉辦的參觀歷史建築活動



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活動

		對象

		參與人數



		踏“築”中區警署導賞團 

		小五、小六學生和中學生

		3 615



		大潭水務古蹟導賞團

		12歲至18歲人士

(透過學校或非牟利團體報名)

		991



		西九文化建築導賞團

(包括5幢歷史建築)

		公眾人士

		498



		“家家遊樂”歷史建築導賞團

中區線(包括8幢歷史建築)

尖沙咀線(包括5幢歷史建築)

		低收入家庭

		1 918



		無障礙古蹟導賞遊

中區線(包括5幢歷史建築)

大埔線(包括5幢歷史建築)

		傷健人士

		486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開放日及論壇

		公眾人士

		3 500



		虎豹別墅開放日

		公眾人士

		31 000



		景賢里開放日

		公眾人士

		27 800



		總數

		69 808







古物古蹟辦事處(所有導賞團歡迎公眾參加)



		活動

		參與人數*



		北區龍躍頭文物徑導賞團(包括13幢歷史建築)

		5 060



		元朗區屏山文物徑導賞團(包括12幢歷史建築)

		17 155



		中西區文物徑導賞團

(1)	中區線(包括40處歷史建築／地點)

(2)	上環線(包括35處歷史建築／地點)

(3)	西區及山頂線(包括25處歷史建築／地點)

		14 803



		元朗區大夫第導賞團

		40 882



		香港文物探知館(即前威菲路軍營S61及S62座)導賞團

		7 414



		元朗區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即前屏山警署)導賞團

		11 488



		總數

		96 802







註：



*	參與人數截至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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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國雄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及團體投訴，指他們在處理先人的火葬安排時，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訂下的不同申請及輪候安排(包括申請火葬許可證、要求使用環保棺木、在紀念花園撒放骨灰，以及輪候靈灰龕)均遇到問題。此外，他們指出，他們安排在殯儀館設靈弔念先人，亦遇到殯儀館因靈堂爆滿而無法安排靈堂的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上述市民指有“排隊黨”接近24小時代殮葬商輪候預訂食環署火葬場的火化服務，以致貧苦大眾無法預訂該等服務，食環署會否立即提供以電話或網上登記方式預訂其火葬場地的火化時段，以取代現時先到先得輪候派籌，每人可獲發5個籌的方式，從而杜絕及打擊“排隊黨”；若會，何時執行；若否，原因為何；


(二)	鑒於根據食環署的資料，本港現時有10間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專門為依靠社會福利署殮葬津貼的貧困人士，甚至無親無故的長者，提供殮葬支援服務，政府會否再次考慮讓該等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無須透過持牌殮葬商安排，而可直接使用政府的火葬服務，以及向該等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發出殮葬商牌照；若會，何時執行；若否，原因為何；



(三)	過去5年，每年使用環保棺木、申請火化服務、在紀念花園撒放骨灰，以及輪候公眾靈灰龕的個案數字分別為何(以下表列出)；



		年份

		使用環保

棺木的

個案數目

		火化服務

申請數目

		在紀念花園撒放骨灰的個案數目

		公眾

靈灰龕的

輪候數字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四)	鑒於食環署在2010年10月15日本會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會在未來3年將有為數約10萬個的新骨灰龕供應，每年分別增加的骨灰龕位數目及所在的地點為何；



(五)	現時香港7間持牌殯儀館的牌照／經營權於何時屆滿；鑒於有報道指出，其中有一間殯儀館由政府擁有業權並以招標方式批出經營權，在該殯儀館現時的經營權屆滿後，政府會否在網頁或刊登廣告重新公開招標；及



(六)	是否知悉，現時每間持牌殯儀館內大小靈堂的數目；鑒於人口老化導致殯儀館的靈堂經常爆滿，政府有否計劃在未來3年內增加殯儀館的數目，以滿足服務需求；若有，詳情為何(包括有否計劃在哪些地區撥地以興建殯儀館，以及何時實施該計劃)；若否，原因為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政府當局在殮葬事宜方面的政策是鼓勵市民採用火葬，並提供有效率而莊嚴得體的火葬服務，同時致力推動更環保及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殮葬方式。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賦予食環署規管殮葬行業的權力。有意從事殮葬業務的人士，須向食環署署長申領牌照，並要遵守有關處理遺體及保存紀錄等法定要求。此外，政府亦會不時檢討現時提供的墳場、骨灰龕和火葬場設施，以確保殮葬設施及設備能與時並進。為應付未來的需求，政府會致力物色合適的土地，興建更多設計得宜的殮葬設施。我就質詢6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現時，申請火葬場服務的人士必須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如死亡證明書、火葬許可證等)的正本予食環署核實，才可申請預訂火化時段。申請人士除可親身到場辦理，亦可授權持牌殮葬商代為辦理。食環署因考慮到絕大部分市民選擇委託持牌殮葬商一站式代辦死者身後事，故此經與殯葬業界代表商討後，自2003年開始實施每位輪候預訂火化服務人士最多可獲派發5個籌的安排，但輪候人士必須提供上述文件正本證明已獲相等數目的市民授權代辦預訂手續。



	上述安排是因應現時市民選擇由殮葬商代辦親人身後事的主流模式而制訂的，目標是平衡各方面的需要。不論是殮葬商代辦或申請人士親身到場輪候預訂火化服務，食環署會一概按照服務承諾，在遞交申請翌日起計的15天內提供火化時段。食環署會按需要檢討有關安排。



(二)	根據現行法例，殮葬活動必須由持牌殮葬商處理。任何人士(包括非政府機構或慈善組織)如欲經營殮葬業務，可向食環署申請有關牌照。現時的101個持牌殮葬商中也包括社會福利機構。



(三)	過去5年，每年使用環保棺木、火化申請、在紀念花園撒放骨灰及輪候公眾骨灰龕位的宗數如下﹕



		年份

		火化申請宗數

		使用環保棺

宗數

		在紀念

花園撒放骨灰宗數

		累計輪候公眾骨灰龕位宗數



		2010年

		38 006

		964

		1 171

		11 945



		2009年

		36 486

		794

		650

		12 333



		2008年

		36 410

		618

		383

		8 790



		2007年

		34 427

		沒有統計數字

		175

		沒有統計數字



		2006年

		32 215

		沒有統計數字

		58

		沒有統計數字







(四)	政府現正在和合石橋頭路興建一座新的公眾骨灰龕，提供約41 000個骨灰龕位，以及一個紀念花園。有關設施預計於2012年年中落成啟用。除公眾骨灰龕位外，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預計在未來3年提供約5萬個骨灰龕位。天主教、基督教與佛教等宗教團體轄下的私營墳場亦有計劃增建骨灰龕位。此外，為增加公眾骨灰龕的供應，政府除了積極研究進一步在現有墳場內增建骨灰龕設施的可行性外，亦一直致力推廣地區為本的骨灰龕發展計劃。至今，政府已在全港18區物色到24幅用地。政府正進行有關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以評估這些選址是否適合發展骨灰龕設施。在確定選址用作骨灰龕發展之前，政府會諮詢區議會的意見。



(五)	按照現行法例，經營殯儀館業務須持有食環署簽發的殯儀館牌照，有關牌照須每年續期。現時，全港共有7間持牌殯儀館，香港及新界各一間，另5間位於九龍。除九龍紅磡的“世盛殯儀館”是政府以合約形式公開招標外，其他6間由私人公司或非政府機構擁有及經營。政府與“世盛殯儀館”所簽訂的合約規定承辦商應為獲社會福利署及其他相關機構認可的有需要人士(如綜援受助人)提供廉價的基本殮葬服務。“世盛殯儀館”目前的合約期至2012年2月29日屆滿，政府屆時將再次就有關營運權進行公開招標。



(六)	每間殯儀館的經營模式不同，提供的靈堂大小亦不一。現提供香港7間持牌殯儀館的靈堂數目如下：



		殯儀館名稱

		靈堂數目



		香港殯儀館

		19



		寶福紀念館

		21



		九龍殯儀館

		17



		世界殯儀館

		26



		鑽石山殯儀館

		13



		萬國殯儀館

		21



		世盛殯儀館

		21







	目前7間殯儀館的平均使用率為70%。經營殯儀館業務屬商業決定。食環署會繼續留意殯儀館的使用情況，並按照既定發牌程序處理殯儀館牌照的申請。





[bookmark: wrq13]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District Support Sche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Development



13.	張國柱議員：主席，自2005年起，社會福利署每年獲1,500萬元的經常性撥款，透過各區的福利辦事處，推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發展計劃”)，照顧0至24歲弱勢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需要。部分款項用於推行各區的個別計劃，部分則以直接現金援助形式發放給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每年用於推行地區計劃，以及支付有關活動開支的款額分別為何(按地區分項列出)；



(二)	過去3年，每年直接向貧困兒童及青少年發放現金援助的款額，以及受惠的人數分別為何(按地區分項列出)；



(三)	過去3年，每年分別批出屬下列類別的計劃的數目及所涉款額：(1)舉辦小組活動，以照顧對體藝(例如音樂、繪畫及戲劇等)有濃厚興趣及強烈天份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需要；(2)推行有關自僱／求職方面的師友計劃、職業技能訓練等，以加強失業青少年自力更生的能力；及(3)舉辦義工服務、領導技巧訓練及青少年交流計劃；及



(四)	過去3年，每年申請直接現金援助的個案數目為何；不獲批的個案數目及其原因為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3年，每年在發展計劃下按地區劃分所批出用於推行地區計劃及支付有關的活動開支款項金額分別如下：



		地區(1)

		用於推行地區計劃及支付有關

活動開支款項金額(元)



		

		2008-2009

年度

		2009-2010

年度

		2010-2011

年度



		黃大仙及西貢區

		673,248

		639,958

		601,840



		荃灣及葵青區

		645,000

		662,700

		656,095



		大埔及北區

		600,020

		575,000

		575,000



		元朗區

		597,274

		589,122

		589,450



		中西南及離島區

		445,941

		415,530

		397,758



		觀塘區

		283,666

		275,790

		444,390



		沙田區

		388,263

		451,392

		471,573



		屯門區

		444,441

		471,944

		471,996



		東區及灣仔區

		480,000

		480,000

		480,000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479,925

		429,982

		444,957



		深水埗區

		349,655

		380,000

		380,000



		總數

		5,387,433

		5,371,418

		5,513,059







註：



(1)	按照社會福利署11個地區福利辦事處所區分。



(二)	過去3年，每年按地區劃分所批出向貧困兒童及青少年發放直接現金援助款項金額及受惠人數分別如下：



		地區

		直接現金援助款項金額及人數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金額

(元)

		人數



		黃大仙

及西貢

區

		1,010,984

		702

		977,098

		684

		909,253

		640



		荃灣及

葵青區

		938,384

		681

		1,022,059

		717

		969,830

		682



		大埔及

北區

		846,468

		590

		878,558

		610

		841,377

		583



		元朗區

		844,023

		601

		835,380

		589

		834,314

		586



		中西南

及離島

區

		764,770

		542

		907,379

		670

		895,504

		634



		觀塘區

		837,418

		585

		631,452

		452

		699,099

		488



		沙田區

		769,653

		539

		719,328

		494

		701,994

		493



		屯門區

		712,226

		521

		688,457

		497

		697,206

		512



		東區及

灣仔區

		689,928

		497

		608,359

		430

		668,489

		470



		九龍城

及油尖

旺區

		714,901

		502

		741,492

		523

		729,116

		509



		深水埗

區

		621,422

		434

		753,281

		517

		795,613

		556



		總數

		8,750,177

		6 194

		8,762,843

		6 183

		8,741,795

		6 153







(三)	過去3年，每年批出(1)舉辦小組活動，以照顧對體藝(例如音樂、繪畫及戲劇等)有濃厚興趣及特殊天份的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需要；(2)推行有關自僱／求職方面的師友計劃、職業技能訓練等，以加強失業青少年自力更生的能力；及(3)舉辦義工服務、領導技巧訓練及青少年交流計劃的計劃項目及金額分別如下：



		計劃

項目

性質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2010-2011年度



		

		發展

計劃

總數(2)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發展

計劃

總數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發展

計劃

總數

		項目

性質

總數

		批出

金額

(元)



		項目(1)

		

		141

		2,108,974

		

		107

		2,046,660

		

		102

		2,291,896



		項目(2)

		

		34

		554,925

		

		22

		446,905

		

		21

		436,894



		項目(3)

		

		159

		2,723,534

		

		143

		2,877,853

		

		136

		2,784,269



		總數

		210

		334

		5,387,433

		195

		272

		5,371,418

		192

		259

		5,513,059







註：



(2)	同一發展計劃可能包含多過一個項目性質，因此項目性質總數會較發展計劃總數為多。


(四)	過去3年(即2008-2009年度、2009-2010年度及2010-2011年度)，每年獲批直接現金援助的個案數目分別為6 194、6 183及6 153宗；不獲批出援助的個案數目分別為10、15及18宗。不獲批出援助的原因包括申請人所申請的項目並不屬於計劃的資助範圍、申請人的經濟狀況並不符合申請資格，以及申請人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以作審核等。





[bookmark: wrq14]垃圾收集車

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14.	甘乃威議員：主席，有關本港的垃圾收集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5年，每年全港的私營及由政府營運的垃圾收集車的數量分別為何，並請按垃圾收集車所符合的廢氣排放標準及該等車輛是否有蓋分別列出分項數字；政府有否計劃將其無蓋的垃圾收集車更換成有蓋的車種；若有計劃，詳情及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現時有否及如何規定私營及由政府營運的垃圾收集車保持清潔和衞生，以及減少污水漏出及散發臭味的情況；若有規定，相關措施和罰則為何，以及過去5年，有否向違反該等規定的機構或人士施加懲罰；若有，詳情為何；及



(三)	過去5年，有否就垃圾收集車的污水、臭味及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提出檢控；若有，每年的檢控數字分別為何，並按檢控原因列出分項數字？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有既定指引及合約條文，分別確保該署及其聘用的承辦商的垃圾收集車清潔衞生。食環署在監管承辦商的服務時，如發現承辦商違反合約要求，會根據有關合約條文，向承辦商作出懲處。我就質詢3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過去5年，食環署及該署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的數目如下：



		年份

		食環署的

垃圾收集車數目

		食環署外判承辦商的

垃圾收集車數目



		2006

		182

		108



		2007

		167

		117



		2008

		160

		117



		2009

		149

		122



		2010

		153

		125







	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一般使用年期為8至10年，所有垃圾收集車均符合購置時的法例規定，包括安裝符合歐盟廢氣排放標準的柴油引擎。此外，為防止垃圾收集車發出臭味，食環署所有垃圾收集車均有檔板遮蓋車尾(33部)或屬完全密封型號(120部)，其中有檔板的垃圾收集車會在2013年或之前全部由完全密封型號取代。



	至於食環署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自2008年11月起開始生效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均規定，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必須安裝符合合約所訂明的歐盟廢氣排放標準的汽油或柴油引擎。至今已有58部垃圾收集車配備有關引擎，其餘的亦將於未來兩年內採用。此外，外判承辦商的所有垃圾收集車車尾均須設有檔板遮蓋，以防止臭味傳出。為進一步改善情況，自今年5月起開始生效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中，食環署亦要求承辦商採用完全密封式設計的垃圾收集車。目前已有30部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採用完全密封型號，其餘的亦將在相關合約更新時改為完全密封型號。



(二)	為保持垃圾收集車清潔和環境衞生，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均裝有污水收集缸以收集漏出的污水。此外，在153部垃圾收集車中，有130部已在車斗內加裝除臭系統，其餘的亦會於2012年或之前進行加裝工作，以進一步防止垃圾收集車發出臭味。



	食環署的垃圾收集服務合約亦規定，承辦商提供的垃圾收集車須在底部設有污水收集缸，而在裝卸和運送廢物期間，承辦商須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以防止污水漏出。



	食環署及外判承辦商的垃圾收集車在垃圾轉運站或垃圾堆填區卸下垃圾後，離開前均會卸去污水缸的污水，亦會使用該處的洗車設備清洗車身及／或車輪。這些垃圾收集車每天完成垃圾收集工作或回到車房後，必須再進行清洗。



	食環署不時提醒員工，必須按指引保持垃圾收集車清潔衞生，以及每天妥善清潔車輛。就承辦商而言，如被發現違反有關垃圾收集車的要求和運作的合約條文，食環署會採取相應懲處措施，包括發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失責通知書。收到失責通知書的承辦商會按違規事項被扣減每月獲支付的費用。過去5年，食環署因承辦商違反有關垃圾收集車的要求和運作的合約條文(即垃圾收集車漏出污水及垃圾收集車不清潔)而發出的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失責通知書數目如下：



		年份

		口頭警告數目

		書面警告數目

		失責通知書數目



		2006

		10

		7

		6



		2007

		10

		3

		0



		2008

		10

		2

		2



		2009

		9

		1

		2



		2010

		9

		8

		2







(三)	過去5年，食環署就垃圾收集車漏出污水或掉下垃圾的違例情況提出檢控的數字如下：



		年份

		有關漏出污水的

檢控數字

		有關掉下垃圾的

檢控數字



		2006

		0

		0



		2007

		4

		3



		2008

		0

		2



		2009

		0

		0



		2010

		3

		1







	法例並無賦權食環署人員對垃圾收集車發出臭味的情況採取執法行動。



[bookmark: wrq15]
公共租住房屋的輪候時間

Waiting Time for Allocation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Units



15.	湯家驊議員：主席，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數字，2010年年底輪候冊上的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申請約有145 000宗，當中一般公屋申請的數目已經達到84 700宗，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的一人申請則有60 300宗。為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現時維持平均輪候時間於3年的目標，而按照運輸及房屋局的數字，預計未來3年(即2011-2012至2013-2014)的新建公屋單位只有42 200個，當局是否須每年增建更多公屋單位，才可確保輪候冊上的申請者能於3年內獲編配單位；若是，計劃每年增建多少公屋單位；若否，原因為何；



(二)	過去5年，在一般公屋申請者之中，可以真正達到3年接受獲編配單位(即成功“上樓”)的個案宗數及獲編配單位的情況，並以下表列出：

	

		年度

		該年度輪候冊上一般公屋

申請者

數目

		輪候3年或以下而成功上樓的個案數目

		輪候超過3年而未能成功上樓的個案數目



		

		

		接受

第一次

配房

通知

		接受

第二次

配房

通知

		接受

第三次

配房

通知

		未獲

配房

		未接受配房／

退出

申請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三)	鑒於按運輸及房屋局以5年為期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現時只提供截至2014-2015年度的興建公屋情況，有關其後的建屋規劃，現時有否預留土地興建公屋；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現時當局有否訂立策略有效處理一人申請者或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人的公屋申請；若有，詳情為何，以及預計該等人士的輪候時間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維持一般輪候冊申請者(不包括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平均輪候時間於大約3年為目標，為沒有能力租住私人樓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就質詢的4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及(三)



	在公屋供應方面，根據房委會現時以5年為期，並逐年延展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由2011-2012年度起5年，預測的新建租住公屋量合共約75 000個單位，即平均每年約15 000個單位，詳情見附件。連同每年預計收回的現有公屋單位，房委會估計這個建屋量足以維持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輪候時間約3年的目標。我們會密切留意需求情況，逐年延展公營房屋建設計劃，並會按最新供求情況而對建屋量作出適當調整。



	由於2015-2016年度後的公屋地盤，大多數處於初期規劃及設計階段，並需要解決多項問題，包括改變土地用途、整合地區人士的意見及土地供應的時間(如土地需要進行收地、清拆及土地平整等)。因此，現階段未能落實5年後的建屋量及時間表。



(二)	在公屋輪候冊方面，在既定的計算方法下，一般輪候冊申請者的平均輪候時間，是指過去12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申請者，由登記在輪候冊以至獲得首次編配時的平均輪候時間，但不包括申請期間曾凍結的時段，例如申請者尚未符合居港年期規定、申請者在獄中服刑，或正等待家庭成員來港團聚而要求凍結申請等。上述以登記至獲得首次編配為止的計算方法，是我們訂定及維持平均輪候時間為3年左右目標的基礎。雖然合資格申請者共有3個配屋機會，由於首次編配已經給予申請者上樓的機會，申請者是否拒絕第一次編配而等候其後的編配純屬個人決定，故此輪候時間亦會以第一次編配的時間計算。



	在過去5年，接受編配的一般輪候冊申請的個案數目、平均輪候時間及接納單位編配的分布表列如下：



		

		一般輪候冊(不包括配額及計分制)

接受編配的個案



		

		在該年度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數目

		平均輪候時間(年)



		在該年度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一次

編配*

		在該年度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二次

編配*

		在該年度內接受

編配的

個案中

接受了

第三次

編配*



		2006-2007

		17 400

		1.8

		32%

		27%

		41%



		2007-2008

		11 400

		1.9

		36%

		31%

		34%



		2008-2009

		22 600

		1.8

		20%

		39%

		41%



		2009-2010

		18 900

		2.0

		21%

		41%

		38%



		2010-2011

		14 200

		2.0

		25%

		42%

		33%







註：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數字加起來未必等於100%。



此外，在2006-2007、2007-2008、2008-2009、2009-2010及2010-2011各年度，截至每年度的3月底，公屋輪候冊上分別有55 000、51 900、56 400、62 800及74 300宗一般輪候冊申請未獲得編配機會。但是，須注意的是，輪候期間申請人的情況可能有所轉變，不再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當申請到達編配階段時，申請人仍需通過詳細資格審核才可獲公屋編配。故此，輪候冊上的申請中，並非所有申請都需要公屋安置。於上述5個年度，分別便有7 400、7 900、8 600、7 500及5 800宗一般輪候冊申請取消，原因包括未能通過配屋前的資格審查、拒絕接受所有編配機會等。



(四)	在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方面，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者獲配公屋的相對優先次序，取決於其在計分制下所得分數。申請者的分數，則視乎其遞交公屋申請時的年齡、輪候時間，以及是否公屋居民。一般而言，申請者年紀越大和輪候時間越長，分數越高。申請者累積分數越高，越早獲配公屋單位。由於每年可能會有較高分數的申請者加入，各區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優先次序便會有所改變。視乎申請者的地區選擇及公屋單位在各區的供應分布，同一分數的申請者在不同地區的輪候時間亦可能不同，我們並不能預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輪候時間。


	在現行制度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除可透過“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屋外，亦可聯同家人作一般家庭申請。房委會為鼓勵更多年青一代與年長親屬共住，已推出多項促進家庭和諧共融的優化房屋安排。在“天倫樂加戶計劃”下，符合資格的成年子女均可以加入年長租戶的公屋戶籍。年輕人士亦可以透過“天倫樂優先配屋計劃”，與年長親屬申請共住一個單位，他們可以選擇任何地區的公屋單位，並享有6個月的輪候時間優惠。合資格及有迫切住屋需要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亦可透過“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或經由社會福利署推薦申請“體恤安置”，以提前獲配公屋單位。



附件



未來5年(2011-2012至2015-2016)公屋建屋量



		完工日期

		區域#

		預計建成單位數目



		2011-2012

		市區

		11 200



		

		擴展市區

		-



		

		新界區

		-



		

		合共

		11 200



		2012-2013

		市區

		12 000



		

		擴展市區

		2 800



		

		新界區

		1 000



		

		合共

		15 800



		2013-2014

		市區

		7 900



		

		擴展市區

		7 500



		

		新界區

		-



		

		合共

		15 400



		2014-2015

		市區

		8 500



		

		擴展市區

		3 500



		

		新界區

		6 300



		

		合共

		18 300



		2015-2016

		市區

		4 900



		

		擴展市區

		8 100



		

		新界區

		2 100



		

		合共

		15 100



		

		總數

		75 800







(根據2011年3月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註：



#	擴展市區即葵青、荃灣、沙田(包括馬鞍山)、西貢(將軍澳)及東涌。

[bookmark: wrq16]長洲太平清醮

Cheung Chau Bun Festival



16.	謝偉俊議員：主席，就每年成功吸引數萬名市民和中外遊客參觀的長洲太平清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有報道指出，早前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與民政事務總署因政策不協調，導致僵化執法，影響多年來一直受本地市民及外國遊客歡迎的傳統長洲太平清醮，其中一間每年為應節而售賣平安包的店鋪，為抗議食環署僵化執法而決定於本年5月10日太平清醮舉行期間不營業，令有心祈求“好意頭”的遊人苦候數小時才買到平安包，破壞遊客遊玩雅興，政府可否研究改善政府部門間協調不足的流弊，在特別及可行的情況下盡量酌情執法，令類似的大型旅遊節目得以圓滿舉行；



(二)	鑒於近年前往觀賞太平清醮的市民和遊客續年增加，加上飄色巡遊常在高溫下進行，本年更有圍觀市民懷疑中暑，政府有否計劃改善交通、醫療及其他島上的配套措施，令這項具本土特色的旅遊盛事得以錦上添花；



(三)	鑒於有市民指出，太平清醮的成功，反映一些活動只要有本土特色，便足以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特色旅遊項目，當局不需耗用巨額公帑作浩大宣傳“催谷”大型但欠缺文化特色的“盛事”，政府可否借鏡太平清醮的成功，徹底檢討每年大灑數億元的旅遊推廣政策；



(四)	鑒於有報道指出，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宣傳本年的太平清醮，主力使用網上宣傳，整體宣傳開支不多，達到“本少利大”的成本效益，是否知悉，旅發局宣傳這次太平清醮的開支為何；旅發局會否研究將這次推廣模式伸展至其他活動(例如每年舉辦的花車巡遊及夏日音樂節等項目)，以有效善用每年高達數億元的推廣經費；如會，計劃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五)	過去3年，旅遊事務署和旅發局有否嘗試聯同註冊旅行代理商共同推廣太平清醮成為旅遊盛事；如有，推廣的政策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六)	鑒於本年太平清醮的焦點飄色巡遊中，出現小朋友模仿“財爺和特首派糖”，“大石壓死蟹”及“防輻射”等環節，引起市民共鳴，旅遊事務署和旅發局會否把太平清醮諷刺時弊的特色作為賣點，加強宣傳？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長洲太平清醮是一項歷史悠久、極具地方色彩的傳統節慶活動，每年均吸引大量本港市民和外來遊客參觀，今年的長洲太平清醮，已於5月10日順利舉行。



	就質詢的6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及(二)



	長洲太平清醮由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主辦。離島民政事務處(“民政處”)每年均協調相關部門，因應前往長洲參觀該盛事的大量遊客，制訂各項適當的配套安排，例如海上交通秩序、陸上人流管理、緊急醫療救援、額外衞生設施(如臨時洗手間)等。離島民政處會參考每年太平清醮舉行的經驗，改善及加強協調工作。



	今年長洲太平清醮的平安包事件，屬食環署的執法範圍，離島民政處的協調工作，並不涉及個別部門的執法行動。食環署有責任確保食物安全，保障市民健康。該署自今年4月16日起收到8宗投訴(其中兩宗由立法會秘書處轉達)，指長洲北社街及部分地區一些售賣包點食物店鋪，在店鋪範圍外製造或處理平安包。



	食環署人員接獲投訴後，到北社街及附近一帶巡查，但沒有發現違規情況。不過，由於接獲上述投訴，食環署人員因此提醒有關食物店鋪負責人，不應在食物業牌照指定範圍外製造或處理食物。食環署人員在巡查期間，並沒有向有關店鋪提出警告或檢控。



	事實上，食環署去年也有接獲類似投訴，並曾展開調查，但未有發現違規情況。食環署作為食物安全執法部門，必須依法行事，若有關店鋪有任何建議改善經營情況，這些建議也必須確保製造及處理平安包的過程符合食物安全及衞生要求，食環署樂意就這些建議提供意見。

(三)	政府一直聯同旅發局積極發展和推廣本港的文化旅遊，令本港的旅遊項目更多元化，從而增加本港作為首選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



	旅發局於全年不同時段，將各類型的盛事或大型活動，包括本地盛事、傳統節慶，以及國際藝術、體育及文化活動等，包裝成不同的大型宣傳項目，其中每年4月至5月的4個傳統節慶，包括天后誕、佛誕、譚公誕及長洲太平清醮，旅發局便將其包裝為“香港傳統文化匯”，凸顯香港的文化特色；至於旅發局主辦的其他主要項目如“除夕煙火倒數”、“新春花車巡遊”等，向來也廣受海外旅客歡迎，而且可締造香港全年盛事不絕的形象。這些活動全都吸引不少國際媒體報道，有助提升香港的吸引力。本地旅遊及相關業界也可善用這些大型宣傳項目，推出不同主題的香港旅遊產品，創造更多商機。



(四)	旅發局2011年“香港傳統文化匯”推廣活動的最新修訂開支預算約為280萬元，具體工作如下：



─	製作以長洲太平清醮為題的有趣短片，並上載至短片分享網站，如YouTube、土豆網、新浪網網視頻道等，亦於社交媒體如新浪微博宣傳及鼓勵公眾轉載及分享有關短片；



─	採取針對性的策略，鎖定對傳統節慶感興趣的旅客(如來自長途市場的旅客)，與當地業界合作宣傳包括這些節慶的旅遊行程；



─	於主要口岸展示宣傳海報和橫額等，並特別安排平安包山打扮的人物，於機場歡迎來港旅客，令他們感受到傳統節慶氣氛；及



─	製作有關“香港傳統文化匯”的專題網站及活動指南，介紹各項節慶活動詳情，鼓勵旅客前往各區參與活動。



	隨着社交媒體越來越普及，旅發局於2011-2012年度將進一步強化數碼媒體推廣，以富創意的手法宣傳香港。此外，旅發局會利用Twitter及著名博客的影響力，邀請他們來港並分享旅遊經驗，同時鼓勵網民轉載或傳閱這些博客的文章。



	數碼媒體推廣與傳統的推廣渠道相輔相成，使用數碼媒體推廣的目的，主要是借助網上渠道無遠弗屆的傳播範圍，擴大接觸層面，特別是潛在客羣，以取得更大的宣傳效應。



	旅發局會視乎個別推廣項目的規模及目標客羣，制訂有效宣傳策略及途徑。以每年的“香港夏日盛會”和“繽紛冬日節”為例，旅發局會以互聯網配合廣告、公關宣傳活動和消費者推廣如巡迴展覽，並會與業界合作推廣旅遊行程和優惠，為這些推廣項目以至香港爭取最大的曝光及宣傳效應。



(五)	旅發局每年均會向業界包括本港註冊旅行代理商發岀通告，通知他們各項推廣活動的安排，包括4月至5月份4個傳統節慶的節目，並鼓勵業界推出以節慶為題的觀光團或將節慶活動納入旅遊行程，讓旅客體驗這些節慶的歡樂氣氛。今年便有業界推出長洲太平清醮的觀光團，例如Bun Festival Tour及“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南丫島漁民文化村1日遊”等。



(六)	飄色極具本土特色，也一向是旅發局推廣長洲太平清醮的重點之一。今年旅發局在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支持下，便特別為長洲太平清醮製作了一段有趣短片，介紹飄色習俗的背後故事。旅發局會繼續因應旅客的興趣及喜好，推介在港舉行的節目及活動。





[bookmark: wrq17]從事加工貿易的本港企業於升級轉型時面對的稅務問題

Taxation Problems Faced by Enterprises Engaged in Processing Trade Operations in the Course of Upgrading and Restructuring



17.	林大輝議員：主席，關於從事加工貿易的本港企業於升級轉型時面對的稅務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最近3年，因《稅務條例》(第112章)第39E條(“第39E條”)及50：50比例分攤基礎課稅的問題而被稅務局追討稅款的企業數目、涉及的稅額和罰款額為何，以及有多少宗有關的上訴或反對個案被稅務局局長要求須購買儲稅券；如沒有紀錄或統計，當局會否設立相關的紀錄系統，並提供目前正就有關問題被審核或覆檢的個案數字；



(二)	鑒於《公開資料守則》列明公眾有權索閱政府的文件，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次未有應本人的要求，提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第39E條所反映的業界意見的內容，原因為何；



(三)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5月11日答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國家稅務總局認為，假如香港企業免費提供一些機器及工業裝置(包括模具)給內地的關聯企業，以用於生產製成品，而內地企業以低於正常價格將製成品賣給香港企業，可構成內地《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文)所指的抵銷交易，內地稅務部門在進行轉讓定價調查時，會作出轉讓定價調整以還原抵銷交易，但業界人士指出，港商向內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備和工模等這一事實存在已久，內地稅務機關一直沒有質疑存在轉讓定價的問題，當局可否列舉事實和例子證明港商免費向內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備曾出現甚麼轉讓定價問題；



(四)	鑒於有港商指出，由港商免費向內地加工廠提供機器設備，內地企業成本較輕，製成品的價格自然可以向下相對調整，屬於合理及正常的交易，為何當局認為這是“低於正常價格”及出現轉讓定價問題，以及可否公開國家稅務總局的確認文件；



(五)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5月11日答覆本人的質詢時，未有正面解釋為何成功反對或上訴的納稅人不可以與政府一樣可按“判定債項利率”獲得利息賠償以符合公平原則，當局可否直接回答；



(六)	鑒於本人於本年4月13日及5月11日詢問政府，如“進料加工”企業放棄升級轉型而重新從事“來料加工”業務，該等企業可否再次享有機器設備折舊免稅額，以及根據50：50比例分攤基礎課稅，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均未有正面回答，當局可否作出明確的答覆；如否，原因為何；



(七)	鑒於本人於最近兩年曾最少7次詢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為何當局就第39E條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法律界或律政司的獨立法律意見，但均未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正面回答，當局可否解釋不肯作答的原因；



(八)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5月11日表示，稅務局並不知悉有香港企業名義上在內地從事“進料加工”，但實際上仍沿用“來料加工”運作模式的個案，當局可否解釋，為何在CIR v Datatronic Ltd (CACV 275/2008)及CIR v C G Lighting Ltd (CACV 119/2010)案件中均有提及上述情況，以及會否向工商界、會計界、稅務專家及法律界等人士瞭解實情；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九)	鑒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年5月11日表示，若要訂立“預約定價安排”，必須先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而非只在地方稅務機關的層面處理，當局計劃何時向國家稅務總局提出商討，以及有關的商討內容為何；及



(十)	稅務上訴委員會(“委員會”)審理編號D61/08的個案時，代表稅務局局長參與聆訊的人士是否執業大律師；有否評估該位代表沒有如實和全面地告知委員會有關的法律詮釋原則及案例(包括法院認可的“目的為本”原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19條對法例詮釋須確定立法用意的規定、終審法院在香港醫務委員會對周兆碩(2000年)一案的判詞中就法例詮譯所作出的意見，以及當局本身在CIR v Sawhney (HCIA1/2006)一案中對法例詮釋所持的論調等)是否失職、刻意隱瞞以誤導委員會或違反《香港大律師公會專業守則》第136段的規定？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稅務局沒有有關的數據，亦未有計劃就有關數據作出統計。稅務局日常需要處理種類繁多的數據，基於善用資源原因，部門必須顧及成本效益來考慮就哪些主要數據需要作出統計。


(二)及(七)



	正如我們在答覆林大輝議員的多次口頭及書面質詢時表示，在檢討應否放寬第39E條的限制時，我們已考慮業界的意見，包括通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及多位立法會議員所反映的業界意見。我們亦已向立法會詳細解釋我們的檢討結果和有關理據。我們已多次表示，基於香港稅制既有的“地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等基本原則，以及有關轉讓定價的問題，我們的檢討結果是認為沒有足夠理據放寬現時第39E條的限制。



(三)、(四)及(九)



	我們在去年11月24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已詳細解釋香港企業在“進料加工”下就免費提供予內地關聯企業的機器及工業裝置可能出現的轉讓定價安排，以及各地稅務機關(包括內地)對此問題的取態。



	我們在本年5月11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已清楚表示，國家稅務總局已向我們確認，假如香港企業無償提供生產設備給內地的關聯企業，用於生產製成品，而內地企業以低於正常價格將製成品賣給香港企業，可構成內地《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文)所指的抵銷交易，內地稅務部門在進行轉讓定價調查時，會作出轉讓定價調整以還原抵銷交易。我們已清楚轉達國家稅務總局的意見，並沒有需要公開國家稅務總局的文件。此外，倘若內地稅務部門作出轉讓定價調整，香港稅務局亦須按《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安排》”)就香港所徵收的稅額作出相應調整。



	至於我們在本年5月11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所提及的“預約定價安排”，是一個讓納稅人主動與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商討轉讓定價的方法，從而可以預先確定稅務負擔，減少與稅務機關的爭議。就內地與香港的關聯企業而言，由於轉讓定價問題牽涉兩地稅收，根據《安排》，內地企業須先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預約定價安排”，而香港企業則須向稅務局提出，再由兩地稅務機關作出協商。稅務局將會在《安排》的框架下與國家稅務總局商討有關“預約定價安排”的事宜。除此之外，稅務局和國家稅務總局每年均會就《安排》舉行工作會議。稅務局會就《安排》的執行及實施細節，包括關聯企業之間的轉讓定價問題，與國家稅務總局作出商討。



(五)	就納稅人獲勝訴的反對或上訴個案，稅務局局長會按《稅務條例》的規定向有關的納稅人退還已繳付的稅款，但法例條文沒有規定稅務局局長須就該筆稅款向納稅人支付利息。假如納稅人就反對或上訴個案遵照“有條件緩繳稅款令”購買儲稅券，而該儲稅券最終無須用來支付獲緩繳稅款的部分，即納稅人成功反對或上訴的部分，則納稅人可根據《稅務條例》獲支付利息(儲稅券的年利率現為0.0433%)。正如我們在過往多次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中解釋，《稅務條例》的有關條文旨在保障稅收，避免納稅人濫用反對程序來拖延繳付稅款。



(六)	我們已多次就林大輝議員的質詢向立法會解釋，企業是否真正從事“來料加工”業務取決於個案事實。稅務局只會就完全符合“來料加工”營運模式的製造業務按“地域來源徵稅”原則以50：50分攤比例評定有關香港企業的應課稅利潤，並為該等香港企業的機器及工業裝置提供50%的折舊免稅額。



(八)	由於CIR v C G Lighting Ltd (CACV 119/2010)這宗個案的司法程序尚未完結，我們不適宜在現階段討論相關案情。上訴法庭在CIR v Datatronic Ltd (CACV 275/2008)案件中，根據個案事實及相關法律原則，已否定Datatronic聲稱其從事“來料加工”業務的論點，裁定該公司並非從事製造業務，其應課稅利潤實際上產生自出售從內地企業所購入的貨物。



(十)	稅務局局長是由律政司委託的執業大律師代表出席由委員會審理的編號D61/08個案。正如我們於本年5月11日答覆林大輝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表示，委員會或法庭的每宗個案均有其獨特的事實，並需考慮引用不同的法律原則，不能一概而論。事實上，《稅務條例》已保障與訟雙方可各自向委員會提出法律觀點的權利，亦可就對方提出的論點作出合理抗辯。

[bookmark: wrq18]電話投注中心

Telebet Centres



18.	黃成智議員：主席，香港賽馬會(“馬會”)於2009年向當局建議在每個馬季新增5個本地賽馬日時估計，該建議將帶來1 500個新增職位，並有助確保已於天水圍設立的電話投注暨義工及培訓中心計劃的2 500個職位得以延續。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為配合新增的賽馬日，馬會近半年合共提供了多少個新職位，以及增聘了多少名員工；當中分別有多少人獲分配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職位、場外投注職位和餐飲部及其他的職位；



(二)	鑒於不少任職電話投注中心的前線員工向本人反映，他們因長期從事電話指令工作，聽力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甚至影響日常生活，他們擔心一旦失業將較難重投勞動市場，當局是否知悉，隸屬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員工近半年每天的工時及每小時接聽的電話下注數目分別為何，並以圖表列出相關的平均數值、最高數值及最低數值；若未能列出該等數值，原因為何；及



(三)	當局有否針對性措施協助第(二)部分的電話投注中心員工；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馬會提供的資料，自2009-2010年度馬季每年新增5個本地賽馬日後，馬會至今共提供了2 100個新職位，並增聘了1 870名員工，以配合新增賽馬日的工作。當中有1 470人獲分配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的職位，另有400人獲分配餐飲部及其他的職位。



(二)	根據馬會提供的資料，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主要在每個本地賽馬日、六合彩攪珠日及可供投注球賽晚上的繁忙時段運作。在過去6個月，繁忙時段員工平均每天當值約6至7小時，中心編配予員工的值勤表每更最多為9小時，最少為4小時。

	本地賽馬日是天水圍電話投注中心最繁忙時段，其間每位員工每小時平均接聽40個投注來電。此數字是以每小時該中心處理的電話數量除以當值員工人數所得，馬會並沒有每位員工接聽來電的最低或最高數字。



(三)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提供的資料，勞工處曾在本地賽馬日在馬會各電話投注中心進行實地量度員工工作時所暴露的噪音量，結果顯示噪音暴露量在可接受的水平內，故此，並沒有證據顯示員工可能因從事這類工作而增加患上職業性失聰的風險。然而，勞工處已向馬會管理層建議加強員工的培訓，以提醒員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盡量調低耳機的音量。



	勞工處提供多元化及免費的就業服務，協助有不同需要的求職人士尋找工作，包括健全人士及殘疾人士。有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更可參加勞工處推行的多項就業計劃，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聽覺受損人士如需要就業支援，亦可聯絡勞工處展能就業科的分區辦事處。展能就業科會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就業服務，以尋求公開就業。該科的就業主任會因應求職人士的背景、資歷及有興趣申請的職位，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





[bookmark: wrq19]舊區的空氣污染問題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Old Districts



19.	MR ABRAHAM SHEK: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Friends of the Earth had analysed the Air Pollution Indexes (API) at 11 general stations set up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over the 13-month period from January 2010 and found that Sham Shui Po had the worst air quality, with an average API of 44.58, followed by Kwai Chung (43.28) and Kwun Tong (43.08); and that the poor air quality in these areas could be due to a higher number of old diesel vehicles running on the roads, compared to other areas.  However, the yearly average API readings of these general stations were within the medium range of air pollution level by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 meaning that air quality was acceptabl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given that roadside stations are set up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etting up roadside stations also in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if it will, of the details with regar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estimated expenditure;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b)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 current API standard in Hong Kong mee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s air quality guideline standard; if the API does not meet the WHO standard,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tightening the API system to keep it up to par accordingly;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c)	a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months during the aforesaid 13-month period in which APIs of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exceeded 50, and that it is harmful for people to breathe the air with that API level for long, whether it had implemented any measur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o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in the aforesaid areas; if it had, of the details; and



(d)	given that three pilot low-emission zones (LEZs) will be designated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i)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extending the pilot LEZs to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if it has, whether it will conduct public consultation; if it will, of the timetable; if it has not considered extending the pilot LEZs, the reasons for that;



(ii)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issuing a guideline on the suggested ratio of low-emission franchised buses running in these areas; if it will, of the details; and



(iii)	of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the retirement of Euro II and III franchised buses operating in these areas; and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incentive to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for the related increase in operation expenses; if it has, of the detail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President,



(a)	Siting of the roadsid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AQMSs)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has been made to measure the roadside situations in busy urbanized areas of Hong Kong.  These three AQMSs are surrounded by a mix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commercial-cum-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presence of heavy traffic.  Such physical environment typifies the air quality in other busy urbanized areas like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As such, we consider that the air quality data collected by these roadside station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oadside air quality of busy urbanized are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territory and do not propose to set up additional roadside AQMSs;



(b)	The WHO has not issued any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n the calculation and reporting of API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ly, there is also no standardized approach on the issue.  Our API system is in general similar to those of Singapore and Taipei.  It calculates API by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current Hong Kong Air Quality Objectives (AQOs).  In parallel to our current exercise to examine how best the AQOs should be updated, we have already commissioned a team of leading academics including health experts and air scientists from the local universities to review our API system for providing more timely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on the level of air pollution and the associated health effects;



(c)	In Hong Kong, air pollution in different districts is caused by common air pollutant emission sources such as power plants, vehicles, and so on.  Cutting these local emissions, coupl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with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in all districts including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We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key measur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o reduce local emissions:



(i)	imposed statutory emission caps on power plants since August 2005.  The caps have recently been tightened to require power plants to further reduce their emissions by 34% to 50%, starting from 2015, as compared with the 2010 levels through maximizing the use of existing gas-fired generation units and prioritizing the use of coal-fired units retrofitted with emission abatement facilities;



(ii)	introduced on 1 July 2010 a 36-month one-off grant to encourage the early replacement of Euro II 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with new commercial vehicles after completing on 31 March 2010 a similar scheme for pre-Euro and Euro I 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iii)	introduced in April 2008 a first registration tax concession scheme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commercial vehicles in addition to the one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petrol private cars;



(iv)	mandated motor vehicle fuels to comply with Euro V standard from 1 July 2010;



(v)	mandated the use of ultra low sulphur diesel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cesses from October 2008; and



(vi)	amended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Regulation in October 2009 to include products such as adhesives, sealants, vehicle refinishing paints, marine vessel paints and pleasure craft paints, to limit thei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ontents in phases from January 2010;



The abov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ongoing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those implemen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ve brought improvements to our air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Between 2008 and 2010, the levels of sulphur dioxide and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in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reduced by 31% and 8% respectively.


(d)	(i) and (ii)



	The pilot LEZs to be designated in Causeway Bay, Central and Mong Kok seek to restrict the access of franchised buses to low-emission models (that is, those meeting the emission level of a Euro IV or above bus).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to increase as far as practicable the ratio of low-emission buses running in these zones from 2011, with the target of having only low-emission buses in these zones by 2015.



	To meet the above target,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will accord priority to the deployment of low-emission buses to routes serving the pilot LEZs.  They are also working with us to undertake a trial of retrofitting on their Euro II and III buses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devices (SCR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s already installed on the buses, could upgrade their emission performance to the Euro IV level.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trial results, the Government will fund the full cost of retrofitting all Euro II and Euro III buses with SCR devices.



	As many of the franchised buses serving the pilot LEZs will also pass through other districts such as Sham Shui Po, Kwai Chung and Kwun Tong, these districts will also benefit from the designation of the pilot LEZs.  Should the trial on SCR retrofit be successful, we expect the majority of the franchised bus fleet would be upgraded to Euro IV level by 2015.



	(iii)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are required to operate their franchised bus services with buses under the age of 18, and have been replacing their serving buses accordingly.  This arrangement has taken account of the maintenance, operational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 of the bus operators, and their obligation to provide a proper and efficient service to the public.



Currently, about 70% of franchised buses are Euro II or Euro III vehicles.  Given their large number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phase them out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The Government is looking into other options which are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expediting their replacement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franchised buses.  That is why we are working jointly with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to undertake a trial to retrofit SCRs on Euro II and III franchised buses.  As stated above, subject to satisfactory trial results, the Government will fund the full cost of retrofitting Euro II and Euro III buses with SCRs to bring their emission performance on a par with Euro IV level.





[bookmark: wrq20]《種族歧視條例》的執行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種族歧視條例》(第602章)(“《條例》”)在2009年全面生效，在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等各範疇向所有族裔提供保障。就條例生效至今的執行情況，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自《條例》生效至今，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接獲有關《條例》所保障的各範疇的查詢及投訴數目分別為何；



(二)	鑒於少數族裔人士多次向本會反映，指當局未有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足夠及有效的教育支援，影響非華語學生的升學機會，而且大部分辦學團體、校長及老師對《條例》的細節瞭解不足，是否知悉，平機會會否作出以下跟進：



(i)	就本港的教育制度是否對少數族裔學童存在制度性種族歧視進行研究及正式調查，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ii)	參照《殘疾歧視條例》(第487章)制訂《條例》在教育範籌的實務守則，以解釋法例，並就辦學團體如何遵守《條例》提供實用指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三)	鑒於2010年平機會就《條例》進行了11宗主動調查，其中涉及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的個案數目最多(共6宗)，是否知悉平機會會否考慮就此範疇制訂實務守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鑒於警隊、懲教署等紀律部隊以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合格為大部分職級的入職要求，令很多非華語人士失去投考紀律部隊的資格，據悉近日警隊調整了有關要求，當局會否全面修訂所有紀律部隊有關中國語文科的入職要求，讓少數族裔人士有平等機會加入紀律部隊；是否知悉平機會會否就政府部門在聘請員工時的語言要求是否違反《條例》進行主動調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自《條例》於2009年7月10日實施至2011年4月30日期間，平機會分別接獲731宗及99宗有關種族歧視的查詢及投訴。在上述731宗查詢當中，320宗屬僱傭有關範疇，411宗有關僱傭以外的範疇(平機會並無進一步就《條例》的查詢按僱傭以外的保障範疇備存分項統計)。接獲的99宗投訴當中，54宗是有關貨品及服務提供的範疇的歧視投訴，30宗涉及僱傭範疇，5宗有關教育，以及3宗有關政府服務，而其餘7宗個案為種族騷擾或中傷的投訴。



(二)	就教育支援方面，當局落實了一系列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教育局由2004年起，修訂了非華語學童的小一入學安排，讓他們可按其意願選擇傳統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童的學校或其他公營學校，並進行為期3年的有關追蹤研究。教育局亦已發出通告，並與平機會協作分別在2008年11月及2010年7月為教育局員工和學校就《條例》舉辦分享會，提醒所有教育機構均須致力不分種族支援所有學生的教與學、在校內營造種族多元化的環境、尊重文化和宗教差異，以及與家長保持溝通。



	研究香港少數族裔人士的教育需要是平機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平機會於2010年7月成立了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工作小組”)，以探討非華語學生面對的實際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建議。經綜合不同持份者團體(包括指定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少數族裔家長、學生，以及為少數族裔社羣提供服務的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後，工作小組已向教育局提交了意見書，並與教育局就有關事宜交換了意見。



	考慮到平機會至今收到相關的查詢和投訴情況，以及平機會的工作優次及人手資源的有效運用，平機會將先就工作小組向教育局提交的意見，與教育局和持份者緊密合作及跟進，稍後如有需要才會考慮進行正式調查，和在《條例》下制訂教育實務守則。與此同時，平機會將繼續進行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宣揚平等教育機會的理念。



(三)	平機會於2010年就《條例》進行了11宗主動調查，當中6宗涉及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在這6宗個案中，有兩宗違反《條例》。另外4宗個案並無種族歧視的情況，但服務提供者可改善服務以消除歧視誤會。平機會已向相關服務提供者作出勸諭。



	《條例》實施以來，大多數有關提供貨品及服務方面的種族歧視投訴，都源於雙方溝通不足或誤會。待有一定執行經驗，以及考慮到有關範疇投訴的數字、性質和複雜性後，平機會將考慮是否有需要制訂服務範疇的實務守則或指引。平機會將繼續加強公眾教育工作，以提升公眾對種族歧視的認知和敏感度。



(四)	根據平機會按《條例》發出的《僱傭實務守則》(“《守則》”)，僱主必須確保任何語文要求都與工作相關，且應與達致良好工作表現的要求相稱。與該《守則》相符，部門／職系首長會因應其轄下職系的工作和運作需要，在有關職系的入職條件中訂明適當的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現行關於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的安排，亦有助推行政府維持一支通曉兩文(中、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公務員隊伍的政策。



	現時，所有紀律部隊職系均把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訂於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及中國語文科第二級或同等成績。為方便沒有具備本地學歷的申請人，政府聘任公務員時，亦會接受其他公開考試成績，例如英國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IGCSE)、英國普通中學教育文憑(GCSE)及普通教育文憑一般程度(GCE “O” Level)的中文科D級成績及英文科E級成績，為分別等同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及英國語文科第二級成績。當局會因應運作需要，不時檢討有關職系入職條件中訂明的中英文語文能力要求。



	平機會已就招聘準則和符合《條例》的規定的相關事宜，與不同紀律部隊溝通。由於紀律部隊正檢討招聘和聘任的政策及常規，而平機會亦未收到這方面的投訴，平機會現階段並無計劃就紀律部隊或其他政府部門為招聘所訂的語言要求進行正式調查。平機會將繼續監察有關發展，並因應情況，考慮是否採取其他行動。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訂)條例草案》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AMENDMENT) BILL 2011



《201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11



秘書：《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訂)條例草案》

	《201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bookmark: bil01]《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訂)條例草案》

ENDURING POWERS OF ATTORNEY (AMENDMENT) BILL 2011



律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01章)，以放寬該條例第5(2)(a)條下有關簽立持久授權書的現行規定，以及採用新的法定表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該表格及說明資料皆以淺白的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來撰寫。



	主席，授權書是一項具法律效用的文書，藉着授權書，授權人可委任並賦權另一人以授權人的名義代他行事。授權書只在授權人有精神上行為能力時才有效。因此，當授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時，獲其授權的人即時失去代授權人行事的權力。但事實上，在這些情況下，授權人也許更需要他人代為處理事務。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在1997年通過的《持久授權書條例》引進一種特別的授權書，稱為持久授權書。持久授權書的效力不受授權人變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所影響，惟條件是它必須採用《持久授權書條例》訂明的表格和方式簽立。持久授權書與一般授權書不同，授權範圍只限於授權人的財產和財政事務，並不能授權其他事務，例如為授權人的健康護理作出決定。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2)(e)條，見證簽立持久授權書的醫生必須核證“他本人信納授權人當時是精神上有能力行事的”。



	持久授權書在1997年引進香港時，屬於新事物，但在外地不少司法管轄區，持久授權書已存在多時，並獲廣泛採用。不過，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相比，持久授權書在香港的使用率極低。《持久授權書條例》於1997年制定，截至2010年年底，在香港註冊的持久授權書只有40份。相反，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單在2006年便有超過19 000份持久授權書註冊。

	香港律師會等團體認為，現行持久授權書的簽立規定過為繁苛，是導致它在香港使用率極低的原因之一。因應他們的關注，當局在2006年11月把上述課題交予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研究。



	法改會在2008年3月發表了《持久授權書報告書》(“《報告書》”)，指出持久授權書在香港的使用率極低，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文化上的因素和公眾對持久授權書欠缺認識，但有理由相信，令人不欲使用持久授權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法例規定持久授權書必須由授權人在一名律師及一名醫生面前簽立，而且律師和醫生必須同時在場。因此，法改會建議，應廢除《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2)條中關於持久授權書必須在一名註冊醫生面前簽署的現有規定，以及應鼓勵律師會向會員發出實務指示，清楚說明如果律師有理由懷疑當事人是否在精神上有足夠能力簽立持久授權書，該律師必須在持久授權書簽立之前，就當事人的精神上行為能力取得一名醫生的評估。法改會補充指出，如果不採納法改會首選的做法，而決定保留《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2)條中的現有規定，則應放寬這項規定，容許授權人及律師在一名註冊醫生簽署持久授權書後的28天內簽署該授權書。



	《報告書》亦建議，持久授權書的表格及其說明資料，應以淺白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撰寫。《報告書》建議了新的表格和說明資料。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採納了法改會的第二項建議，即容許授權人及律師在一名註冊醫生簽署持久授權書後的28天內簽署該授權書。條例草案亦推行法改會的建議，採用以淺白語言和較方便使用者理解的形式所撰寫的新法定表格及其附載的說明資料。



	不採納法改會第一項建議，即全面廢除持久授權書須在一名醫生面前簽立的規定，主要是因為律政司在2010年6月諮詢醫療界和社會服務界時，他們均強烈反對建議。他們關注到，如果沒有法例規定必須由一名醫生評估和核實授權人的精神上行為能力，便不能充分保障包括長者在內的授權人。此外，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2010年12月的會議上討論這項建議時，大律師公會亦表示有所保留。



	經審慎考慮法改會的《報告書》及所有接受諮詢人士的意見後，當局的結論是採納第二項建議，局部放寬《持久授權書條例》第5(2)條下有關簽立持久授權書的現行規定，可在提供足夠保障給授權人與鼓勵更多人使用持久授權書兩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代理主席，正如法改會在《報告書》中指出，使用持久授權書不單對授權人有益處，亦對授權人的家人和社會大眾有利。我們希望在通過條例草案，並採取措施增進市民對持久授權書概念的認識和理解後，可鼓勵更多香港人使用持久授權書，作出管理財產及財務的安排。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1年持久授權書(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bookmark: bil02]《201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11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理主席，我動議二讀《201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去年，涉及毒後或藥後駕駛(以下簡稱為“毒駕”或“藥駕”)的被捕個案急劇上升，2010年總共有84宗，是2009年數字的七倍多，而絕大部分個案均涉及毒品，社會人士對這上升趨勢及毒駕或藥駕對道路安全構成的威脅深表關注。另一方面，現行法例並無條文規定涉嫌毒駕或藥駕的司機需要接受藥物測試或提供體液樣本，使檢控有困難。我們兌現承諾如期在2010-2011立法年度提交條例草案，引入能令執法更有效的配套。條例草案的目的，就是為推行嚴厲打擊毒駕及藥駕的措施而提供所需要的立法框架，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第一，我們建議引入“零容忍罪行”，針對6種“指明毒品”，即海洛英、氯胺酮(俗稱“K仔”)、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大麻、可卡因及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稱“搖頭丸”)，它們是在香港常被濫用的危險藥物。任何人士在駕駛時，如果他的血液或尿液含有任何濃度的“指明毒品”，即使沒有呈現任何受毒品影響的徵狀，已屬犯罪，可處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年。如屬首次定罪，該人會被停牌不少於兩年；而再次定罪則會被停牌不少於5年。



	第二，我們建議訂明任何人士在駕車時受藥物影響，其程度達到沒有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即屬犯罪，並引入兩級懲處。如果個案涉及的藥物是“指明毒品”，違例者須承受更嚴厲的懲處：除了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年外，首次定罪的停牌期最少5年，再次定罪的停牌期最少10年。如果違例者重犯該罪行，法例會清楚指引，法庭經考慮案情和違例者的行為，可判處該人終身停牌。我希望強調，吸食“指明毒品”後駕駛的人士會為他們本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嚴重的威脅，應予重罰。



	另一方面，如果駕車時受藥物影響，而涉及的藥物並非“指明毒品”，違例者將處以較輕的刑罰：除了罰款25,000元及監禁3年，首次定罪的停牌期最少6個月，再次定罪的停牌期最少兩年。此外，法例會引入免責辯護條文，以保障那些已採取適當措施來避免藥駕的司機。



	第三，條例草案建議延長被裁定“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人士的停牌期：首次定罪的停牌期將由最少兩年增加至最少5年，再次定罪則由最少5年增加至最少10年；而法庭在考慮有關案情後，可向重犯者判處終身停牌，確保“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罰則與新引入的毒後駕駛罪行的罰則相符。



	第四，條例草案賦權警務人員可在司機涉及交通意外，或行車時干犯交通罪行或懷疑毒駕或藥駕的情況下，要求司機進行初步藥物測試，包括識認藥物影響觀測、損害測試及／或快速口腔液測試。如果在初步測試中，司機被懷疑曾服食任何以上6種“指明毒品”，或被評為駕駛能力受損，警務人員可要求司機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作化驗分析，以確定樣本是否含有藥物及其濃度。有關司機須把其駕駛執照交由警方保管24小時，因為他們不適宜立即駕駛汽車。若司機無合理辯解而拒絕接受初步藥物測試，或拒絕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進行化驗分析，即屬犯罪。此外，我們建議如果警務人員懷疑司機醉駕、毒駕或藥駕，可要求醫生為司機抽取血液樣本作化驗，但如果該司機因為受傷、醉酒或神智不清等情況而無法同意提供樣本，警務人員可要求醫生替該司機先抽取血液樣本，待該司機清醒後，警務人員會徵求他的同意，在獲得他的同意後才對其血液進行化驗。



	第五，條例草案會賦權警方執行隨機藥檢，但有關條文會視乎毒駕及藥駕的普遍程度，以及是否有合適和可靠的快速口腔液測試儀器等因素才引入。



	代理主席，我們曾在去年夏季就打擊毒駕和藥駕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道路安全議會、醫生及藥劑師團體，以及運輸業界回應積極，他們大力支持嚴厲打擊毒駕。在諮詢的過程中，我們已交代損害測試的準確率是相當高的。



	此外，我們亦解釋現時醫護人員有責任在他們處方的藥物加上標籤，指示病人服用的適當分量和藥物的副作用，因此這次的立法建議並不會改變或增加醫護人員在這方面的責任。此外，有職業司機團體關注損害測試的施行，也擔心服用醫療藥物後駕駛會使他們負上刑責。我們已向司機團體解釋，損害測試的設計是識別受藥物嚴重影響的司機，而大部分醫療藥物如果按醫護專業人員的指示服用，是不會使司機的駕駛能力受損至不能妥當地控制汽車的程度，他們無須過分擔心；此外，我們亦把不涉及“指明毒品”的藥後駕駛的刑罰訂於較低水平。整體而言，條例草案的建議回應了社會及各界別的訴求。



	代理主席，打擊毒駕及藥駕的措施有助加強道路安全，是市民大眾期望政府盡快推行的。我希望各位議員大力支持，使條例草案早日獲得通過，以便我們能盡快落實其中的建議。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1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代理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即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發言最多15分鐘，另有5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10分鐘，而就修正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可發言最多7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第一項議案：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bookmark: mbm01]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SAFEGUARD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RIGHT TO EXPRESSION



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國際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是這樣寫的︰“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代理主席，每個人均應該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權自主他的思想及感受，除非他的行為損害了其他人的安全或利益。正因如此，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公眾會推舉一些人來作出安排、制定規條，讓大家遵守。於是，大家在社會內便可以相安無事。然而，運用這些安排、制定規條的權力是受制約的。除非行為是用來保護所有人的福祉，否則，便不應該運用權力來制約自由及權利。



	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思想家J. S. MILL在他的《自由論》中曾寫過這種理論。到了今時今日，這些理論已經成為社會公眾日常的價值觀、已經成為我們的常識。但是，擁有權力的人，往往很容易便被權利所腐化。為了利益，或因為愚昧，或出於他們的傲慢，他們以保護人民為藉口，遮掩他們權欲薰心，做出損害人民權利自由的事。

	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人民表達意見的權利、新聞自由報道評論更顯重要。人民要透過言論、行動來表達對濫用權力的憤怒；要透過媒體把信息傳播，以及以輿論來制約這些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及言論的自由及表達的權利，不單是個人自由層面的事，在社會出現不公義的情況時，更是一種可以制約政府的軟權力，具有特別而有效的社會及政治功能。《基本法》寫得十分清楚，列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亦不時重申，香港的自由無損。



	政府最近回應美國就香港狀況所發表的報告時，便重申了這一點。然而，實際情況是，自1997年以來，香港的自由是一點一滴地溜走。如果我們把今天和昨天  2011年5月24日  相比，分別當然不大。但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情況與1997年之前相比，我們便會看到很明顯、很巨大的分別。所以，代理主席，我借這個議題來作出全盤的點算，看看在過去14年間，香港究竟失去了多少言論及表達自由的空間。



	我們先看一些客觀的量度指數。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均為為數約178個國家評估新聞自由的指數，並制訂排名。香港最新的排名是第34，排名在捷克、匈牙利、立陶宛之後。這數個東歐國家是1989年之後，脫離蘇聯管控的新興民主國家。香港枉稱擁有自由的根基，但排名竟然落後於這些新興民主國家，而實質的評分則由2002年的4.83分增加至2010年的10.75分  代理主席，分數越高是越差的，不要以為分數越高便越好。



	在2007年，曾蔭權第一次當選為特首的時候，香港的指數更高達20分，而美國的Freedom House亦把香港從自由地方的名單中剔除，把我們改為列入局部自由的名單裏。這些均是香港應該警惕的客觀指數。



	溫水煮蛙，自由在不同的裂縫中溜走，而這些制度上的裂縫是由當局鑿出來的。讓我們細數，在1997年6月，特區政府還未正式成立，便已經透過毫無認受性的臨時立法會通過《公安條例》的修訂，收窄集會自由。收窄了我們在1980年代、1990年代獲放寬的集會自由，令舉行集會的團體或組織者重新需得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才可以進行集會，令和平集會很容易被警方檢控。這些自由亦受到了削減。



	第二點，警方過去選擇性地檢控集會人士，引用《侵害人身罪條例》的第36(b)條，來檢控和平集會的人士。這項條例在過去是慣用於檢控悍匪  真正使用武器襲擊警員的悍匪。在2007年之前，當局並沒有引用這項《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檢控集會人士。然而，在2007年，當局一下子便引用這項條例19次來進行檢控。



	第三點，當局濫用管理市政的條例，例如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阻止市民展示物品，亦以未申請牌照為理由，制止市民在集會中用身體語言表達意見。在兩星期前，警方便以此為理由，制止同志團體在街頭進行舞蹈表演，並嚴打塗鴉，抹煞了市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第四點，當局運用一些很細微的行政權力，來製造實質收窄公共空間的物體。代理主席，我是指擺放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門外的花槽。在2002年，當局在楊美雲案敗訴之後，即發生法輪功在中聯辦門外示威被控阻街案之後，便把一條寬9米的行人路變為3米。它用了甚麼方法？便是在那裏種植花卉。它想得如此細緻，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第五，當局透過行政安排，迴避傳媒的監察，以不能錄音、攝影、不具名的消息來源的“吹風會”方式發放消息，更選擇性地“吹風”，達到影響傳媒報道的效果。我剛才向會議室外的《蘋果日報》記者查問，原來他們經常也不在這些吹風會邀請之列。這些便是當局利用行政安排來影響傳媒的詳細情況。



	第六，當局縱容以商業原則運作的地鐵，對傳媒施加商業壓力。代理主席，我們看到當局以其權力範圍以內的很多立法、行政程序來“做手腳”，令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面對着越來越多有形及無形的禁區。



	我在此要感謝數位民主派議員提出修正案，包括劉慧卿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他們均會就我剛才所提的各項作進一步解釋；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進一步提出修正案，他的建議非常具體，便是請當局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數，每年發表報告，令社會每年均可就我們的權利及自由作全盤的檢視。



	我在此亦想預先探討黃宜弘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黃議員的修正案是要按《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原則，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是，何謂“一國兩制”呢？根據《基本法》，除了國防外交之外，香港可以自行處理特區內的事務，這當然包括了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然而，我們不能不擔心。近年“一國兩制”的概念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釋，親近北京的人士認為要以一國行先，例如最近就國民教育發表的諮詢文件中指出，學生要理解人權自由、民主法治，但在有需要的時候，要從國家、國情的角度來作判斷。這些便意味着當北京認為事情會影響穩定的時候，我們便要放棄保障自由的底線及立場。



	特區警隊對“一國”的概念如何侵蝕“兩制”下的自由，更是心領神會。以往街頭有很多修理沙發、通渠的廣告，這些自僱人士公開自己的聯絡電話，更著名的有外號“九龍皇帝”曾灶財先生的“墨寶”。社會上對此一直均包容、接受，警方亦從沒有動用重案組來處理這些事情。我們看到郊野公園到處均寫着“乜乜乜到此一遊”、劃上兩個心形並穿上一支箭，大家對此也是一笑置之。雖然這些均屬破壞公物的行為，但大家也會包容，不會動輒便出動重案組來追緝誰人在街上繪圖、塗鴉。最近有人在西洋菜街的行人專區的地上，用粉筆寫上四川死難學童的名單、釋放艾未未的字眼，警方便立即作大範圍的封路，並抄下途人的身份證，程度較有人在樓宇擲下鏹水還嚴重。



	歸根結柢，香港政府的執法部門越來越懂體悉上意行事。以往社會能夠接受、包容的行為，現時隨時也會變成刑事罪行，原因是因為這些行為會觸動中南海領導人的神經。



	近來，稱國民教育為“健腦教育”的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先生說得很明白、很清楚。他在2010年8月與香港記者協會會面的時候發表了演說，他當時說︰“社會秩序危機時期，最緊迫、最根本的公共利益是擺脫危機、恢復正常秩序。所以，媒體有義務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暫時收窄自己的權利。”他說得非常赤裸裸，傳媒要協助政府，不管這是收窄了自己的權利，不管這是放棄了報道新聞事實的天職。接着，他還語帶恐嚇地說︰“記者既要有崇高的獻身精神，也需有必要的自我保護意識；既要適應正常情況下的採訪環境，更需適應非正常情況下的採訪環境；既要捕捉更多新聞，同時又努力不使自己成為新聞。”這些說話是在何時說的呢？就是針對香港記者前往內地訪問譚作人時被冤枉藏毒，以及香港記者在2009年前往新疆採訪騷亂時被軍警毆打所說的。



	代理主席，我很擔心，如果香港特區當局慣常揣摩上意來體會郝鐵川的說話，香港慢慢地便不會有批評政府的媒體，當局更可以肆意妄為。我恐怕香港的新聞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將被收服在一國之下，屆時，社會便沒有能力阻止更多濫權枉法的事情在香港發生。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當局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劉慧卿議員、李卓人議員、黃宜弘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而張國柱議員會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請上述議員依次序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的成功基石，香港市民非常珍惜這方面的自由。我作為前新聞界工作者，對此更是明白。我也很明白兩方面的情況，新聞界有些機構多年來均自我審查，自己收縮自己的自由，但社會上的市民則很希望傳媒真的可以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報道，讓他們獲得需要的資料，從而作出很重要、可能會影響他自己、家人甚至香港整個社會的決定。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很感謝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



	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提到代理主席最熟悉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近期發生的事件。這個港鐵真的是“可怒也”。我拿到的這封信是港鐵在4月19日發給傳媒的  我當然不會讀出來，這麼長，否則我便沒有時間發言了  信中表示，如果傳媒報道一些港鐵負面的消息  所涵蓋的範圍是很廣闊的，包括港鐵的產品、服務和物業項目，以及港鐵在香港和全世界的任何東西，只要觸及這些便是犯上死罪  或作出這方面的報道，港鐵便有權抽起廣告。事件爆發後，使很多傳媒和市民都感到震驚。



	代理主席，我翻閱資料，發現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對港鐵來說的罪魁禍首。這是刊登在4月4日的《明報》A4版的報道，指港鐵康城四期趕“發水”尾班車，議員  即我們當中一些議員  斥政府其身不正促交代。這是就着“發水樓”問題指責港鐵。但是，在報章的下方則刊登了一則廣告，寫着“一個沒有懷孕但仍晚晚用超聲波檢查的港鐵”。



	港鐵當然會覺得有沒有“搞錯”，花巨額費用作廣告宣傳，但報章則在另一邊廂提出指責，便覺得所花的錢的效果被抵銷了。就這角度而言，大家也是明白的，我們亦希望香港能有一個優良的營商環境，對於商界以廣告推銷其產品，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是否要採用這些絕劣的手法，指一旦作出負面報道，便把廣告抽起呢？



	港鐵的意思未必是指把負面的報道與廣告放在同一版，而是只要那天有些負面的報道，便不要刊登廣告，還要通知它。在通知它後，港鐵又會說：“甚麼？你又在指斥我們，那麼所有廣告都不刊登了。”代理主席，其實港鐵是想這樣做。所以，傳媒感到非常震驚，那天即使已經很晚仍來找我。



	代理主席，那些感到震驚的傳媒不單是你以為的那一羣。《大公報》是如何報道此事的呢？《大公報》指港鐵廣告代理涉恐嚇傳媒，致函促勿登負面新聞，威脅不給生意。報道還指出：“廣告霸權涉嫌干預傳媒運作，本港廣告業龍頭、港鐵廣告代理公司OMD (Optimum Media Direction)本周向大部分報社發信，白紙黑字列出一系列指引，指導傳媒如何處理涉及港鐵的新聞，更警告傳媒若報道港鐵負面的新聞，將會有權取消當天預訂的有關港鐵的廣告。”



	我相信這對於所有左、中、右傳媒，任何有尊嚴的傳媒，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港鐵真的是豈有此理。港鐵是怎樣解釋的呢？前數天我們20名民主派議員去信錢果豐，他昨天給我們回信說：“保證一向尊重新聞自由，從來也沒企圖或意圖干預新聞自由，也從來沒有因為任何港鐵的新聞報道而取消預訂的廣告。”他是這樣說的，我希望所有人，如果誰曾被他取消廣告，便應立即出來“踢爆”他，指斥其“講大話”。



	我們希望傳媒不要害怕，因為港鐵說過：“我們深明及尊重記者的天職。”港鐵是尊重傳媒的，所以新聞界不要害怕，不要自我審查、自毀長城。港鐵說向傳媒工作者致歉，其實應該向全香港致歉。

	代理主席，有新聞從業員跟我們說，即使港鐵這樣說了，也是不足夠的。他們覺得當局作為港鐵的大股東也是有責任的。雖然當局當時已出來說不認同這些事情，但也應該作出調查。為何要作出調查呢？因為港鐵當時是知道的，在交代事件的發生經過時曾提到：在4月初，港鐵要求OMD就廣告編排爭取適當版面，以達到最佳的廣告效果。後來，OMD便發出了措辭不當的信。



	按照這種說法，該信件是港鐵也看過的，但OMD卻告訴港鐵這是業界的標準做法。這便糟糕了，這間OMD是全球最大的廣告公司之一，卻指那是標準做法。換言之，這事件不單反映港鐵恐嚇傳媒，更反映出其實很多公司可能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正如《大公報》的報道指出，這次是白紙黑字的赤裸裸做法，因此被抓住了把柄，無法脫身。但是，原來OMD認為這是標準做法，所以，代理主席，你說我們怎會不擔心、怎會不憂慮呢？因為你與我也知道，廣告是用以養活整間公司的員工的。很多時候也聽說過，廣告部會致電編輯部說：“喂，你們是否不想吃飯，是否想不幹了？搞些這樣的東西，‘倒我們米’。”所以，我們是非常擔心的。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還有沒有透過其他渠道影響其他的事情，我們今天只是拿港鐵這事件來討論而已。但是，這個標準的指引是令人很憂慮的。我希望局長可以向當局說清楚，我們希望在香港做生意的公司能尊重香港市民的核心價值，不要透過這些國際最大的廣告公司，發出這些標準指引來恐嚇傳媒。



	最好的做法是傳媒可以一起走出來，給我們一份清單，說明哪個時候被誰抽起過廣告。有些報章從來沒有刊登過地產商廣告，其實說到最惡的霸權  雖然唐英年說沒有地產霸權，但我們很多人也說有  是以地產霸權最厲害的。不但抽起廣告，連關於地產商的真正很負面的新聞也是很少有的。



	為何在街市買東西被騙也可以追究，但在花數百萬元、數千萬元購買樓房後，出現“縮水樓”等各種問題時卻無法可依，沒有辦法追究。這情況若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傳媒也會羣起而攻之。但是，關於這些如此有錢、胖得連襪子也穿不上的人的負面新聞，香港卻是很少看到的。



	我們今天討論的港鐵問題，當中那些霸權、大財閥如何扼殺傳媒報道的自由，使我們的知情權受損等，只是冰山的一角。我希望各位同事也提出意見，局長更須說清楚政府的立場。我們很歡迎商人來香港做生意，但他們必須遵守及尊重我們的核心價值，也要讓傳媒能自由、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報道。傳媒的報道是不應受到這些可耻的商界所威嚇的。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今天何秀蘭議員提出的議案，我認為需要不時提出來讓大家進行討論，因為情況不時也會變糟。



	代理主席，大家知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香港的基石，如果我們不想香港成為內地另一個城巿，而要保持香港本身的特色，成為擁有普世價值的城巿，我們必須捍衞言論自由。然而，言論自由是十分脆弱的，政府當局隨時可以如溫水煮蛙一樣，慢慢地扼殺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進則退。



	為何我說要不時進行辯論呢？因為大家不時能看到溫水煮蛙的效果，言論自由是慢慢地出現倒退的。過去有數件事情，使我們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十分憂慮。



	第一，是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的港鐵事件。港鐵事件反映了香港在金權政治或在金權下，傳媒很容易受金權的影響而進行自我審查，犧牲了新聞自由，剝奪巿民的知情權及言論自由。由於沒有人報道，所以，我們便沒有言論自由。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及港鐵公司發給我們的函件，她提到當中最恐怖的一個詞語：標準做法。說得難聽一點，只是今次捉姦在床  這確是一個很難聽的用語  但它可能經常這樣做，因為這是標準做法。今次是白紙黑字向港鐵公司發出函件，如果沒有白紙黑字，這類事件究竟有多少呢？我們不得而知，隨時每天也是“標準做法”，每天在電話中說這是“標準做法”。究竟這類事件發生了多少次呢？我們真的不知道，最好便是由傳媒機構站出來交代，但我相信它們不會這樣做，因為廣告部門不想開罪他們的客戶，而首屈一指的“龍頭”廣告代理也不會出來清楚交代。這些情況究竟發生了多少次呢？我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金權政治或金權下，如長江集團的李嘉誠已清楚說明，其集團的廣告不會在某報章上刊登，因為該份報章曾批評他。香港便是這樣了，在金權下，香港哪有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呢？這是受金權侵蝕的。這是第一類威脅現時言論自由的處境。


	第二類，是政府本身的行為。我想特別指出，政府過往突然發明了一件東西，最近特首批評別人濫用司法程序，其實政府也是濫用法律的，何解？何秀蘭議員剛才提及，而在最近1年我才知道，原來香港有一項《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我是在最近才知道的，我搞了30年的街頭行動，從來沒有聽過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今天，我剛在法庭上知道，這項《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在1919年立法。在此我要交代兩個事例，是關於《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如何應用於我們的集會自由，影響我們的言論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



	去年六四前，我們在5月31日及6月1日這兩天在時代廣場進行為期兩天的展示，展示甚麼呢？為了紀念六四事件，我們在時代廣場展示了一個民主女神像及天安門屠殺的浮雕。警方對我們很好，替我們開路、讓我們落貨。在落貨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的人員突然出現，查問我們有否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我們反問他們，為何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我做了30年街頭行動，曾展示無數的東西，也未曾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現在沒有理由要求我們申請有關的牌照。食環署的人警告我們後，接着便有一隊藍帽子警察走過來，搶去了我們的民主女神像。



	我們的立場很清晰，紀念六四並不是娛樂，一個六四宣傳教育活動怎能變成一個娛樂活動呢？接下來發生了甚麼事，我相信大家仍記憶猶新：警方強搶我們的民主女神像。今天剛好是食環署使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檢控我們支聯會其中一名常委李耀基，控告他當天展示民主女神像是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今天他仍在打官司，現在正待法官判決，但我不知道今天能否有判決。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究竟是甚麼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研究，該條例的第4條指出，“任何人如無根據本條例批出的牌照，不得經營或使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娛樂”的定義是甚麼呢？今天我們在立法會演講亦屬於娛樂之一。我舉出一些屬於娛樂的例子：音樂會、歌劇、電影放映不用說，馬戲表演也不用說  可能我們在這裏也是屬於馬戲表演  演講或故事講說，原來演講也屬於娛樂之一；還有賣物會、運動展覽或比賽、跳舞派對，而展覽也是屬於娛樂項目之一。換句話說，根據這個定義，所有的街頭活動也是公眾娛樂，包括演講，我們每天也在街頭演講，難道我們每天也要申請牌照嗎？我們是長期推行公眾娛樂的人物及團體，倒不如預先申請365天的牌照，這樣做不是很荒謬嗎？如果該法例真的如政府所解說，的確是很荒謬的。局長，你們上街說話  特首的“起錨”行動也是娛樂之一，特首出來喊口號充滿娛樂性，也屬於娛樂，為何他們不申請牌照？我不相信那天他們有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這是政府選擇性地執法，所以我們反對政治檢控。根本政府是選擇性地執法，這是屬於政治檢控。



	最近的情況更糟，政府突然禁止同志團體的集會活動中的一個跳舞環節，原因是他們沒有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代理主席，這法例被濫用至如此地步，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根本是侵犯言論自由的元兇。



	此外，政府對傳媒親疏有別，影響了言論自由。政府的專長是甚麼呢？是舉行“吹風會”，根據記協在2010年3月的調查，在3月之內，香港中文報章共有2 478篇文章引述消息人士，每天平均有29.8篇新聞由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發布資訊。這是政府常用的招數。大家單看每天有29.8篇這個數字，政府是否濫用“消息人士”呢？消息人士的說法實在很好用，只要署名是“消息人士”，政府便可逃避責任、操控記者，萬一要負上責任，政府在試水溫後，可以表明自己沒有提及，只是記者胡亂報道而已。



	此外，這樣做也方便政府迴避問題，政府可選擇性向傳媒“放料”，其實是以獎罰制度來操控及影響傳媒報道的角度及內容。誰人聽話，便向他發放獨家消息，否則，所有獨家或“吹風”的消息也沒有他份兒，這是政府現時影響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行為。多謝代理主席。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在我發言之前，可否提出程序上的問題？我聽得十分清楚，你剛才說會請上述議員依次序發言，但他們不能在現階段動議修正案。可是，我聽得十分清楚，劉慧卿議員剛才發言的第一句，便是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黃議員，由於在大家就議案辯論發言後，劉慧卿議員及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才可各自動議修正案，所以即使她剛才在發言時說了“修正”，那亦是無效的，不能代表她已經提出修正案。請你繼續發言。





黃宜弘議員：請你補回34秒發言時間給我。

代理主席：請你發言。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我在內，都支持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是，就着今天的議案辯論，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重溫《基本法》，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的原則。



	我親身參與過《基本法》的諮詢和制定工作。從當天至今，我深切感受到《基本法》最根本的特點，便是在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授權香港特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我的許多朋友，包括一些反對派人士，大家都認同在自由、寬容和尊重人權這方面，《基本法》確實遠遠超過了港英時期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



	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居民享有各種各樣的基本權利。其中，《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的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正是我們最珍惜的基本權利之一。



	香港居民一直享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每天翻開報章、開啟電腦和電視機，均不難發現各類文章，有提出意見的、有嬉笑怒罵的、有揭露奇聞怪事的、有傳播謠言“流料”的、有批評政府施政和政客言行的、有主張或反對民粹式抗爭的，毫無疑問，是“百花齊放，黑白共存”，體現了《基本法》所賦予的保障。



	香港居民是尊重法律的。我們珍惜《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也必須遵守《基本法》，尊重《基本法》賦予其他人的同等權利。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歸。《基本法》第四十二條亦訂明，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都有義務遵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



	平情而論，香港居民在行使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的時候，以及在進行各類請願、示威、遊行活動的時候，大體上都能遵守《基本法》和本地的法律，做到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具體而言，在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維護法治、新聞道德和社會責任。尊重他人、以理服人，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堅持核心價值，拒絕暴力行為，也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特質。任何衝擊法治、踐踏道德、侵犯他人合法權利的暴力行為，都會敗壞社會風氣，違反《基本法》的精神，我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都不會贊成，亦不會任由暴力行為擴張下去，否則，香港可能會永無寧日。所以，香港要往何處去？能否平衡“權利”與“責任”？這個重要的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眾所周知，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是我們享有“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我們尊重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有兩種不同的制度。我認為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無疑是重要的，而遵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也同樣重要。即使根據西方的新聞理論，既有“新聞自由”，也有“媒體責任”和“國家信念”作為牽制。



	我曾經在2009年10月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提出修正案，舉出多個例子，說明兩者應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傳播業界的道德、操守和規範。我還記得，在回歸之前，英國人通過“心戰室”及其他手段，操控香港的傳媒，包括報章、電視、電台等媒介，所使用的武器之一，便是所謂“公眾利益”。他們藉詞所謂“公眾利益”，採取混淆概念、斷章取義、顛倒黑白等手法，時而懷柔，時而高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目的均是為了保持和加強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但是，我們從未聽過有任何反對派人士就此提出“干預新聞自由”、“扼殺表達意見權利”等指控，更沒有人敢直接反對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權威。



	如今，殖民體制已結束了，香港的經濟、社會、民主和法治正不斷向前發展。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有更多的新聞交流和互相理解，彼此努力求同存異，減少摩擦和碰撞。今後，香港與內地均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一切發展進步都彌足珍貴。我們更要高瞻遠矚，促進融合，才能妥善解決前進過程中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香港的未來才會有希望。



	由於香港面臨接踵而來的各大重要選舉，各黨派之間的競爭可能會逐漸趨於激烈。能否嚴守分際，不動輒以“井水”侵犯“河水”，也必然成為各主要媒體的考驗。因此，我促請特區政府，以及我們的立法機關、司法系統，必須檢視香港的新情況和新發展，按照《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繼續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



	首先，政府官員應進一步重溫《基本法》，全面理解和正確落實“一國兩制”原則，多一點全局觀念、長遠規劃、實事求是和順應民情。這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議會的責任，更是我們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尤其是主流媒體的共同責任。

	其次，政府官員和有關方面，均應採取各種途徑和形式，更廣泛、深入地宣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要打破一些誤解或偏見，讓《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更深入民心，更有凝聚力，使香港居民更願意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同舟共濟。



	再者，在我們多元化的社會中，政府官員應有膽識、承擔和使命感；要提升輿論調控和法律監管的能力，營造有利於施政的主流輿論；並要明白，無論是反對、不贊同或憂慮的聲音，其中也可能會有合情合理的部分，值得重視、檢討、糾正和鞭策。我希望傳播媒體和表達意見者能與時俱進，有助政府官員居安思危，廣納民意，在決策和施政時，更開放有為，提高效率，緊貼民情，減少失誤，以期能更切合香港居民的整體利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在內地的制度下，人民無法得到新聞自由、人權保障已是不爭的事實。內地的傳媒亦不情願成為官方的喉舌，例如對劉曉波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或六四紀念活動，內地的傳媒會如何處理呢？他們可能會抽象地刊登一份小朋友畫坦克車的圖畫，又或拍攝數張“空凳”的照片，他們走着鋼線，通過了嚴密審查，始能在其報刊為這些歷史事件立此存照。



	至於遊行、集會自由，莫說“茉莉花革命”這類於互聯網上發起的運動，即使是毒奶粉、豆腐渣工程事件中受害兒童的父母想為其子女取回公道，尋求真相、公義，確實也是難於登天。例如趙連海、艾未未，以及無數上訪者、行動者、人權律師被逮捕後受到軟禁、拘禁、囚禁等，也是我們經常聽聞的。代理主席，香港人對這些事件均耳熟能詳。所以，我們更應捍衞香港這個在中國的土地上，唯一能夠真正充分保障人權的地方，珍惜我們所擁有的。



	進一步來說，在尋求與內地經濟及基建融合的同時，對於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香港實在應半步也不能退讓，而對於內地的一些維權、捍衞新聞自由和表達權利的人士，香港更應支援。然而，可惜的是，代理主席，回顧特區政府在近數年的處事方式，似乎越來越顯得令人感到不耐煩。我們在遊行、集會，以及在保護新聞自由、人權和表達權利方面，似乎有逐漸退步的跡象。



	代理主席，要保障人權，除了要有相關的法例外，最重要的一步，當然是做好普及的人權教育，如果香港人不知道自己有甚麼權力、權利，便不能行使這些權利。



	代理主席，你可能仍記得，何俊仁議員在上星期提出一項口頭質詢，問及政府的人權教育工作，當時是由林瑞麟局長負責答覆的。他算來算去，連平等機會委員會、小數族裔支援服務等也一併算上，這些支出是沒可能避免的，它們加起來也只是約2億元公帑。



	他亦提到人權教育工作小組在2005年成立，有數項重要目標工作尚未完成，卻在2007年的政府架構重組後遭到解散的命運。根據上星期林局長的解釋，便是因為政府認為人權已得到保障，也有民間組織監察政府，所以不再需要這個小組。聽畢，我只能聯想他是在推諉卸責，明顯是政府應做的工作，又怎能由民間來負責呢？



	林局長也強調，教育局、公民教育委員會也在中、小學進行一些人權教育工作，但卻無法說出是一些甚麼工作。如果隨意問一些年青人，他們在學校的課程中能學到多少關於人權方面的知識，便會發覺這方面的課程內容是非常貧乏，少之又少的。然而，比較於近來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我們看到政府願意  不惜大灑數億元來推行，在數月之間，便能夠提出一份洋洋灑灑243頁的諮詢文件，更另附不同年級、每條題目均鉅細無遺的教案。



	在諮詢文件推出後，不少教育工作者也認為這是“洗腦教育”，並非甚麼國民德育課程。試問，如果缺乏相應數量的人權教育來平衡，我們又怎麼可以令自己安心，不怕我們的教育不會“大陸化”呢？我們又怎麼可以安心，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有與保障的人權和自由，會得到延續及繼往開來呢？認識人權能夠防止行政機關及執法者濫權，我不希望特區政府如此忽略人權教育，是為了培養香港人成為順民和便於控制。



	代理主席，我也想指出，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清楚訂明，“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這項條文亦被納入香港法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下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內。雖然法例對於保障人權有明確規定，但對於法例的運用，執法者仍須自律。

	然而，近來我們看到執法者對於示威者的作風，以及處理集會的手法，明顯是在開倒車，較之前保守得多，尤其現在被坊間稱為“鷹派新一哥”上場後，情況似乎是有退無進。例如在菜園村事件中，我們亦曾見過，有些收地人員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撞，有示威者倒地受傷，需入院治療。據報，當時有超過200名警員在場，但卻無半人阻止，亦沒有即時察看傷者的情況。示威者均為香港市民，警方有責任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以貫徹他們和平集會、示威自由的原則；面對雙方的衝突，警方應保持中立，維持現場治安，不能容許任何人在過程中使用武力。然而，警方在行使公權力執法時，必定有酌情空間，在作出判斷、拿捏如何進退時，不應讓人有一種助紂為虐、偏幫任何一方的情況出現。



	代理主席，今天我感謝何秀蘭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因為保護我們的言論、集會和示威自由確實很重要。如果有一天，香港這些自由和權利不復存在，或得不到足夠法律保障，以及執法者的準確拿捏，那麼香港只會淪為另外一個內地城市而已。



	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的自由，在任何地區和國家都是不容侵犯並加以保護的。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文明的社會，特區政府應該好好保障香港人在這方面的權利。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香港政府有責任恪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確保每個香港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是，令人惋惜的是，香港近年無論在新聞、言論、集會等方面的自由，都有倒退的跡象，例如近年前往中聯辦的遊行示威備受打擊、警方以胡椒噴霧對付無辜稚子、港鐵公司粗暴干預新聞自由等事件，都令人感到本港整體發表意見的權利受到不斷侵蝕。



	我現在想談談新聞自由方面。現代政治學將巿民可以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稱之為第四權，亦即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政治權力。其目的是要用來監督政府運作、防止政府濫權，因此，媒體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具有自主性，並免受政府的干預，才可以發揮其監督政府的效用。


	然而，本港近年在新聞自由的空間正在不斷收窄，既有來自政府的壓力，亦有來自傳媒本身的自我審查。正如剛才何秀蘭議員提到，國際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就有關全球新聞自由度的指數，本港在2010年的排名為72，情況較南非和東加王國等更差。相較5年前排名第六十五，情況明顯不斷轉差，而本港的新聞自由的整體評價，亦由完全自由，倒退至部分自由，情況令人擔憂。



	至於由無國界記者所做的全球新聞自由年度報告，香港的排名亦不甚理想，2010年排名為第三十四，整體情況亦是轉趨惡劣，因為用以量度的指數，便由2002年的4.83分，升至現時的10.75分。正如何秀蘭議員所說，數字越大，情況便越差。這個排名不單較歐美大部分西方國家為低，甚至亦不如一些非洲國家。剛才黃宜弘議員質疑，為何回歸前議會不提出一些新聞自由的議題呢？其實，我們看回這兩個國際性的組織  自由之家及無國界記者  所做的全球新聞自由報告，香港的排名下跌，便可見一斑。



	政府雖然未至於公然干預新聞自由，但熟悉傳媒運作的人都知道，近年政府多運用政治化妝師，向“友好”的傳媒發放所謂獨家消息，意圖影響傳媒報道的取向，從而改變輿論；甚至會作出一些交易，讓媒體能夠獨家專訪高官，但其訪問內容當然是一面倒只為政府的政策或決定護航。我認為，這些都是犧牲了傳媒作為監察、批判政府的責任。



	因此，特區政府既然可以按照聯合國人權公約，定期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人權報告，亦應該有責任按照《基本法》內提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利指數，每年發表報告，以向公眾交代。



	有關指數的詳情應具有高透明度，並拿出來與民間討論，以確保報告有足夠的認受性。大家要知道，一旦連監察政府運作的第四權也瓦解時，這個“河蟹”政府的施政便只會更遠離民意，廣大巿民會遭到最大的損失，而政府管治亦會舉步維艱，甚至激起社會更多怨氣，抗爭亦只會越演越暴力。



	不過，令人感到相當可惜的是，本港主流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其實這亦很難怪，現時的傳媒全部都是由商人主導，商人的最重要的目標是賺錢、謀利，因此如果一些新聞取向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企業利益，難免會出現以盈利為先的決定，影響了新聞媒體的獨立性。



	這亦讓大家理解到為何近年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出現，以抗擊主流媒體的情況。正正如此，要解決商人主導主流媒體的情況，政府更有責任開放更多大氣電波，讓一些獨立媒體能夠有更多空間為巿民發聲。



	最近我們看到有不少巿民對政府倒行逆施的施政，以激進的方式表達不滿，但政府為了醜化這些社會行為，往往將其定性為暴力行為，並用警方作為政治工具，意圖打壓巿民的言論及表達自由。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數天前在報章上撰文，叫青年人要積極一些，並反思“為甚麼做不到下一個李嘉誠”。(計時器響起)......我認為......





代理主席：張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張國柱議員：對不起，我不是應該有10分鐘發言的嗎？





代理主席：由於你是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所以你的發言時限是7分鐘。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一直是特區政府堅決維護的核心價值之一。自回歸以來，香港居民在《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本地法例之下，享受到各種自由和保障。《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下，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除經法律規定外，人人亦有發表自由的權利......



(黃毓民議員插言)




代理主席：黃議員，現在是由局長發言，請你肅靜。



	局長，請繼續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我們一直堅持恪守法律，維護法紀，讓新聞業在最少的規管下自由蓬勃發展，廣泛地報道業界所持的意見及所得悉的新聞報道。現時除了有40份報章及630份期刊在香港註冊，還有約100間國際傳媒機構選擇了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包括大家也認識的《金融時報》及《亞洲華爾街日報》等。根據“無國界記者”為全球170個國家及地區編制的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連續兩年上升，由2008年的第五十一位上升至2009年的第四十八位，繼而再進一步上升至2010年的第三十四位。而在2011年，香港跟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地一樣，被評為屬“情況滿意”。



	香港亦一向尊重言論自由。每天在各種媒體均有評論員、專家、學者、市民就各項政治、社會、經濟、民生等事宜自由地發表意見、評論。除了通過各種媒體，市民當然亦可以透過遊行、集會、示威等行動表達訴求。在2010年，香港便見證了約4 500次公眾集會和約1 100次公眾遊行。



	就劉慧卿議員提出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涉嫌干預編輯自主的修正案，港鐵公司已在2011年4月22日作出澄清，申明該公司一直尊重新聞自由，從來沒有意圖干預新聞自由。港鐵公司已要求其廣告代理商向報館廣告部撤回有關信件及作出澄清，而其廣告代理亦已承認，其信件內容與港鐵公司的意願並不符合，並已撤回有關信件。我們得悉港鐵公司已就此事所引起公眾及傳媒機構的誤會而致歉。我們認為信件的內容完全不能接受。港鐵公司亦已很快地完成調查及作出回應，並在2011年4月22日公開調查結果和澄清港鐵公司的立場。處理有關廣告事宜是屬於港鐵公司的日常運作，港鐵公司在此以前並沒有知會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提出有關大眾傳播媒介，以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修正案。政府一向是以公開和具透明度的方法，向傳媒和市民大眾發放資訊。每當有重大政策或措施宣布，或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有關政策局或行政部門均有新聞發布，形式包括記者會、發放新聞稿、出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直接面對新聞界、公眾和節目主持人的提問。我們也會安排在互聯網上直播重要的記者會，記者和公眾人士均可實時觀看整個記者會過程。

	在新聞發布方面，政府政策局和行政部門的新聞組均秉承公開、透明的原則，平均每年舉行一千多個記者會，發放約4萬份中、英文新聞稿及近5 000張圖片，回應傳媒查詢近100萬個。政府官員亦經常出席電台、電視台的節目。



	《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訂立的目的，是要確保公眾娛樂場所涉及的地方，符合建築物安全、衞生、消防及通風設備等要求，以保障公眾安全和秩序。根據該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是指用作舉辦或進行在該條例附表列明的娛樂活動的地方，而該地方是公眾可以進場的，不論其收費與否。任何人士如果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場所，均須申領牌照。申請人在符合有關發牌條件下，食物環境衞生署便會簽發牌照。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特區政府所有部門均依法辦事，並根據有關條例進行執法行動，與表達自由無關。



	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原則，繼續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一國兩制”亦是我們堅守的重要原則，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新聞界享有自由，香港人的言論自由亦受到保障，這些在《基本法》中有清楚訂明。我們會秉承我們一貫的做法，繼續在“一國兩制”的原則及法律框架下，確保市民可暢所欲言，各媒體亦可自由報道在香港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



	張國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促請特區政府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利指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及相關的報告草擬指引，並沒有要求締約國訂立新聞自由及意見權利指數。特區政府亦已按照聯合國的要求，定期參照《公約》擬備報告，以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除了載述當局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上次審議結論的各項意見和建議措施作出的回應外，亦涵蓋自上一次報告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各項發展，包括新聞自由、意見和發表自由等方面的情況。



	至於梁家傑議員提出修正案，促請當局恪守《公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保障市民透過遊行集會等方式表達意見的權利，現時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及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方面完全受到法律保障。除我剛才提到的《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外，《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訂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公約》中有關保障意見和發表自由的條文，以及和平集會的權利，已經包括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內，並藉此在本地法律中生效。特區政府是守法的，我們一向均在《公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辦事。



	代理主席，我在聽取各議員就這議題提出的進一步意見後，會就個別範疇的事宜再作回應。



	多謝代理主席。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我今天本來打算以新聞或傳播工作“老兵”的身份，或擔任十多年大專新聞科老師的身份來作一番自省，解釋“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道理。但是，聽完了局長“人肉錄音機”式的發言後，我卻被迫將茅頭指向特區政府。



	本來我是打算作出自省的。新聞自由從來都不是絕對的自由，而是相對的自由，它會受到政治壓力、法律、經濟、外部壓力和自我控制等因素影響。關於這方面，我其實可以給你們講授一課也不介意。但是，儘管這種自由是相對的，但它卻仍要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障才行。喜歡便想出新招數......原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已變成行政和政治控制工具，竟然把選舉指引適用於大眾傳播工具，即互聯網上的電台和電視及電子媒介，亦須遵守。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互聯網是甚麼東西。互聯網的電視台和電台，你知道是甚麼東西嗎？你如何規管它們呢？我現在告訴你  我預告  我一定會以身試法。指引推出時，我一定會立即以身試法，看你能否奈得我何？只要我的IP在海外便行了。現在是甚麼世界你也不曉得。



	選管會這次的做法，百分之一千是因為你。我發覺你最近有點問題，其實我一直也祈禱，希望你身體健康，因為你最近才“通波仔”，但為何你做完手術後的結果會這樣呢？一次又一次的。也許我是對號入座，但一些措施卻好像替我度身訂造似的。如果我明年參選，而我又是網台的節目主持人，按照你的指引，我是不能再主持節目的了。然而，局長，我卻是必定會主持節目的。



	我不知道你有否進行調查，現時全香港最受歡迎的網台正是“小弟”的網台，特別是談論政治和時事的節目。你要對付我？不要緊，但現時你卻連大眾也要對付，不只是我們。機關算盡，這是甚麼政府來的？社會應該是一天比一天進步，但所有事卻不斷開倒車。更妙的是，立法會竟亦有民主派議員配合，膽敢收緊《議事規則》。我昨天不就以身試法了嗎？正因為你，我昨天是第一個被驅趕離場。

	在昨天的特別會議，“小弟”成為了第一個被事務委員會主席攆出會議廳的議員。趕我離場的主席其實也很辛苦，忍耐了很久，但他是不能不驅逐我的。通過了《議事規則》，可以備而不用嗎？若是這樣，通過《議事規則》幹甚麼？你以為真的如李卓人議員所說，若“毓民”也是委員會主席，也可以趕別人離場的？備而不用？立即便用了，第一個便讓我試一試。



	我們的新聞自由是相對的自由。在美國則是絕對的自由。這種絕對的自由受憲法保障，但當然，實際運作上也是相對的自由，這我們也很瞭解。美國有“憲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便是“No Law”兩個英文字，即立法機關不得制定法律妨礙新聞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很多記者被迫在法庭透露消息來源，而若他不透露而被判坐牢，他們便會用“憲法第一修正案”來抗辯。你可以看看，有很多書籍，上網搜尋也會看到的，局長。



	那些是絕對的自由，但也有相對的限制。政府可以用很多行政手段，包括我們剛才提及的“吹風會”，也可以作弄不聽話的傳媒，但在最後也有憲法的保障。我們所謂的憲法保障，即你剛才做“人肉錄音機”時所說的一切卻是有“但書”的。知道甚麼是“但書”嗎？即是說，你有這些自由，但是......若妨礙社會善良風俗便會沒有、若因為甚麼、甚麼又會沒有、因為國家安全又會沒有。是有“但書”的。現時的問題是不斷發揮這種“但書”，局長。昨天便已經是如此了，那位“法官”真的是“懵懵地”的，別人問他如何規管也回答不了，只是說“er......這個大眾傳播”。然而，那不是大眾傳播，而是小眾媒體，兩、三個人拿一台server便可弄個網台的了，“老兄”。一天懵懂三十多次，總是想着限制和管制。你如何管制呢？我一定做給你看的，你關我進牢子嗎？





代理主席：黃議員，請面向主席發言。





黃毓民議員：代理主席，不好意思，我看到“這條友”便惡向膽邊生。



	我原本不是說這些的，我的發言稿在你那裏，題為“堡壘從內部攻破”。我們是懂得自我反省的。我從事傳媒工作數十年，由1973年開始，已經做了38年，我們是懂得自省的。甚麼自我檢查，yellow journalism，我們在新聞教室中已說了不知多少遍。的確有一些新聞媒介斷章取義，喜歡揭醜聞，胡亂來的，但它們怎也及不上政府這種......說得難聽一點......這不是“陰謀”了，而是“陽謀”，擺明車馬的，霸王硬上弓，包括替補方案也是如此，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如此。你看着我笑便行了嗎？



	我昨天說過，你有替補方案之後，我便一定跟你鬥爭到底，林瑞麟，甚至你將來擔任CS也一樣。我本來下屆不再參選了，但為了你老人家，我下屆會再參選，跟你多4年。說完。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毋庸置疑，香港是有......或許應該這樣說，是還有新聞自由的。 



	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對於一個民主的體系，是重要的把關者，而在一個不符合公義、不公平的制度下，亦是一個凸顯不公平的重要工具。但是，在一個不公平的制度下，新聞自由與法治卻同樣也是很脆弱的。



	代理主席，我認為今天的議題似乎稍為偏離我所看到的重點。代理主席，我認為我們目前所關注的，不單是新聞自由這樣簡單，而是新聞自由的質素究竟是怎樣？



	代理主席，我所說的是，我們的傳媒工作者在這種環境下，如何能夠面對經濟及政治的壓力，而可以有足夠的定力維持編輯自主，以致有真正高質素的新聞自由。代理主席，老實說，回歸以來，其實直至最近，我們對於香港新聞自由的質素的確感到越來越擔心。我剛才提及經濟及政治壓力，我或許先談談經濟壓力。



	在現今社會來說，似乎沒有一間報社能令人安心覺得它不受經濟壓力影響。我們有很多同事也提及最近港鐵公司關於登廣告的問題。代理主席，我當然知道港鐵公司作出了一些解釋，而最近它亦去信泛民主派的議員，重申其立場。



	代理主席，我並無證據質疑港鐵公司所說的是否事實，但事實卻是，它所聘用的廣告公司或廣告代理人，確是認為經濟壓力可以奏效。代理主席，這正是問題所在。為何它會這樣想呢？為何它會有這樣的提議，而為何它認為這提議可以達到港鐵公司或它代表港鐵公司所認為應該達到的目標呢？其實，它是否洞察了傳媒的弱點，或它覺得市民對新聞自由的期望也只是空談的？因為在金錢掛帥下，是沒有人會屈服的......對不起，代理主席，應是沒有人可以不屈服的。



	司長昨天也說香港年青人不應該有任何渴望，而只應渴望成為下一位李嘉誠。可能我們的社會文化正是這樣，而傳媒在過去多年的表現確實令人擔心。



	代理主席，我們當然聽過一些......不是報道，而是一些社會公認的事實，便是某些報章如果開罪某一企業集團，該集團轄下的“超市”、樓盤便不會在該報章刊登全面廣告......對不起，應是不可以刊登全版廣告。有多少間報社能堅守原則，並說：“不登也罷，我們怎樣也要為社會公義發聲。”？代理主席，如果有的話，我真是覺得......但我看不到。



	除了經濟壓力似乎是“沒法擋”之外，我們也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政治壓力。代理主席，同樣地，從回歸以來，有多少文字傳媒，有多少份報章背後的大老闆不是與北京政府有關係的呢？代理主席，我想到的只有一份，那份報章當然連到內地採訪也不能。其實，這報章背後是否真的和北京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從表面上來看。但是，令人感到擔心的是，有了這些關係，到了緊急關頭時，又有多少報章真的不會自我審查、自我質疑，並維持編輯自主獨立的立場呢？代理主席，我認為確實是不可以令香港人安心的。而最近這股潮流很不幸地延展到其他媒介，我說的是電視，甚至可能是電台，最終，傳媒可能是無一幸免的，所有文字及電子傳媒多少也會備受政治壓力，在有意無意之間，其編輯自主已受影響，以致影響我們的新聞自由的質素。



	代理主席，這些問題，我們是不容忽視的。香港有數間大學設有教育新聞工作者的科目，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立足於新聞界而不怕經濟及政治的壓力呢？(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湯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今天的議案是討論“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當然，支持政府或奉承權貴是個人的自由，只報道花邊新聞，報喜不報憂，也是個人的自由。但是，我相信何秀蘭議員所說的報道，就是要報道真相，即使真相令很多人覺得不方便或甚至涉及一些陰暗面，亦要有報道這些新聞的自由。即使意見很不中聽，不單是對政府不中聽，對其他人也可能不中聽，但卻仍要能表達意見。這便是難處所在。



	代理主席，若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是旨在說不中聽的意見或揭露陰暗面，那麼提倡這些自由便等同指引別人走一條充滿荊棘路，因為要報道一些不受某些人歡迎的消息，便必然要面對很多風險，包括政治強權的打壓  這只是其中之一，湯家驊議員剛才的發言亦提及很多經濟上的風險。既有風險，人們便會問，如果不報道這些消息，是否便沒有人會買他們的報章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從事報業的年代，報章的使命很單一，而讀者也是有要求的，跟現時的讀者很不同。今時今日，有很多調查旨在找出讀者是否相信報章報道的花邊新聞。結果顯示他們是不相信的。大家都不太重視其可信性，但最緊要“好玩”。如果一份報章報道太多認真的消息，讀者會感覺沉悶，相反，大家卻很喜歡看到人們如何打扮的報道。所以，純粹從銷路的角度來看，這些新聞根本沒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那麼為何不走一條容易的路，而要走一條困難的路呢？尤其是在今時今日，不單有政治壓力，還有抽廣告，甚至控告誹謗的官司等種種情況。



	代理主席，在我從事報業的時代也已存在這些風險。在1967年暴動的時候，有人拿着武器到《明報》編輯部問誰是編輯，當時《明報周刊》編輯“波叔”就在那裏，那人問他是誰，他說自己只是小角色，那人便問老闆在哪裏？“波叔”說老闆還未回來，那人於是便跑到樓下等候。情況是這樣凶險的，“拉人封鋪”的情況存在的，抽廣告亦是有的，這些都曾發生過。這些風險不是今天才存在。然而，為何有人仍要走一條這樣充滿荊棘的路呢？



	代理主席，當時我們唯一與這些危險抗衡的就是心裏的強烈信念，認為有些事情是應該做的。即使是我自己亦寫過評論他人的文章，以致有很多人罵我。我便說，我既然罵了人，別人又為甚麼不罵我？難道他們會不反對的嗎？其實，每說一句話，你便得知道後面有很多人正等待攻擊你，所以，你說話自然要小心，看看說話是否有根據，你評論的人是否有力還擊，如果他沒能力還擊，你便要對他更公平。所有這些都是要考慮的。相反地，如果你不說任何“critical”即攻擊性的說話，你便無須擔心。可是，為何人們仍要說這些話？因為他們認為這件事是重要的；他們有強烈的信念、救亡的情懷、憂患的意識，因為他們有理想，覺得一定值得為此事冒險和犧牲。為何我們和湯家驊議員今天覺得很失落？原因是，一方面風險越來越大，維護新聞自由的人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亦沒有人願意挺身維護任何人，因為棒打出頭鳥。如果新聞工作者不發聲，事情很快便會過去了。那麼，為何要挺身報道呢？所以，負責報道新聞的人便不報道這類新聞，而即使他們報道後受到不公平的攻擊，其他人也會不發聲。原因全是由於沒有這種情懷。今天的人是很現實的。



	代理主席，為何我們這麼現實呢？這才是我們真正要探討的問題。是法律有問題嗎？其實法律沒有問題，是運用法律的人有問題，是法律被人錯誤地運用時，其他人也噤若寒蟬。



	代理主席，我非常佩服現時內地某些傳媒，他們千方百計要報道消息，即使要冒很大的風險，經常都有“拉人封鋪”、拘捕總編輯的情況也在所不計。他們會因打壓而稍為停止，但當不受注意時，又會繼續報道。為甚麼呢？是他們的法律較我們寬鬆嗎？是他們維護自由的框架較我們完善嗎？不是的，是因為他們的愛國情懷，他們有一股信念，覺得中國的前途一定要靠人們說真話，有一些不平事便一定要發聲，否則，人類便會淪亡。他們有一個信念，人的尊嚴是建基於說真話、有權說真話，即使為此而犧牲，仍然值得。



	代理主席，我們不妨反躬自問，為何香港今天缺少這種情懷？多謝。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清楚列明，香港居民享有新聞自由及言論、遊行、示威等表達意見的自由。自由黨開宗明義，以“自由”為名，當然跟每一位港人一樣，均會竭力捍衞大家所享有的各項基本自由，何況這些均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賴以成功的基石。



	整體而言，市民對於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的落實，大部分時間均是滿意的。例如，港大在上月26日公布了在該月11日至18日進行，訪問了1 003名市民的調查，結果發現，68%受訪者均滿意本港的新聞自由程度，不滿的比率僅得13%。



	事實上，自回歸以來，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每年均可以在維園舉行，傳媒亦能自由報道，亦可自由跟進內地維權人士等的新聞等，均是些活生生的例子，證明港人依然享有很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滿意新聞自由的市民一直佔大多數，但滿意的比率再度出現下滑的趨勢，由2009年下半年的75.3%開始回落。同一項調查亦發現，54%受訪者覺得新聞傳媒存在“自我審查”，亦是回歸以來新高。這種趨勢無疑反映了傳媒正面臨着很多挑戰，需要大家，包括傳媒本身時刻保持警覺，努力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不受減損。



	一個多月前，便發生了一場有關新聞自由的風波。當時有報章把港鐵廣告及有關港鐵一則“趕發水尾班車”的新聞，放在同一版面。不久，全港15間報社均收到港鐵的廣告代理浩騰媒體(下稱“OMD”)的信件，指如果它們一旦刊登港鐵的負面新聞，便會保留抽起廣告的權利。



	這事件被揭發後，引起公眾譁然，輿論亦質疑港鐵以廣告收益來要脅，企圖干預媒體的獨立自主。港鐵當時的署理行政總裁何恆光先生及OMD即日向公眾道歉，指事件純粹是廣告代理錯誤詮釋港鐵的指引，而OMD亦收回信件。何先生又承認有一名港鐵市務部員工事前看過該封信件，是員工敏感度不足。但是，他澄清管理層事前“未有留意”事件，也無企圖或意圖干擾新聞的自由。



	我們認為這種明目張膽損害新聞自由的信件，真是收一次也嫌太多。而究竟事件是否一如港鐵所言，純屬“錯誤詮釋”，抑或另有別情，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既然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最低限度有責任瞭解、調查事件，以及向公眾交代，絕對不能好像運輸及房屋局方面的一句：“事件純屬港鐵的商業決定”，推搪過去便算。



	不過，對於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未審先判”，未查清事件，便指控港鐵“赤裸裸損害新聞自由”，我們是不能認同的。



	對於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我們亦聽過不少聲音，指政府往往先向“友好傳媒”放風，經常想以這種“親疏有別”的發布方式，影響傳媒。只要大家看看在重大政策，如施政報告及預算案公布前，有些傳媒往往得“風聲之先”，“爆料”快且準，有時連我們議員也要看着來辦事，也難怪外界有這種看法。

	雖然事情是否真是這樣，實在難以證實，但“空穴來風”，政府亦須顧及公眾的觀感。就此，我們給政府的忠告，是一字記之曰“誡”：切忌做出瓜田李下的舉動，又或嘗試干預傳媒自主。



	至於說政府有否利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來打壓表達自由，我們認為證據未必充分，但從過往的事例顯示，當局執行這項條例時曾惹起不少爭議，有關的法例和執法的準則確是大有檢討的空間。



	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中所提及的原則，我們是贊成的。對於張國柱議員的進一步修正案，建議政府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數，鑒於港大及其他組織均已經有定期評價，如果由政府接過來做，要注意會否反而惹來獨立性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自1997年回歸後，香港在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已經逐步與偉大的祖國接軌。早前在議事堂上討論經濟融合議案時，亦有大部分議員支持香港要與內地廣東省進行經濟融合。



	其實，新聞方面的情況也很接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新聞的運作上，香港也是逐漸與中國其他大城市越來越等同。我們香港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被網民稱為“CCTVB”，這便可以清楚看到，它特別是在節目和新聞選取及報道上，是與我們的中央台不遑多讓，同樣是偏頗、歌功頌德及宣揚政府政策，但批評和鞭撻政府錯處的報道卻越來越少，亦越來越少公正報道，特別是對泛民、反對派和我們這些激進反對派的言論，更是甚少有報道的。



	其實，電台和電視台的情況也是相同，但英文台的情況會比較好。例如，比較我在1997年前出現在香港電台(“港台”)的節目次數，當時我出現在港台中文和英文新聞的比例差不多，很多時候更是中文新聞會較英文新聞為多；但在1997年後，特別在近年間，我出現在港台英文台新聞的次數，是會較中文台多出三、四倍以上。這便可以看到，中文新聞對於較激進言論的議員及有關政治評論的操控，是越來越收窄的。



	代理主席，香港的傳媒在制度和法律上是仍然擁有新聞自由的，但最大的問題是，雖然傳媒擁有新聞自由的空間，但有不少人士基於其老闆是大財團人士，又或是與中方有密切關係的人士，既然老闆的政治背景是親中或親建制，當他們聘請了這位員工，員工便需要依照老闆的意思，這便操控了傳媒和新聞的自由。這是香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特別是現時越來越多有錢及有財勢的人士收購報章，或是在電子傳媒方面作進一步操控。例如我們的前議會同事鄭經翰所成立的新媒體，亦是由很多財團擔當其背後老闆的，很明顯地，其政治取向便絕對不會回到像他當年於“風波裡的茶杯”的風格，因為他受人錢財，也是要為人消災，而明顯地，在未來他也是會繼續為建制政府而吹噓和護航的。



	香港傳媒的第二個問題是，其實香港只是一個很細小的社區，人士關係網絡是很密切的，當中的個人恩怨亦有很多，而不少傳媒會針對個別政治人物，因為它們的主編或老闆是把自己與某些人士的個人恩怨放在公共利益之上。在這方面，《明報》、《蘋果日報》及商台便表現得最清楚。它們之間和“毓民”在過去的恩仇，是完全蒙蔽了它們作為傳媒的獨立性和應有的社會責任，變相是公器私用，因為不滿意一名黃毓民議員，它們是會扭曲新聞報道的。任何有少許針對黃毓民議員政團的新聞，它們便會醜化和誇大報道；但有關他正面的事情，卻完全隻字不提，更荒謬得連他該次報名參選立法會議員的新聞，有些報章也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這則新聞，連《文匯報》和《大公報》也有報道，但一些所謂支持民主的報章卻竟然隻字不提。由此便可以看到一些傳統中國人的問題，所以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也是有他的理由的。他們的個人恩怨竟然可以凌駕於公眾利益，凌駕於新聞報業應有的專業水平之上。



	如果大家看看某些外國政治領導人和外國傳媒間互相尊重的原則，便可以看到香港的新聞媒介是很欷歔的。很多前線人員其實很專業，我亦聽到有不少前線人員告訴我：“‘大’，我們是寫了報道的，但只是上頭沒有使用”。有時候，他們是寫了一大篇報道，但卻有四分之三的內容被刪去，而其標題也是被嚴重扭曲的。這些主編的個人情緒和個人發泄，使他們完全忘記自己應該是一位專業的新聞從業員，其專業性也是成疑的。

	我們再看一些名家的說法，特別是《紐約時報》當時辦報的精神，它已經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紐約時報》的信條是：“刊登適合刊登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它創刊了一百四十多年，始終堅持創刊時的原則和精神，是屹立不搖的，亦成為了美國公認的報業典範，因為它是力求真實、無畏焦懼、不偏不倚、不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的。



	我希望香港的新聞從業員，不論是前線人員、後方行政人員或老闆，能學習《紐約時報》的辦報原則，堅持專業的新聞自由，不要像我們的高官般變成了“狗奴才”。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是現代民主社會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新聞對公眾輿論具有影響力，因而成為市民參與社會管治和公共事務的重要資源。



	香港回歸以後，《基本法》賦予香港較過往更大的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讓新聞媒體可以成為抑惡揚善和促進公共事務的利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隨着社會本身的變化而變化。香港回歸以後，社會進一步開放和民主化，互聯網等新技術不斷發展和普及，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也有飛躍式的發展。人人可以透過網絡表達意見，一些人甚至可憑個人或小團體的力量，建立網上新聞服務或言論平台，而傳統媒體也積極拓展網上新聞。所以，現時的新聞事業變得更多姿多采。



	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高度重視這些權利，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着這些權利。本地及海外均有學術機構或團體，密切地監察着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持續十多年不間斷地進行有關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調查，結果顯示，以10分代表絕對自由，回歸至今，市民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評分基本均在7分以上。今年2月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新聞自由有7.12分，言論自由則有7.4分。這些結果均說明，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有保障的。


	從保障市民的自由和權利等角度來看，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從來都不會嫌多。從政府施政的角度來看，就是要致力促成更公開透明的政府。縱觀全球，即使最民主的社會，不少政府官員也會有一些不大情願公開的資訊。因此，要讓政府在陽光下執政，必須靠全社會及新聞界共同努力。民建聯認為，一味“靠鬧、靠激”的手法、凡事政治化、亂扣帽子和政治攻擊，均無助於促進政府透明施政。作為有承擔的政黨，我們希望透過鞏固社會價值觀和理性的討論，促進互信，使政府提高透明度，並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和政治參與權。此外，我們亦須支持新聞界繼續透過真實、準確的新聞報道，以及公正、持平的言論，促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使香港更民主。



	香港是法治社會，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受法律保障，但仍不時遇到各種挑戰。傳統新聞媒體存在不景氣的問題，包括互聯網的衝擊，讀者羣的流失，廣告也跟着轉移，新聞媒體同時要解決自身生存和堅守新聞原則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一些媒體過度注重銷量，片面追求轟動效應，造成新聞質素和公信力下降，這些都是我們不願看到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去年年底所作的調查顯示，市民對傳媒機構的公信力的評分全線下降。



	我們近來亦注意到，港鐵的廣告代理公司浩騰媒體在4月19日向多家報章發出信件，嚴重侵犯新聞自由。就此，社會必須清晰表達不能容忍這類事情出現。



	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的原議案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要保障新聞自由。但是，我們認為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表述得較準確和完整，所以民建聯贊同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



	民建聯認為浩騰媒體侵犯新聞自由一事已經查清楚，是這家公司犯錯所致，但我們不認同藉此事件以攻擊政府的過度政治化做法，因此會反對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流於捕風捉影，所以民建聯亦會反對。



	民建聯認為，《基本法》已對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作出憲制性的保障，特區政府必須依法落實。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公約，必須通過本地立法加以實施，公約中有關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條文，已得到《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保障。因此，民建聯亦希望今次討論能夠帶出一個信息，便是我們要確保新聞自由及(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多謝代理主席。





謝偉俊議員：代理主席，2000年11月13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日子。當天早上，我懷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到終審法院拿取一份判決書。當時另一方的訴訟人  我理解甚至覺得  似乎覺得結果不是太理想，所以便乾脆不到場。結果，當天終審法院的判決  是關乎鄭經翰與我的訴訟的判決  使香港在誹謗法方面有一個分水嶺式的判決(landmark decision)。



	這是在1997年以後發生的事。事實上，各界一致覺得這個判決使很多關於誹謗及言論自由的訴訟，在涵蓋範圍方面是擴闊了。因為自此以後，即使是心存憤恨或報仇心態而作出的一些假稱公平的論述，也要面對一些以前所沒有的、必須在法律上答辯的理由。



	在新聞工作方面，我當然不能與一些在座的同事相比，但我作為律師、大律師，也曾多年在電台差不多全職地擔任一些節目主持及撰寫稿件，各方面的經驗或許也有一些。



	看回香港的新聞自由，其實是否如一些同事所覺得般悲觀或一直在退步呢？還是相反地，我們現在的情況可能已是到了失衡的程度。今天《蘋果日報》A31版的國際新聞有一段很大篇幅的報道，是關於一名英國議員公開了球星傑斯先生涉及婚外情一事的新聞。為甚麼會這麼“大件事”的呢？因為即使法院已發出清晰的禁制令，甚至是現在很流行的“super-injunction”(超級禁制令)，而英國亦已頒布了6項這樣的禁制令，但這些禁制令原來都是無法執行的。



	在互聯網的年代，加上Twitter，資訊傳遞速度驚人，根本完全不能以我們傳統的法制和法律來適當地、平衡地控制現在的言論自由。所以，今時今日的香港，恐怕與其他國家一樣(包括剛才所說的英國)，情況已是失衡了，失衡的幅度已到了過於偏向言論泛濫的時代。



	代理主席，黃毓民議員剛才提出一些主觀的意見，內容關於網站、甚至其有關的取向，以及將來選舉的限制等。坦白說，我也經常收聽他們的“人網”，也知道他們說過些甚麼。他們所說的內容，所用的言詞，對其他人所作攻擊的程度，是遠遠超乎我們以往甚或現行法律在一般情況下所容許的公共傳媒的尺度。不單使用粗口，更攻擊劉慧卿議員的身世及性方面的背景，有一段時間更是兩個政黨或黨內人互相攻訐，用詞的自由度簡直超出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自由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問題不在於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有太多的限制；相反地，我覺得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在言論泛濫、自由泛濫的年代，作出適當的平衡，以致社會有適當的制衡。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只會朝着無政府主義的方向發展。



	在這方面，我希望當局能參考英國現時發生的事，對一些不能在法例上作出制衡的問題，展開一些修補漏洞工作。至於如何做，恐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而由於時間所限，無法在此具體地論述。我覺得，現時較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作出適當的制衡，而不是如一些同事所說般，在制度上或法律上出現言論自由退步的情況。



	同事剛才所說的，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制度本身或法律本身存在問題，純粹是說現在一些市民、傳媒或商業機構本身的取向。即使有最良好的制度，亦可能有人選擇性地向不論是地產霸權、傳媒霸權還是任何霸權低頭，但這並不是制度本身出現問題，而是價值觀的問題。可能是現今社會出現了一些不大健康的價值觀，而這恐怕是不可以藉立法來處理的。我們最多可以做的，是鼓勵從教育及栽培方面着手處理。但是，這正正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



	最重要的不是我們要做些甚麼來放寬，而是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選擇提供給市民或傳媒。即使有些機構可能會濫用其經濟上的權力或霸權，但如果社會上有足夠的選擇及足夠的媒體，讓不接受這種霸權的人選擇，或是讓市民及讀者選擇，這社會並不是沒有言論自由。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像某些社會般，沒有選擇的餘地。香港並不是沒有選擇的社會，相反地，香港的選擇是越來越多，甚至選擇多至如我剛才所說般，我們應該做些工作，從而取得較合適的平衡。



	代理主席，恐怕時間非常有限，我只可以多說一句，就是即使是美國這個相對而言最自由的社會，無論在金權上還是在政權上，只要大家有留意，也看到Fox News經常投訴奧巴馬政權不理會他們，很多時候更杯葛他們。大家可以由此明白到，其實即使政府或某些商人選擇性地使用與他們相熟的傳媒提供服務，亦絕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有choice，有其他選擇，有其他與政商界不是那麼close的傳媒讓大家選擇，這已足夠了。多謝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局長一開始便提及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甚麼水平，他引述了無國界記者給予的評分。他似乎覺得很滿意，說我們由2008年的第五十一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三十四位。我真的不知道為何香港淪落到只是排名第三十四位，他卻竟然有一點滿足。



	代理主席，在經濟自由方面，我們是名列甚麼位置呢？是第一位，即使不是第一位也是第二位；在法治方面，我們亦是名列前茅，為何到了新聞自由，我們排名低至第三十位以外，卻不覺得震驚或擔憂呢？有些人會說，自由是可以看到的，回歸後，難道沒有看到每年也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有誰加以阻撓呢？這是享有表達自由的最好顯示。法輪功成員可以繼續在公眾地方深呼吸，甚至在中聯辦門外也沒有問題。一年之中，香港舉行了多少宗示威？我們被稱為示威之都。



	代理主席，香港一向享有自由，我們有自由之都的美譽，我們是否要把我們的期望跟內地比較呢？你可以說我們較內地享有更多自由，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們是否期望香港可繼續享有我們引以自豪的自由環境和人權保障呢？



	自回歸後，我們感到很多方面的確面臨自由萎縮和社會空間倒退的威脅，很多事情的發生，讓我們有一葉知秋的感覺。我們不能不提高警覺，尤其是我們缺乏了一個作為多重保障的全面民主制度，所以更要格外小心，如履薄冰。



	很簡單，局長是否還記得回歸當天發生了甚麼事？很多人在會議展覽中心會場外示威，警方卻容許以超級聲浪廣播貝多芬音樂，以期阻礙市民的表達自由；即使向投訴警察課投訴，經過了一段長時間，最後仍是不了了之，警方不接受有關指他們當時的做法是障礙了言論自由的說法，這是第一點。第二，大家知道，表達自由不單指上街示威、高舉標語牌時不受騷擾，或沒有人施加障礙或威脅，更重要的是，希望表達信息的人能夠自由地和在沒有不合理障礙的情況下到達他們要抗議的地方，尤其是到達一些象徵權力機構的地方，包括政府總部和中聯辦。


	代理主席，在回歸後不久，政府總部無故建了一個“鳥籠”，變成了鳥籠政府總部，當時的理由是發生了縱火事件，所以要加強保安。可是，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之後，鳥籠便起了規範作用。這其實是最好的行為藝術。政府的行為藝術便是以這個鳥籠表達出政府的包容性和容忍度。之後，代理主席，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政府最初是連假日也不准市民到那裏抗議示威，導致我們要第一次動用上訴機制。幸好，當時由一位相當開明的法官主審案件，最後判我們得直，政府最低限度在非辦公時間，包括假日，一定要開放政府總部，容許我們到那裏示威抗議。從這些行動，我們便看到了政府的心態。



	中聯辦門外更不用多說，無故地築起了花槽，令我們無法集會，又在僅有的通道架起重重鐵馬，使我們即使在這裏只進行簡單的抗議示威，也受到很多障礙，記者更無法近距離採訪或拍照。為何要這樣做呢？更甚的是，較早時有一羣法輪功成員在外面靜坐抗議，卻竟然被政府無理和不合法地拘留及檢控。



	代理主席，這便是我們面對的情況。此外，還有很多事情是政府利用本身的酌情權施加限制的。例如，政府早前拒絕讓神韻藝術團的技術員入境，指他們來港會搶去港人“飯碗”，令他們無法來港負責舞台燈光和處理台前幕後的裝備，最終要司法覆核。政府結果敗訴，現在面對賠償，這不是政府要負責，又是誰要負責呢？



	如果政府採取這種手段，大家便看到，很多無形之手正在大眾傳媒當中操作。港鐵公司只是我們看到的其中一個例子，那是政府不小心暴露了出來，但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就是這個局面(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我希望局長能夠就剛才舉出的例子作出回應。





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我感謝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讓我們有機會討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表達自由。



	代理主席，對於像我一樣在中環上班的人，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人派發免費報章，但我從來不會取閱，因為免費報章是依靠廣告生存，很多時候所報道的也是一些較少爭議的資料，大部分是娛樂性的新聞，我很擔心如果索取了免費報章，便會令一些傳統上需要支付薪金給記者、要認真報道新聞的報章更難以生存。



	代理主席，我很明白，對於報道新聞及新聞自由，經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記得數年前看過一篇由資深傳媒人撰寫的文章，內容是《明報》的主管高度讚揚一名剛剛從新聞系畢業的應徵者，她節衣縮食也要當上新聞從業員，因為她知道新聞從業員的薪酬很低。那位《明報》主管很高興能遇見對新聞工作充滿熱誠的年青人，但撰文的資深傳媒人卻很生氣，因為今時今日，初入職的記者的薪酬跟她自己多年前入行時的薪酬相差不遠，她認為編輯或規模大的報館不應該利用一些對新聞工作充滿熱誠的年青人，繼續向他們提供很低的待遇。



	事實上，經濟理由的確能主導及牽制新聞自由。何秀蘭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原議案，跟廣告公司的一封信其實有莫大關係，而該事件亦生動地向大家描繪了經濟原因足以影響我們的新聞自由。有鑒於此，我開宗明義便說很多人索取免費報章，或多或少也影響了傳統報章的生存，影響了新聞從業員應該得到的比較合理的待遇。吳靄儀議員剛才發言時說，我們的新聞自由十分依靠新聞從業員的價值觀及情懷，所以，我覺得捍衞新聞自由不止是當局的責任，亦是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責任。



	然而，代理主席，當局的責任當然更重大。談及新聞自由或表達自由，我一定要談談最近被大幅報道的塗鴉少女，她在城中各個熱點進行有關艾未未的投影或噴漆藝術。



	大家可能有留意，曾灶財，即“九龍皇帝”，以前也是四處塗鴉以展示他的墨寶。劉健威經常陪伴曾灶財到處塗鴉，他在報章發表了一篇有關塗鴉少女的文章，當中提及有一次他陪曾灶財到鑽石山志蓮淨苑塗鴉，同行的還有CNN的拍攝隊，“皇帝”(即曾灶財)寫了一會，一輛警車駛來，警察下車干涉。他覺得要公平反映香港警察的素質，所以沒有告訴警察同行的是國際傳媒CNN的人員。可是，警察很禮貌的叫“皇帝”不要寫下去，還詢問要不要送他回家。他說香港警察的文明令人驕傲。他又指出，“皇帝”在街上塗鴉50年，墨跡遍港九，但何曾被重案組追緝？他侍奉“皇上”十多年，只替他繳納過500元罰款，這是他所見“九龍皇帝”付出的唯一法律代價。現在他目睹塗鴉少女被重案組調查，他這樣寫道：“現在世界變了，警察也變了  區區一個‘塗鴉少女’，在街上噴上艾未未的形象和‘誰人害怕艾未未？’竟然立案交給處理大案的重案組拿辦。街上塗鴉變得和殺人販毒同等重要，港警的價值觀不明顯改變了嗎？難怪有人批評，在這事上，警察已流為政治工具。政治考慮，令警方改變了價值觀、亂了方寸。”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其實亦提及我以往曾提出的一個問題，便是警方竟然以《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理由，阻止展示民主女神像，這反映了被警方拘捕的人是越來越多。特別是今年3月的反財政預算案示威，如果以本地示威來說，被警方拘捕的人數是有史以來最多的，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警方或當局想收窄香港的言論空間。



	我很高興今天多位同事提出修正案和發言。我希望香港人關注，言論自由其實是要靠所有人及政府捍衞的。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關於余若薇議員剛才的發言，其實很簡單，這正是中國的“莫，須有”故事。岳飛在大理寺受審，有沒有理由把他置諸死地呢？沒有的話便安插一個罪名給他，因為“須有”。



	回歸時，李明逵曾以貝多芬的樂曲掩蓋示威者的聲音，現在想來李明逵這人還算不錯，他最低限度不會明目張膽，只是想方設法保存他們的顏面。我曾為這事多次指責他，因我是貝多芬樂曲事件的當事人，他當時似乎是要維護政府、警察的顏面，所以便播放貝多芬的樂曲。示威之初我也不知發生甚麼事，竟奏起了這麼雄壯的音樂，完全掩蓋了其他聲音。他真的算是一片好心，不像現時的警務處處長般撕破臉皮，獨斷獨行。



	我試舉一個簡單例子。這個周末的六四遊行，我又會着一具棺材前往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是中共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但它會任由我把棺材放在那裏，為甚麼？它曾經不准許，但後來卻容許了，因為外交人員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那一幫官僚始終有一點差距。中聯辦可說是特區政府的直屬上司，兩者距離太近，隨時可以召見林局長或行政長官，對他們訓斥一番，或在雙方偶遇時即時加以責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所管治的是外事，正是山高皇帝遠，通常不會召見及訓斥林局長和行政長官，既然這是一年一度的事情，它也就任由我擺放了。



	中聯辦是抗議中共囚禁政治犯的熱門地點，於是警察便憑藉政治喜好而執法。我很想告訴香港市民，有很多人說既然“長毛”在攪事那便壓制他，因他是在攪亂香港，但大家必須明白，當一個政權的高層暗示下屬可以枉法、誣告、無緣無故阻撓市民行使正常司法權利的時候，你們以為警察還是不是人呢？警察當然也是人，但“上梁不正下梁歪”，如要警察進行政治執法，他們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不過，在執法的過程中，他們知道原來有空子可以鑽，只要得到上司默許便可。換言之，在警務處處長得到特區政府默許，而特區政府又得到中共政府默許的情況下，他們是可以憑藉喜好而執法的。所涉及的不一定是政治喜好，可能視乎彼此是否認識，對方是否有勢力人士。



	很多香港人不明白這一點，警察一旦淪為執政者的工具，便一定會腐化，會根據相當不同的理由，自行尋找另一套準則來執法。他知道上級人員有求於他、暗示或明示他可以這樣做，便會生出自己為何不可以枉法的念頭。當下級人員幫助上級人員枉法時，彼此之間其實已經建立了一種關係，這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我要求你拘捕“長毛”時你照辦，他日當你私下釋放另一位“短毛”時，我可能不予理會。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意味執法部門開始根據“上大人”的意旨行事，今天以政治掛帥，明天可能基於經濟上的目的，將來則可能要顧及其他東西。



	現在支持這個制度的人，將來會看到這個制度變得腐爛不堪，例如胡錦濤的兒子在香港開車輾斃路人後不顧而去，又或溫家寶的妻子透過出售珠寶貪污，但當局和ICAC均不會作出檢控。這種對少數人或某些政府憎惡的人作出的枉法和誣告行為，實際上是開創了制度腐敗的源頭或反映出腐敗的程度，這才最值得我們擔心。



	我個人的權利並不要緊，反正你們無論如何均會在中聯辦拘捕示威者，稍不合意便會拘捕三數人士以作交代，所以社民連中人現時才會經常被捕。行政長官自稱受傷，他受傷當然需要報案。在急症室被問及因何受傷時，他答說是奉妻子之命來求診，因為胸口有一片瘀傷。對方自然詢問他曾前往何處，他答稱曾出席一項剪綵活動，於是被捕人士便一定會被控告襲警。最終，涉案人被控以涉嫌襲警的罪名。



	由於要維護“一黨專政”，又要維護富有人士，於是李嘉誠那幢位於皇后大道中的華廈便閒人莫近。整個制度都是為了維護一個專制的政權，而這個專制政權的基礎正是那批富有人士，所以腐敗之象已呈。



	其實局長你本身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俗語有云“馬屎憑官勢”，你就好比那一堆“馬屎”，遺落在這兒，阻擋了民主的大道。為何無人敢剷除你？因你有皇命在身，既有曾蔭權的蔭庇，也有職級在曾蔭權之上的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保護。現在問及你的升官事宜，你笑而不答，意味你已經距升官之日不遠，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相信也有你的份兒。腐敗便是由此而起，區區一個新聞官排出一堆“馬屎”，阻擋了香港人的去路，還要為這個政權護航，但我們卻無法剷除他。因此，我認為現時的情況已相當腐敗，也很擔心政治執法會成為另一重腐敗的開始。





陳茂波議員：代理主席，何秀蘭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只有很簡單的一句，“促請當局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我相信對於這個訴求，大家是毋庸置疑的，即使翻出《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亦有以下的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一直以來，我多次指出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是香港的優勢，更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在我們與內地競爭何者才是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議題上，這也是內地難以追上的優勢，我們必須珍而重之。究竟香港是否仍然擁有這個優勢呢？我嘗試從兩方面作出探討。



	首先，從比較科學的角度即民意調查結果而論，今年4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的評價”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率稍為下跌，不滿意率略升，但總括而言，與過往的調查結果大致相若。即使再往前看，今年2月同樣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的“社會指標”調查結果顯示，在10項“自由次指標”中，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兩項指標的評分，其實與過往的調查結果相差不遠。這兩項調查的結果反映，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仍然擁有新聞自由的優勢。



	代理主席，我亦嘗試從另一層面，透過身在前線的傳媒行業的角度，探討他們是否有相同的看法。



	上星期五，香港記者協會(“記協”)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籌款晚會。過去10年，出席記協晚會的主禮嘉賓包括司、局級官員，即使行政長官曾蔭權也曾答允出席，但賞臉出席是一回事，傳媒最渴望看到的仍然是資訊的透明度，以及希望政府站出來，實質捍衞香港的新聞自由，尤其是在發放資訊的透明度方面。



	根據記協發表的年報所載統計，在去年3月至5月期間，政府召開了22次記者招待會，但不具名發放消息的傳媒吹風會卻多達12次，部分吹風會所發放的消息涉及政府的重要政策，與民生息息相關，例如房屋、最低工資問題等。雖然政府透過這些吹風會仍可發放即將推出的政策信息，但從傳媒的角度，政府已濫用了吹風會，市民的知情權可能因而受損，他們也擔憂如傳媒不發放有利政府的消息，下次便會被拒出席吹風會，這種擔憂無疑是一種威脅。



	此外，代理主席，如果市民對於政府如何考慮制訂政策，有關政策的背後理據，均能通過公開的記者招待會得到瞭解，繼而作出回應，相信對政府掌握民情將來得更直接。何況在現今互聯網極之普及的時代，既有24小時電子傳媒廣播，政府官員亦可嘗試透過Facebook與市民互動，討論政府政策，我認為政府沒有理由不能多走一步，無論在向市民發放資訊的層面或闊度方面，均着力加以提高或開拓。



	最後，我希望藉此機會重申另外一點。兩年前，劉慧卿議員在動議“捍衞新聞自由”的議案時提及，應“檢討新聞工作者的薪酬、保險及工作時間，維護他們的人身安全，避免新聞工作者流失和吸引人才加入新聞工作。”當時，我曾呼籲傳媒機構的資方為新聞工作者提供合理的待遇。很可惜，在記協今年就新聞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和他們對前景的看法進行的調查中，有超過三成受訪者表示會在未來兩年內轉工，主要原因是待遇太差，有些受訪者甚至指出，他們的時薪計起來可能連最低工資也不如。



	代理主席，兩年來，新聞工作者的待遇未有獲得改善，我在此再次呼籲，無論是時薪28元還是280元，我們必須知道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傳媒工作者的地位應該受到尊重，他們亦應該獲得合理的待遇。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沒有發言太久，人家已把我忘記了。(眾笑)



	以我這一大把年紀的人看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相當足夠，何解？因為只要今天前往登記和註冊，明天便可發行雜誌和報章。問題最主要在於人們對新聞有兩、三種看法，其中之一是其經濟價值，它本身的經濟條件是否足以維持出版報刊的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經營的生意涵蓋十多種業務，每一項均有利可圖，惟有發刊報章的生意卻十多年來一直虧本。這足以證明新聞自由並不是由我們來維護，而是有賴其從業員爭取。



	香港是自由社會，適者生存，我們沒有偏袒任何一方，既沒有這個責任，亦未必具有作出這種事情的能耐。我們若愛護某些已發刊數十載的報章，大可間接維護它，幫忙買一份報章，但其經濟條件若不許可，最終也會結業。



	代理主席，不同的新聞媒體均有其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立場，故此不同報社的經營者、主筆、從業員以至主編等，均有一定的政治傾向。這種傾向無論是對是錯，誰也不能加以批評和非議，我們只能予以尊重，但並無義務和責任作出維護。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香港傳媒必須瞭解，它們除了須維護社會公義及市民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絕不能公器私用。但是，觀乎不少傳媒機構的經營者和主筆的表現，正如剛才有些同事所說，他們事實上是非常投入和滿有責任感地批評他們所不喜歡的人，而且極具針對性。我們都知道，一篇文章的殺傷力可說比一把利刀還要厲害。



	過去，有一本雜誌經常斷章取義，取得消息後便作出誇大報道，其目的是甚麼？只是為了爭取更好的銷路，從而增加廣告收入，但卻罔顧了對被攻擊和批評對象所造成的重大傷害。社會上有地位和具有代表性的人士，更是無法幸免，他們的自由又該由誰人維護？



	社會有一種不良風氣，就是經常基於一己喜好批評他人，卻沒有顧念被批評的人未必有伶俐的口齒作出反駁，也未必有作出答辯或抗辯的地位和據地。所以，無論在政治、公眾言論或傳媒方面，均有需要互相檢討。當然，所謂檢討並不表示不給予維護，而是促使業內人士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新聞界的朋友必須深切瞭解，其從業員的待遇是否優裕，其實有賴業界的經濟條件和他們的自行爭取。更重要的是培養從業員的投入感和使命感，否則他們只會伺機找尋更好的出路。



	因此，在政府應如何面對傳媒及維護香港自由的問題上，我認為政府事實上是在縱容傳媒，使它陷入市民不願見的地步。政府無疑是需要接受傳媒的監督，對於傳媒作出的批評，首先政府應探討那是否善意批評，有則改之，並要去信多謝有關傳媒的指點。第二，如果是傳媒有所誤解，政府便有義務作出解釋，甚至斥資刊登廣告，表明政府的態度。第三，如果那是傳媒的惡意中傷，政府便有責任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和香港的未來，糾正錯誤，甚至採取適當行動。只要這些行動是適當的，人們如何理解是他們的自由。



	我們尊重立法會同事的自由，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為所欲為。我要在此很不客氣地批評主席，部分議員行使其自由表達意見時所作出的行為，已侵犯了其他同事的權利，我期望你下一屆如繼續擔任主席的話，務必就此作出檢討，並嚴格要求相關委員會制訂規定以供執行和實施，從而保障所有議員表達意見的自由。



	賦權是授予權力，但賦權並非侵權，以便任何人可侵犯其他人的權利。我要在此向各位同事聲明，我的座位所處的位置，很容易在有人投擲東西時被無辜殃及，如果我真的被這些東西擲中，一切後果自負。我藉此機會表達我的個人意見，亦申明我的自由，從而保障我的權利和自由，希望政府和主席也能聽到。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就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何秀蘭議員：主席，多謝數位議員就我動議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尤其是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更是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和辯論。他在修正案中提出須“按照《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原則”維護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一國兩制”確實存在很多不同的詮釋，但我想在此重申，媒體的責任並不在於體現國家的信念，而是報道事實的真相，這些真相容或惹來有權有勢之士的不快，但也要大膽揭露。媒體的責任是要為無權無勢的弱者發聲，當政府濫權、枉法時，傳媒更要如實報道，讓公眾知情。



	今天這項辯論，其實是盤點政府在過去14年來，在打擊新聞自由、壓制表達意見權利方面的情況，但我們今後將面對更多挑戰，這些挑戰是來自對“一國兩制”的不同詮釋。



	我亦很多謝吳靄儀議員提出有關愛國情懷的問題。其實，正因為大家抱有一份愛國情懷，所以才要善用在“兩制”之下，香港仍然擁有的自由，盡力而盡責地作出監察和表達意見，利用言論這項軟權力來推動國家的現代化。



	在香港行使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新聞自由，不單是為了制約特區政府，不單是着眼於香港人的權利，而是要善用香港這個空間來推動國家的現代化，要代替在中國內地被禁制的聲音發聲，承擔表達中國人民憤怒的責任。



	環顧整個中國大陸，香港現在仍是享有較多自由的地方。當內地禁止悼念六四亡魂時，我們可以在香港進行，而且22年來從不間斷，並準備一直悼念下去，直至六四事件得到平反為止。當內地維權人士胡佳追查貧困農民為了賣血而從污染的針筒感染愛滋病，因言惹禍而遭到囚禁時，我們會為他發聲。當趙連海為“結石寶寶”追討應得的賠償而被控以尋釁滋事罪時，我們會為他申冤。當艾未未追查在汶川地震中死於豆腐渣工程的學童名單，把一個又一個書包排列出來，以示有眾多小朋友因此蒙難而成為貪官的眼中釘，被人以莫名其妙的罪行違法拘禁時，香港人會走到街頭噴畫、製作光影塗鴉。當維權律師被拘禁了數天，在獲得釋放後噤若寒蟬，完全不敢訴說被囚禁期間曾經發生何事時，香港的新聞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便更形重要，因為這種表達和批評不單關乎本港700萬人的自由，更關乎全國人民的福祉。我們所表達的意見亦不僅在於體現本港700萬人的權利，而是要肩負身為中國人的責任。



	主席，黃宜弘議員剛才提及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媒體確須減少磨擦和碰撞，他還指出要提升對輿論的調控。如果採取這個角度看待“一國兩制”，那其實是與郝鐵川的說法一脈相承，亦即縮窄傳媒的自由、收緊表達意見的權利，這絕對有異於民主派愛國人士的理解。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今天有多位議員就維護港人表達自由的議題發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見。雖然多方面的意見未必是一致的，但這不要緊，因為議會本身是表達、體現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社會的議事堂。



	我在開場發言時已提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這些基本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條例》”)和其他法例保障。所以，對於黃宜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是認同的。在不抵觸法律的情況下，所有香港市民和其他機構當然可以暢所欲言，表達意見。我們亦當然歡迎新聞媒體和其他報刊等繼續按照香港的法律來評論香港當下的事宜。



	表達意見的自由是香港作為開放、開明、多元共融社會的標誌。特區政府深切明白，資訊迅速而自由地流通，是香港的重要發展優勢之一。因此，我們會竭力、致力予以維護。



	維護新聞自由，不單靠特區政府的努力，亦有賴新聞業界的操守及專業方面的工作。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上月進行訪問，結果顯示大部分巿民均認同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但是，與此同時，亦有市民認為媒體有誤用或濫用新聞自由，而有三成受訪者則認為香港傳媒的報道是負責任的報道。我覺得這些數字均值得大家在各方面深思和好好消化。



	關於政府發放消息方面，李卓人議員在提出其修正案時表示，特區政府有舉行“吹風會”。



	主席，我們已向立法會和媒體解釋過，政府舉行正式的記者會、“吹風會”，或回應傳媒提問時，均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主席，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做法是完全可以比得上任何自由、民主社會的外國政府的。我們每天在立法會內外、在政府總部均會接受傳媒朋友的訪問，就時下最熱門的議題作出解答，而政府主要官員及其他同事均是全力以赴的。


	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已說過，政府每年舉行很多記者會，單是回應傳媒的問題已有近100萬項。因此，我們會秉承傳統，繼續努力，做好我們的工作，維護香港作為一個開放、開明的社會。



	就《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及《公安條例》，有不少立法會議員均作出了評論。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會盡量便利市民透過各類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一如其他國際都會般，香港特區有法例規管公眾集會。法例的目的是保障個人言論自由與集會的權利，亦要確保公共安全、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兩者之間是要保持平衡的。特區政府的做法和香港警方一貫的做法是要盡量提供協助，讓有關活動順利進行。



	警方執法的方針是要致力取得平衡，一方面便利所有合法及和平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得以舉行，另一方面要致力減低這些公眾集會及遊行對其他公眾人士及道路使用者的影響。他們要在確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要確保兩者得以維護。公眾集會或遊行人士在行使自由表達訴求的權利時，理應要在遵守香港法律和不影響社會秩序的大前提下，和平及有序地進行他們的示威遊行活動。



	香港警方一向公平公正，依法處理示威遊行活動，平衡示威人士的表達自由和公共秩序，當中是不會受遊行人士的政治立場、示威目的或遊行地點等影響。



	至於有關去年5月，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人員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採取行動，檢走一些展覽物品一事，律政司是根據檢控指引及政策，建議食環署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檢控有關人士的。我們在現階段不會評論有關個案，因為有關個案已進入司法程序。正如其他執法部門一樣，食環署一直維護法律及依法執行職務，不存在任何政治打壓，亦與表達自由無關。



	主席，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廣告事宜，我早前已代政府表明我們的立場。處理廣告事宜是港鐵公司日常運作的一部分，港鐵公司之前並沒有知會政府當局。在事件發生後，港鐵公司的管理層已向董事局匯報，匯報的內容與港鐵公司公開發放的資料是一致的。



	主席，我在總結前進一步回應個別議員提出的一些觀點。


	梁家傑議員在提出修正案時，特別提到人權教育的問題，指出上星期在立法會進行一項口頭質詢時，多位議員均認為不論特區政府如何計算，直接使用在人權教育和保障方面的開支預算大約是2億元。



	主席，情況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因為整個香港本身便是體現人權和自由社會的最佳例證。特區政府很多工作均是和保障人權有關的。正如剛才說般，每年有數以千計的遊行、示威，而每天亦有數以十計的報章、數以百計的報刊報道香港時下發生的事宜，加上我們每天在立法會內外向媒體解說政府的政策、立場，這些均體現香港是自由和人權均受保護的社會。所以，我並不認為政府對人權的保障只限於那些工作，整個香港社會(包括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的運作)皆在體現香港是自由和人權均受保障的社會。



	張國柱議員特別提到政府應該制訂“人權指數”，認為這樣可能是比較科學和能夠全面體現香港作為自由社會的特質。



	主席，我認為單單運用指數，未免小覷了香港這自由社會的特質。整個香港社會便是非常自由的體制。政府每5年向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各方面的報告，包括就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他公約所提交的報告，均是很全面的。這些報告皆是透明地向公眾交代的，也會經常地在立法會及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吳靄儀議員在發言時特別提到，香港有些報館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時受某些人士威嚇，她甚至說有“拉人封鋪”的行動。但是，事實是香港現在已經回歸，在《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其他條例的保障下，完全沒有“拉人封鋪”的行動；如果有執法行動，均完全是按照香港法律和《人權法案條例》保障下來處理的。



	余若薇議員和梁國雄議員特別提到最近一宗塗鴉事件。警務處處長已解釋，因為不同的警區在不同時間發生類似事件、案件，所以警方便交由重案組統一調查，主要是為了避免不同的前線刑事調查科隊伍重複做這方面工作，而並非好像某議員所說般，把事件等同於很嚴重的販毒和其他刑事暴力事件。任何人士如果在公眾或私人地方進行塗鴉行動，便可能干犯數項法例，例如《刑事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200章)第60條，牽涉摧毀或損壞財產等。



	回應了梁國雄議員的意見，我也順道回應他的“鄰居”  黃毓民議員  的意見。黃毓民議員近日多次提及他很想“以身試法”，我在這數天也不止一次聽到他這樣說。相識多年，我忠告他一句：“上得山多終遇虎”，我不希望有一天會看到黃毓民議員受到司法制裁。



	黃毓民議員又說香港的人權保障往往有“但書”。我以同音字來回應他：在香港，黃議員和他的戰友可以在議會內外肆無忌“憚”地表達意見和採取行動。香港對人權和自由的保障確實是非常高的。

	

	黃毓民議員在總結發言前“贈”了小弟一句，說如果我繼續擔任公職，他便可以繼續參選。主席，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議員的政治生涯，在回歸前曾有來自英國的外籍同事說道：“Don't easily put something as a hostage to fortune”，意思是不要輕率地把將來發生的事與可能發生的事掛鈎。簡單來說，在談論政治時，1星期已是太長遠的時間了，而14個月後的事更是沒有人得知。不過，如果黃毓民議員準備繼續參選的話，我作為負責政制事務的局長當然是歡迎的，因為參選的人越多，競爭便越激烈，可以選出較好的議員的機會便會更大。



	我想再談的是，何俊仁議員特別問及為何我們提到“無國界記者”的調查及香港的評分。主席，我們當然是認同香港社會是要不斷進步的，不會認為香港是全世界各方面的自由均首屈一指。何俊仁議員說得對，美國傳統基金會已連續17年評定香港為經濟最自由的社會。就新聞自由方面，我們特別指出有關指數，只是為了向各位議員證明一點，便是按照獨立機構的調查，香港的新聞自由是有進步的，並非一如多位泛民派議員今天所指般，香港的新聞自由是退步的。這個例子是用來與各位切磋一下的。



	葉國謙議員特別指出另外一些指數，認為香港在言論及新聞自由方面，根據某項以最高分為10分的指標，香港也有七點多分，這情況是不錯的......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要求局長澄清。他說我經常挑戰司法，不想看到我受到司法制裁。“老兄”，他現時在恐嚇我，我何時挑戰過司法呢？





主席︰黃毓民議員，現在不是你發言的時間，請坐下。





黃毓民議員︰我哪方面挑戰司法？



(黃毓民議員坐下)

主席︰如果有議員或官員正在發言，而其他議員要求他澄清，是要先徵得發言的議員或官員同意，以及得到我准許才可。請大家遵守《議事規則》。



	局長，請繼續發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好的。主席，為尊重黃毓民議員的感受，我想向他說一句：我剛才只是說聽到你要“以身試法”，大家相識一場，我不希望有一天看到你受到司法制裁。這是良好的願望，你捉錯用神了。



	主席，重提有關葉國謙議員的言論。他指出，根據兩項指標，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情況均是不錯的。儘管情況不錯，我們仍會繼續努力不懈，希望香港永遠可以做得更好。



	謝偉俊議員特別提到，現時在香港的資訊十分發達，包括有互聯網、Twitter、YouTube等。因此，政府亦十分明白，現時辦事要加班加點，把資訊盡快向公眾發放及交代，亦要維持透明度，因為社會上已是如此。因此，現時香港的人權不單是由《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條例》等其他法律所保障的，而這些資訊發達的網絡本身亦在維護、保障香港作為自由社會、高透明度的特質。但是，謝議員特別提到，政府反而需要想想如何保障個人私隱。主席，我們已就此方面進行工作，亦有一套針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修訂建議，以加強對私隱的保障。



	主席，總括而言，特區政府是會繼續按照《基本法》及本地法例，訂明各種權利，以致力維護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我相信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言論及表達自由、集會、遊行及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各地均是名列前茅的。香港自由的特質確實是香港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因此，特區政府會與各位一樣，努力不懈地繼續發揮香港社會這方面的特質，並維持我們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這是香港繼續成功所不可或缺及非常重要的因素。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請劉慧卿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劉慧卿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維護”之前刪除“本會促請當局”，並以“本年4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的廣告代理向多間報章媒體發信，試圖用抽起廣告的手法以減少有關港鐵公司的負面新聞；本會認為港鐵公司這做法赤裸裸地干預編輯自主，嚴重損害新聞自由，應予以強烈譴責，而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的特區政府必須承擔責任，徹查上述事件，以”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秀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Cyd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秀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石禮謙議員站起來)





主席：石禮謙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石禮謙議員：主席，由於今天的議案提及港鐵公司，所以我想申報我是港鐵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陳茂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5人贊成，17人反對，4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17人贊成，7人反對，2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7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維護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促請當局”之前刪除“本會”，並以“鑒於政府對待傳媒親疏有別，經常選擇性向‘友好’傳媒發放獨家消息，企圖藉此影響傳媒的編輯立場，近期政府又多次以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由，打壓市民的表達自由，本會對此深表失望，並”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陳茂波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5人贊成，19人反對，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17人贊成，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9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黃宜弘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何秀蘭議員的議案。



黃宜弘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本會促請”之後刪除“當局”，並以“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原則繼續”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宜弘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張國柱議員，你現在可以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張國柱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



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基本法》”之後刪除“及”，並以“第39條中提及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訂立新聞自由及表達意見權利指數，每年發表報告，以及按照”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國柱議員就黃宜弘議員修正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IP Kwok-hi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張文光議員，你是否已作表決？



(張文光議員按鈕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騮議員及張國柱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陳茂波議員、葉偉明議員、潘佩璆議員及謝偉俊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梁美芬議員反對。





王國興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5人贊成，16人反對，5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17人贊成，7人反對，2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fiv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even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宜弘議員就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黃國健議員、梁家傑議員及陳淑莊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鄭家富議員及何秀蘭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25人贊成，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20人贊成，3人反對，3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2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hree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passed. 





主席：梁家傑議員，由於黃宜弘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可以動議你進一步的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的原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黃宜弘議員修正的何秀蘭議員議案。



梁家傑議員就經黃宜弘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自由及”之後加上“恪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保障市民透過遊行、集會等方式”。”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經黃宜弘議員修正的何秀蘭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黃宜弘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Philip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黃宜弘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國麟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張國柱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林大輝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及潘佩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陳淑莊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梁美芬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王國興議員、張學明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黃國健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9人贊成，9人反對，8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7人出席，17人贊成，1人反對，8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nine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1分29秒。





何秀蘭議員：主席，如果議員對梁家傑議員提出要恪守有關國際公約及法例的修正案也投棄權票或反對票的話，大家便可以知道在“一國兩制”下的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是甚麼樣的“貨色”。



	雖然提出議案的議員通常會請大家投支持票，但我今次卻想倒過來，請大家投棄權票或反對票，因為如果從國情及國家的角度來理解新聞自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的話，有關權利是會大打折扣的，亦與放棄有關權利無異。



	儘管政府提出多項民意調查的數據，有關數據亦不能改變當局透過修訂法例、濫用權力及以行政安排來打壓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的事實。當局另一項剝削市民表達意見權利的“偉大”措施，便是取消立法會出缺議席的補選機制。不設補選機制，會一次性地剝奪370萬名選民就立法會出缺議席候選人表達意見的權利。



	建制派議員今天與行政機關聯手，剝奪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雖然他們在字面上贊成維護新聞自由，但這其實反映他們言行不一，投票行為虛偽。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黃宜弘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偉業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C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偉業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在表決鐘響起期間，有議員高聲談話)





主席：會議正在進行，請議員保持肅靜。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葉國謙議員，你是否已作表決？



(葉國謙議員按鈕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偉明議員、葉國謙議員、潘佩璆議員、謝偉俊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及張國柱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王國興議員、李永達議員、張學明議員、甘乃威議員、李慧琼議員、陳克勤議員、梁美芬議員及黃國健議員贊成。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李卓人議員、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何秀蘭議員、梁家傑議員及陳淑莊議員棄權。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5人出席，23人贊成，2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6人出席，16人贊成，3人反對，6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2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three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passed.





主席：第二項議案：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劉江華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bookmark: mbm02]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

HONG KONG AS A SUSTAINABLE REGIONAL CULTURAL HUB



劉江華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題目是希望把香港打造成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民建聯最近進行了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結果仍未發表，但我們很希望就當中的一些重點，盡早向政府提出民建聯的一些看法。



	事實上，在文化發展方面，民建聯在兩年前曾到過台灣進行考察，也曾把文化藝術政策的意見書呈交給政府。為何民建聯要着重在文化發展或政策方面一再提出我們的意見呢？原因是我們覺得香港的文化氛圍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但在立法會當中的討論似乎不是很足夠。所以，我們希望藉此機會觸發社會多一些討論，使政府能加以重視。對於這份報告，李慧琼議員及我們其他議員稍後會就各方面作詳細演繹。


	我首先想集中以較闊的層面來看香港文化的問題。主席，香港是一個經濟的社會，我們常常討論香港經濟的發展，但一提到文化，似乎便退而求其次，未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在世界的排名方面，瑞士有所管理學院最近把香港的競爭力排在全球第一，與美國看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在其全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中，亦把香港排在第一位，但社科院就香港要提高或保持競爭力方面提出了一個道理，便是基建方面要盡早上馬，這一點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如果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甚至發揮得更好，我認為文化的建設也相當重要，這不比基建的重要性為低，文化是一種軟實力。在大概8年前，有一個文化委員會進行了為期3年的研究。主席，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先生在一封給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信函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說：“如果忽略文化藝術教育及創意思維，香港絕不可能保持競爭力”。這番說話放諸今天的香港更顯重要。如果我們純粹只看經濟，而不着重文化，香港的競爭力未必能夠再上一個台階。



	其實香港的土壤的確是相當獨特的，亦中亦西，自由開放，兼收並蓄，有中國的傳承，也有西洋的文化。在“一國兩制”下，其實這種特色更能發揮其光芒，關鍵在於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是否可以看到這個獨特的優勢。



	我提及香港的土壤，主席，香港的確有一個國寶，我們的國寶便是饒宗頤先生，他已95歲了。數月前，民建聯與一羣年青人探訪他，與他傾談。這位九十多歲的長者，給了我們不少啟示。他第一句跟我們說的話便是：“香港是一片福地。”更寫了一個“福”字贈給民建聯。就這片福地而言，看看饒宗頤先生的經歷，便知道他於1949年在巧合的情況下留在香港進行學術研究。他最近回顧指，如果他在1949年回到內地，可能會經歷不少的政治運動，有不少的苦難，便不能進行學術研究。我覺得這是發人深省的。



	他留在香港50年進行學術研究，涉獵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及印度文化，成全了一個中國的國寶。這片土壤是值得我們珍惜的。我在探訪他後便買了一本書，主席，這本書名叫《文化藝術之旅》，是他數年前跟一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的對談。他們對談中的一段話，我覺得對當今世界也是相當重要的。他提到：“人類在思想上傾向於從實用及利益的觀點來追求，因利而起爭端，結果使世界上只剩下數字。現在所創造的文明竟然以創造殺人武器來誇耀，以征服別人為目的，這其實離開人類真正的精神甚遠，結果連人也變成數字，這還有甚麼意思呢？這只能以文化來加以挽救吧。”



	他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我們在香港經常說數碼化，他這段話其實是警醒世人，我們現在環視世界很多地方的動亂，香港政治生態的惡化，香港的文化修養和個人涵養等均未能得到提升。在這情況下，文化和教化是相當重要的。



	事實上，香港這片土壤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兼收並蓄。讓我們舉宗教文化作例子，我們早前與道教的數位負責人傾談，我們看到香港在世界上很罕有地能夠由六大教派每年均聚首3次進行傾談，我相信以色列人或中東地區是很難想像到這類情況的，但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獨特的環境。以和為貴，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文化應該予以傳承，應該帶動整個社會的氣氛。



	所以，乘着中國文化復興的契機，也乘着西方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我覺得香港在世界上應該可以擔當一個獨特的角色。當然，很可惜，政府有時候會左手打右手，以中國文化的承傳為例，一方面我們覺得重要，但另一方面，我們學校的中國歷史科卻不會成為必修科目，其實這是很矛盾的。



	正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政府應該從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研究或探討香港應否成立文化教育局，從一個更高的角度或文字教化的角度來研究這問題。當然，現時分散在旅遊發展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等這些範疇，我認為將來也應該統合起來，能有整合的推動，亦能由政府帶動。我不否認市場是重要的，但在文字教化方面的推動，政府的角色是不能忽視和不能抽離的。



	主席，說得具體一點，西九文化區當然是現今政府最重要的項目。我看文化當然不止是看演藝文化，但現在西九文化區的確是個契機，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方面集思廣益是很重要的。



	其實，香港的演藝文化是經過很多朋友、康文署、藝術發展局及很多藝術工作者的努力而成。我一直比較多看的是話劇，這20年來的話劇的確有長足的進展。每一年的藝術節，我也是捧場客，他們今年的觀眾已達至14萬人，較上年多了4萬人，即40%的增長，這是很可觀的進帳；在售出的14萬張門票中，更有多達95%的入座率。



	藝術節是一個很驕人的成就，所以我經常跟其主席說，除了在春季時舉辦藝術節外，秋季也應該要舉辦；在春、秋兩季推動藝術節，讓世界各地所有一流的演藝人員匯集在香港，這是相當重要的。春季有14萬名觀眾，如果在秋季也舉辦而合共達致30萬名觀眾，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才會有基礎。



	西九文化區在4年後便開放了，所以我們也曾與九大藝團進行會議，一方面，他們當然就最近凍結了一些給予他們的資助而感到不太滿意，我也覺得應該要有一定的放寬；但另一方面，他們提到另一項更重要的事情，便是西九文化區如何與九大藝團建立戰略夥伴的關係。雖然我們已說了，但他們看不到可予以落實的地方，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應該進行一些協調的工作；它與演藝學院更需要建立戰略夥伴的關係，否則，人才的輸送和管理均無法予以落實。



	在傳媒方面，我覺得政府也可以考慮將來開放一些頻道。我們有發牌給一些傳媒機構，其中一項的發牌條件可以是要求提供一些文化的頻道，特別是港台，將來也數碼化了。我覺得政府可以在文化傳承方面作出一些要求。



	最後，我覺得商界方面的參與是剛剛起步的，但我覺得政府可以從稅務方面考慮應否成立一些商界的藝術發展基金，或是在一些公共藝術空間上給予方便及支持。主席，我的理想便是香港既是一個經濟的香港，同樣也是一個文化的香港。





主席：劉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我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已就發展西九文化區訂出一個概念圖則作為主體方案，當局將於本年夏季舉辦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就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諮詢公眾；西九文化區能否發展為世界一流的藝術和文化設施，很大程度取決於香港整體的文化發展，以及我們能否把握機遇，藉西九文化區提升市民的文化修養、提升市民的藝術欣賞品味，以建立香港在文化上的優勢和地位；為了把香港打造成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本會促請政府：



完善架構和政策 —



(一)	研究成立文化教育局，統整現時四散於其他政府部門的政策及資源，並負責研究及制訂全港及地區性的文化藝術政策及發展策略；



(二)	強化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專業組成及智庫功能；



(三)	制訂以文化藝術為核心的檢視清單，以協助各政府部門在評估政策及推行計劃時多加留意及顧及本地文化藝術的需要；



投入資源和發展市場 —



(四)	增加對文化藝術的參與和投資，在政府及主要公共機構負責的公共工程中，將興建經費的百分之一用在公共藝術上；



(五)	向主要表演藝術團體提供切合所需的場地及財政支持，使其持續健康發展，以帶動香港整體文化水平的提升；



(六)	協助建立活躍的文化藝術市場，投放資源培訓相關行業的人才，吸引更多人投身相關的中介行業和專業服務；



(七)	加強對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支援，以鼓勵更多年輕人投身文化藝術產業；



(八)	推動藝術普及化，以擴展本港的藝術欣賞人口；



增加設施和空間 —



(九)	在各區設立區域文化藝術資源中心，以期更有效地在地區上推廣和教育民間傳統節慶和習俗、鼓勵新進藝術人才發展及提供社區活動空間；

(十)	通過政策鼓勵私人發展商提供文化藝術設施及靈活運用現有地區資源，以增加文化藝術場地，讓社會逐漸建立文化氛圍；



(十一)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街頭表演者，讓表演藝術豐富香港的街頭，並放寬現時與街頭表演相關的法例，以鼓勵公共藝術進入社區；



推廣公共藝術教育 —



(十二)	推廣公共藝術教育，深化公眾教育及推廣，讓市民從新認識藝術文化及其專業性質及地位；



(十三)	在每間中、小學駐有足夠已受專業培訓的老師，並提供足夠教學設備和空間，使藝術教育全面化、普及化和專業化地推行；



(十四)	西九管理局與藝術團體和香港演藝學院建立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以專業角度協助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及推動文化藝術的教育，以及加強西九文化區的本土藝術文化專業發展；



(十五)	將西九文化區發展為富亞洲和中西文化特色的國際文化區；



提供資訊和交流平台 —



(十六)	設立一條有系統的公共和免費的文化頻道，包括公眾電視頻道及藝術網絡，讓藝術界可作宣傳和交流；及



(十七)	透過廣播事務管理局鼓勵免費電視頻道每天提供文化事務新聞。”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3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李永達議員發言，然後分別請潘佩璆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主席，很高興有機會再次討論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我記得在上一、兩年，我們在進行有關議題的辯論時曾提出一些建議，但政府並沒有怎麼考慮過。雖然劉江華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但他卻沒有提及那些建議，其中之一是關於資助文化藝術的政策。海外一些發展較成熟的地區均已制訂了資助文化藝術的政策。以紐約為例，便有建築上的攤分比例，要求在政府的建築工程項目中撥出1%，以鼓勵本地的文化藝術創作。美國紐約已耗資約二、三千萬美元，發掘了二、三百名年青藝術家，為紐約市不同的空間和政府建築物引進表演或裝置藝術。這項政策的好處是讓有關發展有很穩定的財政來源，而很多發展成熟的城市，例如紐約、倫敦、巴黎，均有制訂此一政策，連台北亦已開始採納類似的做法，但香港政府卻不曾就此作確實回應。我希望局長今天可以在答覆時告訴我們，政府會否考慮這種做法。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關於香港藝術發展在軟件和培訓上的問題。我已曾在不同場合多番提出這點。上一次，主席，只不過在兩星期前，在立法會有關西九文化區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很多與會的朋友亦重提這個觀點，表示關注軟件的發展是否足夠。當時我表示，這個問題已多番提及，我們一定要把它分為數個重要範疇，然後深入討論。主席，其實這只涉及數個範疇，第一是基礎教育。



	直至今天為止，我對教育局所提供的資料仍是半信半疑，當局的資料指小學生有10%至15%的時間，涉及藝術教育的訓練。然而，我在生活中，卻有另一番感受。我時常舉出一個例子：年青人會花二、三百元觀賞流行歌手的演唱會  我沒有說這有甚麼不好，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卻沒有太多年青人願意花數十元觀看較嚴肅的展覽，或劉江華議員所說的話劇之類。對這些活動有興趣的年青人，實在為數較少。教育局以“交數”方式表示每名小學生和初中生有10%至15%時間接觸到藝術教育，數字上很漂亮，但成效卻令人存疑。



	因為如果學生把文化藝術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便不應該出現這樣的現象。甚麼現象呢？香港家長最熱衷安排子女學習鋼琴，其比例之高，我相信堪稱全球之冠。然而，如果詢問這些家長，其子女既然習琴，他們在長大後有否主動花50元購票欣賞......郎朗的演奏門票當然不止50元，但香港有很多本地鋼琴家，大會堂一般的演奏門票也要100元左右......其子女在達到七、八級鋼琴水平後，當自己有能力賺錢時，會否有興趣花100元購票欣賞演奏會呢？主席，會這樣做的年輕人並不多。為何社會上習琴的人好像很多，但卻不會內化成生活嗜好或文化愛好呢？只是變成一種......我不知道是否只想小朋友有一種所謂“僭建”的文化氣息  我覺得這個字眼很好，現時有很多僭建物  即硬加上去的，讀書時便學琴、學芭蕾舞，現時便學話劇、參加playgroup，當升上大學時，便甚麼也沒有了，其實他們並沒有真正培養出興趣。



	因此，主席，我覺得這種文化藝術的軟件，很多都未成熟。數字上很好看，我十分同意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的一點，數字並不代表甚麼。我看過一套電影“Moonstruck”，即“月滿抱佳人”，由Nicolas CAGE主演的，該片講述一個意大利的麪包師傅相約女朋友看歌劇，當然我並不是崇拜西方社會，連麪包師傅也會看歌劇。只是，可能香港並沒有這種文化氣息，可能便會相約女朋友“唱K”，或吃頓優雅的燭光晚餐。副局長可能會告訴我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在生活中卻感受不到，這是很清楚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希望副局長聽到，透過在小組委員會的多番接觸，我們得悉文化管理人員的培訓並不是太好，因為香港以往的文化管理人員大多數屬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他們負責管理政府機構的文化場地，例如博物館、音樂廳或圖書館等。私人機構卻很少有這類人員，其實有斷層的狀態。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訓練或課程來培養人才，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人手。



	我看到澳門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他們不僅在“派錢”方面比我們做得更好  澳門有藝術行政證書課程，資助某些藝團人士進修，以從事中層管理工作。如果我們要做的話，是時候開始了，因為我覺得這方面的管理人才並不足夠。很多藝團向我們表示“很慘”，政府在這方面要做得好一點。多個藝團某次前來立法會，表示政府以為從事藝術的人不用生活，所以藝團人士的薪酬特別低  或許就像議員助理的薪酬是份外低一樣  有理想者便要被剝削，從事藝術者便要被剝削。有藝團早前收到信件，指他們可以根據康文署的薪酬水平(即salary scale)來釐定薪酬，他們看罷感到很生氣，認為政府提供的資助這麼少，他們怎可能按照康文署的薪酬水平來釐定藝團管理人員的薪酬，這是做不到的，除非增加給予藝團的整體撥款。我覺得政府要考慮這個問題，不能永遠要求有關人士以義工形式來參與藝術發展工作。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街頭表演文化藝術的推動，這是我近年經常提及的。副局長一定會告訴我們，當局正進行有關工作  副局長也笑了  像在沙田、葵青和屯門，當局均正設法作出推動。然而，其實那些並不是公眾參與的街頭表演藝術，只是把大會堂旁邊的空地劃為表演區，並吩咐大會堂的職員，偶爾可讓市民申請在星期六黃昏在那裏表演。這是不足夠的，雖然我知道副局長正進行檢討  我也要稱讚你一下，因為你正進行相關工作  但我想你大膽一點，不要那麼害怕，當人家在公眾地方作藝術表演時，不要趕他們離開，這些情況現時較少出現了，以前最可笑是人家在畫畫也被趕走。



	香港有很多街道，即使是“步行街”也禁止作街頭表演，必須提出申請，以致在社區裏不能凝聚一種氛圍，可以真正讓暫時沒有甚麼名氣的本地年青藝術家在這些地方作表演。我接受當局的管理方式，但當局一定要有開放的態度和策略。多謝主席。





潘佩璆議員：主席，今天討論這項議題，作為工會的一份子，其實我最關心兩件事。第一，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文化樞紐，究竟能夠為“打工仔”製造多少好的工作？第二，當這事完成後，香港真的能夠擁有優質文化產業時，究竟“打工仔”或香港市民能否分享這個果實？



	首先，要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區域的文化樞紐，香港其實是有點局限，但亦有相當好的條件。沒錯，香港本身是一個彈丸之地，缺乏天然資源，常住人口其實亦不是很多，只得700萬人。但是，如果我們把香港放在較大的圖畫上來看，香港其實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處於數個大的文化板塊中間。香港作為中國的一份子，自然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我們的南面，是眾多的色彩繽紛的東南亞國家；在我們的北面，亦有北亞的日、韓文化；橫跨太平洋，彼岸有美國和大洋洲的西方文化。香港地處這數個大的文化的板塊中間。從歷史上看，香港亦長期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歷史造就了香港成為西方文化接觸東方文化的地方，在這裏發生碰撞及交融，然後產生了香港這個非常獨特、中西合璧的文化。


	事實上，在中國的土地上，香港可說是一個最受西化文化影響的地方。在這個彈丸之地，人流熙來攘往，來自四方八面。根據2010年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字顯示，香港去年接待了3 600萬名旅客，其中大約七成來自內地及台灣，一成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國家，另外來自美洲、歐洲及北亞、大洋洲等地方，大約各佔半成。可以看到香港旅客數量非常多，來自四方八面。這些高消費的旅客，他們有的是錢，亦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在港消費。從數字上可以看到，以去年的數字而言，來港的遊客中，56%是“過夜”的遊客，他們在香港平均逗留3.6晚，而且逗留的時間不斷延長。他們每人平均在香港消費約6,700元，但我們如果仔細看看他們的消費花在哪裏，實在令我們感到有點擔心。原來他們把七成金錢花在購物上，“不過夜”旅客的數字更嚇人，超過九成把金錢花在購物上。香港除了供人購物之外，還有甚麼可以提供呢？這方面令我們感到擔心。如果有一天香港不再是購物天堂，這些遊客便不會再來香港了。所以，我們必須有更多東西吸引更多遊客來香港，重複來港，並且逗留更長的時間。這是從一個實際的角度來看這問題。



	我們看看文化方面的設施，現時的18個文化設施、36個文化活動場地、5個展覽博物館，這些設施其實並不足夠，而且，老實說，也相當本土化。我們提供的文化項目  劉江華議員表示很欣賞  但似乎也是以滿足本土的觀眾為主，未能吸引外地遊客。有甚麼證明呢？去年的數字，“過夜”的遊客只有3%參加或前往這些文化節目或場所。而來自內地(即我們的主要對象)的遊客來香港，只有1%前往這類場所，可見對他們並不吸引。



	此外，在文化軟件方面，我們未達到水準更不用說了。然而，我們看到，香港發展文化產業其實有相當大的優勢，我們有獨特的文化氛圍及龐大的人流，我們有珠江三角洲的龐大人口作為背靠，經過香港的人流也很多。香港人精於做生意，如果以做生意作為一個比喻，有人流便有生意，只怕沒有人來。所以，我認為文化產業需要我們積極做工夫，因為它不單拉動我們本身的文化，也拉動很多一連串的東西，例如旅遊住宿、餐飲、運輸等，製造相當大量的工作機會。所以，從勞工的角度來看，我們是非常支持的，亦會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但是，我們要發展文化產業，便要在本地生根。其實，任何產業都需要有本地的參與，只有那些在本地有生命力的文化產業，才可以有創新發展的原動力，才能持續發展。如果產品連本地人也不使用，試問這產品又怎可能會好呢？所以，只要有相當廣泛的香港市民參與，才可以令文化產業得以持續發展。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活動的參與率其實真的不高，我們從統計數字可看到，原因在哪裏呢？金錢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我相信也不是主要原因。我認為重要的原因是大家沒有時間，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成人花太多時間工作。2009年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超過兩成的“打工仔”每天工作時間其實超過10小時。如果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餘下的時間用來睡覺、洗澡、吃飯，之後還有甚麼時間做其他事呢？請他去聽歌劇，老實說，他聽了也感到疲倦，這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打工仔”或香港市民真的要參與文化活動，必須解決工時過長，工作時間太長的問題。如何解決呢？現時勞工界亦積極討論，便是標準工時的問題。但是，如果標準工時到了立法的地步，我相信社會上需要有相當廣泛的討論，需要凝聚共識，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的。雖然我們經過商議認同，標準工時有助解決這問題。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覺得可以同步進行的，便是推動一種職業新文化。



	其實，工聯會的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及其他工會，近年也在推動這種文化。我記得陳茂波議員也在此提及一種職業新文化運動。它其實是勞資雙方簽訂一種契約，共同建立共識，改善“打工仔”工作的情況，增加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同時令“打工仔”可以騰出多點時間來顧及生活其他方面。換言之，平衡工作及生活之間的關係，讓“打工仔”可以騰出多點時間顧及生活其他方面，例如個人健康、進修等，亦可以騰出多點時間，改善個人的涵養，以及生活的興趣和品味。



	因此，主席，我覺得我們到外地旅遊，很多時候都會參觀博物館、畫廊，有時候會去欣賞歌劇或音樂劇。我記得在英國，有些長壽音樂劇可以連續演出數年之久。



	我希望有一天來香港旅遊的遊客返回家鄉時會告訴家人：我們在香港的數天，吃了很多美食、購買了很便宜、品質佳的東西，亦觀賞了很多好看及很動聽的文化節目，真是一流。



	我謹此陳辭。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先說明公民黨今天就劉江華議員提出的議案的立場，我們會支持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和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其他同事剛才所提及的範疇我不會重複，我是非常支持有關意見的。



	就着我的修正案，我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首先，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修正案特別提及要檢討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的角色、職能及組成，希望引入更多具專業背景的人士。



	藝發局已成立多時，我藉此機會看過有關規管藝發局的條例及其歷史。藝發局是一個法定組織，但它本來是一個非法定的組織，在1994年成立，於1995年才轉為法定組織。大家回看當時條例的審議、二讀過程或現時的條例內容，便會發現其背景非常有趣，其中一項與我今天的修正案和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有關係，那便是要加入民主成分。查看當年立法局的會議紀錄，得知當時有很多議員要求藝發局的成員由直選產生，但當時政府要脅，如果委員堅持用直選產生，當局便會撤回整項條例草案，所以當時提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一如現在的情況  當然沒有現時涉及這麼多範疇，有些範疇是後來再加的。但是，藝發局成立十多年以來，我看到其架構沒有作出任何大改動。藝發局作為一個法定機構，我們希望它能引入更多民主機制，以便發揮更大的功能及具有代表性。



	就着藝術範疇、代表推選制度的事宜，今年3月，我們在民政事務委員會中已作充分的討論，特別就“白票”方面，我們希望政府能作出研究。如果我沒有記錯，政府承諾會留意出現這麼多“白票”的情況，特別是在藝術行政方面，“白票”多於投票的總票數，我希望大家對此多加留意。



	讓我們看看現行的條例規定。《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第4條提及藝發局的職能；第5條提及藝發局的權力。單看藝發局的職能，主席，其職能可謂相當大，我引述其中一項條文是：策劃、推廣及支持藝術的廣泛發展，並培養及提高在藝術方面的參與、教育、知識、技藝、欣賞能力、接觸機會及明達的評論，以期改善整體社會的生活素質。主席，我不再引述了，因為範圍很大。接着，我們會問自己，現時藝發局是否已履行其所有的職務呢？究竟發生甚麼事情呢？它的職能應該是很廣闊和深遠的，但現時其轄下的6個委員會似乎並沒有涉及其職能範圍的所有層面，這方面是否需要改善呢？因此，我修正劉江華議員的議案時，在第(四)項提出希望可以改善藝發局的架構組織，加入更多具文化藝術專業背景的成員，以及檢討推選制度，我希望政府對此能多加留意。



	雖然藝發局的職能範圍這麼大，但卻只能履行那麼少的職務。讓我們看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藝諮會”)，這令我想到一句廣東俗語“妹仔大過主人婆”，為何我會這樣說呢？主席，藝諮會是去年成立的，但奇怪的是，在新聞公告中指出，它是由兩個前委員會合併而成，但在立法會的文件中卻指出，是由3個前委員會合併而成。我暫且把它當作由兩個前委員會(即表演藝術委員會及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合併而成的。政府解釋，其合併的原因是需理順該等委員會的職能等。



	為何我說是“妹仔大過主人婆”？首先，藝諮會不是法定組織，與藝發局不同；第二，所有委員是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委任。此外，藝諮會還管理兩個基金。主席，它的權力很大。它管理甚麼基金呢？便是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及藝術發展基金  我沒有把資料混淆，的確是兩個基金。藝諮會管理的這兩個基金，與藝發局有密切關係。如果大家還記得，審計署在2009年曾就藝發局作出了一項審計報告。當時的資料顯示，2007-2008年度藝發局有20%的收入是來自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佔收入的兩成，本來ADC(即藝發局)是法定組織，擁有一定的權力，並有法例加以規管。然而，作為一個委任組織的藝諮會，其權力卻比藝發局還要大，就連支出的費用也由藝諮會本身負責。藝諮會的職權有5項，其中包括資助事宜，就邀請文化藝術計劃訂立主題、優次等，以及就藝術發展事宜向局長提供意見，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加入多些專業人士。我還記得當局曾作出承諾，而這承諾會在將來落實，屆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成員會進入藝諮會，我希望稍後當局能作出解釋。



	此外，我想藉此機會跟副局長說，當我搜尋有關藝諮會的資料時，發現資料搜尋不太方便，網上只提供基本的資料，我很希望當局能公開有關藝諮會會議、文件或其他方面的更多資料。我知道在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曾作出交代，說明藝諮會轄下有4個工作小組，但我們只能找到其中一個工作小組的資料，其餘3個工作小組的資料卻不易找到。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當局能建立一個獨立網頁，提高藝諮會的透明度，加深巿民的認識。



	關於我另一項的修正，特別提出了大家關注的問題，便是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藝術老師教授小朋友呢？我們經常說希望專人教專科，即所謂train the trainer，我們希望吸納對藝術有造詣的老師，讓他們走進學校，亦讓藝術及文化走進學校，而且亦可透過學校，讓藝術及文化走進社區。



剛在上周四，我出席一個2010-2011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的表演項目，有中、小學生參加表演，不過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該戲劇節是由教育局資助，已舉辦了很多年，本來該節目是很成功的，但到了9時零1分怪事便發生，當小朋友仍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主席，他們是小學生  當時還未閉幕，幕前及幕後的小朋友在台上走來走去，但台上的燈光突然熄掉，小朋友卻十分專業，繼續唸着台詞，接着布幕突然拉下，我還看見工作人員在布幕的空隙中伸手把台上兩位小朋友拉走，所有家長及觀眾，包括我在內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為何這個節目會以這樣的方式完結呢？我們感到十分奇怪，沒有人走出來謝幕、鞠躬，連宣布也沒有，然後大燈亮起，活像“趕客”一樣。後來我們才知道，節目突然結束的原因是因為該小學的表演超時。“老兄”，如果你去紅館看劉德華演唱會  不是劉江華議員演唱會  超時也不會腰斬，為何可以這樣對待這些不是專業表演者的小學生呢？我知道教育局會嚴肅處理這件事，我希望他們能向小朋友及家長作出交代。令我最心痛的是，我看見小朋友在梯間哭泣，這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陰影，我希望當局盡快作出交代。



	我建議建立一個藝術品資源平台，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讓一些年輕的藝術家可以有機會作更全面的交流，以及希望我們的藝術品得到政府尊重。我謹此陳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今天十分感謝劉議員對香港文化發展的關注，就“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提出議案辯論，以及贊同文化確是社會整體競爭力的重要一環。我亦感謝李議員、潘議員及陳議員就議案所提出的修正。



	香港是一個文化多元、中西文化兼收並蓄的地方。作為主管本地文化事務的部門，就香港的文化政策，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向各位議員作出詳細論述。扼要來說，我們的文化政策包含以下數個主要元素：



(一)	尊重及鼓勵藝術表達和創作的自由；



(二)	鼓勵藝術的多元及均衡發展，包括各藝術領域，同時推動藝術的創新；



(三)	提供更多參與藝術的機會，並提升社會整體對藝術的欣賞；及


(四)	在場地、資源、教育和行政方面提供有利藝術創作的環境。



	以上政策與香港這個自由、多元、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一脈相承。政府作為促進者的角色，致力確保文化藝術的創作及表達自由，營造有利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在這個政策方向下，我們的藝術發展策略既涉及提供硬件空間，同時也包含提升軟件發展。



	在硬件方面，不包括政府以外機構所提供的場地，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全港設有15個不同規模的表演場地，以及14個博物館。我們亦正把油麻地戲院和紅磚屋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以及興建高山劇場新翼大樓。除康文署的表演場地外，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香港藝穗會及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等機構，亦有提供不同種類的演藝場地。此外，政府已向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注入216億元的一筆過撥款，用以發展西九文化區計劃。這是政府為配合文化藝術界長遠需求而作出的重要策略性投資。西九文化區將成為具備世界級水平的綜合文化藝術區，是吸引及培育人才的文化樞紐，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門廊。



	同時，政府亦致力推動文化軟件的發展。在2010-2011財政年度，我們用於文化藝術的開支超過28.2億元，約佔政府總開支的1%，當中並未計及場地建築費用等非經常性的撥款開支。政府和合作夥伴正透過發展藝術節目、培育人才、推動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及促進文化交流這套多管齊下的方針，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在2010-2011年度至2014-2015年度期間，我們在經常開支方面預留了超過4.86億元的額外資源，推出一系列因應上述發展方針的措施，加強支援本地的文化藝術軟件發展和人才培訓。具體工作包括：



(一)	推出藝術行政人才培訓計劃，為從事藝術行政的人士提供更多實習和培訓機會；



(二)	增加本地主要表演藝團在經常性資助以外的財政支援，以資助有關藝團在學校和社區推動拓展觀眾和外展教育活動，加強文化交流，以建立本地文化品牌；



(三)	支援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並加強推動公共藝術，舉辦更多普及文化藝術的活動，讓藝術可進一步融入社區；



(四)	增撥資源予香港藝術節，豐富其品牌節目，支持本地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的製作／演出，以及與國際知名表演者的交流合作機會；及



(五)	進一步資助各類有關粵劇承傳、推廣和發展的計劃，扶植粵劇新秀。



	此外，我們更於去年7月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注資15億元，利用其投資回報，透過新設立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向符合藝術發展四大目標(即藝術創作、拓展觀眾、藝術教育、能力提升)的本地藝術人才提供資助，提升他們的能力；並同時透過藝術發展局的資助計劃，支援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所以，我們向藝術發展局和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藝諮會”)所提供的資源是分開的，並且透過這兩個組織，增加我們對整體香港藝術工作者的支持，藉此壯大我們的藝術團隊。至於商界的參與方面，過去數年來，我們確實看到商界對藝術文化的支持有進一步的發展。有一些機構更設立了內部的藝術策展團隊，於他們轄下的場地策劃一些展覽，或在公司的恆常銷售宣傳上邀請一些本地藝術家合作，而藝諮會亦有計劃進一步透過配對基金的形式，促進和鼓勵商界進一步支持藝術的發展，從多角度、全方位支持我們的藝術發展工作。



	在現時的政府框架下，民政事務局是統籌文化事務的政策局，同時在制訂及推行文化藝術政策的過程中，負責協調相關政策局與部門的工作，亦與文化藝術團體保持緊密聯繫，共同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我們亦與藝術發展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和香港演藝學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參與這些藝術界別法定組織的會議時，提供涉及政策範疇事務的意見。我們成立的藝諮會，就主要藝團的資助、藝術教育、文化藝術交流和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向民政事務局提供意見。此外，我們亦與各主要表演藝團定期會面，瞭解藝團的最新情況，檢視它們的需要。就香港的文化政策，民政事務局有着整全的概覽，我們會持續與各合作夥伴和持份者保持溝通，共同耕耘香港的文化土壤，承傳中華文化，以及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就議員其他的具體意見，我會在聆聽大家的發言後，再作進一步的整體回覆。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申報我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董事局成員。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一直也受到議會和市民關注。單單在今年的會期內，我們已經是第二次就西九文化區的軟硬件設施，以及未來發展路向進行議案辯論。這正正反映不論是立法會還是普羅大眾，都十分關注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務求在建造的過程中集思廣益，盡可能吸納一些寶貴意見，打造一個屬於香港人、有濃厚香港氣息，同時亦與國際文化藝術接軌的文化中心。



	就去年11月的“全民參與共建西九文化區”的議案辯論，議題的措辭和各位同事的發言，從文化區的整體硬件設施、配套發展、周邊環境，以至文化政策都有廣泛觸及。我相信有關當局亦有仔細聆聽和研究議員的意見。



	劉江華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辯論，更集中討論如何配合西九文化區發展，提升市民的文化藝術修養，建立香港在文化藝術上的優勢和地位。因此，我認為這項議案是有針對性地討論香港的長遠文化政策和軟件配套，非常值得政府和管理局重視。



	主席，就上一階段，我們選中了Norman FOSTER的“城市中的公園”概念圖則，相信在今年夏季很快就展開第三階段公眾諮詢。雖然距離西九文化區硬件設施的建成還有一段時間，但“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正因為硬件設施的籌備和建設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我們更要利用好這段時間，準備好我們的糧草，提升香港的文化發展、市民的文化藝術修養及提升市民欣賞藝術的品味，營造一種藝術氛圍。要形成這一種文化氣氛，政府所需要花費的精力、投放的資源及普及的力度並不會比硬件建設少，而且更需要持之以恆。



	要將香港打造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正如原議案中提及到，是要有完善的架構和政策；要投放資源、發展市場；要增加設施和空間；要推廣藝術教育，以及增強資訊交流的平台。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除了肩負建設西九文化區的硬件設施外，同樣以文化軟件的發展作為其工作目標。其中包括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為國際藝術文化大都會、提升和推展各類藝術文化的卓越表現和創新、發掘及培養本地藝術人才、鼓勵社會參與各類藝術及文化活動等。這些目標既是政府和管理局的責任，亦是極大的挑戰。



	主席，除了政策、資源、培訓及交流平台這數項重要因素外，我想補充的是，西九文化區的軟件建設，要從香港中西文化匯聚的特點出發，體現香港的精神。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在西九文化區中，能夠找到屬於香港人的那份身份認同，以及家的感覺。



	主席，香港的特色是全世界獨有的。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亦是世界罕見的。今天的香港包含了數代香港人的艱辛努力，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是值得我們記錄下來，在西九文化區中保存，並向世界、向我們的後代傳遞這種精神。



	主席，就以我自己為例，我爸爸是做玩具生意出身，他以前只是製造一些很簡單的塑膠公仔及車仔，但現時的情況已不相同，我及我的兒子繼續經營這盤生意，所製造的玩具已經與時並進，加入了不少電子及新科技在內。不過，很多簡單而經典的玩具，例如G.I. JOE、Barbie及變形金剛等，仍然很受大、小朋友歡迎。我自己亦經常會購買一些新玩具，我認為這樣不單可以懷緬過去，亦可以學習到時下小朋友喜歡的新玩意，是可以減少代溝，亦可以說是老少咸宜，因為這些經典玩具代表的是一代人的共同回憶，是一代人的文化符號。



	時代的腳步非常快，包括玩具業在內的各行各業也要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但我們更應該記錄屬於香港的歷史和特色。這種傳承，更應該利用我們現在籌劃西九文化區的契機，例如建立一個玩具歷史博物館或其他不同的博物館等，把這份情延續到下一代。好像立法會快要搬遷，我相信我們在這裏也有很多快樂或爭拗的時刻，我們亦希望可以把之記錄下來，也許在西九文化區中也是可以建造一個立法會博物館。



	主席，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想就潘佩璆議員修正案的第(八)、(十六)及(十九)這3點發言。



	我想先就藝術普及化、門票平民化談談我的意見。主席，最近有1宗報道是關於上海菜市場的一名賣菜大媽蔡洪平，人稱菜花甜媽，她唱了改編自意大利經典歌劇曲目“今夜無人入眠”的一曲而一鳴驚人，教我聯想到文化藝術的真諦是來自人民，源自生活，又高於生活，更要服務人民。



	文化藝術不應只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社交，不應成為企業或商業機構贊助下的公關活動，更不應只是消費得起的富人或上等人的消閒節目，特別香港今天的貧富差距擴大，城市中心和偏遠新市鎮的生活水平差別擴大，我們是否應該反思，香港的文化藝術普及化，為何門票卻不可以平民化呢？我們想一想，居住在偏遠新市鎮的居民說不曾到過中環、灣仔，對於他們來說，文化藝術是否高不可攀呢？



	主席，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在今年3月發表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2008/09”，我想談談兩個特點。第一是藝術普及的貧困化和兩極化。在2008-2009年度，全香港共有3 742個表演節目，合共6 866場，其中有1 848場是免費的，約佔三成，觀眾人次共達3 123 000。讓我們以全港700萬人口計算，每人的入場次數平均只有0.45次。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每名香港人入場欣賞這些文化藝術節目的機會不及1次，但這項統計並沒有顯示能夠負擔費用的人究竟看了多少次。根據這項統計，很多文化藝術節目，尤其那些由大師級、殿堂級人物擔綱的表演，對於富裕地區的居民來說是錦上添花，但對於貧困地區的居民則是雪中無碳。政府及整個社會是否應該思考一下這個現象呢？



	第二是票價昂貴，平民老百姓只能望門慨嘆。這份報告指出，在公開收費的4 524場次中，超過六成獲得公帑贊助，因此被分為獲得公帑贊助及由其他經費贊助的場次。讓我們看看票價是如何分布：獲得公帑贊助的場次，票價定於140元以下的佔43%，票價定於280元以上的佔18.4%。我們又看看由其他經費贊助的場次：最高票價定於140元以下的佔29.4%，最高票價定於280元以上的佔39.1%。



	我們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到，無論是由公帑贊助或由其他經費贊助的表演，只有約三成至四成的最高票價定於140元以下，所佔的百分比不高，未及一半。主席，花費140元看一場戲，其實真的不廉宜，對於勞苦大眾及工資在中位數以下的家庭來說，更是難以負擔。



	此外，以每年一度的香港藝術節而言，在2011年的四十多項節目中，撇除了一項收費20元的裝置藝術展覽外，其餘的歌劇、舞蹈、音樂、戲劇節目，成人票價最高的達每張1,380元，對於基層市民來說，簡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要看一場戲，因為他們的月薪只有數千元。至於收費最便宜的，票價每張也達120元。主席，票價是老百姓考慮是否入場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昂貴的票價只會窒礙普羅大眾參與文化藝術活動，這是否值得政府反思呢？



	我亦想談談加強與內地及國際社會的文化藝術交流。根據2008-2009年度的統計數據，本地節目有3 461個，佔92.7%；訪港節目有261個，只佔7%；混合形式的節目有11個，只佔0.3%。訪港節目數量佔總節目數量的百分比確實太低，市民很少機會可以接觸外地藝術團體的表演節目，這是否也值得政府深思呢？



	最後，我認為應該推動藝術界參與制訂香港的文化政策五年計劃。主席，在1996年8月，前市政局曾經發表文化政策五年計劃，當年我亦是負責制訂五年計劃的前市政局文化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員。很可惜，“殺局”之後，無以為繼。



	我希望各位和政府也想一想，現在的西九文化，是否等於香港的文化政策呢？西九文化能否完全代替香港文化呢？肯定不能。為何11年來，當局竟然沒有總結、檢討、回顧、前瞻、路向、計劃、凝聚、創造、開拓呢？為何完全摒棄了藝術界，沒有讓他們一起參與這些工作呢？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制訂五年計劃，並且每5年、每5年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





梁美芬議員：主席，我在去年11月提出“全民參與共建西九文化區”的議案辯論時，已經詳細指出很多我對西九文化區的期望。如今事隔半年，其間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經歷了重大的人事變動，變為西九“百慕達”。謝卓飛為何離職，至今仍是香港及西九管理局的一個大諷刺。我仍然認為西九管理局在這件事情上責無旁貸，欠香港人一個交代。



	在2008年，我與我的團隊  西九新動力的二十多位區議員、二十多位專業人士、工程師及建築師  一起撰寫了一份關於西九文化區的規劃大綱，我當時亦把這份建議書提交予曾德成局長。在西九文化區規劃的諮詢期間，我們曾於2010年11月1日直接把我們的看法告訴局長，當中主要提及5個觀點。



	第一，整個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能否讓本地經濟受惠，能否讓本地的專業及工人得益。第二是西九文化區的暢達性問題，而這是非常重要的。在深水埗、大角咀、九龍城等“內區”的市民，很多時候都在問這個問題︰“西九與我何干？”他們是西九地區的居民，但大家經常提及的這個龐然大物，究竟跟他們有何關係呢？



	我們當時提及的第三點，是維多利亞港的水質會令西九文化區這個國際文化區的形象受損，很可能會成為一大醜聞。第四點是全民文化藝術教育並未普及。至於第五點，則是地緣文化優勢未能善用。這即是說，少數族裔社羣的文化特色，以及本地傳統的文化藝術，在整個規劃中其實仍然未能彰顯。



	由於時間所限，我今天主要是就文化、藝術、教育及暢達性等範疇，重新要求當局真的要正視各項問題。西九新動力一直致力推廣藝術教育。我們認為，西九文化區最重要的因素其實並非只是硬件  當然是要有好的硬件  我們亦要有軟件，即是要有好的表演者。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藝術欣賞者及消費者。就好像台北一樣，台北的誠品書店不單售賣書籍，其整體的文化產品已經深入民間，所以能吸引很多消費者。剛才說到如何把文化商業化，如果我們能夠培養很好的欣賞者及消費者，這個西九文化區的文化鏈和藝術鏈便可以真正地生根及有生命力。



	我們一直期望西九文化區是屬於每一個人的。這即是說，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少，均可以在西九文化區找到自己的舞台。但是，怎樣找到自己的舞台呢？如何前往該處，以及整個文化藝術政策如何充分使用這麼好的硬件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深水埗及大角咀區，很多市民現時也看不到海港。但是，透過西九文化區這個龍頭項目便可能看到。我記得我曾跟曾德成局長說過，我們很希望有一條林蔭大道，在整個西九龍最少要有一條道路是可以令內區居民走到海邊，從而讓他們覺得可以步行到文化區，覺得這個文化區是與他們有關係的。即使他們可能好像王國興議員所說般，未必有能力在最優質的文化產品上消費，但也會覺得文化藝術是與他們有關的。



	此外，本地的藝術工作者有很多都被遺忘了，例如傳統的皮影戲、剪紙，甚至我們提及的曾灶財塗鴉藝術(現在已很著名)，以及街頭表演等。還有，很多少數族裔也跟我說過，原來他們在香港尋找場地舉辦表演是非常困難的。本地人觀看一齣電影只須花費數十元，但他們卻要花百多元，要支付很昂貴的價錢才可以欣賞本國的藝術。他們再三地指出，希望西九文化區的硬件設施能設計一些場地，讓他們舉辦所謂的“Bollywood”活動。在播放他們本國的電影時，他們可以與本地人一起享用設施。



	更重要的一點是，舊區居民均說“西九與我何干？”我曾就此問題與局長說了很多次。我們希望他能在例如深水埗等舊區，興建一個能容納1 000人的會堂，讓居民可以在自己當區消費，例如長者可以很容易地前往欣賞粵曲。此外，區內的小學、中學的畢業禮，也無需像現時那樣要前往牛池灣或荃灣舉行。我們說希望能讓這些區民擁有自己的禮堂，但局長卻說由於要興建西九文化區，該區將不會興建會堂。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大家便要認真考慮，能否在文化區內撥出某部分來提供這些場地，讓普通市民及學校舉行活動，甚至舉辦如粵曲等藝術表演？所以，場地的設計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便是我覺得西九文化區應該有序地設定特定的時間，開放予街頭的藝術工作者，令每人也覺得可在文化區內找到自己的表演舞台。市民不單在那裏消費，也可以在那裏找到自己想表演的項目，以及覺得可以攜同親人  不論老、少  一起同享西九文化區的成果。



	多謝主席。





李慧琼議員：主席，特首在2008-2009年度的施政報告指出，希望把香港打造成為區域文化樞紐。為達致這個目的，我們看到縱使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一波三折，硬件項目估計仍會即將上馬。但是，在此時，我們不禁要問，香港的文化軟件是否能跟硬件一同起飛？很多議員剛才說了他們的感受和觀察，但普羅市民的觀察和感受卻一直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們看到西九文化區即將建成，但很擔心文化軟件會落後於形勢，未能讓文化軟件乘東風一同起飛。



	民建聯很心急，所以我們在年多前已開始進行以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區域文化樞紐的研究。有關的研究報告是由下而上、跟不同的藝術團體及不同的朋友訪談所得的結果，我很希望局方能夠仔細參考。今天議案辯論的內容亦糅合了報告的內容，並加上香港其他藝術團體的意見。現時硬件即將上馬，軟件能否乘東風做得更好，全賴局長和行政機關的想法。



	歸根究柢，要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區域文化樞紐，我相信最艱難的工作不是今天議案中以文字列出的各點，而是改變市民對藝術的價值觀。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到的一項觀察，我上次在一個教育和文化的聯合委員會也提過。其實，香港的小朋友很早便開始投身藝術學習，在幼稚園和小學階段已開始，目的是寫幼稚園履歷時可包括這些學習經歷。但是，為何不能持續呢？為何上大學或工作後竟然連看話劇或參與文化活動的動力也沒有了？這是因為社會對投身藝術的前途甚至是“錢途”的觀念，一直都沒有改變，而很多家長亦可能有相同的想法。如果這種文化和價值觀不改變，實在難以要求家長鼓勵小朋友為興趣而投身文化藝術行業。改變價值觀，移風易俗，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即使困難也要做。如果不由政府牽頭，各持份者積極參與，我相信這個價值觀會繼續下去，不會因西九文化區落成而改變。



	首先，最重要的是架構。我們理解政府現時並沒有文化政策，簡單來說，沒有政策的目的是要鼓勵自由、多元、不同的文化藝術在香港發展，百花齊放。但是，缺乏政策導致我們沒有一些很特出的本土文化可以植根，甚至發展成為產業。我們參考了不同地方一些被認為文化底蘊做得很強的城市，發現這些地方在架構上都有不同的安排。例如日本把文化和教育政策結合，當地的文部省兼管教育和文化藝術，轄下的文化廳則專責文藝工作。台灣的情況亦跟日本差不多，而韓國的文化政策則跟旅遊和資訊科技結合。簡單來說，這些被認為文化工作做得比香港強的城市，均把文化作為一個政策局的工作的重要部分。



	現時主管文化軟件政策的是民政事務局，但民政事務局負責的範疇很廣泛，包括地方行政、體育、文化藝術及其他各方面，總之包羅萬有，而文化只是其中一項。從其所處的位置已讓市民知道，當局對文化的重視度不足，所以，議案的第一點是希望當局研究成立文化教育局，而這正正能最有效地推動文化與教育的結合。大家也明白，要改變價值觀，要移風易俗，說到底是要由教育開始。除了架構外，政府還需要幫助推動和創造一個更大的藝術市場，令人改變價值觀。要使從事藝術工作能有前途，政府便要提供一個穩定的需求。



	其實，以我的觀察，香港最成功的文化圈、藝術圈，便是娛樂圈，有很多人想加入。當然，有部分人是想做明星，他們希望做明星賺很多錢。但是，不要忘記，除了明星外，伴隨娛樂圈的還有大量不同的行業，包括經理人、製作公司、廣告公司、媒體和公關等。這些行業的人士也能夠發揮其功能和支持自己的生活。然而，縱觀其他的文化市場，便完全缺乏這些媒體。政府如何能加大這方面的市場建設呢？便是如李永達議員剛才也提過，把政府和主要公共機構負責的公共工程項目中1%的興建經費，花在公共藝術上。其他地方都有採用這個方法，而我相信其理由跟我剛才所說的一樣，便是為藝術文化市場製造穩定的需求。此外，我亦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制訂以文化藝術為核心的檢示清單，就如婦女事務委員會之前提出和落實的清單那樣，有了這份清單和1%的經費，我相信在有穩定的需求下，香港的文化藝術市場將會持續發展。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在3月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終於“拍板”採用Foster+Partners“城巿中的公園”的設計，作為西九文化區未來發展圖則的主體方案。我相信西九管理局很快便會公布新任CEO人選，我亦希望新任的CEO可以“坐得穩、坐得耐”。除了要確保西九文化區擁有世界級設施外，他亦要協助當局在政策層面上作出配合，使其具備文化藝術靈魂，不會落得空泛和內容貧乏。



	要防止本港文化藝術軟、硬件發展出現步伐不一致的危機，負責文化藝術的政策局便要扮演關鍵角色。因此，自由黨是同意原議案提出完善行政架構的方向，以便新政策局可以整合分散於不同政策局及部門的職能，集中資源，着力推動文化藝術發展。



	可是，原議案提出研究幫助減輕曾德成局長推動文化藝術的職能，並把相關職能由民政事務局轉給負責教育的孫局長的建議，卻教人感到有點擔心，因為教育局的前身教育統籌局在2007年便為了更專注於教育政策，所以才將人力統籌的職能分拆予現時的勞工及福利局。現在教育局事務繁重，還要將文化政策交給教育局處理，此舉會否使教育局顧此失彼，最終教育及文化兩方面也辦不好呢？



	主席，要發展文化藝術的“軟實力”，理順行政架構固然重要，但為文化及藝術界提供展示平台、增加公眾接觸藝術品的機會也是不可或缺的措施。



	在外地，例如新加坡、台灣，以至歐美各地均推出類似“Percent for Art”的計劃，規定政府或公營機構須在新建或重建總工程費內撥出約1%的款額，用作興建或設置公共藝術品。這些計劃既可營造城巿整體的藝術氛圍，使藝術普及化，更可以為文化藝術界創造巿場及展示平台，可謂一舉多得。



	然而，我認為政府是可以多走一步的，透過更多鼓勵政策，包括提供稅務優惠、頒授獎銜或放寬部分地積比率等方式，鼓勵商界參與相關計劃，攜手拓展更遼闊的公共藝術展示空間。類似的鼓勵政策在新加坡、台灣，以至加拿大的多倫多等地均有推行，當局大可援引作為參考。



	對於原議案提出增加對主要藝術團體(“藝團”)的支持，我們認為應該盡量一視同仁，不要忽略對中、小型藝團的扶助及支援。例如，當局最近每年撥出3,000萬元資金設立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而其中的“躍進資助”表明只要藝團取得不少於100萬元的商業贊助和票房收入，政府便會提供高於1：1的配對贊助。可是，對於一般中、小型藝團而言，100萬元的門檻恐怕過高。



	我們期望政府可以利用“躍進資助”把“餅”做大，使大型藝團能夠借外力減少對公帑的需求，從而讓當局可以調動更多資源以扶助中、小型藝團，使它們也可以茁壯成長，他日成為新的“九大藝團”。



	主席，要把一個區域發展成為文化樞紐，除了世界級的設施、藝團及文化藝術工作者外，高質素的觀眾亦同樣重要。因此，我們是贊同在原議案中關於推動藝術普及化、推廣公共藝術教育及增加對教師的專業培訓等建議的。



	我們特別希望當局注意現時基礎藝術教育缺乏連貫性的問題。現時，在小學及初中課程內雖然設有必修的藝術科目，但高中課程的藝術科目卻成為選修科。具體問題，例如如何分配課程時間、提供甚麼形式的活動等皆是“校本主導”的。結果，以2009-2010年度為例，便有11%的中學在中四期間完全沒有安排藝術發展課堂，這難免會使藝術教育出現斷層。文化委員會在2002年亦曾就此提出關注，我期望當局加以正視及作出改善。



	最後，鑒於今天3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例如深化架構檢討的層次、為文化藝術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增加公共藝術展示空間、研究開辦更多專上文化藝術課程，以及加強文化藝術交流等，均能夠豐富原議案的內容，並提升本地文化藝術的“軟實力”，自由黨會表示支持。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很高興看到今天的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從不同角度，就把香港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樞紐所應該推行的軟件及硬件策略，提出很多正面的改善建議。不過，大家似乎忘記關乎硬件項目的一項重要建議，便是應該盡快展開工程，落實西九文化區。



	主席，即使是硬件項目，我們也尚餘多項工作有待處理。這幅土地已經空置十多年，而西九文化區項目亦曾經歷多項國際設計比賽，本會議員也曾前往畢爾包實地考察。大家團結一致，最終使政府推倒重來，決定不由發展商來發展西九文化區，這已是十分重要的了。



	坦白說，在這十多年間，我們已進行多次諮詢，其間更有充分的時間及機會，讓市民、文化界及專業人士等，透過諮詢會及展覽會等不同渠道，提供建議和表達意見。再者，我一向相信文化硬件及軟件必須相輔相成，才可以成功發揮效用。所以，我們應該同時致力發展西九文化區的硬件及軟件，以盡早理順各項設施的安排及運作。



	既然如此，隨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在今年3月公布獲選的西九文化區概念設計方案，我覺得西九管理局與政府是時候運用果斷的決策能力，同時執行效率，即時開展詳細的建築設計比賽。否則，政府又怎麼能興建西九文化區各項相關項目呢？



	另一方面，我與業界朋友均曾指出，要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政策，當局必須制訂長遠的藝術及文化教育政策，而且要持續地作出長線投資。我強調，要培養個人的藝術文化修養及欣賞能力，最好是從小開始多提供機會，讓小朋友接觸不同的文化藝術，並配合其獨立思想及個人喜好，誘導他們發掘自己的才能。最重要的是，當局千萬不要威迫他們欣賞某種藝術及文化項目，因為此舉只會令他們反感，更會扼殺文化及創意。



	同時，最重要的是當局應改革教育課程(很多同事剛才也曾就此發言)，以減少他們的功課及測驗壓力，並提供更多空間及時間，讓學生陶冶性情。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早已提出“空間是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的說法。



	我們亦不要忽略區域文化樞紐的意思。為此，香港應該珍惜本身獨特的歷史及文化本錢，善用其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以及與中國內地唇齒相依的特別關係，以期吸引來自亞洲鄰國或中國內地的文化人才來港發展及交流。

	為此，政府必須推行一套開放的文化政策，向各持份者、文化機構及學院提供不同誘因，以及支持本地和外地的文化人才，從而達致“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互動效果。香港政府必須盡快起步，以免將來被其他亞洲城市超越。



	在長遠文化投資方面，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成立適當的機制，以鼓勵私營機構參與文化投資及市場拓展。我業界的朋友亦曾提出一項建議，便是當局在資助藝術及文化團體的同時，更應為它們提供行政及工商管理等課程，以幫助它們在市場上生存及拓展，此舉才可真正達致可持續發展。



	主席，我最後希望同事可以前往廣州的珠江新城文化區視察，該區設有一座大劇院及藝術館。大家可以看到廣州這城市為市民提供參與及使用文化設施的機會，而文化區更能在廣州產生對文化發展十分重要的影響力。



	多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很想到廣州看看當地的文化區，可惜未能成事，主席替我們折騰一番也弄得團團轉了。雖然不能到廣州，但我在上星期日到了香港文化中心，多謝香港舞蹈團的邀請，前往觀看“清明上河圖”。主席，其實這是我第二次觀看的了，同樣覺得好看。那次更碰到譚志源和黃成智議員，很多人也前往欣賞。我跟一位朋友前往，他之前沒有看過，看完後也認為表演很吸引。我十分同意剛才有些同事表示，香港的文化藝術節目未能十分普及，原因之一是票價很昂貴，另一方面亦由於很多市民非常忙碌。



	主席，劉江華議員在議案提及如何提升市民的文化修養，以及欣賞品味，我們十分緊張這一點，因為日後西九文化區建成後，我們擔心沒有太多表演項目，以及市民是否懂得欣賞。我經常看九大藝團之一小交響樂團的表演，常看到葉詠詩指揮完便會“噓”的一聲，提醒觀眾不要拍手，因為觀眾不知該在何時拍手，大會堂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這是其中一點，我們如何教育市民欣賞表演，不要像某些人所說“很丟臉”？因為有些人在表演未完結便已拍手。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在觀眾教育方面也要多做工夫。



	主席，因此，在本月13日，民政事務委員會及教育事務委員會便舉行了聯席會議。由於局方是不主動溝通的，主席也知道，審計署署長每份報告也指他們是不作溝通的，所以我們便邀請政府代表出席，兩個局一起討論如何在教育和文化藝術方面多做工夫，以培養小孩由小至大也懂得欣賞和支持文化。



	主席，談及支持文化，九大藝團覺得當局不大支持文化，所以請我邀約楊立門秘書長跟藝團開會討論，我也多謝楊秘書長在本月11日出席  主席，不好意思，那時候正在進行立法會會議的，所以我是離席了一個多小時。我發現那是九大藝團的代表第一次跟楊秘書長討論，大家也覺得很奇怪，但可能九大藝團覺得不奇怪，因為一直也是未能跟政府討論的。到了本月16日，有關西九文化區的小組委員會召開會議，李永達議員當時問很多藝團  不是問九大藝團，當時九大藝團中只有進念二十面體派代表出席  問其他藝團，是否覺得政府當它們是夥伴，但答案是否定的。



	主席，我們在本月11日與楊秘書長會面，藝團都覺得政府不是當它們為夥伴。九大藝團很緊張，擔心政府的撥款問題，因為它們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楊秘書長當時提及，後來報章也有報道，是否可以仿照大學的方法，即每3年便撥款一次，但現時仍未落實。錢當然是重要，但整個社會也可考慮到在財政來源方面，不一定要依賴當局撥款，其實也可以吸引商界多做一點。再者，如果市民願意花錢觀看表演，這也是很重要的來源。



	主席，你也知道，有些很有名氣的、國際的藝團來港表演，即使二、三千元一張票，亦會迅速售罄，所以不能說香港沒有受眾。但是，有些表演則沒有太多人觀看。因此，問題是我們如何支持藝團，使香港市民不論甚麼年紀都懂得欣賞、想欣賞、願意花錢觀看，而當局亦有何方法使文化藝術更普及，使更多人，尤其是經濟欠佳的人也能觀看表演。



	其實，九大藝團已很落力做事，除了上次開會之外，我看到進念二十面體也提交了信件給所有議員，亦有去信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和香港藝術發展局。正如劉江華議員剛才所說，政府當局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需要當藝團是夥伴，現時正在發展的......我當天問西九管理局的人有否跟藝團討論，但西九管理局的人回應，會諮詢它們的了。然而，政府興建甚麼場地正是藝團日後要使用的，它們需要甚麼設施，是要跟它們討論的。因此，我希望當局和西九管理局，甚至演藝學院，都要跟九大藝團討論。當然，它們不是永垂不朽的，將來會有其他藝團出現，但也要跟它們討論，當成夥伴的合作關係，才能使它們發展。



	主席，藝團提及跟藝術學院表示，它們提議一項場地夥伴計劃，以及召開真正恆常的會議，讓大家可以一起討論。我希望透過今天的辯論，當局能接收到這項信息，可以真正召開會議，因為九大藝團或其他團體也想作出貢獻和提供意見，我希望大家能給予支持。再者，藝團成員的薪酬真的很低，主席，當天在楊秘書長面前亦有提及，薪酬如此低，如何能吸引更多人加入這個行業呢？我多謝劉江華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對於很多意見，當局都需要考慮，並與立法會、藝團及各方面一起討論，以期未來有好的發展。





湯家驊議員：主席，還記得不知是在去年還是前年，我在進行有關西九文化區計劃的辯論時曾經提出，金錢無法購買文化和藝術，基建亦無法購買文化和藝術。當然，資源和硬件可以幫助我們推動文化藝術，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加以運用。



	今年4月曾發生一宗罕有事件，有大約300名本地藝術家，不論是初出茅廬還是已具名聲，紛紛走到街頭示威。藝術家上街示威，和律師上街示威同樣令人感到驚訝，因為上街示威並不是藝術家的表達方式，他們向來是以藝術手法表達自己的思想。當藝術家也被迫上街示威時，相信和律師被迫上街示威的意義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已感到後退無路才會這樣做。



	主席，如果你曾經詢問這些上街示威的藝術家為何要這樣做，他們會很簡單地告訴你，藝術作品不可以無中生有，而是需要一個孕育的基地、一個文化背景、一個需要表達的信息，當中帶有一股動力或熱誠，而這些事情並不可以在一個完全缺乏培養的環境中，從石頭鑽出來。



	所以，當聽到政府說香港只要擁有西九文化區計劃，便可成為文化中心，或本地的文化藝術便有希望時，我只感到那是以偏概全的說法。我不是說不應推行西九文化區計劃，只是一向認為如真的要以之作為推動藝術發展的硬件，便希望能盡量減輕當中的某些銅臭味，減低其商業氣息及地產項目所佔的比重。不過，即使擁有這計劃，對於剛才所提及的本地藝術家或本地藝術文化發展，其實也沒有太大幫助，因為計劃中那些富麗堂皇，可容納大量觀眾的藝術表演場地，有多大機會能有助本地文化藝術者盡展其所長呢？它可能只會供市民觀看來自外國的文化表演，但對於推動本地文化則幫助不大。



	雖然這羣藝術工作者在1年前已曾向林鄭月娥局長及曾德成局長清晰反映，活化工廈政策對他們幫助不大，但很可惜，政府似乎仍未能聽到他們的心聲，因為從發展局最近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活化工廈進度報告及中期檢討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直至今年3月底，當局共接獲47宗申請，當中有37宗是改裝申請，主要是申請將工廈改裝作辦公室、食肆、零售及服務業的用途；另外10宗申請則是將之改為住宅、商廈或酒店。在這數十宗申請中，竟然沒有任何一宗是以協助藝術文化發展作為目的。所以，這項活化工廈政策實在無法達到推動香港本土藝術文化發展的目的。



	主席，另外我亦想一提，只要翻查紀錄，便可發現曾特首在2007年曾到訪北京，回來後不斷盛讚北京的798藝術區，表示香港也有必要設立這樣一個藝術區。可是，他對798藝術區的認識似乎只流於表面，因為798藝術區與西九文化區相比之下，可說有雲泥之別。798藝術區是部分藝術家由於希望建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因而走進某一社區，而當局又容許他們在該處聚集，於是當地迅速成為藝術愛好者前往北京的必遊之地。在整個配套上，政府只是作出容忍或給予幫助，但並沒有大興土木及花費巨額金錢建設該藝術區。如果曾特首有跟進這項問題，便會知道798藝術區現已開始有所改變，因為自2002年以來，由於租金飆升和商業味道太重，有很多藝術家已相繼撤離藝術區，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商店和食肆，因此它已變成一個沒有藝術家的藝術區。



	主席，這正是問題所在，如要推動本土藝術文化，政府便須要照顧藝術家的工作環境，為他們提供創作空間。我希望再次強調，這亦可證明文化藝術是金不換，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是培養一個可讓文化藝術成長的環境，希望當局在推動香港本土文化藝術發展時要切記這一點。現在這一羣藝術家，便正在等待行政長官在這方面能有所建樹。多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今天討論這項議題很有意思，一方面我們說要建立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中心，但另一方面，政府在政治上及創作自由空間方面，卻不斷打壓。基於政治需要，任何事也可以被犧牲。



	我們看到政府動用數以百億打造所謂的文化區域，而單是高鐵(我稱之為西九文化快車)已花上669億元，以供香港鄰近地區的居民乘搭這列快車來欣賞管弦樂及話劇，觀賞後可以乘搭快車回家睡覺。這是香港市民所補貼的文化活動。



	政府動用公帑興建文化宮殿或殿堂，但香港人民多年來喜愛的“大笪地”卻被銷毀，即是人民文化的場地現已蕩然無存。但是，為富豪、有閒階級及所謂的中產建立文化殿堂，政府卻不遺餘力，連全香港最後、最珍貴的一幅市區用地也用作文化用途。



	當然，文化的發展，是任何一個支持民主的人也必然會爭取的，而這是民主工作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原因是，有文化及自由的創意，民主的訴求才能得以落實。主席，其實在歷史上數段對文化發展有莫大貢獻及推動的時期，都是與城邦政治發展有緊密關係的。我們看回中國歷史，在5 000年內，如果說文化發展，包括政治思想自由及各方面學術的論據發展，最蓬勃的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因為當時沒有強大的政治控制，才能有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希臘，那時也是城邦的時期，而很多藝術品、建築及哲學方面的貢獻也是由於城邦的共和政體的存在，令民主自由的思想得以發揮。古希臘在這方面的發展跟自由空間有莫大關係。另一個例子便是意大利帶動的文藝復興，當時亦是由於地域性的政治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操控及管治，以致地區上，特別在佛羅倫斯等一帶的思想和藝術創意得以發揮。



	我們看回中外歷史，文化藝術的發展，必然與政治操控有關或與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治操控有關。但是，很諷刺也很悲哀的是，我們是在10年或差不多10年前開始談及文化區域發展的，但當文化區逐漸形成之際，香港的政治操控卻越來越嚴緊。如果我們看回春秋戰國時期、古希臘及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期，便會知道城邦和共和體制的發展，令藝術工作者及政治思想家不受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操控，令他們得以發揮。但是，香港現時的政治空間逐步萎縮，創造空間亦逐漸壓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然有所謂文化殿堂或文化宮殿，但“大笪地”已經被銷毀，令民間的空間越來越少。當然，現時在火炭有工業邨，但火炭工業邨的物業價格也暴升，新進藝術家已沒有能力租用。我兩個月前到那裏，看到租金狂升，一些新進或剛畢業的藝術工作者想租用地方，也沒有能力。



	沒有自由的空間、沒有自由創作的機會、沒有自由的靈魂，一定不能創作出偉大的藝術產品，更不能建立有啟發性的文化。所以，我們在討論所謂可持續發展的區域文化區時，必須要知道香港的政治空間、香港的創作自由、香港社會正繼續被一羣“狗奴才”操控，而在“狗奴才”管治之下的區域文化區，必然不會有自由的靈魂，更不會有偉大的藝術創作。





葉國謙議員：主席，西九文化區“三選一”的設計方案終於揭盅，由英國建築師“福斯特”主導的方案  “城市中的公園”勝出。爭議十數年、推倒又重來的西九文化區計劃終於有了定論。但是，勝出的方案仍然受到香港部分人士的批評，有評論質疑這個方案沒有本土特色，甚至有人認為這個方案是“內定”的。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社會的確花了很多時間，就西九文化區的軟件規劃及興建問題爭論不休。這場論戰打了12年，我覺得現在已是休戰的時候，把社會聚焦在文化軟件的建設上。大家要知道，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成敗，除了取決於硬件建設，同時更重要是取決於軟件建設。



	香港要成為區域文化樞紐，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最主要的原因是，長期以來，相比於其他同等教育水平和經濟水平的大城市，香港並不重視文化和藝術。香港新一代極少以文化藝術作為職業。美國紐約有4.3%勞動人口從事文化事業。大家估算香港有多少？只有0.6%。在香港發展得較為成功的電影、電視和其他表演藝術，一般都是商業為主導，以經濟效益為先，是產業型的文化藝術。發展文化藝術產業並沒有問題，只不過不應該是我們文化藝術事業的全部。



	主席，在去年，我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聯同在座很多位議員到日本及韓國進行職務訪問，瞭解當地文化軟件的發展情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及韓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文化藝術的普及和推廣，培養出很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這正正是香港所缺乏的。



	日韓兩國都有制定振興文化藝術的法例，有關條文規定政府必須資助業餘藝術團體。鼓勵業餘藝術團體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民眾的素養。此類團體的活動宗旨並非只是娛樂，還旨在培育、陶冶民眾在藝術上的修養，使民眾在藝術參與的過程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這正好解決劉慧卿議員說聽交響樂時觀眾不懂得在何時鼓掌的問題。



	香港有着眾多的民間藝術團體，他們一方面堅持創作，一方面開設工作坊在民間推廣文化藝術。例如香港有一民間舞蹈藝團，名叫“多空間”。該團體邀請台北著名藝團“雲門舞集”的舞者來香港授課，讓香港人有機會體驗非主流的精品藝術。民間自發組成藝團，完全是出於一片對藝術的愛好與熱忱，但他們在籌募活動經費時，卻面對很多困難。



	在過往數十年，政府用於文化藝術的資源，大部分投放在大型藝團，而小型藝團所取得的資助極少，阻礙了新生藝術力量發展。現時九大藝團主要收入來自政府撥款，例如香港中樂團有84%的收入來自政府資助，而香港舞蹈團和香港話劇團亦有超過七成經費來自政府資助。



	雖然藝術發展局也有對小型藝團提供資助計劃，但在這些計劃下，有關藝團均要符合4項評審標準，其中包括計劃的藝術價值和財政預算的可行性等。除了這4項標準外，還有一些評審的細則指引，包括有關收入水平的要求方面。舉例而言，藝團的票務收入以開售座位數目不少於60%的入座率為計算基礎，以及每場門票平均售價不少於50元。聽起來都不難達到，不過對於尚未有知名度的團體，要做到這點，其實非常困難。沒有知名度的團體，即使免費派門票也未必有人捧場，要賣50元一張，又是否實際呢？如果賣票情況欠理想，結果會失去資助。所以，當局應該檢討目前對中小型藝團的資助政策。如果特區政府能效法日韓兩國，給予民間藝術團體大力支持，我相信可加強藝術深入民間的力量。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香港具備很多有利的條件發展成為區域文化樞紐。在地理位置上，香港處於亞太區域的中心，亦是該地區的交通樞紐。由於歷史的關係，香港也是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多年來，中西文化亦能在香港和諧共存。另一方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也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此外，不少本港的新一代，也會在家長的悉心培育下，透過學習樂器或繪畫，培養對藝術的興趣。近年，本港更能夠吸引世界級的音樂家如內地鋼琴家郎朗等人，來港成為本地居民。


	雖然如此，香港相比一些國際大都會，如美國的紐約與英國的倫敦，在藝術發展上仍有一段距離。這種不理想的情況，相信與本港過去並不重視文化藝術有一定的關係。此外，本港市民一向較為實際，致力追求高效益的心態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不少成年人專注於工作和事業的發展，而忽視對文化藝術興趣的培養。可幸的是，近年情況有所改變，這方面的發展也越來越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而本地也成立了不少藝術團體，它們通過不同的活動，提升市民對藝術的興趣。此外，它們也不時與內地及外國的相關團體進行交流，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



	當然，要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文化樞紐，單靠民間的力量是不足夠的。首先，有關當局必須提供相關的表演及展示的場地，而西九文化區的計劃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但是，除配備優良的硬件外，香港也必須提升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修養，並且給予本地藝術人才較大的發展空間。



	在提升市民的文化及藝術修養方面，根本的方法是從小培養對藝術的認識及欣賞的興趣，但這絕對不能單以通過呆板的知識傳授，而是要通過更靈活的方法吸引小朋友的興趣和參與慾，以免適得其反。對於一般市民而言，有關當局應爭取與內地及海外的知名博物館舉辦一些大型的展覽，展示著名的藝術作品，以供市民欣賞。除視覺藝術外，相關的合作也應該在其他的藝術範疇，例如表演藝術等。在舉行有關的合作項目時，有關當局必須通過大型的宣傳，並對有關的項目作出詳細的介紹，以增加及吸引市民的興趣。這些活動有助市民建立對藝術的興趣，學習欣賞及享受不同的藝術形式，並且加強對文化修養的重視及認同，這些均需各方面的合作和協調。



	此外，有關當局應給予具潛質的本地藝術人才發展的支援和空間，其中包括提供各類別的獎助學金及相關深造的機會，協助他們發揮所長。政府也應該預留一些空間及場地予本地年輕藝術工作者，以便他們從事藝術創作及相關的發展。



	上述建議的措施將涉及不少資源及統籌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因此，有同事建議成立文化教育局，我認為這項建議值得有關方面認真考慮，因為這個架構的成立，有助政府制訂推動本港文化藝術的全面政策及執行相關的措施。相對而言，現時相關政策缺乏重心，並未能有效推動本港的藝術及文化發展。



	主席，如果有關當局能夠有系統地投放更多資源，推動本港文化的發展，致力提升市民對文化修養的尊重，加上本港已具備的優勢及條件，應有望使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文化樞紐，這並非奢望。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涉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文化區，以至是否可以把香港推廣成為一個文化樞紐。



	主席，我的發言是希望特別指出，要發展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化區域或成為文化樞紐，不能只靠一些硬件或地標式的建築，湯家驊議員剛才發言時已曾提出這一點。只要參看外國經驗，例如著名的紐約百老匯、倫敦西區、巴黎左岸，便可發現最活躍、生機最蓬勃的文化活動，往往是在細小而不起眼的劇院和小型表演場地開始。“大隱於市”、“小就是美”、“由下而上”、“因勢利導”這些原則其實都非常重要，任何宏偉的建設、基建、工程或地產項目，均不可以確保我們擁有文化發展。



	政府現在如何推動文化發展呢？除了建設西九文化區之外，還推出了活化工廠大廈等政策，但我並未感到太過樂觀。因為一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西九文化區可能真的過於着重硬件方面的建設，也許會好像數碼港般變成一個地產項目，甚或一個高價藝術區，而未能真正提升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人文素質。



	至於活化工廠大廈，卻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為這項措施令周邊很多類似工廠區或工廠大廈的單位租金飆升，導致很多僅能負擔便宜租金的藝術家均在慨歎租金昂貴，令他們無法生存。回頭看看我剛才提及的外國著名文化區，例如紐約百老匯最大的一個劇場有1 933個座位；倫敦西區的Royal Opera House有2 268個座位，Piccadilly Theatre則有1 232個座位，和我們擁有1 700個座位的新光戲院可說是規模相若。此外，巴黎左岸的不少畫廊、出版社或咖啡店，規模其實也較為細小，這些都是最能夠孕育藝術文化生命的地方。



	這些設施大多數位於市中心，又或本身已存在極強生命力的舊區，未必需要興建一些大型的地標式建築，把原有一切連根拔起，好讓其他設施可以進駐。其實香港也具備較舊型的文化發展場地，例如我剛才提到的新光戲院。最近有一位教授音樂的外國朋友來港，說很想看看香港的典型古老藝術表演，於是我便和他往新光戲院買票，可是卻買不到票。主席，向隅者確實是很多。



	為何粵劇團這麼喜歡在新光戲院演出？何以政府老是要他們遷往高山劇場？只要往高山劇場看看，便會知道為何眾多粵劇團不喜歡移師高山劇場。因為高山劇場對面是一條車房街，還有一個停車場和公園，如果在看戲前、後想吃東西便糟糕了，觀眾必須老遠地繞過山西街、穿過東九龍走廊、再經石塘街，才可到達馬頭圍道，在那邊找到較多食肆或諸如巴士站等交通設施。該處可說是非常不便，反觀新光戲院所處的地區則堪稱四通八達。



	其實，東區區議會一直要求政府提升新光戲院，但政府尤其是當年的何志平局長，每次提起這件事都好像觸動了他不知哪一條神經一般。後來的曾德成局長對這問題亦非常抗拒，為了新光戲院的前途而說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說話。然而，著名粵劇團如蓋鳴輝的劇團，每年的賀歲演出均選擇在新光戲院上演，著名花旦鄧美玲的劇團寧願選擇沙田大會堂，也不在高山劇場開鑼，近年冒起的新秀御玲瓏亦始終選擇在新光戲院演出。



	為何我要不厭其煩地提出這種種情況？因為我想告訴政府，藝術家或香港文化界中人很多時候都自有其看法，但政府卻總是堅持自己的一套，這樣反而窒礙了文化的發展。最終的結論是未必一如某些意見所說，只要成立文化教育局便可以解決問題，又或提供更多類似補貼便能達到目的。事實上，文化發展應由下而上，當局應聆聽文化界的聲音，讓他們由下而上地自然發展，再從旁因勢利導，這樣才有機會讓香港發展成一個文化樞紐。



	我亦希望在這些問題上，政府能接納東區區議員或某些議員最近提出的建議，把前北角邨設有450個座位的社區會堂提升至設有超過900個座位的劇院，善用現有的、已發展的表演場地，盡量協助街頭藝術家、小型劇團等，這可能較作出任何宏偉的大型建設更能帶來實質的幫助。多謝主席。





霍震霆議員：主席，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香港需要善用地緣和人文的優勢，匯聚承傳亞洲的文化藝術，成為亞洲區的新文化地標。雖然策劃多年，我想西九文化區的文化定位也未必是很清晰的，讓人看到一個“城市中的花園”，但未能看到一個足以展示人文底蘊，並融會中西古今文化的大舞台，更談不上是推動本地創意文化產業的新引擎。



	本來建設西九文化區，就是要把香港發展成為推動全球藝術文化發展和創意文化產業的新興力量，特別是要形塑出與亞洲其他地區不同的特質，簡而言之，就是要強調創作自由、族羣多元、傳承中華的精髓，以及面向國際，並且發揮中國與國際文化藝術接軌，以及區內文化藝術資源交流的橋頭堡。



	作為亞洲文化中心的主要推手，管理局必須顯示開拓精神，在有限的環境下對地底和鄰區自然延伸發展，以增加經濟效益和人文空間，深化區位、人文、資源、生態和產業等的優勢。



	發展創意文化產業，是西九文化區成功的關鍵，而其中一個一直被忽視的環節，就是出版業。在過去一百多年來，香港的出版均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特別是最近10年，更是內地與香港書業交流溝通和合作共贏的黃金10年。展望未來，隨着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的影響不斷增大，香港作為華文出版市場交匯點的作用將會越趨明顯，市場前景亦越趨廣闊，政府必須在這方面增撥資源，對業界的發展作出推動和支持。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得到很多同事提出真知灼見，掛在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之上，亦顯示本會非常關注把香港變成一個區域文化樞紐。我認為這些也是苦口婆心的建議。但是，我恐怕，如果由一個無心的政府來操作，這些苦口婆心的進言或建議，也可能會落得一個我們不想看到的結局。



	主席，最重要的是要有心，而我也很同意西九文化區這個項目是有其非常重要的策略意義。第一，如果能夠把香港放在世界文化藝術的版圖上，成為另一個亮點，我想香港人的感覺也會好一點，因為最低限度，我們能有一個引以自豪的項目。但是，要成為一個國際文化藝術版圖上的亮點，不能單靠興建一些地標式的建築便可以。



	第二個重要性，主席，在策略上來說，我們如果有這樣充滿文化、藝術內涵的項目，會有助提升香港人民的質素。我記得，我亦曾在本會發言時提及，現任台中市市長胡志強先生在大約兩年前，在台中接見我，當時他說他當了市長大約7年，台中市市民參加文化藝術項目，由每年不足4次，提升至當年他接見我時的接近34次，他說翻了數番，同時出現了數個可觀察的客觀情況，例如台中市更整潔、罪案率下降、出口的所有設計都是美輪美奐及水平有所提升。大家可以看到，一項優秀的文化藝術項目對一個地方的人民質素，影響有多大。



	第三個策略的考慮，當然是我們可以以文化藝術作為本位來豐富其內涵。在這方面，如果香港能夠做到，便功德無量。



	主席，但我們現時所看到的西九文化區項目，極有可能淪為出租場地，收取場租來結帳的項目。如果是這樣，實在是太浪費了，因為我們會花費216億元。主席，我們只從政府現時在“3揀1方案”中選擇了Norman FOSTER的設計，便可略見一二。在這項目的選擇過程中，謝卓飛先生並沒有參與，因為當時他已萌去意，我知道他並沒有參與。如果一個對文化藝術的內涵有見地的人完全沒有參與，便是硬件有硬件行，軟件有軟件走......我也不可以說是行或是走，可能還未起動。所以，現時變成“長短腳”或“快慢腳”行走，我們最擔心的便是這種情況。



	現在新總裁還未委任，雖然政府表示很快便會選出，但如何可以設計文化藝術的內涵，這才是重要的。你看政府在“3揀1”時透過理工大學所問的問題，完全是隔靴搔癢，摸不着癢處，因為你看到所問的，並不是我們應否用藝術責任制來操作西九文化區，或我們怎樣建立一個環境，讓藝術家與欣賞者或用家接觸，全不是問這些問題。它問回應者會乘搭高鐵、巴士，還是乘船前來西九文化區，這些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甚至又問到售票處應該設在前廳還是後堂，這些問題也是全無關係的。主席，就此你便知道，會否把這項如此具策略性的重大項目放在只關注帳目、只看硬件建設的人手中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擔心的問題。



	所以，公民黨再三呼籲，往者已矣，由今天開始，當這城市公園在往前走時，我們能否得到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承諾，便是一定會以軟、硬件並駕齊驅，不會一個快、一個慢。事實上，我們亦希望軟件的設計能與硬件同步進行。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透過基礎教育、中小學教育的課程，將來能夠真的為香港培養出更多藝術文化的鑒賞者或欣賞者。



	主席，如果這方面真的做得到，我認為確是功德無量。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就3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劉江華議員：主席，剛才李永達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就其修正案發言之外，還就其他範疇提出了一些意見，我想就着數點作些回應。



	李永達議員針對資助的問題，不少議員也提及這方面的事宜，特別是對一些中小型藝團的資助。李永達議員也提到一些自小學習文化藝術的小朋友，長大後會怎樣呢？觀賞方面又如何呢？



	陳淑莊議員提及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選舉的問題，雖然她沒有就此問題作詳細闡釋，但這也是其中一個相關的環節。



	潘佩璆議員則關注外地旅客來港觀賞文化藝術節目的問題。我想一併表達我的看法。我覺得上述數點是有見地的。潘醫生提及西九文化區地處交通的樞紐，而香港亦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這兩個中心是有條件打造成一個區域性的文化樞紐，但有條件不等於必定能達到。今天有很多同事提出很多積極及有建設性的建議，我希望政府以至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同事能夠認真汲取。



	至於小朋友的問題，主席，我跟你經常在社區看見很多小朋友參與文化活動，包括唱粵曲、跳探戈，學校又推行“一生一體藝”活動，我覺得這方面在普及的過程中是有存在及可以推動的，但如何在普及的過程中發展他們成為精英，能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前程，正如體育精英發展一樣，目前仍未有完善的安排，這方面我認為政府需要注意。



	關於資助方面，除了職業藝團抱怨外，的確還有很多業餘或中小型藝團提出很多意見。最近有一齣叫做“情話紫釵”的戲劇上演，局長可能也有觀看。他們代表香港到上海世博演出，演出後，內地民眾十分讚賞，於是邀請他們到北京演出，這對香港其實是一件好事，但由於旅費的問題，差點兒不能成行，臨行前兩個星期，政府才提供資助。其實這些經濟拮据情況，使原本可以發展的香港品牌、香港作品及香港創意受到窒礙，最近該劇的導演毛俊輝寫了一篇文章，提及香港缺乏文化藝術的贊助，本地藝術氣氛不足。我希望透過提述這件事及議員的發言，能促使整個社會或政府多想辦法。



	至於藝發局選舉的問題，已多次進行檢討，我覺得選舉是一件好事，可以選出業界代表，代業界表達意見，但我注意到，最近黃英琦  她很關心文化藝術的發展  提出了一個很獨特的觀點。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了民選委員，也細分了10個藝術範疇後，卻是各人只顧一株小樹，願意鳥瞰全景，思考香港文化定位和發展策略的委員，只佔少數。”這情況的確會出現，所以怎樣進行檢討及改革工作，我覺得要交給藝發局處理，讓其認真地思考。雖然未必有一個完美的制度，但只要大家有心、有意推動香港藝術文化的發展，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出路，希望政府能在這數方面盡力。多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各位議員，感謝各位剛才就香港文化發展的發言。文化政策確實是我們城市整體質素提升很重要的一環，而香港的文化政策，一直以來也是要確保我們文化藝術創作的表達自由，營造有利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



	西九文化區的建設，正如多位議員都提到，將為香港的長遠文化藝術發展，帶來一個很難得的新機遇。而我們現在最終所選取的一個方案是經過多番的公眾諮詢而決定的，當中有很多市民的意見、很多專家和很多業界朋友的意見，亦是關於要進一步加強這個地區的綠化，讓我們的西九文化區既有文化，亦充滿綠意。我們會好好利用這個契機，增加基礎設施，投入資源，按照我剛才在開場發言時解釋的文化藝術的發展方向，致力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壯大本地藝術隊伍，普及藝術教育和推動藝術融入市民生活，推動香港欣賞和參與藝術的文化。

	今天多位議員的發言總是離不開我們藝術軟件的建設，這個也是我們民政事務局上下，以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西九管理局”)非常重視及關心的題目。我希望就議員所提出的有關公共藝術、普及藝術、人才培訓、藝術教育、門票訂定、藝團資助、藝術合作交流、諮詢執行架構及藝術空間等，作出一個綜合的回應。



	在2010-2011年度，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開支共28.2億元，約佔政府總開支的1%，當中並未計算我們在場地建設等非經常性支出。這些資源主要用於為藝術活動提供場地支援、資助藝團發展藝術節目、培育人才、推廣藝術教育、拓展觀眾和促進文化交流等。在這一方面的投入，香港相對很多其他地方是相對充裕的。在人均方面，我們對於藝術文化的投入更是高於不少地區。當然，儘管如此，政府仍然會積極投入更多資源，進一步促進文化藝術發展。



	剛才李永達議員及數位議員也提及例如有關紐約的例子，所謂的Percent for Art，其實主要也是使用於關於公共藝術的計劃。固然有一些地方是以這種方式來推動公共藝術，亦有更多地方，其資源是來自一些私人基金會的形式。也有一些地方  在我們的研究中看到  曾經使用Percent for Art，後來由於在公共資源購買藝術品引來爭議後，便取消了這項計劃。不過，即使如此，香港在沒有這個計劃的情況下，現階段存在於公共空間的雕塑已經超過二百多件。如果李議員及其他議員有興趣，我很樂意與大家一同去不同地方觀看現有的雕塑。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未必一定有機會，可能即使路過也未有留意到。但是，確實現在已經有二百多件，有很多是相當具有質素的。此外，我知道亦有更多的朋友共同推動公共藝術發展。



	為了積極地向市民推介文化藝術，我們亦會加強推動公共藝術，舉辦更多普及文化藝術活動，達致王國興議員所提到的藝術普及化。我們正在推行的項目包括“藝聚政府大樓”計劃，在3座政府聯用大樓的公共空間設置藝術品。此外，我們已經開展多項公共及社區藝術計劃，包括“藝綻公園”及“潮裝公園”，在公園一些平常很多市民也可以一起享用的地方，展示一些新進藝術家及學生的創作，把藝術融入公園裏面的檯、凳或欄杆，讓我們的生活能與藝術氣息更緊貼。這些藝術計劃除了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藝術元素外，同時亦為本地藝術家開拓更多創作機會及展示空間。



	此外，李永達議員亦提到他所關心的街頭表演。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禁止街頭藝術表演，只要有關表演並沒有構成滋擾或危及公眾安全，相關執法部門會因應具體情況小心處理。為了提供街頭表演的平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去年7月推出“開放舞台”試驗計劃，在3個人流較為暢旺而環境上有利進行戶外表演的地點(即香港文化中心廣場、沙田大會堂廣場及葵青劇院廣場，這些平日人流相對比較多的地方)，設立表演區供個人或團體免費申請表演。試驗計劃採用先到先得的登記制度，表演者及團體可以免費使用，同時可以在表演區內收取賞金，希望藉此推動文化消費的文化。我們已將計劃的試驗期延長到今年6月底，以吸引更多人參與及吸收更多經驗，以便檢討成效，再制訂未來的發展路向。



	至於在文化人才培育方面，正如我剛才發言時提到，政府在2010-2011年度至2014-2015年度，在經常開支方面預留了超過4.86億元的額外資源，以進一步強化我們的文化軟件。具體措施包括推出藝術行政人員計劃、加強對本地藝團的支援、支援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促進公共藝術的推廣、豐富香港藝術節的品牌，以及資助各類有關粵劇發展和承傳的計劃。



	就人才培訓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現階段於香港所聘用人員大約超過18萬人，而我們現在有32 000家從事創意文化的企業。就從業員的人數而言，如果以350萬為工作人口總數，他們大約佔5%。就業界對於文化藝術人才需求殷切，我們將會繼續從其他方面培育人才，包括香港演藝學院每年為約850名學生提供全日制訓練課程，相當於全日制的畢業生人數超過300名，同時招收770名初級音樂及青年精英舞蹈課程學生，同時每年為約8 000位學員提供專業培訓。



	康文署於去年推出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於表演藝術及博物館管理工作的人士，提供實習和培訓機會。同時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亦有舉辦實習計劃，在議員剛才的發言中，我亦理解到這是很多議員所關心的範圍。這些實習計劃是資助具潛質的藝術人才到本地藝團接受在職實習。此外，亦設有獎學金及一些資助，讓他們可以參與在外地的計劃，包括英國的Clore領袖培訓計劃，以及The Sage Gateshead實習計劃。



	此外，藝發局自2007-2008年度起亦推出“新苗資助”計劃，為新進藝術家提供創造及發表藝術作品，以及累積專業經驗的機會，協助他們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藝術事業。

	除了現有的機制外，西九管理局亦正與不同文化藝術團體和院校合作推出一系列培育藝術人才計劃，當中包括文化領袖培訓課程及獎學金計劃等。



	就另一個關於軟件的問題，很多議員均關心藝術教育這課題。現時藝術教育是學校課程的8個學習領域之一。除音樂及視覺藝術外，學校亦為學生提供多樣形式的藝術學習，例如戲劇和舞蹈，也通過其他學科，提供相關知識、文化情境及價值觀，以進一步豐富學生的藝術學習，加強學生的藝術文化素質。



	為配合新高中課程，我們亦已增撥資源，加強在學校推動藝術，致力培養年輕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希望最終可以達致劉慧卿議員所提到的，在學校進一步普及藝術的工作。



	至於王國興議員提到關於票價的訂定，其實我們要平衡兩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我們希望門票的定價水平，可以培養香港市民對文化消費的習慣，亦即是說會購買門票以支持藝術團體，從而在整體上可以形成一個有利於文化藝術發展的市場和產業。當然，這亦可以同時局部解決李慧琼議員所提到，如何令從事藝術者更有前途，以及使整體從事藝術工作的價值觀可以改變。就此，這亦可以出一分力。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同時亦要平衡在市場和產業發展的時候，如何讓未有機會接觸到藝術、接觸藝術途徑並不很多的市民和朋友，可以更容易接觸藝術。所以，為鼓勵學生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康文署規定由該署贊助的藝術活動，必須向全日制學生提供半價門票優惠。該署的博物館也給予全日制學生半價入場費優惠，學校團體更可申請免費入場參觀，這未包括博物館恆常每星期也有一天讓公眾人士免費入場。



	此外，九大表演藝團基於它們受政府的直接資助，亦致力向學生提供優惠的票價。以去年為例，它們所有門票有超過25%以優惠的形式給予學生，讓他們可以欣賞藝團的藝術表演。九大表演藝團一直都是我們重要的合作夥伴，其實我們現時是有恆常的機制，每年集體與它們見面兩次。除此以外，我們的秘書長亦於過往一段日子逐一與九大藝團單獨會面  這並未包括劉慧卿議員剛才所提到最近於5月中旬的一次會面  共同討論藝術的發展，以及藝團往後的發展方向。



	除了九大藝團外，中小型藝團亦是大家所關心的，包括葉國謙議員和張宇人議員也有提到的意見。中小型演藝團體和新進藝術工作者，對於我們確保香港藝壇整體的健康蓬勃發展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未來的梯隊。我們會繼續透過各項的資助安排，包括藝發局的資助項目，以及我們新設立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加強支持中小型藝團和新進藝術工作者。單在2010-2011年度，藝發局便資助了超過340個藝團或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需要，其中包括39個受惠於該局1年或兩年的資助計劃的中小型藝團。



	關於這項新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張宇人議員剛才指出100萬元的門檻比較高。但是，其實我們所說的100萬元配對基金，並不是要求藝團要籌到100萬元作為一個基礎，而是可以很寬鬆地把它們往後可能會收到的門票收入亦計算在內。所以，它們所須籌募的贊助下限並不是100萬元。



	此外，康文署亦一直透過恆常的文化節目，以及地區文化藝術推廣活動等途徑，為中小型藝團提供支援和演出機會，推動它們的藝術創作和外展活動。商業贊助對於我們的藝術發展，甚至其他周邊地區的藝術發展確實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將會進一步加強我剛才所提到的配對基金，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推動藝術的發展。



	至於陳偉業議員剛才提到古希臘和意大利，正正例如是當時的米開安哲羅，其實他所有不朽的作品均是在商業贊助、商人家族的支持下而成就出來的。這份支持對於在任何社會推動藝術發展，均非常重要。



	這亦帶到余若薇議員所提及的新光戲院。當初為何我們在支持上一直存有難度，議員亦會理解當中原因，便是由於營運者和私人業主未能達成租約上如何進一步營運。在過去數年，我們累計使用了過千萬元的公帑，以支持新光的營運。假如我們可動用這些資源直接支持粵劇團體和粵劇新進的朋友，其實會更有成效。當然，在這方面我們會進一步聽取議員和市民的意見，看看如何可以在粵劇發展方面做得更好。



	此外，何鍾泰議員提到合作和交流的事宜。這亦是我們藝團發展和文化藝術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讓我在此簡短地說說。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我們在國際層面現時已與12個國家／地區已簽署了文化合作的備忘錄。在粵港的合作層面，我們在六大範疇致力推進工作，包括人才的培訓交流、資訊互換、博物館方面的合作、圖書館、粵劇及文化創意產業等，我們未來亦會在這6個方向繼續推進。



	此外，有議員(包括陳淑莊議員)對於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藝諮會”)的組成提出了一些意見。藝諮會是在去年11月成立，當時民政事務局轄下本來設有表演藝術委員會、藝術發展基金諮詢小組及表演藝術資助委員會這3個組織，負責就表演藝術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但有關任期全部均於2010年10月底屆滿。由於這些組織的原本職能皆不包括視覺藝術，所以我們最後是把它們合併，成立了藝諮會，以便理順上述諮詢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以及藉此機會把視覺藝術和其他藝術形式納入其內，以助諮詢委員會就香港的全面藝術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



	至於藝諮會的成員，陳淑莊議員剛才問及當中有否來自專業界別及藝術界別的人士呢？其實，現時藝諮會的成員中  也許我不詳細列舉名字  包括有專業音樂和舞蹈的藝術家、藝術系的教授、研究視覺藝術的專家學者，以及粵劇的承傳與發展的學者等，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的藝術界別。當然，我們亦有來自其他專業界別的人士，希望共同集思廣益，以推動本港藝術文化的發展。



	至於藝諮會與藝發局最大的不同之處，藝諮會現時的工作，主要是就民政事務局日常有關文化藝術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這些工作包括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藝術部分下設立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在藝術界引入配對安排，鼓勵商界及私人參與，為具潛質的藝團提供持續發展的機會。藝諮會亦會協助民政事務局審批資助藝團和藝術工作者外訪交流的申請。此外，藝諮會亦負責處理表演藝團的資助事宜，包括檢討政府現行對有關主要藝團的資助機制，以及推動藝術教育的事宜等。



	藝發局的主要職責是就本地藝術文化的策劃、推廣及支持，以及人才培訓等範疇，代表藝術界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推行有關措施。這些年來，透過政府的恆常撥款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資源，藝發局一直協助中小型藝團走向專業發展和培訓新進，並透過不同的資助計劃，支持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團的創作，亦因應現今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步伐和形勢，加強政策的研究工作。



	至於藝發局的選舉制度事宜，也許我必須澄清，現時藝發局的成員中由選舉產生的業界代表，是在藝發局未成立以前，政府在經過與藝術界廣泛討論之下所凝聚的共識。其實，與其他設有相類藝術發展局的地方、國家或地區相比，這項安排是獨一無二的。亦正如劉江華議員剛才所提到的一篇評論，其實我們也有留意到。我們在接觸文化藝術界別時亦聽到一些意見，認為藝發局應讓純藝術人士以一個純藝術的形式來參與，這正正是與他剛才提到的一篇評論的意見一致的。至於往後藝發局如何繼續運作呢？我理解到今屆的藝發局亦已決定成立專責小組，以檢討其代表制度的安排事宜。我們亦會持續與藝發局緊密合作，研究有何措施可進一步提升藝發局的運作。



	此外，議員亦關心本地藝術空間的問題，包括湯家驊議員及多位議員亦有提到此方面的事宜。為了增加本地的藝術空間，讓新進和具有潛質的藝術工作者從事藝術創作，藝發局與民政事務局近來亦積極與不同的工廈業主進行商討。我們期望在香港、九龍及新界數個地區的工廈可以提供藝術空間，亦期望在短期內可以在觀塘和黃竹坑的工廈單位，落實優惠租金，以求在商界的支持下，提供一些藝術空間給香港本土的藝術家從事創作。



	就藝術軟件的推行和藝術的普及，資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所以，在資訊方面，容許我向各位議員匯報，我們正聯絡不同的合作夥伴，期望更善用大眾傳媒和網上平台，向公眾提供藝術資訊和拓展觀眾，以提升香港文化氣息。其中，我們將與一間本地收費電視台合作，在文化節目特別設立環節，走訪本地藝術家，瞭解他們的創作歷程及作品特色。民政事務局亦會在YouTube設有獨立頻道，當中包括不少與公眾分享的活動及資訊，以及與文化藝術相關的信息。我們會繼續運用網上平台，並探討與不同媒體合作的可行性，進一步向公眾推廣藝術。



	正如我剛才在開場發言中解釋，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民政事務局作為制訂文化藝術政策的主管部門，在推動有關文化藝術的政策時，一直與各相關政府有關政策局、部門及文化團體保持緊密聯繫，當中包括法定機構和諮詢組織，例如藝發局、西九管理局和藝諮會。康文署更設有專責、專業的團隊，就文化政策的落實作進一步推展。這包括我們的觀眾拓展辦事處，以去年為例，我們已服務了30萬名以上的觀眾；此外，亦包括我們的藝術推廣辦事處及音樂辦事處等。我們會繼續以不同計劃，向社區及學校進一步推動文化藝術。



	透過剛才的匯報，我們將種種的工作成果與議員分享。其實，我們文化推展的目標，是為了實現香港的文化願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文化素養，鞏固香港作為展示東西文化薈萃、融合傳統與現代、平衡普及與高雅藝術的國際文化大都會。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從文化活動中體味人生，從藝術中找到樂趣，亦把藝術融入平常生活。



	文化藝術是活出來的，離我們生活一點也不遠，大家的一言一行也影響着一個地方的文化。在民間、商界及政府共同推動下，我們期望得到議會的鼓勵、支持及不時的提醒，以共同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多謝。





主席：李永達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規程問題，不好意思。因為剛才副局長可能誤解了我的言論，即是我之前的發言。我想澄清一下，因為剛才......





主席：這並非規程問題，你是要求作出澄清。





陳淑莊議員：是的，我要求作出澄清。





主席：你認為局長誤解了你剛才的發言內容，所以現在要求作簡短澄清。





陳淑莊議員：是的，我會作很簡短的澄清，我亦有看過相關的《議事規則》。就局長指我不知道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專家背景，我是知道的，我手上亦有有關名單，而且我也認識香港舞蹈家梅卓燕超過20年。謝謝主席。





主席：李永達議員，現在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之前加上“鑒於”；在“藝術的需要；”之後加上“(四) 改革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民間選舉委員模式，加強研究和推行地區藝術和社區發展策略，以改善現行文化硬件及其配套設施的運作；”；刪除原有的“(四)”，並以“(五)”代替；刪除原有的“(五)”，並以“(六)”代替；刪除原有的“(六)”，並以“(七)”代替；刪除原有的“(七)”，並以“(八)”代替；刪除原有的“(八)”，並以“(九)”代替；在“欣賞人口；”之後加上“(十) 培訓本地從事文化藝術的行政人才，設立獎學金，讓有志於文化藝術方面發展的人士到海外進修藝術行政及場地管理等課程，為本港培育這方面的人才，配合西九文化區落成後對藝術行政人才的需求；”；刪除原有的“(九)”，並以“(十一)”代替；刪除原有的“(十)”，並以“(十二)”代替；刪除原有的“(十一)”，並以“(十三)”代替；在“進入社區；”之後加上“(十四) 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利用現有物業或資源，提供更多展覽空間，包括不是正規展覽場地的公共空間，讓藝術工作者有更多機會向公眾展示他們的作品；”；刪除原有的“(十二)”，並以“(十五)”代替；刪除原有的“(十三)”，並以“(十六)”代替；刪除原有的“(十四)”，並以“(十七)”代替；刪除原有的“(十五)”，並以“(十八)”代替；刪除原有的“(十六)”，並以“(十九)”代替；在“交流；”之後刪除“及”；刪除原有的“(十七)”，並以“(二十)”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與藝術團體的關係－(二十一) 視各藝術團體為夥伴，維持緊密的合作，並要求西九管理局正視及積極回應藝術團體對西九文化區所表達的意見，免除各團體對現時‘西九諮詢黑洞’的疑慮”。”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由於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正如議員已獲通知，潘佩璆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陳淑莊議員，由於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劉江華議員議案。



陳淑莊議員就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完善架構和政策－(二十二) 檢討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的角色、職能和組成，並引入更多具文化藝術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二十三) 檢討香港藝術發展局作為全港性法定公共文化機構的職能和組成，改善其架構組成，加入更多具文化藝術專業背景的成員，並檢討藝術範疇代表推選制度；推廣公共藝術教育－(二十四) 研究在更多大學及大專院校開辦有關文化藝術教育的課程；及提供資訊和交流平台－(二十五) 研究設立藝術品資源平台，收集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並安排有興趣借用或租用該等藝術品作展覽用途的機構覓得適合的藝術品，讓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得以在更多地方展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李永達議員修正的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1分50秒。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辯論開始時，有同事估計這次辯論無論如何在6時半便會完結。(眾笑)現時辯論已超過1小時，證明這位同事低估了同事們對文化藝術的關心。所以，我希望政府也能珍惜這次辯論及所有建議。



	主席，在進行有關研究時，我們訪問了前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李偉民先生，他提及一個觀點  藝術創作關乎“點”、“線”、“面”。其實文化政策的推動亦如是。現時我們的社會裏有很多“點”，但很難連成“線”，即使連成了“線”，也很難有溝通。部門與部門之間溝通不了，即使可以溝通，也不能成為一個“面”。



	因此，我覺得要藉此機會提出有必要成立文化教育局。即使這一屆政府做不到，我覺得下一屆政府的“疑似特首候選人”也應該考慮民建聯的這意見。我們稍後會舉辦數個工作坊，其中一個工作坊也會談及文化教育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在文化領域方面，我們剛才也反映了很多意見，我個人覺得與其埋怨、指責、挑剔，倒不如大家多些一起集思廣益，提出更多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這應會更好。西九文化區並不代表一切，我覺得文化政策的全面制訂及落實才是根本所在。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經李永達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1年6月1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7時35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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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



書面答覆



環境保護署署長就梁美芬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提出要求修改《噪音管制條例》對港鐵公司管制的回覆



港鐵公司現行鐵路的行車噪音受《噪音管制條例》第13條管制。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若發現港鐵列車噪音超逾該條例的有關準則，可以要求該公司作出改善。然而，由於一些鐵路線(如東鐵線、荃灣線、觀塘線及港島線)在《噪音管制條例》生效前已建成，要為這些鐵路加建減音設施存在一定的實際困難和限制。故此，《噪音管制條例》第37條訂明，第13條適用於港鐵公司，但必須以實際可行和符合該公司履行法律所賦予的職能或行使法律所委予的權力或職責為限。至於新建鐵路，則必須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內所載的規定和法定標準。港鐵公司須按有關法例和環境許可證的要求來進行有關的工程及鐵路運作，包括所需作出的減噪音措施。



鐵路是便捷的交通工具。隨着鐵路落成，不少設施及物業會沿鐵路沿線發展。然而，由於這些後期發展的物業和設施而要求鐵路加建或採取額外噪音緩減措施時，基於原有規劃所限，在實施上往往存在重大困難。



雖然有以上的局限，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在收到有關的投訴時，環保署會要求港鐵公司因應每個個案、不同路段的實際情況、科技的發展，以及地理環境，盡量採取各項實際可行的措施，以減低列車行車時發出的聲響，當中包括定期打磨軌道及車輪、維修列車及路軌、使用軌道及車輪潤滑劑，調校行車模式及在可行的情況下減慢車速、在車輪加裝減音裝置、在所有可供焊接的路軌接口上焊接以減低車輪在軌道上行走時所產生的聲量，以及興建隔音屏障等不同方法，減少鐵路運作發出的噪音。我們亦會將議員的意見轉達港鐵公司，要求他們研究採取實際可行的緩解措施。



現行的《噪音管制條例》及有關的技術備忘錄是經過廣泛的討論和諮詢而制定，在保障市民免受過量列車噪音滋擾及在現有鐵路加建隔音設施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和限制兩者間作出了平衡。我們現時未有計劃修改有關的條文。


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r Priscilla L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Reply to Request for Amending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about

the Control on MTRCL



Noise emanating from railway operation of the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MTRCL) is controlled under section 13 of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NC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PD) will request the MTRCL to make improvements if the noise emanating from railway operations of the MTRCL is found exceeding the statutory limits set out in the NCO.  However, as the MTRCL's East Rail (ER) Line, Tsuen Wan Line, Kwun Tong Line and Island Line are all built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CO, 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onstraints if noise abatement facilities are to be retrofitted along these lines.  Therefore, section 37 of the NCO stipulates that section 13 shall apply to the MTRCL only so far as it is practicable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discharge of any function or the exercise of any power or duty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it according to law.  As for new railways, they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statutory limits set out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The MTRCL must also carry out works and operate the railway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mits, including the necessary noise reduction measures.  



Railway is a convenient means of transport.  Following the start of train services, many facilities and buildings would be developed along the railwa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riginal planning, there is a great difficulty in requiring the rail company to implement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new buildings developed after the railway is completed.  



Despite the above constraints, the EPD, upon receiving complaints, would request the MTRC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CO to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educe noise generated by running train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rits of each case, the varied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ail se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topography.  The measures include grinding the rails and wheels regularly, proper maintenance of trains and rails, lubricating the tracks and wheels, adjusting the running patterns of trains and reducing train speed where feasible, installing wheel dampers, welding the rails at the joints where applicable in order to reduce noise from wheel movements on the track, and constructing noise barriers.  These various practicable measures help reduce noise generated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railway.  We would also relay Members' views to the MTRCL requesting them to explore practicable noise reduction measures.  



The enactment of the NCO and relevant Technical Memorandum was completed after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nd consultation, balancing the needs to protect residents against excessive rail noise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retrofitting noise abatement facilities along existing railways.  At present, we have no plan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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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



書面答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李國麟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護士人手比例，醫管局自2007-2008年度起制訂了一套病房工作量評估工具，用以估算護士人手需求。這個評估模式並非倚靠單一護士對病人的比例，而是通過一套劃分4個類別的病人護理需求評估工具，把病人數目及病人需要護理的程度計算在內。上述4個不同的護理需求類別是根據病人需要直接護理的程度而訂定的。這個模式亦計及其他與工作量有關的因素，例如提供病人教育、輔導、設定護理計劃，以及進行護理協調及聯絡等非病房護理工作所需的時間等。此外，其他對護士工作量有影響的特定因素，例如病人流動率(包括入院、出院及轉院)等，亦計算在內。



醫管局目前正使用這個模式來評估急症病房護士工作量的時數及人手需求。醫管局亦正調整和完善這個模式，以便用於估算延續護理病房的人手需求。




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to Dr Joseph LEE'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As regards nursing manpower ratio in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e HA has developed a ward workload assessment tool since 2007-2008 to estimate nursing manpower requirements.  The model is more than a strict nurse-to-patient ratio.  It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patient dependency for nursing care via a four-category patient nurse dependency tool.  The different dependency categories are derived from the needs for direct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It also includes other workload factors such as nursing time in providing patient education, counselling and care planning as well as non-bedside nursing work such as care co-ordination and liaison.  Other specific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nursing workload such as patient turnover including admission, discharge and transfer of patients a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for assessing nursing workload hours and staffing requirements in acute wards.  It is currently being refined for estimation of manpower requirements in extended care wards.








附錄III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余若薇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13所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名單開列如下，供議員參閱。





十三所已被預留再作教育用途的校舍的

學校名稱、所在地區及停辦年份



		學校名稱

		地區

		學校停辦的學年



		天主教普愛學校

		九龍城

		2008-2009



		香港潮連同鄉會張祝珊紀念學校

		九龍城

		2008-2009



		葛量洪校友會觀塘學校

		觀塘

		2008-2009



		坑口中心成杏芳紀念小學

		西貢

		2008-2009



		香港鄭氏宗親總會鄭則耀學校

		南區

		2008-2009



		東華龍岡馮耀卿夫人紀念小學

		東區

		2009-2010



		佛教明珠學校

		沙田

		2009-2010



		中華基督教會基覺小學

		沙田

		2009-2010



		五邑工商總會馮平山夫人李穎璋學校

		沙田

		2009-2010



		柴灣天主教海星小學

		東區

		2010-2011



		荃灣信義學校

		荃灣

		2010-2011



		佛教劉天生學校

		屯門

		2010-2011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

		屯門

		2010-2011








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s Audrey E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The list of the 13 vacant school premises earmarked for further educational uses is set out as below for Members' reference.  





School Name, District and School Cessation Year of

13 Vacant School Premises Earmarked for Educational Uses



		School Name

		District

		School Year in which

 the Relevant School Ceased Operation



		Poo A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Kowloon City

		2008-2009



		The Society of Natives of Chaolian Cheung Chuk Shan Memorial School

		Kowloon City

		2008-2009



		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Kwun Tong Primary School

		Kwun Tong

		2008-2009



		Hang Hau Central Shing Hang Fong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Sai Kung

		2008-2009



		Hong Kong Cheng's Clansmen General Association Cheng Jack Yiu School

		Southern

		2008-2009



		TWGHs & LKWFS Mrs Fung Yiu Hing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Eastern

		2009-2010



		Buddhist Bright Pearl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Kei Kok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Five Districts Business Welfare Association Mrs Fung Ping Shan Primary School

		Sha Tin

		2009-2010



		Chai Wan Star of the Sea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Eastern

		2010-2011



		Tsuen Wan Lutheran School

		Tsuen Wan

		2010-2011



		Buddhist Lau Tin Sang Primary School

		Tuen Mun

		2010-2011



		Salvation Army Sam Shing Chuen Lau Ng Ying School

		Tuen Mun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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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V



書面答覆



教育局局長就陳健波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個別國際學校的剩餘學額數目，學校的收生情況在每個學年的不同時段及在不同級別，均會有所不同。為了加強發放有關學校收生情況的資料，我們將會在教育局的網頁提供個別國際學校的網頁連結，並期望國際學校會定期更新有關學校的資訊包括剩餘學額的資料，以供來港投資者及公眾參考。




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Mr CHAN Kin-por'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As regards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in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chools for reference, student enrolment fluctuates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and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grades.  To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on student enrolment, we will provide cross-links to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Education Bureau's website and expect the schools to update their information regularly in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vacant school places for reference of the incoming investors and the public.  



